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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马克思学的遗产

———中国视角

鲁克俭　李靖新弘

【摘要】苏联马克思学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西方学界的马克思研究，但其原创性解

读却位于中国学者的视域之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苏联马克思学家率先从哲学角度解读 《资本论》，开启了

《资本论》哲学研究这一新领域。西方学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 《资本论》研究与苏联马克思学之间具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鲁宾、帕舒卡尼斯、伊里因科夫等人的研究成果先后影响了日本的宇野学派、法国的

阿尔都塞学派、西德的 “新马克思阅读”以及英语世界的 “新辩证法学派”。类似于 《资本论》哲学研

究，苏联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帕舒卡尼斯、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维果茨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伊里因科夫基

于马克思相关文本对唯物史观所作的新解读，既有别于苏联马哲教科书的正统，又没有投向形形色色西方

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其人道主义思潮）的怀抱，是真正的 “回到马克思”。苏联马克思学是苏联学者留给

中国学者的宝贵遗产，能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助推近年来中国学界如火如荼

的 《资本论》哲学研究，并且启发中国学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展开区别于苏联马哲教科书、西方马克思

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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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学者否认存在 “苏联马克思学”，只承认存在 “苏联马克思研究”。即便是那些肯定

“苏联马克思学”的国内学者，也大多从梁赞诺夫 （Д．Б．Рязанов）“马克思研究”（Ｍａｒｘ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一词的用法出发。① 据考证，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苏维埃俄国就出现了 “马克思学”（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一
词。在 俄 语 中，表 示 “学”的 后 缀 有 许 多 （ология、оведение、стика等）。例 如，法 学
（правоведение） 的 后 缀 是 оведение，政 治 学 （политология） 的 后 缀 是 ология，语 言 学
（лингвистика）的后缀是 стика。苏联学者往往用 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表示他们认可的马克思学，而用
марксология表示他们反对的 “马克思学”，尤其是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буржуазная
марксология）。

苏联马克思学包括马克思文献学和文本解读 （思想阐释）两大部分。凭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版和ＭＥＧＡ，苏联马克思学的文献学成果已经惠及全球，并获得国际承认。中国学者也大多从文
献学角度评价苏联的马克思研究成果。与之相比，苏联马克思学者的原创性解读却长期位于中国学者

的视域之外，其价值被严重低估。本文着重考察苏联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解读成果，并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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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东、赵玉兰：《“马克思学”一词源流的新发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该文提到了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
和марксология，但未对此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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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角来审视苏联马克思学的思想遗产，首先聚焦苏联马克思学的

《资本论》哲学研究，接着讨论苏联马克思学在当代西方 《资本论》研究中的影响，最后着重剖析苏

联马克思学对唯物史观的新解读，讨论苏联马克思学遗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价值。

一、苏联马克思学的 《资本论》哲学研究

１９世纪末以来，《资本论》往往被视作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对象，东西方学界的 《资本论》研究

也基本是经济学进路的解读。例如，庞巴维克 （ＥｕｇｅｎｖｏｎＢｈｍ－Ｂａｗｅｒｋ）的 《卡尔·马克思及其体

系的终结》（１８９６）、希法亭 （ＲｕｄｏｌｆＨｉｌｆｅｒｄｉｎｇ）对庞巴维克的反击、卢森贝 （Д．И．Розенберг）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都是经济学视域中的研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苏联马克思学家鲁宾 （И．И．
Рубин）率先在经济学语境中展开 《资本论》的哲学研究，帕舒卡尼斯 （Е．Б．Пашуканис）、拉祖
莫夫斯基 （И．П．Разумовский）等则在法学语境中讨论了 《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然而，随着鲁

宾退出历史舞台，苏联马克思学的 《资本论》哲学研究陷入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
来，罗森塔尔 （М．М．Розенталь）、季诺维也夫 （А．А．Зиновьев）、伊里因科夫 （Э．В．
Ильенков，也译作 “伊林柯夫”“伊林科夫”等）、瓦久林 （В．А．Вазюлин）等人把目光再度转向
《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苏联马克思学的 《资本论》哲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围绕 “价值理论”的研究

受梁赞诺夫之托，鲁宾１９１９年开始翻译梅林 （ＦｒａｎｚＭｅｈｒｉｎｇ）编辑的 《马恩遗著》第３卷和相
关书信。１９２２年，梁赞诺夫又把鲁宾吸纳到 《马恩全集》俄文第一版的编译团队。正是在梁赞诺夫

的支持下，鲁宾得以在１９２６—１９３０年间出任苏联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所负责人，编译 《评阿·瓦格

纳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刊手稿，并且重译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９）
等经典著作。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鲁宾产出了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ОчеркипотеориистоимостиМаркса）就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经过三年多的酝酿和
写作，鲁宾在１９２３年正式出版这一代表作。此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鲁宾克服诸多困难，分别于
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四次再版这一著作①。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第１版的篇幅不大，仅百余页。文集分为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

和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两部分，收入１２篇文章。第１版出版后，苏联学者褒贬不一，但没有引
发大范围的争论。莫特廖夫 （В．Е．Мотылев）注意到鲁宾的 “商品拜物教”研究，将其视作全书最

具价值、最引人瞩目的部分②，但科恩 （А．Ф．Кон）等人对鲁宾的研究却不以为然。此时，苏联学
者还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 “抽象劳动”“社会劳动”等核心问题，科恩也仅仅只是从 “价值”的角

度批判鲁宾。１９２４年，《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第２版出版，鲁宾增加了７章正文 （即第２版中的第
３、４、８、１３、１５、１７、１８章），补充了一份附录 （“马克思的术语”）。从第２版开始，《马克思价值
理论文集》的结构大致确定下来，即正文 （２部分１９章）加附录的结构。鲁宾没有在第２版中修改
他关于 “抽象劳动”的观点 （第１２、１４章），但新版本问世后却引来大量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旗

２

①

②

各版本间均有差异，详细情况参见日本学者竹永进 （ＳｕｓｕｍｕＴａｋｅｎａｇａ）的文章 （ТакенагаС．ИсаакРубиниспороприроде
стоимостивСоветскомСоюзев１９２０－хгг／／И．И．Рубин：Политическаяэконом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ПодредакциейМ．И．
ВоейковаиД．В．Мельника．М．：ИнститутэкономикиРАН，２０１７．Ｃ．６６－１１７）。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３０年出版的均属于第四版，但仍
有细微的技术性改动。

См．：МотылевВ．Е．［Рецензия］И．И．Рубин．《ОчеркипотеориистоимостиМаркса》／／Подзнаменеммарксизма．№ ４－５．
１９２３．С．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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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下》接连发表多篇批判鲁宾的文章，沃兹涅先斯基 （А．А．Вознесенский）①、达什科夫斯基 （И．
Дашковский）② 等人纷纷把矛头指向鲁宾的 “抽象劳动”阐释。沙布斯 （С．С．Шабс）更是出版专
著批判鲁宾，专门讨论马克思经济体系中的社会劳动问题。③

此后，苏联学界围绕 “抽象劳动”等问题展开大量的学术争论。为了澄清自己的观点，鲁宾全

面修订、出版了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第３版。鲁宾对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部分的修改

较少，仅仅在第３章中增加了 “物的人格化”（персонификациявещей）的分析。鉴于学界的批判主
要围绕价值理论学说 （特别是 “抽象劳动”问题），鲁宾着重修改了文集第２部分第８—１４章 （尤其

是第１２、１４章）。他实质性地重写了第１２章的内容，并且将该章的标题从第２版的 “价值和交换价

值 （价值内容和价值形式）”修改为 “价值内容和价值形式”。鉴于科恩和沙布斯等人都认为鲁宾的

“抽象劳动”缺少生理学基础，鲁宾在 “抽象劳动”（第１４章）中增补了对生理劳动、抽象劳动与交
换、定量劳动等问题的想法。考虑到狭义价值理论的范围和界限问题，鲁宾删去第１４章对劳动能力
概念的分析，准备日后再展开详细讨论。相应地，鲁宾修订了 “商品平等与劳动平等”（第１１章）
和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本特征”（第８章）中的内容，纠正了第２版第２０８页中的一处错误说法，
删去了关于 “价值可能由流通领域中的劳动形成”的说法。此外，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著作的结构，

鲁宾还在第８章的末尾新增了部分文字，着重介绍著作第二部分的结构，揭示后续各章之间的内部关
系。在其他章节中，鲁宾也修改了部分表述，使其著作更加清晰、准确，避免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

解，例如 “交换优先于生产”这种错误的说法。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澄清自己的观点，鲁宾还在第

三版中新增了第２个附录。④ 附录二是对达什科夫斯基、沙布斯和科恩等批判者的回应。１９２９年，鲁
宾又在第４版中增加了一个长达６０页的附录三，从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物质—技术生产过程及

其社会形式”“古典作家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物化和未物化的人的生产关系” “辩证方

法”等六个方面全面回应别索诺夫 （С．Бессонов）的批判。
由此可见，鲁宾与批判者的论战主要集中于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鲁宾的论著为坐标，苏联

学界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深入探讨了 “抽象劳动”“社会劳动”“价值本质”等问题。尽管学者们持有

不同观点，但直到１９２９年底，围绕鲁宾的论战仍然是学术性的探讨。在论战中，鲁宾对自己的一些
观点进行了修正，对 《资本论》第１章的理论结构进行了新的阐释。在鲁宾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生产过程中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经济范畴不

过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具体劳动在交换过程中转化为抽象劳动，进而演变为社会劳动。

恰恰是在交换过程中，物被 “人格化”，并且反过来影响了生产者。因此，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不

在于生产过程本身，而在于交换行为。可见，鲁宾已经从 《资本论》中读出了马克思的社会哲学，

从物的关系中洞悉了人的社会关系，并且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的关系必然表现为一种物

的关系。不过，在再版过程中，鲁宾也软化了自己的观点，不再绝对地强调 “抽象劳动由交换创

造”，不再将 “生产”和 “交换”视作相互独立的过程。苏联哲学家格里戈里·德波林 （Гр．А．
Деборин）高度赞扬鲁宾的新版本，认为鲁宾推进了价值理论的研究，但也隐隐担心鲁宾将马克思的
方法定性为 “社会学的”（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方法有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⑤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因为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苏联学界普遍将 “社会学”（социология）视作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科
学，批判这种 “社会学”把 “社会关系”与 “直接生产过程”完全分离开来。格里戈里·德波林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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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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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м．：ВознесенскийА．А．Квопросуопониманиикатегорииабстрактноготруда／／Подзнаменеммарксизма．№１２．１９２５．С．１１９
－１４２．
См．：ДашковскийИ．К．Абстрактныйтруд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категорииМаркса／／Подзнаменеммарксизма．№６．１９２６．С．１９６－
２１９．
См．：ШабсС．С．Проблема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трудав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системеМаркса：Критика“Очерковпотеориистоимости
Маркса”И．Рубина．Москва：Гос．изд－во，１９２８．
第２版增加了第一个附录 “马克思的术语”。

См．：ДеборинГр．И．И．Рубин．ОчеркипотеориистоимостиМаркса／／Подзнаменеммарксизма．№１１．１９２８．С．２０７－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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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中为鲁宾的观点作了辩护，认为他只是用词不当，因为鲁宾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表明马克思的方法

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遗憾的是，格里戈里·德波林一语成谶，科恩等人稍后的批判恰恰以此

为突破口，并且逐渐给鲁宾贴上 “唯心主义者”“反革命”的标签。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之

外，鲁宾同时代的苏联学者还没有看到价值形式研究具有的学术价值，更没有关注到 “商品拜物教”

的哲学意蕴。尽管卢卡奇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的 “商品拜物教”研究早在１９２３年就被译介到了苏联，
但苏联学者此时还没有预感到国际马克思研究领域即将出现一场理论革命，也没有意识到鲁宾 “商

品拜物教”研究的价值。

鉴于卢卡奇的拜物教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我们还需要从内容出发考察卢卡奇与鲁宾的拜物教

研究之间的关系。① 换言之，两者的研究是相互独立的吗？他们是否受到对方的影响？卢卡奇著名的

物化理论出自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章，该章写于１９２２年。卢卡奇关于
物化问题的探讨是从马克思 《资本论》第１卷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出发的②，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具有
韦伯新康德主义的痕迹，特别是关于合理化的思想。换句话说，卢卡奇即使不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

理论出发，仍然不影响其物化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只是卢卡奇阐发其物化理论的由头。与之不同，

鲁宾从经济学视角切入并关注到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思想的价值。在学术谱系上，他

对商品拜物教的研究继承了希法亭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借助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资源 （从

社会性和历史性角度出发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鲁宾实质性地挑战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苏俄 （联）

经济学界盛行的 《资本论》解释。例如，司徒卢威 （П．Б．Струве）在 《资本论》俄译本 （１８９９）
前言中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视作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毫无关系的一种历史赘述，而波格丹诺夫 （А．
А．Богданов）和斯捷潘诺夫 （И．И．Степанов）的 《政治经济学教程》 （Курс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则取消了商品拜物教与价值概念之间的联系，仅仅将其看做阶级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
鲁宾的研究是对上述流行解释的理论反拨。

卢卡奇和鲁宾从两个方向出发会师于 “商品拜物教”：鲁宾从政治经济学内部出发，顺着希法亭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破除了第二国际和苏联学界对 《资本论》的解释，其着力点是商品经济生

产关系的一般理论；卢卡奇从政治经济学外部 （社会哲学）出发，借助黑格尔的哲学和韦伯的新康

德主义，激活了 《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价值。他们都把商品拜物教与社会关系范畴紧密地

联系起来。卢卡奇通过 《资本论》解读出 “物化”思想，鲁宾在分析商品拜物教时也意识到，在商

品经济的结构中，人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表现为物的形式。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说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研究独立于鲁宾的研究，但不能排除卢卡奇通过梁赞

诺夫受到苏俄学者 （特别是鲁宾）影响的可能性。１９２３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甫一出版，卢卡奇
就在莫斯科的 《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１９２３年第４—６期连载了经其首肯的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

俄译文。③ 卢卡奇的这一举动很可能就是为了回馈鲁宾的 “拜物教研究”，试图与鲁宾进行学术互动。

然而，由于鲁宾的拜物教研究思路和理论旨趣都与卢卡奇的研究相去甚远，所以鲁宾在再版时仍然没

有提及卢卡奇，而是集中回应苏联内部的批判。近年来，俄罗斯学者也倾向于认为鲁宾的研究完全独

立于卢卡奇。④

鲁宾在修订再版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期间，还写作了与之相关的 《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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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与鲁宾的拜物教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参见王校楠： 《异化、拜物教、物化与异价值形式———基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两种
〈资本论〉解读路径的概念考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严格来说，卢卡奇是从 《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版出发的。然而，《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版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与此后版本所在位置
有所不同。从第２版开始，“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独立成节 （即 “商品”章的第４节）。与卢卡奇不同，鲁宾已注意到
版本的差异，并且从版本的角度引申出一些思想解读。

卢卡奇 《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俄译文分 ３期连载。（ЛгукачГ．Материализацияипролетарскоесознание／／Вестник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академии．№４．１９２３．Ｃ．１８６－２２２；№５．１９２３．Ｃ．７４－１２０；№６．１９２３．Ｃ．１１６－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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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черкипотеорииденегМаркса）。① 鲁宾生前没有出版这一手稿。１９９１年初，鲁宾的两个侄子才将
这份手稿捐赠给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 （即现在的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②

然而，在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学者大多不愿意再触碰与马克思有关的作品，鲁宾未刊手稿的

编辑和出版工作自然也举步维艰。在ＭＥＧＡ２俄罗斯团队负责人瓦西娜 （Л．Л．Васина）的不懈努力
下，直到２０１１年 （鲁宾诞辰１２５周年），鲁宾的 《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才在俄罗斯正式刊出。事

实上，这一手稿是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的姊妹篇，与之具有紧密的亲缘性关系。在手稿开篇，

鲁宾就写道：“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他的价值理论紧密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比马克

思经济体系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③ 根据原始手稿修改情况可知，鲁宾最初写定的标题是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ТеориястоимостиитеорияденегМаркса），之后扩写时才拟定了
新标题，即 “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

《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手稿共八章，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第１－５章）讨论
“一般货币理论”，强调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整体性；第二部分 （第６－８章）考察货币的基本
职能。尽管鲁宾的写作顺序与 《资本论》第１章的结构类似，但他没有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词句，
而是在逻辑上重构了马克思的论证。鲁宾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货币

经济的预设之上？④

基于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资本论》第１卷开头部分的内容，鲁宾在文集的第一部分重构了
“价值”与 “货币”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接受 “货币与商品之间具有基本同一性”这一大前提的情

况下，鲁宾反推了马克思的逻辑：（１）想要解释 “货币”这一具体现象就必须将其还原为均等化的

商品，进而探讨商品的等式 （价值形式）；（２）想要建立价值形式，就必须将商品还原为均等化的社
会劳动 （价值内容）；（３）想要理解价值内容，就必须在交换流通中把握抽象劳动。因此，当马克思
从 “价值理论”转向 “货币理论”时，他就必须经历三个环环相扣的阶段，即 “１）价值或商品的
理论；２）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理论；３）货币理论本身”⑤。在第一阶段，作为价值内容的社会劳动抽
象为价值形式；在第二阶段，商品在价值形式中建构关系，商品转化为货币；在第三阶段，货币被视

作最终的结果。尽管货币可以还原为价值，但货币理论不能还原为价值理论。在鲁宾看来，价值理论

与货币理论研究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价值理论研究的是商品换商品的过程 （Ｗ—Ｇ—
Ｗ），而货币理论讨论的是为什么商品换商品必然 “以商品换货币和货币换商品的形式 （Ｗ—Ｇ和
Ｇ—Ｗ）”⑥ 出现。可见，在逻辑上，货币理论不仅是价值理论的产物，而且是建构价值理论的关键一
环。“价值形式”联结了 “价值理论”和 “货币理论”。

在确立了 “货币理论”的逻辑合法性之后，鲁宾在第二部分讨论了货币的三种职能，即 “价值

尺度”“流通手段”和 “货币贮藏”。在这一部分，鲁宾的目的并不是转述马克思 《资本论》第１卷
第３章的内容，而是在批判考茨基 （ＫａｒｌＫａｕｔｓｋｙ）、希法亭等人观点的同时，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货币
职能的理解。在讨论货币职能的时候，鲁宾从分析 “价值尺度”和 “流通手段”这两种职能之间的

关系入手。就这一问题而言，马克思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如果不认真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甚至会觉

得马克思在不同段落的论述相互矛盾。基于 《资本论》第１卷第２章 “交换过程”的文本，鲁宾厘

清了 “价值尺度”与 “流通手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关系。在鲁宾看来，价值尺度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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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的 《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是在他翻译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的过程中形成的，写于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间，第一
部分和第二部分在写作时间上有断裂，第一部分始于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３年３月至１９２４年中某个时间点上中断，第二部分写于１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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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这两个职能 “都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前提”①，马克思没有从一种职能推导出另一种职能，而是

从交换过程和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中同时推出这两种职能，它们都反应了 “商品交换的社会总过程”②。

在分析完 “价值尺度”和 “流通手段”这两个职能之后，鲁宾转向货币的贮藏职能。他意识到，

“贮藏”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贵金属成为货币之前，人们就会将其作为特定的奢侈品贮藏起来，但

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贮藏具有不同目的。鲁宾从 “社会权力”的角度谈论古代社会的贮藏，但强

调在发达的商品社会中，货币贮藏是 “商品流通的正常、持续和必要的功能之一”③。在他看来，现

代社会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交替扮演买者和卖者两个角色，但他们必须保留一部分通过销售而获得

的货币，而不是将其全部都释放到流通领域。正如鲁宾在分析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区别时指出的，

Ｗ—Ｇ—Ｗ的过程必然会拆分成Ｗ—Ｇ和Ｇ—Ｗ两个有机的过程。因此，鲁宾认为，为了确保日后的
再生产和消费，发达商品社会中的个体也会保留一部分货币在手中，Ｗ—Ｇ中得到的部分货币会暂时
退出流通领域，以贮藏的形式保存起来。

鲁宾的解释能自圆其说，但偏离了马克思 “货币贮藏”（Ｓｃｈａｔｚｂｉｌｄｕｎｇ）的真正含义，因为在马
克思看来，“货币贮藏本身并无任何内在的界限，并无任何限度，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④。在分

析完货币贮藏职能后，鲁宾的手稿戛然而止，没有继续分析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这种不完整性或许

与手稿的未完成性有关，也可能是鲁宾有意把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限制在前三种职能之中，因为它们真

正地展示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鲁宾的 《资本论》哲学研究在苏联学界掀起波澜，引起激烈的论战。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原先带
有学术探讨性质的论战逐渐演变为政治批斗，鲁宾被贴上 “唯心主义”的标签。⑤ 自鲁宾在学术舞台

上被迫消失之后，苏联部分学者就有意识地与其割席，甚至把鲁宾的思想称为 “反革命的鲁宾习气”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рубинщина）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苏联的 《资本论》

哲学研究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

（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围绕 “逻辑与方法”的研究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的青年学者不满教条化的课本，他们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理论突破口，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下重启 《资本论》的哲学研究。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聚焦 “价值理论”的讨论

不同，苏联新一代学者把目光转向了 《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

事实上，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在鲁宾和列宁的影响下，库什尼 （И．А．Кушин）就曾研究 《资本

论》的逻辑结构。１９２９年，库什尼在莫斯科出版了苏联学界第一部严肃讨论 《资本论》结构的

著作——— 《马克思 〈资本论〉的辩证结构》。⑦ 尽管库什尼的著作篇幅不长，但却是苏联学者首次从

辩证法出发重构 《资本论》中的概念。库什尼从 “商品”概念出发推演 《资本论》三卷中所有的范

畴，认为经济范畴的发展就是从量到质、从质到量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库什尼还在著作第２章专
门考察了逻辑进程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的外部巧合无法掩盖内部的差异。毫无疑

问，在 《资本论》研究史中，库什尼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次从方法论的角度剖析了 《资

本论》中的辩证结构。然而，正如鲁宾在为其写作的序言中所言，库什尼的许多命题仍然过于武断，

没有澄清 《资本论》辩证结构中真正的等价物，也没有说明诸范畴为什么能够实现过渡。库什尼也

知道这一不足，他此时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内在辩证法，因此没有必要去证明这种

辩证法的出发点，也没有计划去论证这种结构的科学性。按照库什尼的构想，这一著作仅仅只是他

《经济科学导论》（Введениев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науку）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在鲁宾被迫退出学术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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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后，库什尼无法按照既定的计划推进研究，其他学者也没能站在库什尼的肩膀上推进 《资本论》

的哲学研究。

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苏联新一代研究者才重拾 《资本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下研究 《资本

论》中的逻辑与方法。由于历史原因，库什尼的研究成果此时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新一代学者几

乎是在全新的地基上重启研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两位年轻学生开启了苏联马克
思学 《资本论》哲学研究的新阶段。

１９５３年９月，伊里因科夫通过副博士论文答辩。在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辩证

法的几个问题》中，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马克思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材料，尤其是 “导

言”部分的内容。伊里因科夫对科学理论和经验现实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冲击了列宁

的哲学观点。他新颖的观点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次年９月，季诺维也夫也凭借 《从抽象上升到具

体：基于马克思的 〈资本论〉》一文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季诺维也夫的答辩吸引了众多哲学系的

师生，他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伊里因科夫。然而，与伊里因科夫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研究进路不

同，季诺维也夫采纳了２０世纪分析哲学的路子，重点考察 《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在答辩之前，莫

斯科大学哲学系对季诺维也夫的论文争议很大，每个人都能看到作品中的创新点，但并不是每个人都

能接受这种新颖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季诺维也夫比英美 “分析马克思主义”更早地把分析哲学

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此外，他的副博士论文还为 “莫斯科方法论小组”（Московский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кружок）奠定了学术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青年学生的刺激下，罗森塔尔也涉
足 《资本论》研究，并且很快就出版了官方认可的著作 《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

（１９５５）。１９６７年，罗森塔尔还再版了这一著作，进一步证明列宁哲学的正确性。
与罗森塔尔不同，季诺维也夫和伊里因科夫的副博士论文都迟迟没有出版。１９５５年，季诺维也

夫和伊里因科夫离开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双双进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伊里因科夫继续深入

研究 《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问题，而季诺维也夫很快就告别了马克思学，转向符号逻辑研究。

在副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伊里因科夫在１９５６年完成了代表作 《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

法》（Диалектикаабстрактногоиконкретногов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мышлении）。然而，由于这
一著作偏离了苏联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时任所长费多谢耶夫 （П．
Н．Федосеéев）下令阻止该书的出版。经过长达两年的协商和专家鉴定 （十多份鉴定书），伊里因科

夫的著作获得出版的可能，１９５８年完成了清样工作，但最终仍胎死腹中。直到１９６０年，经过大量的
删改和审查，伊里因科夫的这一著作终于正式出版，书名修改为 《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

的辩证法》。此书一经出版就引发广泛的国际关注，伊里因科夫的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直到１９９７
年，伊里因科夫的 《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① 才在莫斯科首次完整出版，而季诺维也

夫的副博士论文更是直到２００２年才在莫斯科出版②。
在了解苏联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的过程中，国内学界也引进了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等人

的 《资本论》研究成果。１９５７年，罗森塔尔的 《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中译本就已经

产生了广泛影响。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伊里因科夫１９６０年出版的俄文著作 《马克思 〈资本论〉中

的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相继出现了２个独立的中译本，即郭铁民译本 （１９８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和孙开焕译本 （１９９２年，山东人民出版社）。遗憾的是，即便是这两本著作，国内学者对它们的了解
也不完整。

一方面，很少有国内学者知道罗森塔尔在１９６７年全面修订再版了他的著作，文本内容发生了极
大变化。罗森塔尔本人都把修订本视作一本 “新书”。与第１版的目标相同，第２版的目标也在于澄
清 《资本论》辩证法的主要方面和要素。然而，第二版不再仅仅从客观辩证法的角度讨论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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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ИльенковЭ．В．Диалектикаабстрактногоиконкретногов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мышлении．М．：Российская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１９９７．
ЗиновьевА．А．Восхождениеотабстрактногокконкретному（наматериалеКапиталаК．Маркса）．М．：ИФРАН，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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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是把全书分为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 “客观的”辩证法以及它们在辩证

范畴和规律中的再现，第二部分则关注一种 “主观的”辩证法，即 “思维运动的辩证法及其走向客

观真理的形式”。① １９６７年，罗森塔尔已经注意到 《资本论》辩证法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甚至

在第一部分的末尾谈论到了 《资本论》中的 “异化”范畴以及 “异化与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

罗森塔尔在第二部分第８－９章详细讨论了 “抽象”“抽象的东西”“具体的东西”以及 “从抽象东

西上升到具体东西的道路”。尽管第１版第７—８章也谈论过 “科学抽象”和 “认识中的抽象和具

体”，但第２版的讨论明显更加全面和系统。罗森塔尔的这一修改可以看作是他对伊里因科夫的回
应，他本人也在序言中专门提到了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与此同时，这种修改也体现了伊里因科夫对罗

森塔尔的影响，伊里因科夫在话题上刺激了罗森塔尔的研究。遗憾的是，罗森塔尔的著作仅仅呈现了

两种辩证法，没有把辩证方法 （即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方法）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也没有重构

《资本论》自身的逻辑结构。

另一方面，伊里因科夫１９６０年正式出版的俄文著作是经过审查和删改的，中文读者尚未见到伊
里因科夫原著的理论旨趣和思想脉络。如果我们把 《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１９５８年
清样）和 《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 （１９６０）对比阅读，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两本
书。按照伊里因科夫原来的构想，他的著作分为两大部分，即 “具体与抽象的范畴作为辩证逻辑的

范畴”和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辩证法相一致的逻辑形式”，每一部分又包含相互联系的三章。然

而，在１９６０年正式出版的版本中，第一部分的前两章内容几乎被完全删除，第二部分则相对完整地
保留下来。在１９５８年清样的第１章中，伊里因科夫对 “具体”概念有更加深入的探讨。他不仅从经

验论和唯理论两个角度分析了 “具体”一词的内涵和历史命运，还讨论了德国古典哲学 （康德、黑

格尔）中的 “具体”。此时，为了更好地说明 “具体”的内涵，伊里因科夫还专门设置章节讨论了意

识、感知、理性和知性等哲学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结构和内容上，第１章更像是专业的德国
古典哲学研究，而非马克思研究。毫无疑问，在伊里因科夫看来，马克思的思想根植于德国古典哲

学，这类背景性分析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苏联审稿人把这种背景性研究视作对辩证

唯物主义的偏离。鉴于审稿人的质疑和否定，伊里因科夫不得不删去这些哲学史的内容，直接呈现马

克思的观点。同样，为了能够顺利出版著作，伊里因科夫删除了第２章中论述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
系的片段，亦不再保留第２章的标题 “思维的抽象———概念”。正是因为伊里因科夫把经过大量删改

的第１章和第２章合并为了１章，所以１９６０年的著作从 “两部分六大章”的结构变成五章。尽管第

３—６章的章节标题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其正文内容却有巨大变化。
与伊里因科夫不同，由于季诺维也夫转向纯逻辑的研究，他不着急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直到

２００２年，在俄罗斯学者的强烈呼吁和恳求之下，８０岁高龄的季诺维也夫才将其博士论文送交出版社。
事实上，季诺维也夫的做法有利有弊。一方面，他的著作没有被篡改，时隔半个世纪后才原封不动地

出版。２０世纪下半叶，在季诺维也夫的博士论文未出版的情况下，读者想要阅读或引用他的论文，
就只能前往学校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保全了他的观点。倘若他当年执着于出版，或许也会被要求大量

删改不合时宜的文风。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的做法限制了他的影响力。季诺维也夫没有获得伊里因

科夫那样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倘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能更早地看到季诺维也夫的著作，

他们可能会产生别样的理论共鸣，甚至会对苏联马克思学产生崇拜之情。

从行文风格来看，季诺维也夫的论文带有明显的分析哲学味道。第１章确定了分析的原则以及
“上升”的普遍特征，还审视了李嘉图和黑格尔方法的不足。季诺维也夫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作一

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内部，存在诸多相互分离又相互作用的孤立元素。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想要

理解这个整体，就必须按照一定的联系和顺序抽象出不同的角度和关系，进而越来越全面、准确地把

握这个整体和各种现象。所谓 “抽象”，就是研究某一面得到的概念；所谓 “具体”，就是研究若干

个侧面后得到的概念。可见，季诺维也夫从数量关系上建立了 “抽象”与 “具体”之间的关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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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诸多 “抽象”概念之间也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它们聚合在一起就能过渡到 “具体”。这样，季诺维

也夫赋予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命题独特的含义，即人们在观察客体时用来解释现象的一种手

段。“具体”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更加准确地描述现象的一种手段。

在第２—３章，季诺维也夫用近乎几何证明的方式讨论了 “上升的简单要素”和 “上升的主要方

向”，给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渡形式。这里，季诺维也夫的目的并不是详细地分析 “上升”的

各种可能性，而是为了说明诸 “抽象”之间的联系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因此，第２章的核心目
标是澄清 “上升”中最简单的要素，包括上升的起点、阶段和部分，第３章才重点考察上升的主要
方向以及 “抽象”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研究，季诺维也夫得出最终结论，强调 《资本论》方法在

实践中的价值。在他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适用于分析一切有机的整体，而且在特殊情

况下还能够发展为适用于其他科学的独立方法。

纵观苏联马克思学的发展史，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和罗森塔尔的三部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在苏联马克思学内部，他们再度开启 《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大门。如果说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苏联
马克思学的 《资本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那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降的研究则聚焦
《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伊里因科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副博士论文在实质上共享了研究主题，都在处

理马克思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 “具体与抽象问题”。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伊里因科夫具体地讨

论马克思的 “具体”和 “抽象”概念，而季诺维也夫重构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伊里因

科夫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特点，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季诺维也夫则更强调存在与

思维之间的非同一性，认为逻辑顺序往往与历史顺序不一致。尽管伊里因科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具体的

观点上针锋相对，但他们的 《资本论》研究共同激发了苏联青年学生的兴趣，复兴了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苏联早期马克思学的热闹场面。

在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和罗森塔尔的影响下，苏联学界涌现了一批研究 《资本论》逻辑和

方法的著作。其中，季普欣 （В．Н．Типухин）的 《马克思 〈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１９５８年副博士论文，１９６１年出版）、曼科夫斯基 （Л．А．Маньковский）的 《马克思 〈资本论〉中

的逻辑范畴》（１９６２）、奥鲁杰夫 （З．М．Оруджев）的 《马克思与辩证逻辑》（１９６４）和 《马克思

〈资本论〉中辩证法、逻辑学与认识论的统一》 （１９６８）、瓦久林的 《马克思 〈资本论〉的逻辑》

（１９６８年第１版，２００２年第２版）等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卡甘 （А．М．Коган）等人还
专门研究了马克思 “六册计划”中的方法。

其中，季普欣和奥鲁杰夫的著作都涉及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季普欣勾勒了 《资本论》

第１卷中的显性结构，即商品到资本的运动，并且论述了资本的抽象表达和本质。在他看来，资本的
再现就是具体的整体的再现。与季普欣非常具体地讨论 《资本论》的结构不同，奥鲁杰夫的研究更

加关注辩证逻辑原理。在原理研究的背景下，奥鲁杰夫也涉足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他把马克思的

这一方法看作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是归纳与演绎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曼科夫斯基和瓦久林

则没有停留在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特殊的方法，而是试图在 《资本论》的框架中尽可能系统

地建构马克思的范畴体系。在确定了建构原则 （第１章）之后，曼科夫斯基用１１章的篇幅来讨论马
克思经济体系中的诸多范畴，涉及物、质、量、关系、尺度、形式、表象、现实性、运动等范畴。尽

管他的考察范围非常广泛，但他仍然没能在整体上搭建起一个成功的体系，只是触及了辩证法中的某

几个方面，辩证逻辑的整体再现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在某种意义上，瓦久林借助黑格尔的 《逻辑

学》解决了这一问题，成功地建构了 《资本论》的客观逻辑体系。尽管瓦久林的建构仍然有一些生

硬，但他毕竟成功地把黑格尔的 《逻辑学》移植到 《资本论》。与阿瑟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ｒｔｈｕｒ）、莫
斯利 （ＦｒｅｄＭｏｓｅｌｅｙ）等英美学者相比，瓦久林更早地把黑格尔 《逻辑学》和马克思 《资本论》融合

在一起，开启了一种互文式解读。

综上所述，苏联马克思学的 《资本论》哲学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与同时期的西方马克思学相

比，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毫不逊色，甚至在材料、话题和方法上都全面领先西方学界。时至今日，苏

联马克思学者对 《资本论》的解读仍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近年来，俄罗斯学者也开始重拾鲁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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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的研究。苏联马克思学者的成果非但没有在历史的车轮下委弃泥涂，反而迎

来了新一轮的讨论。自鲁宾诞辰１２５周年的会议 （２０１１）以来，鲁宾学 （рубиноведение）在俄罗斯
和西方世界蔚然成风。季诺维也夫的副博士论文在２０２１年甚至再度出版。伊里因科夫研究也已经成
为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又一个热点。自１９９１年以来，俄语学界每年或每两年举办一次 “伊里因科夫阅

读”（ЧитаяИльенкова）论坛，持续挖掘伊里因科夫的思想遗产，至今已经产出了２００多篇论文。

二、苏联马克思学对西方世界 《资本论》研究的激活

１９２３年，卢卡奇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横空出世，《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立即译介到了

苏联。尽管苏联 《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编辑部不认可卢卡奇的观点和立场，① 但卢卡奇的文章仍然

分三期完整地连载出来。与之相比，西方学界却错失了译介鲁宾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的最佳时

机。鲁宾的思想还没来得及被译介到西方世界②，他的著作就已经被苏联当局查封了。《１８４４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之后 （１９３２），人们对卢卡奇的物化思想肃然起敬，但西方学者此时已经很难
再在苏联的学术研究中找到鲁宾的蛛丝马迹。

罗斯多尔斯基 （ＲｏｍａｎＲｏｓｄｏｌｓｋｙ）最先在西方学界中 “复活”鲁宾。在鲁宾 “消失”数十年之

后，罗斯多尔斯基在 《卡尔·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对迄今为止的马克思阐释的一个批判》（１９５９）一
文中重提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并把鲁宾称为 “著名的俄国国民经济学家”（ｄｅｒｎａｍｈａｆｔｅｒｕｓ
ｓｉｓｃ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ｏｎｏｍ）③。在考察马克思 《资本论》的 “形式”与 “内容”时，鲁宾的研究成果影响

了罗斯多尔斯基，使其坚信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继承了黑格尔的立场，而非康德的立场。在罗斯多尔

斯基的推动下，鲁宾在西方学界 “复活”，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重新进入西方学者的视域之中。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开始，鲁宾、帕舒卡尼斯等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激活了西方学界的 《资本论》

研究。１９６５年，德国学者图赫舍雷尔 （ＷａｌｔｅｒＴｕｃｈｓｃｈｅｅｒｅｒ）在柏林出版专著《〈资本论〉出现之前》
（Ｂｅｖｏｒ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ａｎｄ）④，将鲁宾及其论战对手的论著列入参考文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
学界甚至掀起一股 “鲁宾热”，他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被快速地翻译到各大语言世界。⑤ 越来

越多的西方学者发现，鲁宾等苏联学者半个世纪前的研究成果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具有鲜明的问题意

识、超前的学术价值。他的思想遗产在西方哲学和经济学界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在哲学领域，鲁宾的价值形式研究为西方学者进一步研究马克思 《资本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德国 “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埃尔贝 （ＩｎｇｏＥｌｂｅ）甚至直接把鲁宾和帕舒卡尼斯的作品视作 “新

马克思阅读”的先驱 （Ｖｏｒｒｅｉｔｅｒ）。⑥ 在埃尔贝看来，“新马克思阅读”真正的诞生地在 “东方”，西

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辩论可能早在１９２３年 （鲁宾著作出版时）就已经拉开了序幕。此外，以阿瑟为

代表的英美 “新辩证法学派”也高度重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强调鲁宾重新开启了 “价值形

式”问题的研究。⑦ 因此，在理论渊源层面，鲁宾不仅是德国 “新马克思阅读”的先驱，也是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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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期刊编辑在１９２３年第６期的脚注中声明：“编辑部认为卢卡奇先生的文章在某些地方是有争议的，其术语也不总是马克思主义
的。”（ЛгукачГ．Материализацияипролетарскоесознание／／Вестник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академии．№６．１９２３．С．１１６．）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苏联学界关于价值本质的论战已被译介到日本。日本甚至编译出版了鲁宾及其批判者的文集。但受语言局
限，日本人编辑的文集在日本之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截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学界对鲁宾的了解都极其有限。
ＳｅｅＲｏｍａｎＲｏｓｄｏｌｓｋｙ，“Ｄｅｒ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ｂｅｉ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Ｅｉｎｅ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ｂｉｓｈｅｒｉｇｅｎＭａｒｘ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Ｋｒｋｌｏｓ，１２（１），１９５９，Ｓ．３３．
参见 ［德］瓦·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１８４３—１８５８）》，马经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中译
本修改了德文本的标题，删除了参考文献清单。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被陆续翻译为英语 （１９７２）、德语 （１９７３）、西班牙语 （１９７４）、意大利语 （１９７６）、法语 （１９７７）、葡萄
牙语 （１９８０）等西方语言。英译本是诸多译本的底本。英译本以俄文第３版为底本，但删去了第３版中的序言、导言以及两个附
录，也没有关注到俄文第４版中进一步增加的内容。
ＳｅｅＩｎｇｏＥｌｂｅ，ＭａｒｘｉｍＷｅｓｔｅｎ：ＤｉｅｎｅｕｅＭａｒｘＬｅｋｔüｒｅｉｎ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ｓｅｉｔ１９６５，２．ｋｏｒｒｉｇｉｅｒｔｅ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０，Ｓ．２９，３３－３４．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ｒｔｈｕｒ，ＴｈｅＮｅｗ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ｎｄＭａｒｘ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ｐ．１１．



苏联马克思学的遗产

“新辩证法学派”的领航人。当代西方学者的价值形式研究仍然位于鲁宾思想的延长线之上。“新马

克思阅读”与 “新辩证法学派”都是苏联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马克思学的当代回响，是苏联马克思学在
西方发展出来的两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术分支。在鲁宾的肩膀上，西方学者进一步融入黑格尔的

思想资源，从逻辑体系角度重构马克思 《资本论》的思想脉络。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鲁宾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与新李嘉图学派论战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目光逐渐聚焦到

“抽象劳动”这个概念，并且将问题意识凝练为 “抽象劳动如何表达”。在这一理论背景下，鲁宾的

著作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灵感来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涌现出一个 “鲁宾学

派”（ＲｕｂｉｎＳｃｈｏｏｌ）。福利 （ＤｕｎｃａｎＦｏｌｅｙ）、利皮耶茨 （ＡｌａｉｎＬｉｐｉｅｔｚ）和德弗洛埃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ｅＶｒｏ
ｅｙ）都明确接受这个称呼。“鲁宾学派”认为货币是抽象劳动的直接体现与唯一衡量标准。贝内蒂
（ＣａｒｌｏＢｅｎｅｔｔｉ）等人甚至认为，只有通过劳动与商品的交换，私人劳动才能得到验证并成为抽象的社
会劳动。然而，“鲁宾学派”的解释既不能让新李嘉图学派的人信服，也不能让马克思主义者信服。

有部分学者把 “鲁宾学派”的错误归咎于鲁宾，认为鲁宾及其追随者夸大了货币和流通范畴的意义，

消解了劳动和生产的作用。然而，这种批判没能击中鲁宾，因为鲁宾本人也不可能认同 “鲁宾学派”

这种极端化的解释。例如，德弗洛埃宣称交换创造价值①，这恰恰是鲁宾本人明确否定的内容。由于

西方学界没有把鲁宾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中的附录翻译出来，他们才对鲁宾的观点产生了诸多

误解。虽然鲁宾强调货币和交换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但 “鲁宾学派”走向了极端，过

分抬高流通过程的社会学意义，否定了生产在资本循环中的首要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鲁宾学派”

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也背离了鲁宾。希腊学者马夫罗迪亚斯 （ＳｔａｖｒｏｓＤ．Ｍａｖｒｏｕｄｅａｓ）已经看到 “鲁

宾学派”与鲁宾之间不一致性②，这意味着西方学者有必要更严肃地把握鲁宾的观点。

鉴于鲁宾在当代 《资本论》研究中的价值日益显现，西方学者近年来也密切关注俄罗斯鲁宾学

的新成果。《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俄文版 （２０１１）正式发行后，德国学者次年就出版了德文译本和
相关研究文集。③ 此后，希腊文版 （２０１５）、日文版 （２０１６）、英文版 （２０１７）也相继出版。值得一
提的是，《对马克思 〈资本论〉的回应》一书不仅完整收入了 《马克思货币理论文集》的英译文，

还首次用英语刊出了鲁宾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写作的另外５篇文章，即 《奥地利学派》（１９２６）、《马
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学说》（１９３０）、《通往 〈资本论〉第１章文本的历史》（１９２９）、《马克思经济
体系中范畴的辩证发展》（１９２９）。④ 作为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的姊妹篇，鲁宾的这一手稿再次

刺激了当代西方学界的 《资本论》研究。这些新材料已经成为他们解读马克思 《资本论》时新的灵

感来源和重要参考文献。

事实上，西方学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 《资本论》研究与苏联马克思学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

联系。除了鲁宾，帕舒卡尼斯、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等人的著作都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的 《资

本论》哲学研究。帕舒卡尼斯和鲁宾的影响在历史过程中慢慢显现出来，他们的著作是作为历史文

献进入西方学者的 《资本论》研究中的。尽管帕舒卡尼斯的代表作 《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在１９２９年就被译介到德语世界，但它的影响力最初仅局限在法学领域。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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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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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Ｖｒｏｅｙ，“ＯｎｔｈｅＯｂｓ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ａ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Ｖａｌｕｅ：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６（２），１９８２，ｐ．４０．
ＳｅｅＳｔａｖｒｏｓＤ．Ｍａｖｒｏｕｄｅａｓ，“Ｆｏｒｍｓ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ＡｌａｎＦｒｅｅ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ｗＫｌｉｍａｎａｎｄＪｕｌｉａｎＷｅｌｌｓ
（ｅｄｓ．），ＴｈｅＮｅｗ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４，ｐ．１８９．
ＳｅｅＩｓａａｋＩ．Ｒｕｂ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Ｇｅｌ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ｖｏｎＭａｒｘ”，ＣａｒｌＥｒｉｃｈＶｏｌｌｇｒａ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ｐｅｒｌ，ＲｏｌｆＨｅｃｋｅｒ（Ｈｒｓｇ．），ＩｓａａｋＩｌｊｉＲｕｂｉｎ：Ｍａ
ｒｘｆｏｒｓｃｈｅｒ?ｋｏｎｏｍＶｅｒｂａｎｎｔｅｒ（１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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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Ｈａｍｂｕｒ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２，Ｓ．９－１１８．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Ｄａｙ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Ｆ．Ｇａｉｄｏ（ｅｄ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Ｍａｒｘ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ＲｕｄｏｌｆＨｉｌｆｅｒｄｉｎｇｔｏＩｓａａｋＩｌｌｉｃｈＲｕｂｉｎ，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８，ｐｐ．４２９－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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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著作的新译本的出版 （尤其是附有科尔施①、阿瑟②评论和序言的新译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

西方马克思学者陆续关注到帕舒卡尼斯。在德国，帕舒卡尼斯立刻影响了当时的 “新马克思阅读”。

如果说 “新马克思阅读”关于资本逻辑的研究可以直接追溯到鲁宾的价值理论研究，那么 “新马克

思阅读”的 “国家溯源”研究则与帕舒卡尼斯的 “法律形式”密切相关。布兰克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Ｂｌａｎｋｅ）
等人从 “简单流通”出发推论国家形式，强调法律形式是商品形式与国家形式之间的中介。在理论

渊源上，他们不仅注意到帕舒卡尼斯的贡献，更是紧密围绕帕舒卡尼斯的观点推进研究。③

如果说鲁宾、帕舒卡尼斯等苏联早期马克思学家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在西方学界产生理论回响，那

么伊里因科夫、罗森塔尔等苏联晚期马克思学家的成果则在第一时间就被译介到西方，成为西方学界

家喻户晓的著作。

１９５５年，在得知伊里因科夫因 《认识论提纲》被莫斯科大学解聘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时任总书

记陶里亚蒂 （ＰａｌｍｉｒｏＴｏｇｌｉａｔｔｉ）公开声援伊里因科夫。此后，意大利共产党就密切关注伊里因科夫的
思想动态。伊里因科夫１９５５年发表的期刊文章 《论科学理论认识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④ 立即被

翻译成意大利文⑤。这篇文章吸引了意大利哲学家们极大的兴趣。德拉 －沃尔佩 （ＧａｌｖａｎｏＤｅｌｌａＶｏｌ
ｐｅ）、科莱蒂 （ＬｕｃｉｏＣｏｌｌｅｔｔｉ）和彼得拉内拉 （ＧｉｕｌｉｏＰｉｅｔｒａｎｅｒａ）等人不仅想要进一步阅读伊里因科夫
的其他作品，还想要与伊里因科夫本人通信。由于没有伊里因科夫的通讯方式，他们还联系了意大利

－苏联文化关系协会的秘书切罗尼 （ＵｍｂｅｒｔｏＣｅｒｒｏｎｉ）。切罗尼给苏联 《哲学问题》杂志社的领导写

信汇报了此事。⑥ 切罗尼的联系无果而终，但伊里因科夫和意大利之间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终结。

１９５８年，在伊里因科夫的俄文专著仍在审查和排版之际，意大利知名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 （Ｇ．
Ｆｅｌｔｒｉｎｅｌｌｉ）就收到了伊里因科夫的副本 （打印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时任所长费多谢耶夫发现

了即将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勃然大怒，称伊里因科夫是 “哲学界的帕斯捷尔纳克”。⑦ 伊里因科夫矢

口否认自己主动寄送手稿。他的朋友甚至声称，意大利驻莫斯科记者莱维 （ＡｒｒｉｇｏＬｅｖｉ）盗取了手
稿。但很难相信伊里因科夫完全不知情，而且在此之后仍然与莱维保持友情。⑧ 事实上，意大利出版

社收到的副本很有可能来自斯特拉达 （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Ｓｔｒａｄａ），即 《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

法》意大利文版的译者之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斯特拉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求学，曾向伊里因科
夫索要过一份副本。当伊里因科夫得知自己著作的意大利版即将出版时，他平静地接受了。⑨ 然而，

帕斯捷尔纳克在意大利出版禁书的消息爆光后，伊里因科夫不得不勒令意大利出版社暂缓出版。

尽管伊里因科夫主动中止了意大利版，但意大利学者持续追踪伊里因科夫这一著作的动向。１９６１
年 （俄文著作正式出版的次年），意大利出版社就推出了 《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

法》意大利译本。瑏瑠 １９６２年，法国学者科昂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ｈｅｎ）也根据俄语原文节译了这一著作，并且
将第三章公开发表在法国期刊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际研究》（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àｌａｌｕｍｉè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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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ＫａｒｌＫｏｒｓｃｈ，“ＲｅｚｅｎｓｉｏｎｖｏｎＰａｓｈｕｋａｎｉｓ”，Ｅ．Ｐａｓｈｕｋａｎｉ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ｕｎｄＭａｒｘｉｓｍｕ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ＶｅｒｌａｇＮｅｕｅＫｒｉｔｉｋ，
１９６６．
ＳｅｅＣ．Ａｒｔｈｕｒ，“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ｔｉｏｎ”，Ｅ．Ｐａｓｈｕｋａｎｉｓ，Ｌａｗａｎｄ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ＩｎｋＬｉｎｋｓ，１９７８．
ＳｅｅＩｎｇｏＥｌｂｅ，ＭａｒｘｉｍＷｅｓｔｅｎ：ＤｉｅｎｅｕｅＭａｒｘＬｅｋｔüｒｅｉｎ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ｓｅｉｔ１９６５，Ｓ．３５６．
ИльенковЭ．В．Одиалектикеабстрактногоиконкретногов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познании／／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１．１９５５．
Ｃ．４２－５６．
?．Ｉｌｅｎｋｏｖ，“Ｄｉａｌｅｔｔｉｃａｄｉａｓｔｒａｔｔｏ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ｏｎｅｌｌａｃｏｎｏｓｃｅｎｚ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３，１９５５（ｇｉｕｇｎｏ）．
См．：ИльенковЭ．В．Диалектикаабстрактногоиконкретногов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мышлении．С．３．
帕斯捷尔纳克 （Б．Л．Пастернак）１９５７年底在意大利出版了批判苏联体制的小说 《日内瓦医生》，并因此荣获１９５８年诺贝尔文
学奖。

См．：МайданскийА．Д．《Русскийевропеец》Э．В．Ильенковизападныймарксизм／／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３．２０１５．С．９５．
См．：ПружининБ．И．иЛекторскийВ．А．Ожизниифилософии．БеседаБ．И．ПружининасВ．А．Лекторским／／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８．２０１２．С．１３．
ＳｅｅＥ．Ｖ．Ｉｌｅｎｋｏｖ，Ｌａｄｉａｌｅｔｔｉｃａｄｅｌｌａｓｔｒａｔｔｏｅｄｅｌｃｏｎｃｒｅｔｏｎｅ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ｄｉＭａｒｘ，Ｍｉｌａｎｏ：Ｆｅｌｔｒｉｎｅｌｌｉ，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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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ｍａｒｘｉｓｍｅ，简称 《国际研究》）。① 这一法文译文引起了德国著名学者施密特 （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ｍｉｄｔ）的注
意。他以法译文为底本编译了德译文，并且将其收入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文集》（１９６９）。在施密特
看来，伊里因科夫的这一著作已经引起国际性的关注，而德国读者很可能会对伊里因科夫关于 “研

究方法”和 “叙述方法”关系的讨论感兴趣。② 事实上，德国学者的确受到伊里因科夫的影响，以施

密特为代表的学者甚至开始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和接受黑格尔。美国著名马克思学家莱文 （Ｎｏｒ
ｍａｎＬｅｖｉｎｅ）认为，以施密特为代表的 “唯物主义的黑格尔接受派”的源头就在苏联与东欧，施密特

学派位于 “列宁—德波林—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科西克—泽勒尼”③ 的理论延长线上。可见，伊

里因科夫、罗森塔尔等人的 《资本论》哲学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学者。１９７９年，莫斯科出版了
《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的德语全译本，收入了伊里因科夫写的 “德文版序”。

此后，伊里因科夫在德语世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迈纳斯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Ｍｅｉｎｅｒｓ）、库内 （ＦｒａｎｋＫｕ
ｈｎｅ）、夸斯 （ＧｅｏｒｇＱｕａａｓ）等人的著作都直接受惠于伊里因科夫。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伊里因科夫
著作的英文版正式发行，米尼 （ＭａｒｋＥ．Ｍｅａｎｅｙ）、塞耶斯 （ＳｅａｎＳａｙｅｒｓ）等英美学者也开始关注伊
里因科夫，并且把伊里因科夫的思想视作破除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回顾伊里因科夫在西方的接受史，不难发现意大利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

学者是连接伊里因科夫与西方世界的桥梁。意大利学者最先关注到伊里因科夫等苏联新一代哲学家的

研究成果，并且将其译介到西方。《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大利译本还收录了

科莱蒂写的序言。在长达５３页的序言中，科莱蒂只用了不到５页的篇幅来评介伊里因科夫的著作。④

因此，与其说科莱蒂的序言是对伊里因科夫的研究成果的介绍，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哲学解读。在罗森

塔尔和伊里因科夫的刺激下，科莱蒂在序言中仔细讨论了 《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此时，科莱蒂

仍然坚持剥离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要素，但他的立场已经有所松动，开始不自觉地背离德拉－沃尔
佩的解释传统，尝试在黑格尔主义的语境中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

科莱蒂已经看到了新一代苏联哲学家的可取之处，也预感意大利学者会受到伊里因科夫等人的刺

激，从而更加关注 《资本论》所暗含的哲学问题和经济理论。在他看来，苏联新一代学者与老一辈

之间的差异明显，“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少壮派”（ｇｉｏｖａｎｅｓｃｕｏｌａ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ｓｏｖｉｅｔｉｃａ）回归严谨的文本研
究，并且肩负起 “哲学重建”（ｒｉｃｏｓｔｒｕｚｉｏｎｅ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ｃａ）的重担。⑤ 他把伊里因科夫看作苏联少壮派中
最富趣味的学者。一方面，在伊里因科夫之前，苏联学界很少谈论 《资本论》的逻辑；另一方面，

伊里因科夫讨论的话题恰好是意大利本土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关注的内容。因此，在科莱蒂看来，尽管

伊里因科夫充满了 “学究气”，但他著作蕴含的原创性和严肃性却不可以被抹杀。

科莱蒂也指出了伊里因科夫的不足：其一，伊里因科夫的 《资本论》解读没有超出第１卷的范
围，因此还算不上真正的重构；其二，伊里因科夫的黑格尔批判不够彻底和清晰，没有看到马克思辩

证法的 “实验结构”（ｌａｓｔｒｕｔｔｕｒａｓ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即没有看到 “实验”（ｅｓ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和 “实践”（ｐｒａｔｉｃａ）
的作用⑥。毫无疑问，科莱蒂的批判是从意大利本土的 “实践哲学”解读出发的，他指责伊里因科夫

忽视了 “实践”，没有看到观念和事实是如何在实践中统一起来的。此时，科莱蒂仍然把唯物主义的

“实践”概念看作实现 “同一性”的唯一方法，还没有体会到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中暗含着另一条通达

“同一性”的道路，即伊里因科夫日后加以发挥的 “观念的东西”。

尽管伊里因科夫此时还没有系统地阐发 “观念的东西”，但他的这一思想已经润物无声地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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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ＥｖａｌｄＩｌｉｅｎｋｏｖ，“Ｌａ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ｂｓｔｒａｉｔｅｔｄｕｃｏｎｃｒｅｔｄａｎｓ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ｅＭａｒｘ”，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àｌａｌｕｍｉèｒｅｄｕｍａｒｘｉｓｍｅ，
１９６２，ｎ．３３－３４，ｐｐ．９９－１５８．该期特刊的主题是 “苏联哲学”。《国际研究》（１９６０）还出过一期 “青年马克思”的特刊，阿尔

都塞 《保卫马克思》中的 《论青年马克思 （理论问题）》一文就是对该期论文的回应。

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Ｈｒｓｇ．），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ｍａｒｘ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２．Ａｕｆｌ．，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０，Ｓ．１５．
ＮｏｒｍａｎＬｅｖｉｎｅ，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Ｐａｔｈｓ：Ｈｅｇｅｌ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ｉｓｍ，Ｌａｎｈａｍ：Ｒｏｗ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６，ｐ．３７．
ＬｕｃｉｏＣｏｌｌｅｔｔｉ，“Ｐｒｅｆａｚｉｏｎｅ”，Ｅ．Ｖ．Ｉｌｅｎｋｏｖ，Ｌａｄｉａｌｅｔｔｉｃａｄｅｌｌａｓｔｒａｔｔｏｅｄｅｌｃｏｎｃｒｅｔｏｎｅ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ｄｉＭａｒｘ，ｐｐ．ＶＩＩ－ＬＩＸ．
Ｉｂｉｄ．，ｐ．ＬＶＩ．
Ｉｂｉｄ．，ｐ．ＬＶ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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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西方学者。例如，在 《读 〈资本论〉》中，阿尔都塞 （Ｌｏｕｉｓ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高度评价伊里因科夫的
《资本论》研究。① 此外，阿尔都塞１９７４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届国际黑格尔哲学大会时，还专
门委托组委会将签名本 《读 〈资本论〉》转赠伊里因科夫。② 更重要的是，在阿尔都塞的 《读 〈资本

论〉》以及 《关于唯物辩证法》一文 （即 《保卫马克思》的第６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伊里因科夫
的印记。可以说，《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的法语节译文 （１９６２）直接影响了阿
尔都塞的思想表达。③

与科莱蒂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学者激烈批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阿尔都塞充分肯定

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科学 “理论”（带引号的）。不过阿尔都塞已经悄悄地将辩证

唯物主义置换为唯物辩证法。与科莱蒂强调马克思的 “物质辩证法”不同④，当然也有别于列宁关于

“辩证法的要素”的思想，阿尔都塞的唯物辩证法有两个核心内容，即 “矛盾论”以及 “从抽象到具

体”的辩证法。众所周知，阿尔都塞的矛盾论是受１９３７年毛泽东 《矛盾论》的启发。但是，就 “从

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而言，阿尔都塞的思想来源更为复杂。

截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在研究马克思 《资本论》方法问题的学者中，专门研究过马克思的

“具体”和 “抽象”的学者数量有限。虽然罗森塔尔和泽勒尼 （ＪｉｎｄｉｃｈＺｅｌｅｎ）的 《资本论》研究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 《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 （１９５５年俄文）和 《马克思 〈资本

论〉的逻辑结构》（１９６２年捷克文）两本著作都没有专门讨论过 “具体”和 “抽象”。伊里因科夫、

季诺维也夫、德拉－沃尔佩和戈德利耶 （ＭａｕｒｉｃｅＧｏｄｅｌｉｅｒ）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专门讨论过 “具体”

和 “抽象”的重要学者。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的理论视野是开阔的，他对同时期的相关研究都非常

熟悉 （季诺维也夫的研究除外）。相应地，阿尔都塞对 “从抽象到具体”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到德拉－
沃尔佩、戈德利耶和伊里因科夫的 “影子”。

阿尔都塞通过通信、阅读和读书会了解到德拉－沃尔佩和戈德利耶的马克思研究。通过意大利马
克思主义者科莱蒂，他接触到德拉－沃尔佩的著作。截至１９６３年３月，阿尔都塞至少已经阅读过德
拉－沃尔佩的 《卢梭和马克思》《对神秘化的辩证法的研究》⑤，熟悉后者关于 “具体—抽象—具体

的方法论循环”的思想。与此同时，阿尔都塞还通过 《资本论》读书会深入了解了戈德利耶的 《资

本论》研究成果。在筹备 《资本论》读书会期间，阿尔都塞了解到戈德利耶曾经发表过相关论文，⑥

于是邀请戈德利耶率先报告已有的研究成果。１９６５年１月底，在阿尔都塞的 《资本论》读书会上，

戈德利耶汇报了几年前在法国杂志 《经济与政治》上发表的文章。因此，阿尔都塞也非常熟悉戈德

利耶对 “从抽象到具体”的解读。

然而，从 《保卫马克思》 “关于唯物辩证法”（１９６３年３－４月）和 《读 〈资本论〉》中关于

“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法的论述 （１９６５）来看，阿尔都塞对 “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法的理解即非来自

德拉－沃尔佩，也非来自戈德利耶。第一，他们对 “抽象”的理解完全不同。虽然德拉 －沃尔佩和
戈德利耶对 “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解完全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 “抽象”是实证的实

验科学的理论假说。阿尔都塞对他们的解释心知肚明，但没有苟同，其 “抽象”与德拉 －沃尔佩、
戈德利耶的 “抽象”完全不同。第二，他们对 “从抽象到具体”的内涵的理解不一致。德拉 －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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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 〈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１页。
签名内容为：“赠伊里因科夫，致以崇高敬意，作为理论上兄弟情义的象征。———路易·阿尔都塞”

法国期刊 《国际研究》是阿尔都塞非常熟悉且关注的期刊。在写作 《关于唯物辩证法》（１９６３）一文前，阿尔都塞至少已经读过
伊里因科夫 《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第三章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法译文 （载 《国际研究》１９６２年第
３３－３４期）。
科莱蒂剔除了矛盾学说。

ＳｅｅＬｏｕｉｓ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ｔｔｒｅｓàＦｒａｎｃａ（１９６１－１９７３），Ｐａｒｉｓ：Ｓｔｏｃｋ／Ｉｍｅｃ，１９９８，ｐｐ．３８２，３８９．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戈德利耶在 《经济与政治》发表过两篇相关论文，即 《马克思 〈资本论〉中方法的结构》（１９６０年第７０号、
７１号）和 《〈资本论〉方法的几个方面》（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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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的 “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论循环”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覆盖律模型具有同构性①，其中的 “从抽

象到具体”是对科学假说的证实过程。戈德利耶则仅仅把 “从抽象到具体”看作马克思 《资本论》

结构的叙述方法。然而，阿尔都塞既没有把这一过程看作 “证实过程”，也不仅仅把它当作一种 “叙

述方法”。在他看来，“从抽象到具体”首先是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其次才是 《资本论》的叙述方法。

因此，尽管阿尔都塞深谙德拉－沃尔佩和戈德利耶的理论，但他们在谈论 “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法

时却鲜有共鸣。

实际上，从 《保卫马克思》“关于唯物辩证法”到 《读 〈资本论〉》，阿尔都塞对 “从抽象到具

体”的蹩脚解释②与伊里因科夫对 “从抽象到具体”的解释大致吻合，但没有达到伊里因科夫的理论

高度，颇有 “东施效颦”之嫌。具体而言，伊利因科夫至少在以下７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阿
尔都塞：（１）对 “抽象”的理解③；（２）“从抽象到具体”首先是研究方法，但也是叙述方法；（３）
关于 “认识对象”与 “现实对象”的区分④；（４）关于 “典型状况”的论述⑤；（５）作为具体的科
学 “事实”（即德拉－沃尔佩 “具体 －抽象 －具体”的循环辩证法中的 “具体”）总是渗透着理论

（具有一般性）⑥；（６）关于 “理论加工”一词的借用⑦，以及与此相关的 “认识的生产”和 “理论

实践”的蹩脚说法；（７）对狭隘的经验主义唯名论的否定以及对唯物主义实在论的肯定⑧。毫无疑
问，阿尔都塞与伊里因科夫之间的思想关联问题是一个可供深入研究的问题域。然而，在 《资本论》

哲学研究中，阿尔都塞的光芒太亮，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阿尔都塞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者，以伊里因

科夫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学家的 《资本论》研究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事实上，伊里因科夫不仅影响了意大利和法国的学者，也深刻影响了德语世界和英美学者，进而

影响了 “新辩证法学派”和 “新马克思阅读”的当代走向。通过施密特主编的认识论文集，伊里因

科夫的思想进入德国学者的视野，刺激了巴克豪斯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Ｂａｃｋｈａｕｓ）等人的 《资本论》研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研究马克思的价值形式时，巴克豪斯仍然以敌视的态度审视伊里因科夫，仍把伊
里因科夫的解释视为一种 “前货币的价值理论”（ｐｒｍｏｎｅｔｒｅＷｅｒｔｔｈｅｏｒｉｅ）⑨。在他看来，伊里因科夫
的表述延续了传统的错误解读，即把 “价值”理解为一种客观的经济现实，这种解读会使马克思的

价值形式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缔造出 “简单商品生产”的神话。瑏瑠 然而，在深入了解伊里因科夫的

观点之后，巴克豪斯淡化了他的批判，甚至开始向德国学者推荐伊里因科夫的著作，称赞伊里因科夫

成功地阐明了马克思方法的本质特征。瑏瑡 伊里因科夫也对巴克豪斯的工作产生了兴趣，翻译了巴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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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卡尔纳普、波普尔、亨普尔都与覆盖律模型有关。不过，波普尔在 《科学发现的逻辑》 （１９３４）中将 “证实性原则”改为 “证

伪性原则”。关于德拉
!

沃尔佩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关系 （联系与区别），这里不再赘述。

科莱蒂曾谈到阿尔都塞送给他一本 《读 〈资本论〉》，但读后感觉不知所云。相反，阿尔都塞在写给科莱蒂的书信中充满了对意

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溢美之辞，并自称法国研究者相对于意大利同行就像是 “乡巴佬”。（Ｓｅ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Ｉｚｚｏ，“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ａｎｄＩｔａ
ｌｙ：ＡＴｗｏＦｏｌ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ＧｒａｍｓｃｉａｎｄＤｅｌｌａＶｏｌｐ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５（２），２０１５，ｐｐ．２００－２１０．）
阿尔都塞关于 “抽象”有许多夹生饭式的用词，诸如 “初次抽象”“全新的抽象”“一般甲”“一般乙”“一般丙”，其中，他把

“一般丙”看作是思想中的具体。

伊里因科夫强调 “思想具体”与 “现实具体”的区分。

“典型状况”是伊里因科夫在 《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第三章中的用语，１９６２年的法译文译作 “典型状况”

（ｃａｓｔｙｐｉｑｕｅ）。阿尔都塞有 “典型关系”（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ｔｙｐｉｑｕｅｓ）等说法，它们与矛盾的特殊性有关。（ＳｅｅＥｖａｌｄＩｌｉｅｎｋｏｖ，“Ｌａｄｉａｌｅｃ
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ｂｓｔｒａｉｔｅｔｄｕｃｏｎｃｒｅｔｄａｎｓ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ｅＭａｒｘ”，ｐ．１３２；Ｌｏｕｉｓ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ＰｏｕｒＭａｒｘ，Ｐａｒｉｓ：Ｌａ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２００５，ｐ．１８１．）
即科学哲学中著名的 “观察渗透理论”。汉森 （Ｎ．Ｒ．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５８年在 《发现的模式》中首次明确提出这一理论。在此之前，

纽拉特和卡尔纳普也曾阐发过相关思想。

“理论加工”是伊里因科夫在 《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中反复使用的说法。在阿尔都塞可以阅读到的第三章

中，伊利因科夫也多次使用类似的表述。

在果实问题上，阿尔都塞批判 《神圣家族》中的唯名论。阿尔都塞的这一批判似乎令人意外，但事实上并不意外，因为伊里因

科夫率先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参见 ［苏联］伊林柯夫：《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鲍世明译，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６６－１７０页。）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Ｂａｃｋｈａｕｓ，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ｄｅｒＷｅｒｔｆｏｒｍ，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Ｃａｉｒａ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７，Ｓ．１１４．
Ｉｂｉｄ．，Ｓ．１１４
Ｉｂｉｄ．，Ｓ．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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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文章，但生前没有发表。巴克豪斯与伊里因科夫之间的理论互动是西方马克思学与苏联马克思学

互动的又一案例。

截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伊里因科夫的影响蔓延到英语世界。１９６６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
大学举办题为 “马克思与西方世界”的国际研讨会。在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史中，这一国际会议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２０世纪中叶最杰出的马克思学家几乎悉数出席。① 尽管伊里因科夫 “因病”缺席

会议，但他提前发送的文本仍然分发给了与会者。伊里因科夫有理有据地反驳了西方学界炮制的

“两个马克思的对立”，认为 《１８４４年手稿》有助于理解 《资本论》。在他看来，一旦忽视了抽象的

哲学用语，《资本论》就有可能被视作完全与人无关的经济著作；借助 《１８４４年手稿》，人们能更清
楚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缺少英文译本，英

语读者此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伊里因科夫所谓的 “马克思的方法”。随着伊里因科夫的代表作被译介到

英语世界，英语世界的学者对伊里因科夫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近年来，“新辩证法学派”的理论关注点逐渐从鲁宾转向伊里因科夫。伊里因科夫对 “抽象”和

“具体”的讨论推进了英语世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降的价值转形争论。在 《马克思的价值》 （２００２）
一书中，萨德－费洛 （ＡｌｆｒｅｄｏＳａａｄＦｉｌｈｏ）已尝试从伊里因科夫的角度反思 “新辩证法学派”的观

点③，伊里因科夫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成为他批判 “新辩证法学派”的理论跳板。与之类似，布朗

（ＡｎｄｒｅｗＢｒｏｗｎ）也利用伊里因科夫的思想资源重思 “新辩证法学派”的价值理论。在反思和回应这

些批判的时候，作为 “新辩证法学派”的重要代表，莫斯利高度赞扬萨德 －费洛把伊里因科夫的思
想引入 “新辩证法学派”的行为，并且意识到伊里因科夫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苏联理论家。④

综上所述，西方学界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以来的 《资本论》研究与苏联马克思学关系紧密。苏

联学者的 《资本论》文本解读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均领先于西方学者。尽管他们不一定完全

认可苏联学者的解读，但鲁宾、伊里因科夫等苏联马克思学者的论著仍然是他们展开新一轮解读的灵

感来源和思想资源。

三、苏联马克思学的唯物史观新解读及其启示

除了 《资本论》哲学研究，苏联马克思学对唯物史观的新解读也极具原创性。帕舒卡尼斯、维

果茨基 （Л．С．Выготский）、伊里因科夫等人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它们的解读不逊于西方学者
对唯物史观的各种解读，而且更具借鉴意义。

（一）帕舒卡尼斯的 “法律形式”

作为法学家，帕舒卡尼斯的研究是从 “法律”这一上层建筑入手的。他反对将 “法律”简单地

理解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表达，而是基于马克思的 《资本论》把 “法律形式”与 “商品形式”融合在

一起，从交换关系中推导出权利、法律和国家。帕舒卡尼斯的论证过程可以重构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通过建立商品和法律主体之间的联系，帕舒卡尼斯把法哲学问题转换为一个商品经济哲学

问题。鉴于 “一切法律关系 （юридическоеотношение）都是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帕舒卡尼斯决定
从 “主体”出发研究法的一般理论。在他看来，“法律主体 （субъектправ）的范畴是从市场上的交
换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恰恰是在交换行为中，主体第一次在其定义之中彻底地展示了自身”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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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靖新弘：《传承与互动：英语世界马克思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当代启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Ｅ．Ｖ．Ｉｌｅｎｋｏｖ，“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ｓｔ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Ｌｏｂｋｏｗｉｃｚ（ｅｄ．），Ｍａｒｘ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Ｗｏｒｌｄ，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ｐ．４０４－４０５．
参见 ［英］阿尔弗雷多·萨德

!

费洛：《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周丹、孔祥润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ＳｅｅＦｒｅｄＭｏｓｅｌｅｙ，“ＡｌｆｒｅｄｏＳａａｄＦｉｌｈｏ：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ｒｘ”，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２７（２），２００３，ｐｐ．２１０－２１２．
ПашуканисЕ．Б．Общаятеорияправаимарксизм．М．：Издво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Академии，１９２７．Ｃ．６２．
Тамже．Ｃ．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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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他强调 “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只是那些成为了商品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种说法”①。

这样，帕舒卡尼斯就把建立在主体范畴之上的法哲学还原为一种商品经济的哲学。

第二，借助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１卷中的 “商品形式”的论述，帕舒卡尼斯在商品经济哲学

中寻找到 “法律形式”的源头。他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看到 “法律形式”的本质，因为 “商品形

式”揭示了商品所有者 （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法律形式”就只是交换关系的一种法律表

达，“法律形式”与 “商品形式”只是同一个内容的两种不同的表达。

第三，由于 “法律形式”根植于商品交换，帕舒卡尼斯就可以从经济基础 （商品交换过程）出

发解释上层建筑 （法律、道德、国家等）。在这种溯源逻辑中，法律关系的逻辑就是 “商品 －货币”
关系的逻辑反映，法律、国家的本质则是商品交换流通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个表象。因此，他把国

家、法律等上层建筑都看作是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现象，即商品交换条件下才会存在的现象。基于此，

他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国家消亡论、法律消亡论。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时期官方学者往往基于 “法律消亡论”批判帕舒卡尼斯，称其为法律虚无

主义者。如若仔细考虑帕舒卡尼斯的观点，就会发现，这种特定的 “消亡论”恰恰体现了他对唯物

史观的看法。由于 “法律形式”根植于商品交换，所以 “法律形式”的形态也会随着 “商品交换”

的发展而发展。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之后，“法律形式”自然就被扬弃了，法律也就消

亡了。正如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提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 “资产阶级权利的狭

隘眼界”②，但到高级阶段时则会扬弃权利范式③，扬弃商品交换行为，实现 “各尽所能，各足其

需”④。在这个意义上，帕舒卡尼斯的解读与马克思对国家、权利和法的理解是一致的。苏联官方学

者的批判反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共产主义理念格格不入，体现出一种源自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和狭隘眼界的 “国家崇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科亨 （Ｇ．Ａ．Ｃｏｈｅｎ）就曾经基于误解批判过马克
思，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囿于资产阶级的眼界。⑤ 如果科亨看到帕舒卡尼斯的解释，他或许会收回

自己不准确的批判，重新考察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科亨的批判从反面证明了帕舒卡尼斯 “法律消亡

论”的远见卓识，即提前补好了可能被资产阶级思想家攻击的理论漏洞。

帕舒卡尼斯是苏联早期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他以法学理论为突破口，创造性地解释了 “经济

基础”和 “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尽管他的解读仍然带有一些机械性，但为当代中国学者理解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帕舒卡尼斯、拉祖莫夫斯基等苏联学者还
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黑格尔的 《法哲学》，甚至创造性地把 《法哲学》与 《资本论》放在一起比较

阅读。这一法哲学进路的 《资本论》研究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维果茨基的 “文化－历史”
如果说帕舒卡尼斯的唯物史观研究是单刀直入地分析上层建筑，那么伊里因科夫、维果茨基等人

的唯物史观研究则掩藏在 “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之下。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很少从历史唯

物主义的角度把握伊里因科夫、维果茨基等苏联马克思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仅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

解他们的研究。这恰恰有可能误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降的苏联马克思学的理论价值，会与苏联马克思
学中最宝贵的遗产擦肩而过。例如，有国内学者称 “伊里因科夫一生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唯物主义辩

证法”⑥，但这一判断误读了伊里因科夫的 “观念的东西”（идеальное）。尽管伊里因科夫在 《马克思

〈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已经涉及到 “观念”问题，但１９６０年以后他关于 “观念

的东西”的研究标志着其研究重心已转向唯物史观的新解读。这种理论转向与维果茨基及其学派的

影响有关。因此，在详细解读伊里因科夫的唯物史观新解读之前，有必要先回顾维果茨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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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ашуканисЕ．Б．Общаятеорияправаимарксизм．Ｃ．４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６页。
参见鲁克俭：《马克思对权利范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参见鲁克俭：《马克思是否关注分配正义———从 “按需分配”的中译文谈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同上。

贾泽林：《一位引人注目的苏联哲学家———Э·伊里因科夫》，《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２期，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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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果茨基以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为旗号批评同时代的所谓唯心主义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

学，成为与皮亚杰齐名的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倘若仔细剖析维果茨基的心理学就会发现，辩证唯物主

义只是政治正确的旗号，他的真正贡献在于创立了基于唯物史观的 “文化－历史”理论 （культурн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теория）和 “内化”（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я）学说的心理学。维果茨基认为，人的高级心理
机能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借助语言实现的，维果茨基与列昂季耶夫 （А．Н．
Леонтьев）、卢里亚 （А．Р．Лурия）等人由此形成了极具影响的文化历史学派——— “维列鲁学派”

（КругВыготского）。当然，维果茨基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不同于当时苏联马哲原理教科书的简单理解，
而是凸显了劳动实践和社会交往，从而很独特地从心理学的视角更新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而这种认

识无意识地突破了当时苏联流行的唯物史观解读，更接近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 《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而非１８５９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教科书式

经典表述。

首先，当时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发，都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矛盾运动规律。维果茨基的心理学打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维果茨基所

理解的唯物史观，却是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

其次，维果茨基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强调社会交往。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一大特色在于批判抽

象人性论，强调人的 “社会性”。教科书往往强调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说法，即在现

实性上人的本质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然而，这种 “社会性”在教科书中最终沦为被抽空了

社会内容的 “词句”。除了 “生产”关系，社会 “交往”关系也被忽略了，而这恰恰是后来哈贝马

斯 （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主要推进的方面。
再次，维果茨基的理论拓展了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的内容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第三条中的哲学阐释已经非常接近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即人的生产生活是唯物

史观的前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 “环境的改变”，因 《１８４４年手
稿》著名的 “人化的自然”说法而被人普遍接受。但是，马克思这里所强调 （其实是承接了 《１８４４
年手稿》笔记本ＩＩＩ）的 “人的改变”的思想，却没有引起 （特别是马哲教科书书写）足够的重视。

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被简单置换成人的 “阶级性”，但后者仍具有凝固不变的特点③。维果茨基的

“文化－历史”理论很好地兼顾了 “环境的改变”和 “人的改变”，即 “文化－历史”既是 “环境的

改变 （即人化的自然）”成果，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前提，与此同时，人的文化－历史又是劳动实践
的产物④。正如恩格斯把婴儿在母体子宫中的发育看作是生物进化的缩影，维果茨基把儿童心理发展

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⑤。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在创造文化 －历史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的心理⑥

结构 （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儿童的心理发展，正是在现有文化 －历史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将前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０１页。
《提纲》第三条马克思的稿本是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恩格

斯修改过的稿本是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其要义是 “环境的改变与人的

改变统一于实践”。（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００、５０４页。）
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被阶级意识的 “灌输论”光芒所掩盖。

这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维果茨基在 《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理论》中强调，“高级形式的一切内部的东西必然曾经是外部的东西”，“过去曾经是为别

人的东西，现在却成为自己的东西”，“任何一种高级心理机能在起初都是社会的机能”；“一切高级心理机能都曾是外部的，因

为，它在成为内部的以前是社会的，它从前是两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一切高级心理机能乃是内化了的社会方面的关系”；

“如果我们改动一下马克思的名言，我们就可以说，人的心理实质乃是移置在内部并成为个性的机能及其结构形式的社会关系的

总和”。（参见 《维果茨基全集》第２卷，龚浩然、王永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７３－１７５页。）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手稿》中有如下著名论断：“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
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

性这种关系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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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内化于人的高级心理机能之中。维果茨基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儿童心理发展以语言

符号系统为中介，将人类文化成果内化于心理结构。这一内化过程需要儿童参与到社会交往，因为生

活交往就是语言符号系统的载体。只有儿童参与其中，语言符号系统的工具性作用才会发生作用，儿

童心理发展才能成为现实。皮亚杰建构主义 （康德传统）的认识心理结构发生认识论，不注重文化

－历史，也不注重心理结构建构过程中社会交往的作用，而是片面强调主体 （儿童）在个体能动活

动中的自身心理建构及其对外在环境的改变作用①。维果茨基则自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创立了

苏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心理学体系。如果说皮亚杰把人类文化的密码置于康德式的先验结构能力②之

中，那么维果茨基则是把人类文化的密码置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文

化密码被激活 （唤醒），并被内化 （或建构）为儿童个体的心理结构。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在

某种意义上，李泽厚提出的文化心理 “积淀说”就很好地实现了皮亚杰与维果茨基心理学的互补。③

（三）伊里因科夫的 “观念的东西”

受到维果茨基的影响，伊里因科夫也强调 “个体意识”也 “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 “中间

地带”，即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它是个体心理活动的前提和条件。在对 “中间地带”的讨论方面，

《观念东西的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идеального）一文最为完整地呈现了伊里因科夫的解释。④ 维果茨
基关于 “意识 （心理）”和 “观念”的新认识直接启发了伊里因科夫，但伊里因科夫的 “观念的东

西”概念却直接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１卷第２版跋中有提到： “观念的东西 （ｄａｓ
Ｉｄｅｅｌｌｅ）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ｅ）而已。”⑤ 马克思使
用的 “ｄａｓＩｄｅｅｌｌｅ”一词是由形容词 “ｉｄｅｅｌｌ”变化出来的中性名词，可以译为 “观念的东西”或

“观念东西”。伊里因科夫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在俄语中使用由形容词 “идеальный”的中性形
式演变出来的名词 “идеальное”来表示 “观念的东西”。围绕 “观念的东西”概念，伊里因科夫积

极挖掘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极大推进了对唯物史观的新认识。

首先，“观念的东西”是 “思想的具体”或 “具体的总体”，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 “许多

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⑥。伊里因科夫的副博士论文 （１９５３）涉及 “抽象”和 “具体”，可以

被视作 “观念的东西”研究的先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伊里因科夫已经区分了 “观念”和 “概念”。

这相当于黑格尔的 “理性”概念与 “知性”概念。然而，伊里因科夫的 “观念的东西”并不等于

“观念”。就 “观念的东西”的内涵而言，伊里因科夫又花了２０多年加以深化，最终在 《观念东西的

辩证法》中完整地展示了自己的思考。

第二，在解释 “观念的东西”时，伊里因科夫并不仅仅笼统地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 （即

所谓 “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超越这种对立的意义上强调 “观念的东西”的客观性，而是特别强调价

值形式 （包括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观念性。伊利因科夫注意到马克思在分析货币形式时的表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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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果茨基指出，“与皮亚杰不同，我们认为：发展并不是朝着社会化进行的，而是朝社会关系转化为心理机能的方向进行的。”

（《维果茨基全集》第２卷，第１７５页。）
皮亚杰对先验结构如何形成这一问题存而不论。实际上，先验结构存在与否以及何以存在，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心理学要探

讨的话题。

“积淀说”是李泽厚的重要理论，解释了主体心理结构的形成。《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哲学论纲》（１９８０）和 《关于主体性的

补充说明》（１９８３）两篇文章相对集中地阐释了 “积淀说”。

《观念东西的辩证法》是伊里因科夫１９７４年为哲学研究所计划的两卷本著作专门写作的一章内容。然而，哲学研究所领导看到内
容后不同意出版这一内容。１９７７年，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达格利什 （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ｕｇｌｉｓｈ）根据伊里因科夫的手稿选译了部分内容，以
英译文的形式率先发表。伊里因科夫去世当年，苏联期刊 《哲学问题》第六、七期连载了这一遗稿，但删改了部分内容，并且

将标题修改为 《观念的东西问题》。之后，在 《艺术与共产主义观念》（１９８４）、《哲学与文化》（１９９１）等两本编著中，这篇文
章两度重印，但篇幅越删越短，１９９１年的版本甚至出现了大量错字、缺字。２００９年，俄罗斯期刊 《逻各斯》（Логос）按照手稿
副本 （保存在索罗金的档案中）第一次完整地刊出了伊里因科夫的 《观念东西的辩证法》。２０１２年，英译文在著名期刊 《历史

唯物主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刊出。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页；ＭＥＧＡ２／ＩＩ／６，Ｓ．７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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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同商品的价值形式本身一样，是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

不同的，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①。在他看来，价值形式完全不同于可感的实体形式的东西，

而是一种 “观念的东西”②。这些 “东西”的神秘性就在于他们的 “观念性”。更重要的是，伊利因

科夫强调 “价值形式的观念性是一般观念性中最典型、最具特征的案例”③，因此价值形式的概念能

够最为典型地彰显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解 “观念的东西”这一问题时的作用。可见，基于 《资本论》

第１卷，伊利因科夫已经意识到马克思最先揭示了 “观念的东西”的秘密，并且把价值形式当作典

型的观念形式。事实上，当伊里因科夫说 “唯心主义是对观念形式之客观性的思辨解释”④，并且强

调这种客观性 “存在于人的文化空间之中，独立于个体的意志和意识”⑤ 的时候，他并非在为唯心主

义辩护，而是较早敏锐地把握到马克思 《资本论》哲学的唯物主义实在论思想 （即价值是实体）⑥，

从而破解了庸俗经济学家在价值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无休止纠缠⑦。需要说明的是，在 《观念的东西》

（１９６２）一文中，伊里因科夫只是谈及货币这种观念东西的形式，尚未将 “价值形式”列入 “观念的

东西”加以考察，而在 《观念东西的辩证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一文中，伊里因科夫用很长的
篇幅讨论 “价值形式”。这一举动或许是受到了鲁宾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的启发。不论如何，

伊里因科夫的解读往前走了一大步。尽管他还没有系统地考察马克思的 “现实抽象”思想，但其解

读已经蕴含着价值是一种 “现实抽象”的观点。因此，伊里因科夫在 “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中找到

了知音。

第三，作为 “思想具体”的 “观念的东西”，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伊利因科夫的这一思

想深化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手稿》关于 “人的本质 （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理解。尽管马克思后来放弃

了 “人的本质”这一概念，但他保留了最能体现 “自由自觉的活动”的 “观念的东西”，并且将其

视为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说：“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

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

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

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

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⑧ 伊里因科夫看懂了马克思这段话蕴含的深意。在 《观念的东西》词条中，

伊利因科夫明确指出，“观念上的行动计划”⑨ 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建筑师并不只在头脑中，而是

在头脑的帮助下，从观念的角度 （вплане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直接在图纸上，在绘图板上，构造房
屋。”瑏瑠 １０多年后，伊里因科夫在 《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中更进一步地论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

一方面，动物不把自己与自己的生活区别开来，而人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另

一方面，无论动物进化到何种高度，我们都无法从它们的角度严肃地讨论 “观念的东西”。伊利因科

夫明确表明动物不存在 “观念维度”和 “观念的东西”，但也意识到人类也并非生来就掌握先验的观

念，“人只有通过将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生活活动形式内化于自身，只有共同地借助生活方式的社

会维度，只有共同地借助文化，才能获得生活活动的 ‘观念的’维度”瑏瑡。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１１５页。
ИльенковЭ．Диалектикаидеального／／Логос．№１（６９）．２００９．С．４０．
Тамже．С．４６．
Тамже．С．４５．
Тамже．С．４５．
参见鲁克俭：《抽象辩证法：唯物主义实在论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庸俗经济学家 （特别是２０世纪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批评马克思的 “价值”概念是不必要的理论虚构，并在哲学上把马克思

与黑格尔一起视作应当被淘汰的 “本质主义者”。伊里因科夫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即对于凯恩斯来说，“价值”是一种神话、一

个空洞的词语，并自觉与波普尔新实证主义的 “世界３”的说法划清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２０８页。
ИльенковЭ．Идеальное／／Философ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Том２．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１９６２．С．２２５．
Тамже．С．２２６．
ИльенковЭ．Диалектикаидеального．С．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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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观念的东西”不是先验的观念，而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和形式，或者说以内化于人的活动

的方式而存在着的东西。由于伊利因科夫把 “观念的东西”视为人的活动的形式，所以它仅仅存在

于 “活动”之中，而不存在于 “活动的结果”之中。① 可见，“观念的东西”也是一种过程性的东

西，一旦 “活动”消失了，“观念的东西”本身就不复存在。因此，伊里因科夫对唯心主义先验观念

论的批评，并不是简单地将其 “头足倒置”，而是进一步走向了社会生产 （劳动实践）。马克思恩格

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形成了类似观点，但长期被苏联教科书所忽视。伊里因科夫的解释

突破了苏联教科书，更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先验观念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伊里因科夫

虽然强调 “观念”和 “观念的东西”，但没有因此就倒向先验观念论的怀抱，而是致力于重塑一个唯

物主义的观念论，强调 “物质”与 “观念”的统一。在 《观念的东西》中，伊里因科夫提到：“观

念的东西本身只有通过社会的人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这一过程，才能被产生和再生产，它一

般只有在这一过程的进程之中，只有在这一进程持续进行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发生时才存在。”② 在

《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一文中，伊里因科夫更是揭示了 “物质的东西”和 “观念的东西”之间的辩

证关系。在现实的进程中，“观念的东西”和 “物质的东西”彼此转换，最终回环相扣为一个循环过

程。一方面，“物质的东西”转变为 “观念的东西”。在伊里因科夫看来，社会中的人的物质生活不

仅生产物质产品和观念产品，也开启了 “现实的观念化 （идеализация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即把
“物质的东西”转变为 “观念的东西”。作为结果，“观念的东西”成为社会的人的物质生活的构成

部分。另一方面，“观念的东西”又转化为 “物质的东西”。伊里因科夫把这一过程称之为 “观念的

东西的物质化 （материализацияидеального）”③，或观念东西的对象化、具身化。这两个相反的运动
过程在逻辑上互为开端，共同构成了螺旋上升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观念性”的奥秘破壳而出，

它既是社会中的人加诸于自然之物的一种印记，也是自然之物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反过来塑造人的一种

形式。

第五，“观念的东西”是一种意会知识。１９５８年，波兰尼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ｌａｎｙｉ）的 《个人知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目前还不能断定伊里因科夫读过波兰尼的这一
著作，但伊里因科夫在 《观念的东西》（１９６２）中确实提出了与波兰尼 “意会知识”类似的思想，只

不过用的是 “观念的东西”这一表述。伊里因科夫写道：“一个人不能把观念的东西本身，即作为纯

粹的活动形式 ［的观念的东西］，传达给另一个人。人可以花费百年的时间来观察和尝试画家或工程

师的活动，采纳他们的活动方法和活动形式，但基于这种方法，人能模仿到的仅仅只是他们工作的外

在方法，而决不是观念映象本身，决不是活动能力本身。观念的东西作为主观活动的形式，只有通过

同样能动地对这种主体活动的对象和产物进行活动，即通过其产物的形式，通过事物的客观形式，通

过其能动的 ‘非对象化’（распредмечивание），才能被把握。”④

第六，“观念的东西”是 “意义”和 “文化”的世界。承接维果茨基的 “文化 －历史”理论，
伊里因科夫也在 “个体意识”和 “客观现实”之间寻找到一个 “中间环节”，即 “历史地形成的文

化”⑤。就个体心理活动而言，这一 “文化”是个体活动的前提和条件，它直接地表现为一种 “意义

的体系”，在个体面前物化为外在于心理的现实。可见，伊利因科夫的 “观念的东西”联结了主观的

个体意识与客观的社会现实。与英国的 “文化唯物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相比，伊里因科夫的
“文化”理论在时间上更早，在理论上更深刻。

第七，伊里因科夫在 《观念的东西》中试图系统阐发基于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语言符号论。斯

大林有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表面上看，“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比较接近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ИльенковЭ．Идеальное．С．２２５．
Тамже．С．２２５．
ИльенковЭ．Диалектикаидеального．С．３６．
ИльенковЭ．Идеальное．С．２２６．
ИльенковЭ．Диалектикаидеального．С．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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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 的说法，但这与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基于唯物史观所奠定的语言理论还相差甚远。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维果茨基就明确提出儿童在出生
后的最初几年里言语与思维是分离的。② 伊里因科夫另辟蹊径，从 《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货币符号

论的论述，引申出马克思的语言符号论，而这正与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语言理论契合。马克思

不赞同富拉顿 （Ｊｏｈｎ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等人的货币价值符号论，也批评拉萨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Ｌａｓｓａｌｌｅ） “错误
地把货币说成只是价值符号”③。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符号只是 “价值的纯粹象征性的表现”④。马克

思沿着货币符号论的逻辑，以价值形式论解释了货币为何会被看作是符号。马克思的思路是：货币不

仅仅是价值，它首先是商品，然后商品 （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从简单价值形式过渡到

一般价值形式，从而出现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就相当于符号：首先，它是物质性的 “躯体”；其

次，它代表的是一种普遍的东西 （犹如躯体的灵魂），而非 “躯体”本身；它类似于马克思典型化方

法中的 “典型”⑤。与符号一样，一般等价物的产生具有偶然性，但一般等价物最后固定到金银，就

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到了铸币 （或法币），它就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符号⑥。不过，由于马克思把货币

回溯到商品，马克思的货币符号论与流行的货币价值符号论有了本质区别。伊里因科夫就是在此基础

上，把语言的产生与符号联系在一起，从而将语言回溯到具有 “躯体”的普遍 （即 “典型”），并且

最终将语言归结为劳动实践。伊里因科夫在 《观念的东西》中写道：“《资本论》就价值的货币形态

的产生和演进问题仔细考察了事物转化为符号、符号又进而转变为记号的辩证法。”⑦ 据此，他进一

步推论了语言与社会劳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即 “社会劳动产生了对语言的需求，然后产生了语言、

言语本身”⑧。伊里因科夫在逻辑上建立了语言和劳动的关系，并且揭示了 “物—行—言—行—物”⑨

这一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

四、小　　结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文献学和版本考证研究、思想解读研究和围绕教科书

书写而进行的研究。前两者属于苏联马克思学的范畴，而围绕马哲教科书 （包括马哲原理和马哲史）

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紧密结合苏联各个时期的现实需要 （特别是政治需要）。时过境迁，

回头检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它真正留给中国马哲学界的遗产，就剩下苏联马克思学。如果

说苏联马克思学的文献学和版本研究激活了２１世纪之后的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新进路，那么苏联马
克思学的思想解读研究成果，则为中国马哲界当下的马克思思想解读研究 （包括作为新热点的 《资

本论》哲学研究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连绵不断的唯物史观新解读）提供了现成的思想资源。与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马克思思想解读研究成果相比，苏联马克思学非但不缺乏学术深度

和原创性，而且更少可能被污名化。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学者更敏锐地捕捉到苏联马克思学思想解读研究成果的价值，而中国马哲学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５２５页。
维果茨基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言语 （与个体相关）和语言 （与社会相关）的区分。维果斯基认为，言语可以独立于思维 （甚至在

成年人中），“在４－５岁间，儿童的言语和思维逐渐转为同步进行”。（参见 《维果茨基全集》第２卷，第３１０、３１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１２６页。
同上，第２３５页。
马克思的 《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典型”。通过对英国 “这个”国家的生产方式的解剖，即经过 “具

体—抽象—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得出思想具体，得出一个貌似的 “先验的结构”，再运用辩证的叙述方法而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一般 （或 “资本一般”）。

“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１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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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更多关注 （特别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８０年代）与马哲教科书相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
尽管伊里因科夫的论著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就被陆续译介到汉语世界①，但其价值没有得到中国马
哲学者的真正理解，中国马哲学者仍然是戴着马哲原理教科书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伊里因科夫的相关研

究成果，仅仅把伊里因科夫看作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众多观点中的一家。与此同时，鲁宾、维

果茨基②、帕舒卡尼斯③则完全被中国马哲学界无视。

甚至与日本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对苏联马克思学的了解也是极其不够的。同为东方国家，日本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就汇编出版了鲁宾及其批判者的文集 （收入１９２７年以来苏联主要期刊的重要文
章）。截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学者已经非常熟悉苏联学界关于价值本质的争论，并且充分吸收和
借鉴了苏联学者的思想资源。宇野弘藏 （ＫｏｚｏＵｎｏ）及其学派直接受到鲁宾 《资本论》研究的启发，

而宇野学派又通过关根友彦 （ＴｈｏｍａｓＴ．Ｓｅｋｉｎｅ）影响到英语世界的 “新辩证法学派”。中国学者不

必效仿日本学者的做法，但有必要重新挖掘和审视苏联马克思学的思想遗产。苏联马克思学家 （尤

其是伊里因科夫这样的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 《资本论》哲学研究和唯物史观新解读，既实现

了对苏联教科书的真正突破，又没有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怀抱④，可以说是真正地 “回到马克思”，

是留给中国马哲学界的宝贵遗产。

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轮子，两者缺一不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者而言，面向文本文献的研究与面向现实的研究是两个紧密结合的部分。不过，中国学者在具体

的研究中可以有一些分工，我们既需要有一部分人 （甚至绝大多数人）从事结合现实政策和现实需

要而进行的研究，也需要少数人专门从事文本文献研究。一方面，后者的文本研究能够为前者的现实

研究提供文本基础；另一方面，扎实的文本文献研究也能够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基础，有利地

回应西方学界部分敌视、扭曲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声音。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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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伊林科夫：《论思维矛盾问题》，《学习译丛》１９５７年第１２期。
维果茨基只是被中国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所关注。

尽管中国法学界很早就译介了帕舒卡尼斯的法学思想，但帕舒卡尼斯和他的著作早已为中国当代法学界所遗忘。可以说，国内学

界对帕舒卡尼斯的理解还相当不够充分，更没有从唯物史观新解读的角度理解他的 “法律形式”。

很难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苏联的马哲教科书书写没有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哲教科书书写以及更激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样，
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塞壬歌声迷乱了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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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超

【摘要】马克思主义重视政治哲学所研究的重大问题，但这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哲学部分，

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作为实证科学的唯物史观具有比政治哲学更强的规范性；研

究事实问题的剩余价值理论能够回答政治哲学不能回答的价值问题；马克思主义否认政治活动从根本上变

革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作政治哲学诠释可能缺乏确切和迫切的必要性，并且与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相冲突。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与道义性的统一，但其道义力量必须以其真理力量为前提和基

础。用政治哲学去补充、捍卫或代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多余的、徒劳的、危险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证；规范；事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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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　超，辽宁本溪人，哲学博士，（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研究”（１９ＺＤＡ０１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约翰·罗尔斯 （ＪｏｈｎＢｏｒｄｌｅｙＲａｗｌｓ）《正义论》的发表，政治哲学开始成
为 “第一哲学”。这一历史演变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哲学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来说，这

却是一种挑战。长期以来，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包含专门的政治哲学部分，

但政治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显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心的重大问题。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

些学者主张构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原本就包含政治哲学，有些学者

甚至宣称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就是一种政治哲学。

这些主张都有其合理性。列奥·施特劳斯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认为，“如果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生活、
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政治哲学就出现了”①；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的一种作用是

有助于人们思考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目标和目的”②。 “好的生活”和

“好的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政治制度”和 “社会制度”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问

题。此外，马克思主义强烈的正义感和强大的道义力量就连它的反对者也不能否认。所以，说马克思

主义与政治哲学无关，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但若说一种学说只要关心 “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追求 “好的生活”“好的社会”就是政治

哲学，“那么我们就几乎是把人类自古以来的一切思想都含括在其中了”③。很多政治哲学家都强调，

政治哲学是 “实践哲学”和 “规范性理论”，根本区别于实证科学或描述性理论。因此，若要将马克

思主义诠释为一种政治哲学，就必须回应如下几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必须被诠释为政治哲

学，才能研究 “政治制度”和 “社会制度”，才能追求 “好的生活”和 “好的社会”，才能具有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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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页。
［美］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页。
［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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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道义力量？这个问题又包含两个子问题：其一，作为实证科学的唯物史观不能具有规范功能吗？

其二，研究事实问题的剩余价值理论不能回答价值问题吗？第二，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诠释

不是必要的，那这种诠释是否仍是可能的？

一、作为实证科学的唯物史观何以具有规范功能

马克思主义批判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实证主义，但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及其

方法和标准是得到马克思主义肯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

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①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

反对将唯物史观理解为实证科学，特别是为了对唯物史观作政治哲学诠释，一些学者更是需要对唯物

史观进行非实证化的解读。这里我们不必卷入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实证”一词含义

的争论，而只需分析，为了使唯物史观具有规范性，是否必须排斥其实证性。

这里所说的 “实证性”主要指的是获致描述性知识所采取的一种方法以及检验这种知识的标准。

除了实证方法，人们也曾通过臆想、纯粹思辨或阅读经典来获取知识。不过，今天人们普遍认同，至

少为了获取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实证的方法和标准是最为有效和可靠的。但很多人认为这种方法和标

准是有局限的，即它只适用于描述性理论，对于 “规范性理论”则是无效的。正因如此，如果要使

唯物史观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学说，就必须将其与 “实证性”划清界限，因为政治哲学是 “规范性理

论”，否则就与政治科学无异了。

这种看法的前提是，我们拥有两类理论———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

是描述性理论；伦理学也有描述性理论及其元理论，但其主要形态是 “规范性理论”，即所谓 “规范

伦理学”；大多数政治哲学家都认为，政治哲学归根结底也是规范性的。而这种看法的前提又在于，

我们都承认存在两类语句———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打雷要下雨”是一个描述性语句，“下雨要打

伞”是一个规范性语句。但问题在于，存在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两类语句，并不能推论出存在相应

的两类理论。因为理论固然是由语句构成的，但与同样由语句构成的文学作品不同，理论必须由具有

真值的语句即命题构成。② 然而，规范性语句 “都不是陈述”，“它们都是指令”，“一个指令不能按

真或假来归类”③。这种语句发挥的是语言的 “表达”作用，正像 “一首抒情诗没有断定的意义”一

样，规范性语句 “没有理论的意义，它不含有知识”④。既然规范性语句不能用真假加以评判，我们

也就不能用它们构造理论。

那么，我们能否从由描述性语句构成的理论中逻辑地推论出规范性语句呢？这个问题已由休谟决

定性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很多学者试图作出否定的否定，但他们都是在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内进行研

究的，然而休谟的论证纯粹是在形式逻辑范围内进行的。休谟说：“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

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

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 ‘是’与 ‘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

‘应该’或一个 ‘不应该’联系起来的。”⑤ 形式逻辑的推理不可能推论出前提中不包含的信息。如

果一组描述性语句不包含任何一个规范性词语，它们就不可能推出规范性语句。所有宣称能够推论出

的人，都是在推理过程中乘人不备甚至不自觉地塞入了规范性词语。比如 “吸烟有害健康”并不能

推出 “你应该戒烟”，但如果配合 “你应该戒除有害健康的习惯”的话，那就能够得到 “你应该戒

烟”这个规范性语句了，但其中的 “应该”一词显然不包含在 “吸烟有害健康”这个描述性语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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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２６页。
罗尔斯在 《正义论》开篇即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美］罗尔斯：《正

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页。）
［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６页。
［德］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傅季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１３页。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５０９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如果规范性语句本身不能构成理论，它又不能从由描述性语句所构成的理论中逻辑地推论出来，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描述性语句与规范性语句之间存在一条绝对的鸿沟？是否意味着作为实证科学的唯

物史观不能具有政治哲学所期许的规范功能？是否意味着若要实现唯物史观的规范功能，就必须使其

非实证化？考察作为实证科学之典范的自然科学将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机体的各种生命现象，特别是机体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及实现其功能的内在机制

的一门科学，它所提供的是描述这些现象、功能及其机制的语句，而不包含任何规范性语句。正如黑

格尔说的那样，“生理学并不是教人消化的”。但生理学仅仅具有描述的功能吗？当我们通过生理学

的描述知道了消化的规律，我们也就知道了如果要保持健康，就应该如何饮食。这样，对于希望保持

健康的人来说，生理学的描述性语句显然具有规范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实现所依赖的逻辑步骤与上述

“戒烟”的例子是一致的。可以说，生理学确实不是教人消化的，但它却能教人健康地消化。不仅像

生理学这样直接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具有规范性，不直接以人为对象的物理学、化学等也都具有规范

性。比如，我们可以根据力学规律建筑房屋，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但如果我们希望它最终能够建

造起来而且坚固耐用，那么就应该遵循力学规律。在实际生活中，自然科学所产生的规范性的力量远

远强于道德甚至法律。数学和逻辑学的规范性力量可能更为强大，以致于有人索性称这两门科学就是

“规范科学”。

显然，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不提供包含 “应该” “价值”或 “善”之类词语的语

句。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数学事实、逻辑事实与自然科学的事实有很大不同，但数学和逻辑学依然是在

描述这些事实，是在发挥语言的 “表述”作用，而不是在 “表达”。前述学者显然是混淆了 “规范性

理论”与 “理论的规范性”。“规范性”是一个含混的词语，它在这里指的主要是 “规范功能”。很

多东西都具有这种功能，比如命令、标志、语气、眼神，这些都是语言或广义的符号，再如高墙和电

网则提供了物理上的规范功能。可见，由描述性语句构成的理论具有规范功能，是显见和平常的。那

么，唯物史观所包含的那些描述性语句也具有规范功能吗？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

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

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但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

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

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这些语句都是描述性的，它们描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

盾运动关系，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规范性可言，但正如想要健康就得按照生理学规律去饮食一样，想要

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就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阶级及其政党如果尊重唯物史观，那么

它就会在旧社会 “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

不是匆忙发动社会革命。当然，它也可以作出相反的选择，但那就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综上，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作政治哲学诠释的理由仅仅是或主要是认为传统上表现为实证科学的唯

物史观缺少规范性，那这种诉求是完全不必要的。规范性语句不能构成理论，但 “任何一种理论都

具有规范的功能”②。而且，理论的客观性、普遍性、可靠性越高，其规范性也就越强。从这个意义

上说，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功能，所需要做的或许不是将马克思主义诠释为政治哲学，而是进

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当唯物史观最终 “成了同实证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理论”③ 时，资产

阶级自然也得服从于它的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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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１－５９２页。
孙正聿：《哲学通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９８页。
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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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事实问题的剩余价值理论如何回答价值问题

当前学界构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两大理论资源，一个是唯物史观，另一个是 《资本论》

及其手稿。但由于 《资本论》及其手稿在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本，比唯物

史观距离政治哲学更远，所以围绕这些文本与一般哲学特别是政治哲学之关系的争论，就成了当前马

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热点。一些学者主张对 《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哲学诠释，特别是政治哲学诠释。

《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总有一些文本可以被当作政治哲学来诠释，但它最为核心

的内容还是剩余价值理论。当然，诠释本身并无绝对的真假对错可言，但若要对 《资本论》及其手

稿作政治哲学诠释，就必须证明，不作这种诠释，研究事实问题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可能回答有关

“正义”“应得”之类的价值问题。

单就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表述来说，剩余价值理论无疑是研究事实问题的理论。但马克思

主义者和它的反对者都承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有其价值诉求的。这是由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

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

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

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①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学说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无疑也是一种价值

诉求。那么剩余价值理论是否因此就不是单纯的研究事实问题的科学理论，而成了解决价值问题的政

治哲学了呢？换言之，剩余价值理论归根结底要回答的是 “剩余价值应该归资本家和地主所有还是

应该归工人所有”这一问题，它在字面上明显是一个应然性的价值问题。研究事实问题的剩余价值

理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

上一节我们已经根据休谟的观点和论证表明，对事实问题的研究本身并不能直接得到对价值问题

的回答。哲学史上，一些哲学家认为并不存在所谓 “价值问题”。他们主张，一个问题必须在原则上

是有答案的，答案是有真假之分的，而价值判断或规范性语句是没有真假可言的，因而并不构成问

题。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就一些 “价值问题”展开争论，比如 “是否应该制定某条法

律？”“是否应该对某国采取某种措施？”当然也包括 “剩余价值应该归资本家和地主所有还是归工人

所有”这一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得到一个确切的结果并付诸实践，怎么能说对这些

“价值问题”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呢？

阿尔弗雷德·艾耶尔 （ＡｌｆｒｅｄＪｕｌｅｓＡｙｅｒ）指出， “我们认为人们实际上并没有争论价值问题。”
“乍然一看，这一点似乎是一个很矛盾的论断。因为，我们确实是在从事于一种争论，这种争论通常

被看作是关于价值问题的争论。但是，在所有这类情况中，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我们就发现所

争论的并不是真正关于价值问题，而是关于事实问题。” “在道德问题上，仅当一个价值系统是预定

的，论证才是可能的。”“先假定某一个人具有某些道德原则，接着我们论证说，他为了前后一致，

就必须在道德上以某种态度对待某些事物。我们没有论证到的和不能论证到的是这些道德原则的效

准。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情感，称赞或责备这些道德原则。”②

几乎不会有人就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道德原则展开争论。当人们在法庭上就被告是否

应该被判处死刑而进行争论时，人们争论的是 “他是否杀了人”这个事实问题，而非 “杀人是否应

该偿命”这个 “价值问题”。当然，人们有时似乎对杀人的事实没有争议，但仍旧为杀人者是否应该

偿命而展开争论，比如被告宣称自己是正当防卫。但这里所发生的争论依然是关于事实问题的。人们

对于正当防卫致人死亡不应该偿命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显然是对其正当防卫的事实的认定。在文

明社会中，人们对于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具有普遍而稳定的共识，其中很多还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有

力的确认。人们通常不会对这些道德规范和法律产生争论，争论往往都在于对事实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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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页。
［英］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９１、９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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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论有着这样的一般形式：对于任何Ｘ，如果Ｘ是Ｐ，那么Ｘ应该Ｑ（这是一个道德原则或
价值信念）；Ａ是Ｐ（这是一个事实判断）；Ａ应该Ｑ（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比如，对于任何人，如
果他是欠债的，那么他应该还钱；甲是欠债的；甲应该还钱。人们所秉持的信念是一个价值判断，人

们所要得到的结论当然也是一个价值判断，但人们真正争论的却是一个事实问题，比如甲是否欠债。

当然，人们也会就道德原则发生分歧，这些分歧有些还可以找到其中隐含着的事实争论，不能找到

的，就只能是意愿和情感的表达了。如果这些分歧可以通过理论争论的方式解决，那么专政、革命和

战争等物理意义上的规范也就不必要了。

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有关剩余价值归属的问题。“剩余价值应该归资本家和地主所有还是归工人所

有”这个包含了 “应该”一词的问题，实际上竟然是一个事实问题吗？这个问题的一般形式是 “剩

余价值应该归谁所有”。显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剩余价值应该归资本家和地主所有，马克思则

认为应该归工人所有。但这个一般形式的问题还要求有一个比 “资本家和地主”或 “工人”更为一

般的答案。对此，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完全一致的，即剩余价值应该归 “剩余价值

的创造者”所有。可见，对于这个应然性的 “价值问题”的一般形式，人们并不存在任何分歧。分

歧在于，“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是谁？这显然是一个事实问题。重商主义者认为是商业活动，重农学

派认为是农业劳动，让－巴蒂斯特·萨伊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Ｓａｙ）认为是资本和土地，马克思则认为是
工人的活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

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争论的确实是 “剩余价值应该归谁所有”这个 “价值问题”，但这个

问题的答案包含着事实性和价值性两个部分，而双方对价值性部分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这个在表面上

是 “价值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研究事实问题的剩余价值理论之所以能

够回答 “价值问题”，就在于这个 “价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就是剩余价值理论所研

究的事实问题。恩格斯就说分配是否 “公平”的问题 “同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过是说，

这个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情感相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

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

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①。不仅如此，正是因为 “剩余价值应该归谁所有”这个问题不是

政治哲学所研究的 “价值问题”，所以政治哲学反而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剩余价值应该归它的创造

者所有吗？”这倒可以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但至少马克思与他的论敌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争议。

这样，马克思从早年从事过的法哲学、政治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容易理解了。马克

思关心的人类解放问题确实可以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但正因为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事实问题，所

以政治哲学没有能力回答它，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回答。而通过强调马克思的工作是 “政治经济学

批判”而不是 “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说明它的哲学属性的做法，看来也是弄巧成拙了。

恩格斯曾说过：“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吗？可是什么是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

天公平的工作呢？它们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当

应用道德学或法学，也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

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

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② 这段话原本是讽刺和批判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的，但它的一般性结论却是普遍适用的。工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是找不到真正的

公平和正义的，但也决不可能在任何形式的道德学、法学或政治哲学中找到。工人只能在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中找到它。

综上，人们通常争论的 “价值问题”，往往实际上却是事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种种 “价

值问题”也不例外。这表明，作为研究事实问题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仅能够回答这些 “价值问题”，

而且只有它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这样，被诠释为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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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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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回答不了自己提出的问题。

三、具有道义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为何排斥政治哲学

对 “政治制度”和 “社会制度”的研究以及对 “好的生活”和 “好的社会”的追求，是政治哲

学这门学科的鲜明特色，而马克思主义所研究和追求的也无外于此。照此说来，无论马克思主义有几

个来源和几个组成部分，它归根结底都应该是一种政治哲学。更何况马克思、恩格斯还曾撰写过很多

可以被视为政治哲学经典的著述。那么，为什么传统上处于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却表现出

明确的实证科学特征，而似乎缺少专门的、系统的政治哲学部分？

事实上，主张构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者也大都承认，对马克思主义作实证科学的理

解是有文本根据的。虽然人们对于如何理解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

“真正的实证科学”还存在巨大分歧，但毕竟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使用了 “实证科学”一词，所以承

担举证责任的应该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证科学的一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作为一种哲学思

潮的实证主义，但他们十分重视实证科学。实证科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试想，如果没有 “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①，唯物主义和可知论能否战

胜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既然黑格尔已经 “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②，辩证

法的三大规律也都已被黑格尔阐明③，那么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就是通过

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证明辩证法是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吗？

最重要的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都表现出了明确的实证科学的特征，特别是经常被马克思

主义的批评者紧抓不放，而被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避之不及的它的 “决定论”色彩。这一特点似乎

与任何价值性、规范性、正义感和道义力量都是冲突的。“决定论”色彩在马克思主义中有两种不同

的形式。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 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经济决定论”的表述，即在社会系统诸要素

中，经济这一要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在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

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

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

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⑤。这是卡尔·波普尔 （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所指责的 “历史决定论”的表述，即

历史是被预定好的，它的未来是被过去和现在所决定的。这两种形式的 “决定论”不是一回事。说

系统中存在能够决定其他要素的要素，不等于说这个系统的未来状态已经被决定了；而说一个系统的

未来状态已被决定，也不等于说这个系统中必然存在一个能决定其他要素的要素。

这两种形式的 “决定论”都是与政治哲学相冲突的。政治哲学自视为一种 “规范性理论”，而不

是描述规范性现象或分析规范性语句的描述性理论。因此，政治哲学所自诩的 “规范性”必须是能

够产生实际效果的规范功能。用罗尔斯的话说，如果一项制度不正义，那么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

除”⑥。但如果这项制度不能被改造或废除，那么政治哲学在这项制度上就没有决定性的意义，或至

少不能完成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如果这项制度虽然能够被改造或废除，但能够改造或废除它的是政

治哲学以外的力量，那么政治哲学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上述带有 “决

定论”色彩的表述，在这两种意义上都与政治哲学是不相容的。

当然，这是就唯物史观所关心的是那些根本性问题而不是相比之下显得细枝末节的问题而言的。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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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第２８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２２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６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５９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８、９－１０页。
［美］罗尔斯：《正义论》，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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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指责唯物史观是一种 “决定论”的意见，恩格斯就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

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

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

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

因素”①。恩格斯在这里区分了历史变动的 “内容”与 “形式”，认为经济因素的唯一决定性作用是

就历史变动的 “内容”而言的，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是但只是对历史变动的 “形式”而言的。

以英、法两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为例，生产方式从 “手推磨”到 “蒸汽磨”的变革，社会制度从

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生产关系从人身依附关系到雇佣劳动关系的变革，是这两国历史发

展的共同的实质性内容，也将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容。如果这种内容在各个国家都相同，那么决

定它的因素也应该相同。既然各个国家的自然条件、民族精神、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都各不相

同，但驱动生产工具的力量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力量是决定这一内容的 “唯一决

定性的因素”。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一场不流血的 “光荣革命”而确立的，在法国确立这项

制度却经过了血流成河的 “大革命”；两国相同的社会制度在政治制度上又分别表现为君主立宪制和

民主共和制。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 “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

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

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②，等等。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

哲学。

可见，唯物史观决不是认为 “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 “经济决定论”，也不是认为一

切细节都是命中注定的 “历史决定论”。但它相信对于历史变动的实质性内容来说，“经济的前提和

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它相信 “一个社会”“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如果只要求选

择社会变革的形式，只要求变革政治制度或法律，那么政治哲学还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希图在任意

生产力水平下改造或废除现行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那么政治哲学就触碰到了唯物史观的

底线。当然，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谁对谁错是一个需要实证裁决的问题，这里所指出的

只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关系。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有一段重要文本经常被引用者略过

———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

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

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

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③ 恩格斯则更加直白地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

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④。在不能不

顾忌这些经典表述的情况下，要对马克思主义作政治哲学诠释，就必须与这些表述中的 “哲学”撇

清关系，并尽力与政治经济学发生关系。这样，近来热度颇高的 《资本论》的哲学化，特别是道德

哲学化、政治哲学化就顺理成章了，更不用说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化了。当然，还有学者不得不承

认，将政治哲学说成是 “对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的研究而非 “意识形态

的形式”，实在过于牵强，便提出了所谓 “超学科”的解读。总之，前两节均已表明，这些尝试实际

上都是不必要的。

就历史在最宏观的尺度上必然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动来说，马克思主义可能并不涉及正义或道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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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１页。
同上，第５９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５９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２００９年，第２８４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段表述都是规范性的，规范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研
究社会变革。这些论断的规范性就来源于唯物史观的描述性内容，即通常所说的 “经典表述”———既然社会变动的决定性力量

是经济，那么为了找到社会变动的原因，当然要进行经济学而非哲学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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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在较小的尺度上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它们又不是 “雄踞人类思想高峰”① 的马克思主义所

关心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力量何在？就在于它对资产阶级正义观念和道义观念的批判，而

这种批判是通过对历史变动的规律和剩余价值的本质的科学研究实现的。

四、结　　语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是其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的统一。但在这个统一关系中，谁才是基础

性、前提性、决定性的因素？上述分析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不依赖于它的道义力量，相

反，它的道义力量必须依赖于它的真理力量。试想，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运动关

系，如果现存社会的一般利润率并不会趋于下降，那么 “资本主义外壳”何以炸毁？“资本主义私有

制的丧钟”如何敲响？如果剩余价值不是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那么资本家还是 “剥夺者”吗？他

又凭什么被剥夺呢？如果没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在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力量，那么无产阶级

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也将站不住脚。

当对马克思主义作政治哲学诠释的努力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力量或以道义力量为基础的两种

力量的统一时，不要忘记几乎没有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力量，但很多人却否认或忽视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力量。路德·宾克莱 （ＬｕｔｈｅｒＪ．Ｂｉｎｋｌｅｙ）就宣称，“作为我们选择世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
预言家的马克思永世长存，而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则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

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步。”② 特里·伊格尔顿 （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从十个方面阐述 “马克思为什么是

对的”，又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对 “妇女解放、世界和平、反法西斯斗争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等一

系列政治运动”所作出的 “无法比拟的贡献”③，但他几乎只字未提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伊格尔

顿的这种 “辩护”放在任何一位心忧人类命运、情系世界和平的思想家、艺术家身上都是适用的。

当人们追问剩余价值理论正确与否的时候，不知道伊格尔顿又将如何证明马克思是对的。

总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证科学理论，用政治哲学去补充它是多余的，去捍卫它是徒劳的，去

代替它则是危险的。如果 “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已经降到只能引起人

们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步”，那么 “作为我们在选择世界观时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是否

“永世长存”，也就不再重要了。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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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先达：《雄踞人类思想高峰的马克思》，《光明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６日第１５版。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陈白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６
页。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３５页。



交往异化还是物象化 －物化？

———论 《穆勒摘要》中的货币理论

周　阳

【摘要】与平子友长的物象化不同，望月清司的交往异化并没有充分考虑使用价值的维度。平子友长的物

象化概念建立在 《资本论》价值形式理论基础上，它具有包含关系规定与特征规定、价值维度与使用价值

维度于一个 “物”自身之中的二重化结构。尽管这种物象化理论是一种科学理论，但它并不能解释 《穆勒

摘要》中的货币异化现象。《穆勒摘要》中的货币异化运动呈现为推理论的逻辑形式，它虽然也具有 “社

会活动” －“物”这两个规定，但这两个规定并不像物象化 －物化那样是一个事物共存但不共显的方面，
而是作为相互外在的两个实体而共存、共显的。

【关键词】《穆勒摘要》；交往异化；物象化；物化

中图分类号：Ｂ３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３２－０７

作者简介：周　阳，浙江金华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

究”（１９ＹＪＣ７１０１１６）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① （以下简称 《穆勒摘要》）中的货币异化现象

呈现为 “人→作为人的本质异化的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异化的货币”的形态。望月清司 （Ｍｏ
ｃｈｉｚｕｋｉＳｅｉｊｉ）将这一形态称为 “交往异化”②，其逻辑进程被表述为 “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
币”。平子友长 （ＴａｉｒａｋｏＴｏｍｏｎａｇａ）同时使用了 “物象化”③ 与 “异化”，但对他来说，物象化与异

化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相互统一却并不直接相同的侧面，且这一理论的核心是 “物象化”，其结构呈

现为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象与物象的关系→物化”，“异化”只是作为 “物象化”的效果而呈现

的。本文想探讨的是，在对 《穆勒摘要》的货币异化现象的解释上，交往异化与物象化，哪种理论

更有效？我们是否还有第三种选择？

一、交往异化的 “单面性”形态及其困境

望月清司认为，《穆勒摘要》中交往异化的逻辑是 “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具体的
“使用价值”并非必要条件。在望月清司看来，“产品→商品”是指从本来意义上的 “交往”即 “人

与人之间无中介的相互补充活动”向 “交换”即 “人与人之间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为中介的相互联

结活动”的转变，这里虽然离不开 “使用价值”，但只需假定存在一般 （而非具体）的使用价值即

可；这种使用价值的讨论并没有出现在 《穆勒摘要》中，而是出现在 《第三手稿》的分工发展论中，

且这种彻底肯定分工、私有化会带来生产力发展的使用价值论就是 《巴黎手稿》使用价值论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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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９－１８９页。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 “交往异化”概念仅在望月清司的意义上使用。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 “物象化”概念仅在平子友长的意义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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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因此，“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转变并不是对具体的使用价值的讨论，而只是对私人所有
的否定方面的分析。

望月清司指出，就 “交往”而言，“在不存在私人所有的情况下，暂时离自己远去的劳动产品

（劳动过程异化）会通过共同体内分工的转让＝外化行为 （社会交往异化），以他人产品的形式再回

归自身……在这里，活动和享受在不通过货币这一意义上是无中介的 （＝直接的）”；而关于 “交往”

向 “交换”（“交往的异化形式是 ‘交换’”）的转变，则是由于 “在劳动过程中的 ‘对象化＝外化’
和共同体内享受的 ‘外化＝转让’这两方面都包含着异化的可能”，特别是由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外
化＝转化，“通过使自己劳动产品外化来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这已经是共同体内部自在地发生的行
为。但是，共同体成员……在与其他共同体……对立中将这一行为自为化的”。①

但事实上，如果抛开 “使用价值”，“交往异化”是无法成立的，它甚至无法解释交往的产生和

完成：劳动者为什么必然会放弃、转让自己的劳动产品，又为什么必然会接受他人的劳动产品？望月

清司也注意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购买产品的人———他自己没有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产

品”（“营利劳动”），“但是，这段话却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有关放弃自己人格性的一方通过交换又获

取他人人格性问题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因为刺激他人对自己产品需要并使他人产生交换冲动的，只

能是这一产品的使用价值、人格性……自己的人格通过交换而回归。这一交换的标准只能是使用价

值”。望月清司认为使用价值维度的缺失是 《穆勒摘要》自身的缺陷，但他自我安慰道：“我们可以

在阅读时自己来弥补，譬如把 ‘私人所有的相互外化’就读成是 ‘所有的相互享受’，因而也是人的

＝社会交往的异化等”。②
望月清司认为他的自我安慰是有根据的：《第三手稿》对 “分工”的肯定方面的论述，不仅补足

了 《穆勒摘要》缺失的 “使用价值”维度，还对 “使用价值”做了更全面的阐释。“‘分工’被明显

地表象为社会的物质代谢”：尽管分工带来了私人所有，而且人为私人所有带来的异化所遮蔽，但在

这一过程中，分工本身、交往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最大的发展，因此，“从这一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已经具备了使用价值＝质料观点和价值观点……这一双重视角。”③
望月清司进一步指出，《穆勒摘要》只有对价值的分析而没有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后者只存在于

《第三手稿》。但这种割裂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看法却使望月清司在解释 《穆勒摘要》中货币问题时陷

入了自相矛盾。望月清司曾高度评价 《穆勒摘要》中的货币认识：“货币是私人所有的外化形态”，

而 “私人所有＝外化的类活动”，类活动又被与 “社会的活动”等同起来，因此，“作为流通的中介

的货币”这一认识已经超越了 《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实体性货币认识。但在分析 《第三手稿》之后，

望月清司却不得不指出，《穆勒摘要》的货币理论是不成熟的，因为它并没有从使用价值＝质料的角
度来展开 “社会交往”概念，而是将理论重心转向了对 “私人所有否定方面的分析”。④ 可是如果不

是从具体的使用价值 （“需要”等）方面入手的货币分析，所谓 “私人所有否定方面”的分析还能

是别的什么呢？

因此，尽管望月清司承认，马克思通过分析货币的本质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但为了保

留他独特的分工－使用价值理论，望月清司刻意掩盖了货币所展现的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关
系，而这一点事实上是 《穆勒摘要》货币论开头讨论货币的中介性时就揭示出来的：即基督与货币

的关系的论述 （以下简称 “基督三项式”与 “货币三项式”）：“基督最初代表：（１）上帝面前的人；
（２）人面前的上帝；（３）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１）为了私有财产的
私有财产；（２）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３）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表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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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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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１、９６－９７、９７－９８页。
同上，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同上，第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３页。
同上，第８４、８５、１０７、１０８页。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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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督 上帝面前的人 人面前的上帝 人面前的人

货币 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 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 为了社会的私人财产

只要对上表稍作分析就会看到，如果不引入使用价值，如下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第一，仅以价值为标准是无法区分人与上帝、私有财产 （商品）与货币的，因为这样的话，商

品与货币就只能有 “量”的区分，而不存在像人与上帝的差别那样的实质区分。

第二，如果商品与货币、“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与 “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的区分不具有

实质性，就不能解释 “为了社会的私人财产”这个第三项有何不同于前两项的独立性。当 《１８４４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编译者将 “基督三项式”与 “货币三项式”解释为一种费尔巴哈主义的应用时，

就有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这些定义中，再现了费尔巴哈在 《基督教的本质》

一书中，特别是在第２章 《宗教的一般本质》和第３章 《作为理智本质的上帝》中所表达的思想。”①

但 《基督教的本质》第２、３章并没有在 “中介”的意义上谈人与上帝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虽然

《基督教的本质》第１６、１７章等处在 “中介”的意义上谈论过类似观点，即基督 “这个中间存在者

……是一个同时又是上帝的人，是一个同时又是人的上帝”，但该书第７章又指出，“第三人格”是
“女性”而不是作为人本身的 “圣灵”② ———这种男性 －女性二元结构显然无法对应 “人面前的人”

（“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这种从人出发向人本身回复的三元论。

第三，如果看不到 “为了社会的私人财产”这个第三项的独立性，就看不到价值与使用价值之

间复杂而有序的相互关系，就会像望月清司那样将与货币相关的 “私人所有否定方面的分析”混同

于实体性的货币认识 （《穆勒摘要》的这个部分有很大篇幅是在谈与使用价值相关的金银问题），就

会只看到使用价值的肯定方面，看不到其否定方面，或者将这种否定方面完全归于价值。

二、物象化的 “二重化”结构及其射程

与望月清司的交往异化理论不同，平子友长的物象化理论认为商品自始至终是一个 “二重物”

（ｅｉｎｚｗｉｅｓｃｈｌｃｈｔｉｇｅｓＤｉｎｇ），包含 （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双重规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展现为物象

化 （本质环节，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Ｍｏｍｅｎｔ，这是关系规定，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与物化 （现象环节，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ｄｅＭｏｍｅｎｔ，这是特征规定，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两个逻辑环节，但这两个环节既不
是完全割裂的③，二者的矛盾也不会像望月清司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消解在价值中；相反，商品矛盾的

两个规定，社会关系规定 （物象化）转变为特性规定 （物化），是同一个 “物”中始终共同存在但

并不共同 “显现”的两个环节，只是矛盾 “显现”的方式本身是变化着的 （“二重过程”或二次颠

倒）。

所谓物象化，是指 “个人与个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象与物象的社会关系这一现象就被称为物

象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④。所谓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是指物象了的各种社会关系契机作为属于
对象的物 （Ｄｉｎｇ）本身的、对象的自然属性而现象的过程。物化是指社会关系的位相本身消失，转
移成物———属性 （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的内在关系的位相”⑤。

这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象与物象的关系→物化”的确是一个二次颠倒序列，但这里的二
次颠倒并不是单纯时间序列意义上的 （第一阶段仅完成物象化而不涉及物化，相当于商品阶段；物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１８５、９２页。
参见平子友长的博士论文 《マルクスの

"#

学批判の方法と形态规定の弁盵法》。

［日］平子友长：《物象化·物化·异化：马克思物象化论的基础范畴及其逻辑构成》，王琪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第２９页。
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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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要等到物象化完成之后才能建立起来，相当于货币环节）；相反，第一次颠倒同时包含了物象化与

物化两个不同环节，“当物象化将人的联系规定颠倒为事物的关系规定时，物化也将关系规定进一步

颠倒为物的特征规定。作为关系规定承担者的东西就是事物，只要它现在被描述为特征规定的承担

者，那么它也将变成物”①。物象化的同时必然导致物化，物象化与物化毋宁说是一个矛盾的不同方

面，它们包含在同一个 “物”中，共同存在，但并不共同显现，即只显现出 “物化”的形式。而第

二次颠倒不仅出现在货币环节，即同一个 “物”中的关系规定与特征规定这两种规定、两种本质统

一为一种单一本质，其契机就内在于商品形式之中，即内在于 “简单的价值形式”的等价形式 （价

值形式论）之中。②

就价值形式论而言，在 《资本论》“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这一事态中，由于使用价值与价值
之间、具体劳动与抽象人类劳动之间、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２０码麻布的价值本性就其
普遍性 （抽象的人类劳动等）而言，它不能直接表现自身，而只能通过与另一个商品即１件上衣的
“自然形式”的关系来表现自身；在１件上衣这里，“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
“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

接社会形式的劳动”。③ ２０码麻布处于 “相对价值形态”，其价值是被表现出来的；１件上衣处于等价
形态，它提供体现商品的价值的自然 “材料”。 “在这种价值关系中，麻布首先作为价值镜

（Ｗｅｒｔｓｐｉｅｇｅｌ）然后作为价值物 （Ｗｅｒｔｄｉｎｇ）”，“价值镜表示反映处于相对价值形态的商品中不可见实
体价值的镜子，价值物是指某种使用价值以其具体的使用价值形态直接体现价值的物品”④。

第一，是２０码麻布自己将１件上衣放到与自己相等的位置上，即用１件上衣的自然形式作为
“价值镜”来表现２０码麻布自己的价值。这里有两层含义：就 “价值镜”的意义而言，这是一种

“关系规定”（对应 “物象化”）；但要注意，在这一价值表现关系中，是２０码麻布自己 “主动”将１
件上衣的 “自然形式”放置到２０码麻布自己相等的位置上，即将一种关系规定 “主动”设置为一种

特征规定。

第二，由此，１件上衣的 “自然形式”对于２０码麻布就具有 “价值物”的意义，即１件上衣以
其使用价值形式直接表现２０码麻布的价值 （对应 “物化”，或 “物化”的第一次颠倒），１件上衣由
此获得直接 “交换性”，而缝上衣的具体劳动成为抽象的人类劳动。麻布反而只有通过上衣才获得

“交换性”，进而织 “麻布”的劳动才成为抽象的人类劳动 （这就是 “物化”的第二次颠倒）。⑤

物象化理论是商品矛盾的逻辑展开论，并不涉及商品世界的历史生成，所以，尽管平子友长也认

为 《穆勒摘要》中存在 “异化论”，而且这个异化论是 “营利劳动论”，但他认为营利劳动论是以物

象化为前提的，因为 《穆勒摘要》中已经有了物象化理论的雏形：

以物象化为前提的异化论，就物象这一侧来看，它是物象 （作为资本关系的物化的生产手段）

对劳动者的支配。物象的支配又表现为双重颠倒过程，即作为客体的生产资料颠倒为主体，以及作为

主体的劳动者颠倒为被吸收尽可能多的劳动的客体。无论是资本家，还是雇佣工人，都是物象的人格

化，雇佣工人在本质上是受物象的支配而非受个别的资本家支配。就劳动这一侧来看，以物象化为前

提的异化论 “意味着劳动中自我创造过程是作为自我剥夺过程和自我奴役化过程进行的”。⑥与望月清

司不同，在平子友长看来，《穆勒摘要》中的 “营利劳动”并不能还原为市民社会中小私有者之间的

关系，相反，它只能被视为以物象化为前提的劳动，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雇佣劳动。⑦

但这一阐发仍有不清晰之处：平子友长的物象化理论建立在 《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可是 《穆勒摘要》中批判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能建立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物象化理论吗？平子友长引

５３

①

③

④

⑦

②　 ［日］平子友长：《“物象化”与 “物化”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李乾坤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１１、８１２、８１３页。

⑤⑥　 ［日］平子友长：《物象化·物化·异化：马克思物象化论的基础范畴及其逻辑构成》，王琪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５
年第１期。译文有改动。
［日］平子友长：《マルクスにおける物象化·物化·

$

外：广松
%

批判》，《唯物论》第９３号，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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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本质，首先…… （他没有引后面的这句 ‘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① ———引者）而在于人的

产品赖以相互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

性，成为货币的属性”这段话②，证明马克思此时已经具有对物化 （“物质的东西的属性”、“货币的

属性”）的认识，不过，马克思诚然批判了货币主义的理解，即以感知的形式来把握社会关系，但他

此时所理解的社会关系却并不是作为物象化意义上不可见的性质的 “价值”（物象化与物化共在，但

物象本身并不显现）。

三、货币异化的 “推理论”逻辑及其限界

在 《穆勒摘要》中，马克思并没有在物象化的意义上把握社会关系，如果把平子友长没有引的

“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这句话考虑进来，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穆勒摘要》

“人→作为人的本质异化的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异化的货币”的逻辑结构中，人的 “中介活动”、

“互相补充的类活动和类生活”、普遍需求的满足③是在不考虑私有财产的转让关系 （“物象化”）的

情况下直接发生了异化的，这就是货币的异化。货币异化是作为一个实体的货币 （“物”、对 “物”

的需要）与作为另一个实体的社会联系 （“普遍需要的满足”）这两个共同存在且共同显现的实体之

间的关系，而不是在一个实体中的与 “关系性规定”共同存在但代替了 “关系性规定”而独自显现

的 “特征性规定”。因此，这也不是 “物化”。

马克思的确认为，“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同这个中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

因此，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中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只有在这个中介代表这些

物的情况下这个中介才有价值”，但是，“中介”与 “物”是相互外在的，即 “中介”与 “物”始终

是共同显现的。④ 马克思在此之后所列的 “基督三项式”与 “货币三项式”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

“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

价值。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即 “人－基督－上帝”。⑤ 上帝、基督与人这三者是相互作用的，他们
会相互结合、相互分离 （相互中介），但它们始终是共同显现的。

如果我们像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所做的那样⑥，以推理论的逻辑形式 （见表２）来把握
这两个三项式 （见表３），上述相互中介但共同显现的情况就会清楚得多。

在 “质的推理”阶段，中介是特殊性，无论小项、大项还是中项 （中介），都是一些质的规定

性、特殊性。因此，马克思说基督是 “上帝面前的人”，就是说基督和人都是特殊的存在；说货币是

“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是因为货币是和其他私有财产一样的私有财产。但是，“质的推理”的

要点在于个别性与普遍性实现抽象同一，这一个别性－普遍性的统一体在与特殊性结合的同时又否定
特殊性，最终达到抽象的普遍性，即诸环节都成为抽象普遍的特殊性。这一点表现在推理第二式中，

与普遍性直接同一的个别性在其自身之中就包含了他者的规定性，这样的个别性是对特殊性的 “否

定”，而特殊性通过这种否定而剥离其规定性，上升为 “抽象的普遍性”。⑦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平子友长：《マルクスにおける物象化·物化·
$

外：广松
%

批判》，《唯物论》第９３号，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 “类活动和类享受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ｇｅｎｕβ）”或 “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除 “社会联系”以外，还必须考

虑到 “享受”“需要”的问题，考虑与 “使用价值”相关的问题。（［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１７０页。译文
有改动。）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同上，第１６５页。
周阳：《市民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与宗教批判的统一———重审 〈论犹太人问题〉的内在逻辑》，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３５３－３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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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质的推理

个别－特殊－普遍

第一式：个别－特殊－普遍

第二式：特殊－个别－普遍

第三式：个别－普遍－特殊

第四式：普遍－普遍－普遍或数学的推理

反思推理

特殊－个别－普遍

全称推理

归纳推理

类比推理

必然推理

个别－普遍－特殊

直言推理

假言推理

选言推理

表３

中介 特殊性 个别性 普遍性

推理 质的推理 反思推理 必然推理

基督 上帝面前的人 人面前的上帝 人面前的人

货币 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 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 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

“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环节的要点也正在于通过 “个别性”的货币、“物”，作为 “特殊

性”的人的需要与作为 “普遍性”的 “互相补充的类活动和类生活”、“普遍的需要的满足”实现同

一。但这种同一是抽象的：货币与需要的统一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就货币是社会关系的外化、

“自然物”而言，货币是 “物”、是对 “物”的需求，只是通过货币这个 “物”，人的 “普遍的需求”

得到了满足，因此货币构成 “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但作为货

币－需要，“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因为货币 －需要既是个别性与特殊性 （需要）的结合

（对货币的需要），又是对特殊性 （需要，其他的需要）的否定，“没有货币的人也有需求，但他的需

求……对我、对第三者、对 ［另一个人］ ［ＸＬＩＩＩ］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
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普遍手段和能力”，通过这种否定所达致的普遍性是

抽象的普遍性，是抽象的普遍需求的虚假满足，由此，各项都呈现为作为特殊性的私有财产。①

在 “反思推理”阶段，中介是个别性，但这一个别性是个别性自身与普遍性建立起来的反思同

一。因此，马克思说基督是 “人面前的上帝”，因为在基督这一 “神－人”那里，作为人的基督克服
人的特殊性与上帝达到反思同一；而马克思所谓货币是 “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是就作为 “货币”

的 “私有财产”克服了 “私有财产”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 “社会”建立起反思同一关系而言的。对

于 “反思推理”来说，个别性与普遍性建立起反思同一，它不再受特殊性的限制，但它也没有将特

殊性真正纳入自身之中。② 这一点只有到反思推理的最后 （类比推理）才出现转变。类比推理的形式

是 “个别－普遍－特殊”，在这里，作为中项的普遍性是指普遍的本质。③ 这里存在个别性与其他个
别性、个别性与普遍性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就是普遍本质本身的内在规定。

７３

①

②

③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５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３６８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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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私人财产的社会”环节的要点在于人与社会的反思同一，即货币。但这里的货币只是囊括

了特殊性，并没有将特殊性建立在自身之中，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就和 “类比推理”的 “中介”一

样，其本质就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 “不一致”本身，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既不赞成货币主义将 “个

别性”（感性的贵金属）当作货币的本质的观点，也不赞同国民经济学将 “普遍性”（生产费用等）

当作货币的本质的观点。①

在 “必然推理”阶段，中介是普遍性，但这是将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 “差别”与 “同

一”自由地设定在自身之内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又弥漫在个别性、特殊性之中；马克思所谓基督

作为 “人面前的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将自身与神的 “差别”与 “同一”内化于自身之中，因而

每个人都是神 （人－神）；而马克思所谓货币是 “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也就是指私有财产、货币

与 “社会联系”已经内在地统一在一起，是私有财产的社会，也是社会的私有财产。这就表现在

“信用”形式中，“互相补充的类活动和类生活”、“普遍需要的满足”与它们的异化形式货币竟然达

到了统一，人仿佛从 “物”（货币）又回到人本身、社会关系本身，但事实上这是最深层次的异化，

物与社会联系是外在对立的，但现在这种外在对立既内化到了物之中，也内化到了社会联系之中。

在信用环节，似乎出现了 “人的复归”，“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

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交换的中介从物质形式返回到了人，

其代价却是人成了物质性中介本身，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 （信用）仍然是以货币交换为其基础的，

“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货币，成为交换的中介，但是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

在”。② 因此，在 “信用”中，人的异化达到最深刻的程度，这是人与人的真正的分离，“不是货币

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

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货币与人的分离”既构成了货币的本质，也构成了人

的本质。③

四、结　　论

第一，交往异化片面强调 （交换）价值，而没有考虑到使用价值对交往本身的重要性，没有真

正理解交往，因此，交往异化甚至都不能视为 “交往”的异化。

第二，在物象化理论中，商品自始至终是一个 “二重物”，包含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双重规定的矛

盾，这一矛盾展现为物象化与物化这两个共在但并不共显的逻辑环节，而矛盾的发展要经历两次颠

倒，但在两次颠倒中，改变的仅仅是物象化与物化的矛盾关系的显现形式，这一矛盾本身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并不能被根除。

第三，无论是通过交往异化还是物象化，都无法把握 《穆勒摘要》中货币异化的理论结构，这

一结构表现为以特殊性为中介→以个别性为中介→以普遍性为中介的推理论形式；而就内容而言，与
物象化－物化结构不同，《穆勒摘要》中货币异化运动虽也有 “社会活动” － “物”这两个规定，
但它们是作为相互中介的两个事物而共同显现的。

（责任编辑　巳　未）

８３

①

②

③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同上，第１６９页。
同上，第１６９页。



重思卢卡奇与阿多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基于虚无主义批判视角的分析

杨丽婷

【摘要】卢卡奇与阿多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卢卡奇对现代主义

的批判与阿多诺对现代主义的推崇形成强烈对比。从虚无主义批判视角看，在卢卡奇那里，现代主义是虚

无主义的美学表现；而在阿多诺那里，现代主义是虚无主义的对抗性力量。卢卡奇与阿多诺承袭尼采与海

德格尔的审美救赎，开拓了一条富有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独特路径。他们既批判性地回应了尼采与
海德格尔的困境，也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既有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共识，也充

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旨趣和个性色彩。从总体性的辩证法到否定的辩证法，审美救赎的黑格尔－马克思主
义路径呈现了清晰的思想史图景。

【关键词】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现实主义；审美救赎；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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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丽婷，福建泉州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３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语境演变与意识形态认同的关联机制研究”

（１８ＢＫＳ０１０）

卢卡奇与阿多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是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该论争
最早起源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卢卡奇与布洛赫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后期，阿多诺加入论战。
争论的主题演变为现实主义与包括表现主义、先锋派艺术在内的现代主义之争。争论的焦点从哪一种

艺术更富有革命性和批判性，演变为哪一种艺术在现代条件下具有有效性和合理性。卢卡奇的政治生

涯丰富曲折，理论语境复杂多元，观点几经周转变化，但其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却

始终不变。① 卢卡奇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阿多诺对现代主义的推崇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虚无主义批判

的视角来看，在卢卡奇那里，现代主义是虚无主义的美学表现；而在阿多诺那里，现代主义是虚无主

义的对抗性力量。卢卡奇与阿多诺都不是尼采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言说者，但毫无疑问，卢

卡奇与阿多诺都是虚无主义的批判者。在面对虚无主义这一共同的时代问题时，卢卡奇与阿多诺皆选

择了尼采、海德格尔式的审美救赎方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立场使他们有别于尼采与海德格

尔，开拓了一条富有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审美救赎路径。

一、卢卡奇：现代主义是虚无主义的美学表现

当尼采把虚无主义视为现代社会 “最恐怖的来客”、当海德格尔宣布 “虚无主义乃是现代人的无

家可归之状态”时，虚无主义批判便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卢卡奇没有专门针对虚无主义进行著书

９３

① １９５８年，卢卡奇出版 《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时再次强调自己在１９３８年时的主张。同年底，阿多诺发表 《被迫的调和———评格

奥尔格·卢卡奇 〈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与卢卡奇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现代哲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立说，但并不妨碍其思想成为虚无主义批判的重要资源。如果说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批判是在形而上

学的层面上描述了人的异化状态，那么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更早地从社会历史批判的角度呈现了现代

人的虚无主义状态①。而卢卡奇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既展示了现代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内在关系，也反

映了卢卡奇对虚无主义的理解和应对。

卢卡奇批判了现代主义的三个特点：一是过分重视技巧创新而流于空洞的形式主义。现代主义喜

欢采用意识流、荒诞剧、寓言等新技巧的创新表明其与传统的决裂，展示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在

卢卡奇看来，决定一件特定艺术作品风格的，不是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技术，而是作品背后的世界观或

意识形态。二是过分强调主观体验而割裂了人与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在现代主义作品中，人本质
上是孤独的、不合群的，不能与其他人建立关系的。卢卡奇在此评价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将人类的

存在描述为 “被抛的存在”。对个体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孤独性的描述，再也没有比之更生动的描述。

人的孤独和生命意义的虚无成为普遍的人的存在状况。这是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特征。卢卡奇强烈

批判这种现代主义人性观，坚持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这

些人的命运是特定社会或历史环境中某些类型的人的特征……总之，他们的孤独是特定的社会命运，

不是人类的普遍状况”②。三是现实的稀薄导致人格的解体。卢卡奇批判的核心在于现代主义把握现

实的方式。现代主义通过牺牲环境的客观现实为代价来提升人的主体性，使人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
环境割裂开来，成为非历史的存在。他既不创造世界，也不是由世界创造出来的。这种主体性本身就

是贫乏和抽象的，随之而来的是人格的必然解体。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 （ＴｈｏｍａｓＳｔｅａｒｎｓＥｌｉｏｔ）的
《空心人》描述了这一状况：“有形状但无形式，有阴影但无颜色，是瘫痪了的力量，有姿势而无行

动。”③

根据卢卡奇的逻辑，现代主义是虚无主义的美学表现，二者的内在关联在于：一是现代主义将人

的孤独状态和生命意义的虚无提升为本体论层面上的人的普遍生存状况，这使虚无主义不仅是特定历

史环境条件下的社会事实，而且成为普遍的人之状况；二是现代主义使现实主观化、稀薄化，消解了

现实与潜能的辩证关系。由于缺乏客观的社会体制的批判和历史远景，虚无主义变成一个非历史性的

问题，而克服虚无主义随之成为无望的挣扎。

由此可见，卢卡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核心内涵是人之生存状况的异化，表现为个体的孤独和生命

意义的虚无。在这一点上，卢卡奇与尼采、海德格尔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在现代化、世俗化这一现代

性历史境遇下对人类生存状况进行的价值论 （或存在论）反思。但对卢卡奇而言，虚无主义不是最

高价值的自行贬黜过程，也不是对存在的遗忘历史，而是对客观实在的否定，将世界简化为纯粹的主

观性。因此，在对虚无主义的性质诊断上，卢卡奇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有不同的判断。尼采和海德

格尔都把虚无主义视为西方历史的 “基本事件”。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本质上是现代性的危机，是

历史发展的 “症候” “特征”；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主义成为现代性的必然结果，是西方历史的

“内在逻辑”。而对卢卡奇而言，虚无主义是一个 “社会范畴”，这是人们当下生活的普遍状况，但并

非必然状况。

换言之，虚无主义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卢卡奇强调虚无主义的历史性本质。现代主义

割裂了人与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客观现实稀薄化，消解了人格和生命意义生发的原初机制，使虚

无主义这一历史性问题展示出 “非历史性”特征。这正是卢卡奇所批判的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特性。

同时，卢卡奇批判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他认为海德格尔表面上十分强调人的 “历史性”，这看上

去与现代主义背道而驰，但其实不然。海德格尔所谓的 “世界”只是存在论的范畴，世界归属于人

之此在，是此在在世的一个环节，不涉及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历史环境。海德格尔所谓的 “历史性”

只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过程。卢卡奇指出，“海德格尔在他的体系中承认 ‘本

０４

①

②

③

参见杨丽婷：《走出虚无主义的深渊：路径与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４章第１节。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Ｒｅａｌｉｓｍ，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ｏｈｎａｎｄＮｅｃｋｅＭａｎ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ｒｌ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２０．
Ｉｂｉｄ．，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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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历史性的存在，这一事实并不重要。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指出，海德格尔倾向于将历史性贬低

为 ‘庸俗的’；他的 ‘本真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没有区别”①。总之，现代主义是虚无主义的审美

表现，存在主义则是虚无主义的哲学表达。

在对虚无主义的根源分析上，卢卡奇也有其独到之处。在卢卡奇看来，虚无主义根源于当下的社

会经济制度：“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绝望与焦虑，怀疑与自厌都是知识分子必须生活于其中的资本

主义社会的自然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产物。”② 虚无主义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物，是现代性在具体的社
会历史条件下展示出来的 “症候”。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是虚无主义的现实表征。与尼采相比，

卢卡奇的分析的深刻之处在于挖掘了虚无主义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政治、经济制度根

源，展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资源的创造性运用。

在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上，卢卡奇的希望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他沿袭了尼采和海德格尔式的审美救

赎路线，认为艺术具有天然的审美优势，但并非所有的艺术都具有救赎功能，只有伟大的现实主义能

够承担这一历史使命。首先，伟大的现实主义区别于当时苏联主流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卢卡奇

强调，伟大艺术家对现实的渴望可以使他们突破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局限、客观地反映现实，因此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伟大的现实主义能够看透虚无表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其次，伟大的现实主义表

现出与现代主义争锋相对的特征。伟大的现实主义透过破碎的社会现象呈现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而
现代主义放弃了对社会历史总体性的揭示。伟大的现实主义致力于主客观的辩证统一，而现代主义只

强调主观体验、割裂了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伟大的现实主义通过典型的刻画达成本质与现象的统

一，现代主义则 “阻碍对现象和本质的活生生的辩证法在艺术上的突破”③。最后，伟大的现实主义

的内涵具有一个转化和发展过程。在卢卡奇的语境中，现实主义最初只是一种文学风格和创造方式，

逐渐转变为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艺术标准和衡量评价文学优劣成败的最高标准，最后成为反映社会生

活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审美追求和认识方式，因而伟大的现实主义具有了明确的伦理功能和认识论意

义。卢卡奇认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模仿与再现，它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历史总体
性，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实现本质与现象在艺术上的统一，达成人与现实的和

解。因此，伟大的现实主义成为破除虚无主义的审美力量。

二、阿多诺：现代主义是虚无主义的对抗性力量

阿多诺在 《否定的辩证法》中曾简要回顾虚无主义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展示了对虚无主义的理

解和批判。但他关于虚无主义的洞见更多地是蕴含在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同一性哲学的批判中。④

对他而言，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是同义词，“对虚无的信仰就像对存在的信仰一样都是枯燥乏味的”⑤。

在这一点上，阿多诺与卢卡奇是一致的。有意思的是，卢卡奇将现代主义视为虚无主义的审美表现，

阿多诺则在现代主义那里寻找到对抗虚无主义的力量。

首先，在艺术把握现实的方式上，阿多诺批评卢卡奇拘泥于镜子式的反映论。阿多诺认为，现实

主义所反映的现实并非 “客观现实”，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了的现实。阿多诺毫不客气地批评卢

卡奇，认为 “只有蹩脚的认识论才会无视这个异化了的世界，试图将物化了的客观现实永远固定下

来”⑥。与现实主义对现实的照相式或 “透视式”的摹写不同，现代主义以否定性的方式反映了现实

的本质。“人的孤独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以社会作为媒介的，这种孤独具有本质的历史内

涵。被卢卡奇扣上颓废、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帽子的波德莱尔所表现的并非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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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Ｒｅａｌｉｓｍ，ｐ．２１．
Ｉｂｉｄ．，ｐ．９１．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３页。
参见杨丽婷：《虚无主义的审美救赎：阿多诺的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３１页。
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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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或沉沦，而是人在现代社会里的本质；本质在波德莱尔的诗里并不是抽象的自在之物，而是具有深

刻的社会性。”① 可见，卢卡奇与阿多诺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现实的理解。在卢卡奇看来，现实主义通

过达成本质与现象在艺术上的统一和历史总体性的证实来捕捉现实，形成对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发展

趋势的总体性认识。阿多诺则更敏锐地注意到现实的意识形态属性。面对晚期资本主义异化了的现

实，通过现实主义等传统的艺术手段达成总体性认识已不再可能。现代主义以反叛者的姿态对异化了

的现实进行批判和否定，使人们对这个世界获得更清醒的认识。在此，阿多诺提出了艺术的否定性美

学原则。现代艺术采用光怪陆离的艺术形式，以否定的方式呈现现实。

其次，在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关系上，阿多诺批判了卢卡奇狭隘的形式观。阿多诺认为，卢卡奇停

留在形式与内容的传统二分思维中，将形式与内容人为地割裂开来，产生了形式与内容的对立。阿多

诺指出：“他把黑格尔对美学中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粗暴地简单化，声称人们过高地估计了现代艺术

中的风格、形式和表现手段，并将它们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似乎他不知道，正是这些因素使艺术作

为一种认识区别于科学的认识，艺术作品倘若在其存在方式上没有差异，便取消了它自身。”② 与卢

卡奇对内容的推崇不同，阿多诺高度重视艺术的形式法则，认为形式并不是外在于艺术作品的，而是

内在于自身的形式法则。是艺术作品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决定了其客观性和真理性。阿多诺重视形

式对内容的穿透性和组合能力，认为形式是所有内容细节的社会联结和构造，在作品内部模仿并再现

社会关系。所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内在地体现了社会。因为作品形式对现实内容的吸纳不是直接的吸

收，而是否定性的吸纳，这使得艺术的形式具有批判现实的功能。他通过对形式的崭新理解，强调了

现代艺术的社会性和批判性特征。

最后，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阿多诺批判卢卡奇简单地将艺术所反映的现实与经验现实等同起

来，片面理解了艺术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忽视了艺术与现实的差异。阿多诺认为，卢卡奇把艺术仅仅

当作经验世界的复制，认为艺术应该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这是将艺术认识与科学认识的辩证统一简

单化且将二者等同起来。阿多诺承认，艺术始终是一种社会事实。“艺术根植于现实，在现实中实现

其功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现实发生关联。但艺术之所以是艺术，按照其自身规定性，应当是现实

存在状况的背弃。哲学把这一性质称之为审美表象。”③ 正是因为艺术与现实保持距离，才使其保持

自律性，使艺术作品 “通过被纳入主体、被主体体验过并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现实与外在的、

未被主体加工过的现实状况的对比来批判现实”④。对卢卡奇而言，艺术是对现实的总体性认识；对

阿多诺而言，艺术是对现实的否定性认识。卢卡奇认为，在艺术作品中人与现实达成了和解，阿多诺

则拒绝这种和解。在他看来，卢卡奇式的和解是一种被迫的和解，是对异化了的现实的妥协和顺从。

根据阿多诺的思路，现代主义是虚无主义的对抗性力量。其内在逻辑表现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

代，现实主义所追求的对客观现实的总体性认识已不再可能。“照相式的忠实今天已经通过经验的贬

值成功地与意识形态的控制结合起来”⑤，这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表征。现代主义以否定和批判的

方式呈现当下人类生活的虚无状态，“这种孤独被推向极端并走到了尽头，便会转化为自身的对立

面，孤独的意识通过揭露人的普遍现状便包含了自身消亡的潜在可能性。而这恰恰是真正的先锋派作

品所要达到的目标”⑥。卢卡奇只看到了现代主义对虚无主义问题的呈现，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呈现背

后的批判。

在对虚无主义的核心内涵的理解上，阿多诺与海德格尔、卢卡奇等是一致的，即虚无主义反映了

现代性境遇下普遍生命意义的虚无。但阿多诺更敏锐地洞察到虚无主义与奥斯维辛的本质关联，这使

他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的虚无主义批判者。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虚无主义的现实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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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第２９７页。
同上，第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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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卢卡奇与阿多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它并非偶然的个别的历史事件，而是以统治和支配为本质的主体性哲学的极致表现，是虚无主义在现

时代的惨烈爆发。在奥斯维辛之后，人们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虚无主义：摒弃现代主体理性对人的极致

统治与支配之后，如何生发与建构生命的意义？对此，阿多诺在认识论层面上对主客体的关系进行反

思，对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进行批判。对他来说，虚无主义源于主客体关系之失衡，是现代主体理

性过分僭越、忽视 “客体的优先性”、破坏主客体与中介三者之间的星丛关系而导致的。与卢卡奇着

重于虚无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源分析不同，阿多诺从认识论层面对虚无主义的根源进行分析，揭示了虚

无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机制。与海德格尔将生命意义的生发和建构归于超越主客体之上的 “存在”不

同，阿多诺仍然寄希望于理性的自我反思和 “纠正”。换言之，通过返回未经损害的理性自身，借助

理性之辩证法，在主客体关系领域内寻求人与现实的和解、一种非强制的和解。现代主义坚守艺术的

形式法则，自觉与现实保持距离，在自律与他律的矛盾中达成人与现实的非强制的和解。奥斯维辛之

后如何写诗？阿多诺的时代之问在现代主义那里获得答案。

三、共识与差异：富有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审美救赎路径

卢卡奇与阿多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表明，他们都深刻感受到虚无主义作为普遍的时代问题对人

类生存状况的威胁，并且都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艺术的审美救赎功能。从虚无主义批判史的视角

来看，卢卡奇与阿多诺承袭了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审美救赎路线，但他们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
继承和发扬使其从根本上区别于尼采与海德格尔，开拓出一条富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个性色彩的独特路

径。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乔治·卢卡奇和泰奥多尔·阿多诺分别代表黑格尔 －马克思主义的 ‘肯

定’要素和 ‘否定’要素”①。卢卡奇与阿多诺的审美救赎既有共识，也有差异。

首先，批判非理性主义、坚守理性，这是卢卡奇与阿多诺区别于尼采与海德格尔的根本之处。尼

采和海德格尔彻底放弃理性，走向非理性主义，这不是对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而是逃避。这是卢卡

奇和阿多诺基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共识。对卢卡奇来说，非理性主义是虚无主义的思想基
础。他认为，从谢林、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直至稍后的生命哲学思潮，这些非理性主义的实质

就是将未被解决的问题设定为事实上不可解决的问题，通过假定某种更高类型的认识，如信仰或直

觉，去代替理性的认识，这样，人们收获的就只能是虚无主义和绝望。同时，非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

特征就是为现存的资本主义辩护。无论是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还是尼采，皆以不同的方式把资本主义

所特有的属性视为人类普遍共性。这样，虚无主义便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天命。在卢卡奇看来，非理

性主义所悬置的问题可由辩证法获得解决。辩证法的任务就是提出理性来扬弃这些矛盾，达成人与现

实的总体性和解。

阿多诺通过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感受到主体理性所导致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在

于理性认知的主客体关系之失衡。彻底放弃理性，这是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错误做法；解决问

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启蒙的辩证法恢复 “未经损害的理性”。换言之，理性可以通过自身辩证法的演绎

超越工具理性 “坏”的阶段，恢复主体 －客体和谐关系。这是阿多诺从黑格尔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法处继承的财富。此外，尽管尼采和海德格尔都意识到近代主体理性对人的压制，但因为他们都是在

主体和客体分离对立的关系基础上理解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这使主体主义问题成为尼采和海德格尔审

美救赎遭遇的核心困境。阿多诺认为，正是辩证法思想的缺乏，使尼采和海德格尔无法理解主体和客

体之间原初的相互关联、互为中介的辩证关系。在此，阿多诺通过对同一性原则的批判，强调客体的

优先性，致力于建构一种主客体相互关联、互为中介的和谐的关系星丛。

其次，强调审美救赎的历史性，是卢卡奇与阿多诺超越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关键之处。尼采和海德

格尔的审美救赎因缺乏对社会历史维度的考察，导致缺乏坚实社会历史根基的支撑，抽象于具体的社

会历史境域之外。卢卡奇与阿多诺都重视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维度的考察，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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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来源中继承来的重要视角。卢卡奇侧重于强调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重视对具体的社会历
史关系进行考察。虚无主义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历史性产物，因此，对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
将首先揭露虚无主义 “非历史性”的意识形态表象，揭示出破除虚无主义的历史可能性。物化现象

是虚无主义的现实表现，因此，审美救赎具有了具体的历史性内容，体现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

问题的历史性超越。要走出物化意识，必须有一种能对社会－历史总体性进行把握的意识，这种总体
性意识的承担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伟大的现实主义正是无产阶级意识在审美上的表现和运用。在此

意义上，卢卡奇的伟大现实主义 “开创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艺术 －历史 －意识形态这
三者关系的传统”①。

阿多诺同样强调艺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境域中受到的影响，对审美的历史性、审美得以发挥救赎

的前提以及其在现实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形态做了细致考察。因此，阿多诺的审美救赎始终保持对现实

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境域的考量。只有立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才能保证审美救赎具有坚实的社会

历史根基的支撑，而不是抽象的、脱离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的冥想；只有深入考察具体的社会历史关

系，才能保证审美救赎具有强烈的批判和反思能力，而不是沦为意识形态的掩护工具。对具体的、现

实的社会历史境域进行内在性批判，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主旨，在对审美救赎历史性的理

解上，卢卡奇和阿多诺贯彻了这一主旨。正是对这一主旨的贯彻，使阿多诺对卢卡奇进行了批评。阿

多诺敏锐地洞察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卢卡奇的传统审美方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资本主义现实。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早已异化为同一性，传统审美救赎方式也随之意识形态化，通过总体性的

辩证法达成人与现实的和解已不再可能，只有否定的辩证法中才能保留审美救赎的星丛之光。

最后，对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是卢卡奇与阿多诺的审美救赎最富有个性色彩之处。对卢卡奇来

说，伟大的现实主义与总体性的辩证法是内在一致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是总体性的辩证法在审美上的

表达。总体性的辩证法是卢卡奇的理论旨趣和哲学基础，也是其审美救赎的思想内核。在历史的地平

线上展开的辩证法能够达成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认识，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与现实的和解，因而

成为破除虚无主义的根本出路。把总体性的辩证法注入审美救赎，使其成为根本性的方法论原则和存

在论依据，这是卢卡奇所开创的富有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独特路径。总体性的辩证法的黑格尔
主义来源众所皆知。卢卡奇曾明确宣告：“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

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② 卢卡奇看重黑格尔的 “实体即主体”的辩证总体观和生成逻辑学。

黑格尔的主体通过否定自身汲取现实感，现实因主体的外化拥有存在的必然性，在主体的自我设定和

自我生成的辩证过程中，主体和客体在意识领域达成了和解。卢卡奇继承了黑格尔的方法论架构，也

意识到黑格尔的问题所在，即黑格尔并未真正洞察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借 “国民精神”压抑 “真

实历史”。卢卡奇强调辩证法关乎实际内容的生成，即 “历史的问题”。“改良主义者只看到连续性，

而先锋派只看到裂痕、深渊和灾难。然而，历史却是连续性与间断性、渐进与革命的能动的辩证统

一。”③ 卢卡奇的历史是总体的纵向展开，是感性的、动态的、蕴含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

表现为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的总体叙事。一方面，卢卡奇强调总体性的方法
论特征和存在论意蕴，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总体，强调社会历史领域的总体性。另一方面，卢卡

奇试图通过总体、历史和辩证法的互释原则捕获现实、达成具体的和解。总体性的辩证法揭露资本主

义社会的物化现实，通过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扬弃物化，形成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认识，达成人与现实

的和解。这样，审美救赎不仅具有了现实的主体，而且成为具体的历史性实践。不过，卢卡奇始终未

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总体性辩证法的审美救赎不可避免地陷入乌托邦式的救世主义困境。“卢卡奇

影响了整个左翼阵营的学术构造，例如 ‘物化 －审美’的救赎理念在铺成了乌托邦化的叙事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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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９２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６页。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第３０页。



重思卢卡奇与阿多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同时，也以其敞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提供了 ‘非同一性’的介入契机”①。

在阿多诺看来，总体性的辩证法达成的主客体的统一是同一性的强制、暴力的和解。以牺牲客体

来抬高主体的方式本质上是对客体的压制，仍然是 “概念拜物教”。因此，阿多诺反对这种体系化的

辩证法，强调 “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②。只有保持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尊重客体

的优先性才能达成非暴力的和解。“卢卡奇的辩证法本质上还是一种黑格尔式的主体性思维，而阿多

诺则试图通过对客体的优先性来克服这种思维。阿多诺认为，承认客体的优先地位是走向唯物主义的

通道，这恰是他区别于卢卡奇的关键一点。”③ 如果说总体性的辩证法的立足点倾向于主体优先性，

那么否定的辩证法的立足点则更倾向于客体优先性。对阿多诺而言，客体的概念用肯定的方式表达了

非同一的东西。“非同一的东西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内在要素，这个要素必然以幻相的形式出现，必

然表现为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客观的。如果人们有非同一性的观念，那么对这种客观的矛盾

的认识就成为变革社会的理论。因此，阿多诺的虚无主义更具有一种社会批判的精神。”④ 保持客体

的优先性、捍卫非同一性与强调辩证法的 “唯物主义”是内在一致的，这一取向使阿多诺比卢卡奇

更为接近马克思。因此，批判抽象性、强调对象性构成阿多诺继承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起

点。与此同时，阿多诺还强调否定的辩证法与实证主义的差别，尊重客体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简单接

受事物所直接呈现的样子，而是要把握客体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客观条件。主体和客体不是既定的，而

是互相建构起来的，否定的辩证法要呈现的便是主体和客体之间作为彼此区别者相互建构、互为中介

的非暴力和解过程。审美认知是一种非抽象性的整体性反映，因此具有 “认识论上的优越性”，它更

能体现主体与客体之间非暴力的和谐的星丛关系。由此，否定的辩证法构成了审美救赎的思想内核。

但与卢卡奇的审美救赎具有明确的历史主体和人民性不同，阿多诺的审美救赎走向了精英化。阿多诺

发现，文化工业中的大众艺术早已沦为现存的顺从和模仿，它加剧了当下人们的被奴役状态。只有在

现代主义的光怪陆离和混乱荒诞之中才保留了审美的微弱的星丛之光。从总体性的辩证法到否定的辩

证法，审美救赎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路径具有了清晰的思想史图景。

（责任编辑　巳　未）

５４

①

②

③

④

高晓溪：《略论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及其思想史效应》，《世界哲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２３页。
［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３页。
谢永康：《从 “否定性的辩证法”到 “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与黑格尔 －马克思哲学传统》，《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７年第４
期，第３６页。
王晓升：《抽象虚无主义批判———阿多诺的 “具体虚无主义”及其特征》，《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第３８页。



生产关系变革还是社会关系变革

———关于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再思考

代红凯

【摘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成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根本追求，也是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一条主线。毛泽东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论的基础上，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要素，构建了一套创新、系统、蕴含独

特思考的生产力发展思想。毛泽东在充分强调生产力决定性地位和生产力不断变化发展的基础上，规划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联动变革，以使其更好地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其中，生产关系变革只是发展生产

力的关键一环，而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汇结合体的社会关系变革，根本上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变革，才是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

【关键词】毛泽东；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４６－０６

作者简介：代红凯，河南商丘人，法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高级编辑、副
编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研究”

（１８ＣＫＳ０１０）

关于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自上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党和理论界对
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相较稳定的成果和结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对毛泽东发展

生产力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尽管充分肯定了其试图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主观愿望，但对其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论评判在整体上还是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研究者更多地是

在社会主义建设既定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一种 “先入为主”式的回顾和判断，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层

面进行理论认知和价值判断的 “潜意识”反思和审视。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清晰呈现出毛泽东

发展生产力思想在实践层面应有的正反意蕴，但同时也遮蔽了这一思想在理论价值层面的广阔空间和

潜在价值，局限在毛泽东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阐释框架之中。

因此，在超脱既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回到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原生语境，细致

梳理这一思想形成发展的脉络，便会发现在似乎已经封闭的研究空间中仍闪耀着一束孱弱且坚强的星

星之火，指向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另一条蹊径：不是生产关系变革，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汇结

合的社会关系变革，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之路。

一、“生产力———社会关系”：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二元互动模式

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话语体系，并且形成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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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变革还是社会关系变革

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的动态发展系统。在这一宏观、既定

的理论框架中，需要重新审视 “社会关系”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什么是

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变革在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它与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变革有

何种关联？到底是生产关系变革还是社会关系变革才是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

毋庸置疑，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革命的

“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① 从目前学界相关研究成果

来看，毛泽东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已是学界共识。但为引入本文所要探讨的议题，仍有必要再次

回到毛泽东的著作文本，重新研究分析毛泽东的思想话语，对其发展生产力思想的辩证框架进行简要

的回顾和审视，在回归文本中确定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模式架构。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分析社会发展动力的根本方法论，只有基于辩证法的视角才能深入把握他对

社会历史发展的认知，也才能对其发展生产力思想有更为科学、准确的理解。毛泽东认为矛盾是世界

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在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

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

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②。因此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

矛盾要素的辩证运动中来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

题”③。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发展的结构系统，而不是生产力

静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僵化关系或生产关系单向决定生产力的生硬结构。

毛泽东认为生产力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同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上

层建筑时常发生冲突和矛盾，而当这种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当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

步发展的需求时，必然要在生产关系领域以及上层建筑中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可能是主动性

的改革，也有可能是被动性的革命，而党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的介入点就在生产关系这里，这正是

毛泽东强调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④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

关系方面的问题”⑤ 的缘由所在。所以从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话语的直观表达来看，他一直强调必

须重视生产关系研究。他在承认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倾向于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适应并刺激

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

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⑥。即使是进行上层建筑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改变国家机器，其目的也是

以此为根据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便发展生产力，“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

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⑦ 从历史事实看，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方法指导下，毛泽东才在领导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

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 （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惟一的经济基础。

从上可以看出，无论理论界的研究，还是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话语表达，抑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

历史事实，似乎都确证了毛泽东过于强调推进生产关系变革来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主张，逐渐形成了关

于毛泽东的 “生产力———生产关系”二元或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三元话语框架。

但通过细致梳理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后，相较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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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８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０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同上，第１３１页。
同上，第３０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３２５－３２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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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的因素，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被提及不多但却极其重要的因素，即 “社会关系”。

在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谈话中，有两次提及 “社会关系”。一是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

话中，毛泽东指出： “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

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

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

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① 这里毛泽东将上层建筑纳入社会关系之中，但显

然社会关系的内涵空间更大，其不仅包括上层建筑，应当还包括其他内容，但毛泽东在此并未作出说

明。二是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当读到教科书上的 “过渡时期包括

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

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这里时，毛泽东说：“在过渡时

期中，要 ‘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② 在这里，毛泽东对社会关系概念

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发展，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人类社会的主要领域都纳入了社会关系之中。

从这两段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关系一词的概念界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由将上层建

筑界定到社会关系范围之内到后来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统归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一词虽然在毛泽

东发展生产力思想话语中只出现两次，但却意义非凡，它的出现使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突破了传统

的 “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二元模式或者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三元模式，形成了

“生产力———社会关系”的二元互动模式，呈现出更为独特的理论蕴涵。这样，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

想就超出了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理解，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是上层建筑的变革也一种社会关系变革；二是为发展生产力而推动的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

变革可直接界定为社会关系变革。毛泽东强调，发展生产力不能只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或上层建筑变革

的单一工程推动，而是要通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二者联动变革的系统工程进行，即是说要通过社会

关系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是毛泽东社会关系变革的核心指向。“技术的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

上层建筑的革命，要同时并进，互相结合，要经常注意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的矛盾”③。我们需要从毛泽东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概念界定中更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所

强调的社会关系变革的根本意蕴，进而得出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话语体系根本上是一种旨在实现

人与人社会关系变革的 “生产力—社会关系”的二元互动模式。

二、社会关系的具体呈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具有真切的实际意义。从宏观上来看，毛泽东关于社会关系

的概念界定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内容。那么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为何呢？在整体把握毛泽

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他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概念界定，会发现三者之间存

在交叉重叠的部分，而这三者间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交汇贯通之处，正是准确定位社会关系

内涵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对生产力概念的界定有其独特的理解，何谓生产力？他指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

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④ 生产资料意指生产过程中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一定情况下，毛

泽东也会将生产力直接简化界定为生产者和生产工具两项。在他的认知中，生产对象是既定的客观存

在，它的内在能量的转化和释放只能通过生产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生产工具的创造性运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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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４９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９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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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直接强调生产力主要就是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两项，其中尤其强调劳动者的主体能

动因素，“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①。关于生产关系概念的界定，毛泽东

指出：“我们都讲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讲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谁占

有生产资料）。二是谁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讲相互关系。……三是分配。这都是

讲生产关系。”② 同时，他还强调，人与人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人们为

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生

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这种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

生产关系”③。就上层建筑的概念而言，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

现实的基础，而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竖立起来的”④，上层建筑还包括政

府、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要素，这些要素的核心点也是围绕着作为主体的人展开的。人不仅是独

立的个体，也是身处社会之中的群体，是社会性的存在，其自身不仅深深打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烙

印，而且受文化、法律、道德、制度等约束，且无论规章制度或是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作用的发

挥，都要借助人这一社会的主体才能实现。从毛泽东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概念界定中可

以看出，三者虽各有其边界，但却是一个辩证统一、动态发展的系统，而三者的交汇贯通之处、统一

运转之轴，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

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话语表达中，作为主体的人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力量，生产关系的主

要表现就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政治、法律、意识形

态等上层建筑力量也要通过人这一必要中介才能集中展现。即是说，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

毛泽东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概念群的交集部分。如果从宏观上来说，社会关系是一切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那么从更加具体和细微角度来说，社会关系即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交集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恰恰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论断：“人的本质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

三、社会关系变革：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化推动生产力发展

既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联动变革的集合点在人，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

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联动变革，就要抓住主要矛盾，清晰定位到其交集处，即作

为主体力量的人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只有抓住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调动人的积极性

主动性，才能从最根本处推动生产力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上层建筑基本确立之后，只有实现人

与人社会关系的变革尤其是打破社会关系上陈旧的条条框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此来激

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生产力才能大大发展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 《毛泽东

传》指出：“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

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

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⑥ 这即是毛泽东社会关系变革的根本

旨向。那么如何进行社会关系变革来达到人与人相互平等的目标呢？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中，社

会关系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因此，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变革也主要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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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５３页。
同上，第５５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５卷，第５５页。
同上，第５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９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５２－１７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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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变革生产关系。毛泽东认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变革，将为实现

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关系奠定根本基础，“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

关系变化了”①。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依附关系、不平等关系根本上是由人对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不同造成的，这是毛泽东以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所得出的深刻见解。他一针见血指出封建社会

农民和地主之间关系的本质所在：“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 （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

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②。因

此，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剥削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关系，在根本上就是要变

革生产关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变革的根本举措，也是毛泽东为何

如此重视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缘由所在。

其次，变革上层建筑。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完成以后，不能自然而然地认为人与人

之间的平等关系就会建立，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

然出现的”③，而且 “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

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④。因此，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所有制革命

之后，要进一步完成社会关系变革，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就要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革命性变

革，重要的突破点就在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方面。如要重视制度之于人的重

要作用，他指出：“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

决一个所有制问题”⑤。因此，就要敢于改变或打破那些造成人与人之间产生对立、等级和隔阂的制

度。就国家机关的制度改革来说，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⑥；而对企业的管理来说，主要

“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

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⑦。

此外，还要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主要包括批判封建主义特权思想、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

想，树立共产主义集体精神等。为此，毛泽东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整风运动，致力于祛除他称之为

“国民党作风”“旧社会习气”的不良思想文化，要求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他指出：“在所有制

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整风以来，资产阶级

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

靠说服”⑧，“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

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

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

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⑨。毛泽东特别强调，上层建筑的制度方面

和思想文化方面都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

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瑏瑠。

概言之，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烈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通过这种平等关系的建构激发人民群众

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激发人民群众的潜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可以创造一切奇迹，这并不

是一个直线条、单向度的论断和命题，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很容易得出毛泽东犯了主观唯心主义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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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７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３－６４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３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１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２９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１３５页。
同上，第４１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４册，第１７５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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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简单结论。实际上，毛泽东这个重大命题其背后是以一整套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社会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建构起来的严密、完整且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作为支撑的。也只有将人

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置于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力的 “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动模式中，

才能对其进行辩证、深刻和准确的理解。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联动变革的

集中体现，也即是社会关系变革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关系变革之所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一个开放性的议题：毛泽东社会关系变革命题再思考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粗线条勾勒并确定毛泽东 “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动模

式的基本逻辑，即社会关系变革而非生产关系变革才是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毛泽东坚持了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对其进行了独特的发展和创造，在传统 “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

二元动态模式或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三元动态模式中，他引入 “社会

关系”这一重要概念，并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纳入社会关系之中，以此进行了革命性创造，使

传统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转化为 “生产力———社会关系”辩证统一的二元互动模式。毛泽东认为只有

进行社会关系变革，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而社会关系变革的聚焦点乃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革命的交汇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指向乃是希望实现社会的平等、公平来激

发人民群众内在的积极性和磅礴力量。他 “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 ‘身份’

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 ‘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①。为了推进社会关系变革，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在经济基础领域，他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追求纯而

又纯的公有制，试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处打破人与人之间依附、剥削、对立的关系；在上层建

筑领域，他不断尝试进行多种制度改革，并进行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的 “革命”，在人民群众的灵魂

深处祛除旧疾，播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火种。对待毛泽东 “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

动模式这一精密复杂的理论学说，如何超脱既往的曲折历史和苦痛历史记忆的纠缠，从更宽阔、更长

远的时空中客观评析其思想内涵和价值诉求，这的确是一个应该更加严肃、深入思考的问题，甚至也

成为当下如何评估毛泽东的思想、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内在价值的重大议题。

如果从纯理论的维度来审视毛泽东的 “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动模式，就会发现这一思

想展现出如此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它无疑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的发展和创新。然而，一

个看起来似乎竟无懈可击的理论学说在走向历史实践的过程中缘何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毛泽东关于

发展生产力的 “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动模式留给今天的是否只是事实层面的经验和教训？

这些都需要学者冷静下来认真思考。

而在实践中，毛泽东所期望实现的社会关系变革仍是一个未能完全实现的梦想。尤其是如何在现

代化的快速进程中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平等的实现，推动思想文化模式的现代化转化等等，这一

系列重大的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迫使我们在回顾毛泽东社会关系变革思想时，必须跳出历史记忆的

枷锁，重新审视它跨越时空的内在价值。毛泽东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时刻关注人民主体地位的

弱化现象，并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联动变革实现社会关系变革，极力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

位，以使人民群众在获得主体身份的过程中释放内在的激情和力量从而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这为中国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走自己的路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

开放性议题。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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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延中：《“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逻辑与范式转化

徐　坤

【摘要】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动态的变化性，即在不

同的时代主题和实践任务之下展现出关于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同的理论思考，彰显出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

认知范式转化。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经历了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毛泽东工业化思

想的历史性出场、从 “以苏为师”到 “以苏为鉴”的主体自觉，以及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整体性转变三大历史阶段。当前，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下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需要厘

清毛泽东时代关于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本历程，其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 “原问题”，也关乎当前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代价值的理解。

【关键词】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历史逻辑；范式转化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５２－０７

作者简介：徐　坤，河北承德人，法学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
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探索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ＮＤ２０２２０１５）

工业化被公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具颠覆性的历史变革，其一经出现便在社会生产领域引发了惊

涛骇浪，同时还从本质上重塑了人类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基本样态。工业化作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

要标识，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都不能脱离的历史主线和不可

跨越的历史阶段。中国工业化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了近一个世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从未
停止关于工业化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脚步，从最初遭遇西方工业文明侵扰时的惊慌失措，再到今天稳步

迈向世界工业强国的淡定从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

路。这条正确道路的选择和历史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接续努力。毛泽东作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工业化建设的代表人物，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核心主题，经过

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风格、彰显社会主义属性的工业化

思想。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彰显着特殊的历史逻辑和范式转换。以历史发

生学的方式考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进程，可见其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即救亡图存的忧

患意识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性出场、从 “以苏为师”到 “以苏为鉴”的主体自觉，以及从社

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性转变。在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历史征程

上，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渊源与丰富内涵，必须回溯到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

的原初探索，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探索之中汲取实践的经验与理论的智慧。

一、历史生成：从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到建立工业国的设想

鸦片战争以降，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将中华帝国的优越感打入尘埃，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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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奉行闭关锁国的中国不得不放弃原先一直固守的 “天朝中心论”，开始思考自身在世界历史体

系中的位置。自此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①，古老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

经济的双重冲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生存危机，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历史考验。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成为彼时中国先进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时所必须回答的

首要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世界，开启了漫长而又坎坷的学习西方之路。诚

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
寻找真理”②。然而从 “器物”（洋务运动）到 “制度”（戊戌变法）再到 “文化”（新文化运动）的

一系列学习西方的探索，“你方唱罢我登场”，却无一例外走向了失败。纵观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向西

方学习的历程，既有关乎 “体用”问题的宏观层面探讨，又有关乎具体实施方案的微观层面求索。

在向西方学习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多条线索中，如何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走出一条

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摆脱西方工业化内含的殖民主义逻辑的侵扰，成为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工

业化逻辑之后所产生的内在历史性问题。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性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通过发展工

业摆脱 “落后挨打”状态，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普遍共识。无论是主张发展近代工业的洪仁，

还是决心创办军事工业的洋务派，抑或是主张 “定为工国”的康有为，无不体现近代仁人志士通过

工业化实现救亡图存的美好愿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思考与近代中国的悲惨遭遇息息相

关，同时也与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思考 “中国应当实现国家富强”的问题有纵向的逻辑继承性。青年

毛泽东曾一度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认为化解中国近代所遭遇的民族危机离不开关于 “大本大

源”之宏大命题的思考，解决实业 （工业化）与教育这些相对枝节性的问题无法真正帮助中国摆脱

危机。然而，随着世界局势和国内外状况的变化，毛泽东的思想也随之发生转变，他开始逐步意识到

工业化对于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有着极端的重要性。从青年时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虽未对中

国工业化问题作出长篇大论，但在这一时期有许多关于工业化问题的深刻表述，并且相关表述呈现出

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前瞻性思考。从总体上来看，一方面，毛泽东努力摆脱本源性 （诸如呼声革

命、新人锻造等伦理道德层面的反抗）的早期救亡图存思想，开始意识到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是工

业化；另一方面，毛泽东开创性地提出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构建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之所以认识到工业化对于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意义，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发展密不可分。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在 “何以立国”的问题上爆发过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争论的交锋点

主要围绕 “以工立国”还是 “以农立国”。这场争论产生的诸多影响之一，便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工业化理念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当时也深受 “工业立国”思想的影响，加之他本身对于中国近代以

来 “落后挨打”的悲惨境遇有着深刻的感知，对于西方工业化的强大物质逻辑有着直接的感触，朝

向工业救国的思想转向也就具备了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毛泽东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
会议上的发言中，就已经开始阐述土地问题与工业化发展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解决土地

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而解决土地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意义便是 “发展中国工业”③。“大

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战略转移到农村地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革命根据地军事工业并

不发达，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 “发展工业生产”的主张④。尽管不断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毛泽

东依然强调要 “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⑤ 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已经提出了推进

工业化的问题，但由于革命战争年代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问题更多作为一种未来的远景规划或美好

愿景，其本人对于究竟如何发展工业化尚未做出系统完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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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６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０页。
同上，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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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直面日寇铁蹄特别是帝国主义现代军事工业的洪流，使中国人对工业化物质逻辑

特别是强大军事工业的力量有了更为深刻的现实感触。这一时期，毛泽东将 “必须发展工业”① 视为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前提和基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持久战斗的重要举

措就是 “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②。在１９４０年 《论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推

动抗日根据地工业建设的重要性，“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

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③，“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

障，就必需工业化”④。

单纯在理论层面意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不足够，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工业化建设，这是毛泽东思

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意识到，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工业救国思想之所以未

能在实践上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扫清中国工业发展的政治障碍，即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推翻 “三座大山”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在

１９４０年创作的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未来社会的政治构想———新民主主义社会，为

中国工业化发展扫清政治层面障碍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引。在毛泽东看来，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发

展工业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倘若不具备大规模的工业，便不可能有巩固的国防，也不可能有人民

之幸福、国家之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之后，主要任务便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 （重工业和轻

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⑤。１９４４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
命，解决土地问题是在中国推动工业发展的前提。⑥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实现离不开两个基础性的条件：一是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资金，二是推动工业

化发展的人力资源。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中国工业化发展并不具备上述两大条件。一者，广大

农民附庸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并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主体，不能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自由劳动力；二者，小农经济生产的落后性，使得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发展缺乏资金支撑。由此观

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对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构成了在中国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前提。因为一方

面农民通过土地革命实现了自身的独立与解放，这也为其转变为自由劳动力并转移到城市之中，进而

成为支撑工业发展的产业工人提供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曾经设想的那样，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和建设

现代城市需要经历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土地革命可以促进农业发

展，农业发展不仅可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丰富原料和广阔市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解决工业发

展资金短缺的问题。可见，完成土地改革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提升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基础性前提。概

言之，一方面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为工业化扫清系列政治障碍，另一方面工业化发展本身也有助

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在毛泽东的战略设想中，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反对封建社会的革命性产物，其与封建社会存在着

本质性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为工业基础与农业基础的根本性差异，“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

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⑦ 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工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因为这是推动中国社

会进步、摆脱 “落后挨打”的重要动力。“工业化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

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⑧ 就此意义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完成土地革命，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的工业社会。

毛泽东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预设中，初步勾勒了通过工业化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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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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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８１页。
参见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同上，第２０７页。
同上，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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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好蓝图，但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工业化内涵和具体实现步骤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

程。一方面，关于 “工业国”的认识和理解是不断变化的。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中所提出要建

立的工业国指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国，然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随着战争逐步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毛泽东越来越强调社会主义因素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利用工业化

促进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步骤和实施方案的认识

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尽管毛泽东多次强调 “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①，但是一开

始在具体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与步骤方法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划。毛泽东倡导的 “两个转变”———由农

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理论预想性，关

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总的来说，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经从萌生到进一步发展的过程，最后形成相对

系统的工业化理论预设。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目标的最

初理论与实践探索，之所以设定这一理想目标，主要是基于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大国、不断遭受列强欺

辱之上的考量，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工业，以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与人

民幸福的目标。

二、主体自觉：从 “以苏为师”到 “以苏为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当时工业化的真实状况是

“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世界各国在观望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新

生政权所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国家的工业化

应该如何推进？在原料、资金、市场等因素都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应该如何推动工业化起步？在推动

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业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面对上述复杂问题的考验，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通过从 “以苏为师”、学习苏联工业化建设经

验，到 “以苏为鉴”、立足中国国情的主体性建构，探索出一条彰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

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现实经验的相对缺乏，毛泽东对于中国工业化如何开展这一问题，并未形

成科学理性的思考，在推进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主要以学习效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形式加以展开。毛

泽东之所以选择学习和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是由多方面原因综合决定的。一方面，当时中国面临

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工业化发展面

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只能接触到那些与苏联站在一起的国家里的有限市场和技术”。③ 另一方

面，苏联工业化的成功实践，为其应对恶劣的国际环境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无

疑使百废待兴的中国看到了走向胜利的曙光，“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

学习”。④

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卓有成效的做法、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为了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学习苏联的做法和经验，毛泽东主张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

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⑤ 此时在中国传播甚广的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着

重介绍了斯大林关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思想。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经验的影响下，毛泽

东制定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采取以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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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７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２９页。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０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８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２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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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工业化建设，制定了以 “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１９５６年底， “三大改造”
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为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化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此外，新中国制定

和实施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 “一五”计划，逐步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中

国共产党在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和经验的过程中取得了诸多显著成就，但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

综合影响，确实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加之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

开，苏联工业化模式中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与问题，这也让毛泽东认识到必须要 “引以为戒”①，即

由全盘学习苏联工业化转向 “以苏为鉴”。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之所以经历从 “以苏为师”到 “以苏为鉴”的逻辑转变，具有主客观两方面

的原因。一方面，从主观上来看，随着中国工业化实践经验的日益丰富，毛泽东对于工业化的认识和

理解逐步深入，开始意识到苏联工业化模式中存在的不足和弊端。此外毛泽东本人始终坚持要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面对缺乏创造性而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做法，毛泽东

“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②，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方案。另一方

面，从客观上来看，苏联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由于没有处理好 “农轻重”发展的顺序和比例关系，“片

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③，最终造成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和经济比例失衡，

反过来影响了苏联工业化的健康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

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

以为戒。”④ 由此可见，以批判性态度对待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

的 “第二次结合”，标志着毛泽东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开端。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主体性意识生成，集中体现在 《论十大关系》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等文本的相关论述之中。从总体上来看，毛泽东在自主探索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始

终坚持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实践原则。他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思考，主要涉及 “农轻重”比例

关系问题，工业的空间布局问题 （如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国家、生产单位、个人三者

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构成了 《论十大关系》首先阐述的重要

问题。毛泽东强调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⑤，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辩证处理工业化发展进程中 “农轻重”的比重问题。其次，毛泽东关

于工业的空间布局问题的思考，是建立在对国际和国内局势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理论结晶。毛泽东认

为，在短时间内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可以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工

业，对发展沿海地区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对于内地工业的发展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但积极发展沿海工业并不意味着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地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该摆在

内地”，这对于平衡工业布局大有裨益。最后，在思考如何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个人三者之间

关系问题时，毛泽东秉承 “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⑥ 的科学态度，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国家和农

民的关系。同时，他强调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要发展工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调

动地方的积极性。

在充分总结苏联工业化模式深刻教训基础上，毛泽东立足本国实际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实

践举措，深刻影响了未来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布局与实践走向。特别是工农业投资比例调整与两者同步

发展的思想，对规避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长期忽略轻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良影响具有突破性意义。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实现了从学习苏联工业模式向 “以苏为鉴”的范式转换，尤其是此

时正式提出探索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重要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在新中国工业化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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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４页。
同上，第２３页。
同上，第２４页。
同上，第３０页。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逻辑与范式转化

大实践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

三、整体性转变：从工业化到现代化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对工业化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化，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实现了从社会主

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性转变，其主要表现为将工业化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逻辑中

加以综合把握，更加强调科学技术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工业化”和 “现代化”是两个联系十分紧密，又极其容易被人们混淆的概念。因此，在对毛泽

东工业化思想的整体性转变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上述两个重要概念进行基本辨析，对二者之

间的关系进行基本梳理。通常所理解的 “工业化”，意指制造业 （包括轻重两种制造业）的发展①，

而现代化则是对科学革命以来，人类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变动的总称②。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工

业化和现代化的共性是二者都表现为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内涵较前者更为丰富，

引起变革的范围和影响更大。或者以更加简便的方式来看，工业化更加强调物质层面的社会变革，而

现代化则是基于工业化基础之上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概念，不仅包含物质生产方式由前现代到机器

化生产的变革，而且包括思想层面启蒙理性的凸显以及人的现代化等内涵。

实际上，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检索不难发现，毛泽东本人一开始并未明确区分现代化和工业化

的概念。这一点可以进一步从相关概念史的考证中得到证明。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经常运用与

“工业化”和 “现代化”内涵相近的概念，例如 “社会化”“近代化”等，来形容工业和农业发展的

目标。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③。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以

及工业化显著成就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深刻社会变化，毛泽东开始将工业化置于更加宽广的视角加以把

握，即将工业化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毛泽东对工

业化的理解没有局限在经济技术层面，而是将其与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相关联，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出发

加以把握。这一转变实际上也折射出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变化。例如，在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

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建设 “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④ 在１９５７年全
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将我国建设为 “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

家”。⑤ 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原先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基

础上，新增国防现代化，正式提出了 “四个现代化”思想。毛泽东之所以会将工业化建设拓展到内

涵更为丰富的现代化领域，实现对工业化内涵认知的整体性转变，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首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毛泽东一直秉承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息息相

关，与此同时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也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

影响。毛泽东在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意识到工业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实现工业化也包含着

农业现代化。他曾指出，即使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超过７０％ ，也并不意味我国已经完
成了工业化的目标⑥，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建立在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还

未建成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⑦。要想实现工业化的长足发展，必须解决好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

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⑧，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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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５页。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８１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５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０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６８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 （简本）》，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９页。
同上，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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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强调科学文化现代化在推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工业

化思考的重要维度。毛泽东强调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革命

对象和革命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①，科学技术是 “向自然开战”的重要武器；另一方面，当时苏联

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②，毛泽东再次深刻感受到科学技术的极端

重要性，将技术革命视为推进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实施 “赶超战略”的重要途径。毛泽东

不仅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工业发展领域的重要性，还十分强调思想文化因素的重要价值，强调文化和观

念在人们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科学技术固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技术本身并不是无

主体的客观过程，人是掌握和运用技术的文化主体，所以要努力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

最后，毛泽东在原先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新增国防现代化，背后也存在着深

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

虑的重要实践主题，“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③。工业化作为经

济建设的核心议题，当然与国防现代化息息相关，现代工业与现代国防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中苏关系变化是毛泽东提出国防现代化的另一重要原因。鉴于中苏关系的

变化，毛泽东开始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在军事防御战略上作出重要调整，国防现代化问题被提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

概言之，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结合时代特征，对中国

工业化道路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从总体上来看，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具有两个鲜明的理论特征：一

是建构性，二是批判性。所谓建构性，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开拓性。可以说，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是在 “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基础上展开的，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全

新探索，是 “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集中反映。所谓批判性，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对

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批判性逻辑。从本质上来说，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始终彰显

着社会主义的鲜明属性。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展开的，是立足于公有制基础之上、

以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方式加以展开，并通过集体化与工业化并重的方式加以推进的，其在逻辑出

发点和价值旨归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同时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始终围绕服务于社会主义国

家社会生产力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本质性需求，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和苏联的

工业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明确提出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④。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原则，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的接续性探索之中加以定位，需要认真发掘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留

下的理论 “富矿”，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诸多本质性特征———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等，都能够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中探寻到理论上的雏形。

（责任编辑　司　维）

８５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１６页。
同上，第３１３页。
同上，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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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政党视角

石德金

【摘要】由于受到批判对手认识论的影响，或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中国化逻辑的解读不够全

面，中国学界曾普遍以 “国家－社会”中心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主要视角，而未能将政党因素
置于中心位置。然而，这种视角并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要义。通过对 “国家－社会”中心
视角的认识论局限的审视与反思，对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逻辑的还原，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国

家理论中国化内在逻辑的阐明，文章认为政党视角是对 “国家－社会”中心视角的反思和补充，是马克思
主义国家理论及其中国化内在逻辑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因此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应有

视角。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视角；“国家－社会”中心；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５９－０８

作者简介：石德金，广东封开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运行机制研究”（２１ＢＫＳ１９９）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首要历史经验是 “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

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 “核心力量”。①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

地位。然而，不管是随着普兰查斯和密利本德之争而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还是我国

政治学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要么受到西方传统政治理论和治理理论认识论的影响，要么基于对经

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中国化不够全面的解读，往往局限于 “国家 －社会”中心的视角，未能
将政党因素置于应有的地位。近年来，众多学者力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观照中国

现实，主张将 “政党”带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并突出 “政党”的核心位置②，以政党为视角的

国家理论研究逐渐兴起。为更好阐明政党视角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应有视角，不仅有必

要对 “国家－社会”中心研究视角的认识论局限加以反思，而且有必要重新阐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
论及其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要求。

一、“国家－社会”中心研究视角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往往受到西方政治学认识论传统

的影响。正如普兰查斯所强调的，“认识论”对于科学研究具有极端重要性，因此有必要探究马克思

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背后的认识论因素。普兰查斯指责密利本德在认识论上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认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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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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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２期；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
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９年第８期；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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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存在着 “被对手的认识论原则无意识地和悄悄地污染”的风险①。殊不知，包括普兰查斯在

内，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对象认识论的影响。密利本德是在

“由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多元主义理论定义的方法论中挑战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而普兰查斯的认识论

“也可以追溯到帕森斯、阿尔蒙德和阿普特的系统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②。他们在挑战资产阶级

国家理论的同时，也受到了各种西方政治学研究视角的影响。对此，斯考克波评价道，这些较早的新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都 “深受社会中心主义的假设的影响”③。为此，斯考克波等人在学界发

起了 “找回国家”运动，在 “国家中心”视角下强调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试图超越行为主义

和多元主义，凸显了一种制度主义的认识论。但是，总的来看，因其认识论的限制，两种理论视角

“所共有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对社会或国家两种政治行为主体一方的偏重，而忽略了社会整体性利益

的表达，即缺乏有机连接二者的力量，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④。此外，新千年以来我国马

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新兴治理理论以及国家回归学派认识论的影

响，也有意无意地从 “国家－社会”中心视角出发。为了进一步澄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应有的研
究视角，有必要考察 “国家－社会”中心视角的认识论本质，以及这种认识论的解释限度。

首先，“国家－社会”中心论弱化了政党的应有作用，无法充分阐释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国
家－社会”中心论要么受到多元主义认识论的影响，要么受到结构功能主义或制度主义认识论的影
响，因此，要么从多元角色、要么从制度要素出发，阐述市场、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制度的

关系，弱化了政党的应有作用。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中心论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政党理论的影
响，最多将政党看作社会多元主体中的一元，仅发挥代表和表达的功能。正如萨托利所说：“政党首

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⑤ 然而，

就现实而言，政党在政治实践中并非简单地发挥代表和表达功能，或者仅仅充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

梁，而是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即使就西方具有较完备政治制度体系的国家而言，政

党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譬如亨廷顿就关注到了政党的作用，尽管他认为在具备高度

发达政治制度的国家中，“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

量”⑥。即使是 “政党衰落”“政党危机”等悲观论调，也并非完全否定、排斥政党，而是从侧面呼

吁政党变革与调适自身以摆脱危机。如卡茨和梅尔提出的 “卡特尔政党”概念，给予政党与国家同

等的地位，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 “政党与国家之间相互渗透”⑦，在此过程中，政党不但不被

削弱，而且在不断的自我调适中强化了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西方， “政

党”也是政治实践的关键要素。然而，“国家－社会”中心视角囿于认识论的局限，未能对西方政党
的调适与变革作出充分阐释，进而难以阐明政党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

其次，带有强烈 “普适性”色彩的 “国家－社会”中心论，难以充分解释后发展国家的 “特殊

性”。“国家－社会”中心论，往往用一种超历史的、“普适的”、静止的认识论看待政治现象，而不
是将之看作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具有社会特殊性的辩证发展过程。尽管历史制度主义者也会运用比

较历史分析的方法，但其个案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构建普遍性的理论，如斯考克波就是为了构建超越

个案局限的普遍性的革命理论。因此，“国家－社会”中心视角由于其超历史的、“普适的”、静止的
认识论局限，容易将建构在西方经验下的理论范式，包装成 “普遍适用”的 “共识”输出到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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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终可能导致这些后发展国家沦为 “失败国家”。究其认识论根源，在于 “国家－社会”中心
论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不管是注重社会力量作用的社会中心论，还是强调国家中心地位的国

家中心论，都预设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前提，即一个国家须拥有稳定的政治结构。实质上，它们依托的

是韦伯式国家观，但问题是，很多后发展国家并未建立起韦伯所设想的具有特定疆域、垄断合法暴

力、建立起科层制的现代国家体系。诚如亨廷顿所说，政治权威和稳定秩序对于正处在现代化之中的

后发展国家具有重要性，但对于已构筑起韦伯式现代化制度的国家，如美国，其本身的历史经验决定

了他们无需考虑 “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反而是 “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故更强调社会力量①。

因此，不管是社会中心论还是国家中心论都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历史特殊性。另一方面，“国家

－社会”中心论无法充分解释政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由于 “超历史的”认识论影响，

“欧美国家否认政党是与国家和社会平行的结构性力量”②，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没有把政党视为与国家

和社会相媲美的力量，由此弱化了 “政党”在西方现代国家形成中的特殊历史作用。诚然，就西方

政治实践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成熟的政党是国家秩序和宪政体制的产物，但这并不构成低估政党应

有作用的充分理由，因为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中政党本身就构成了其宪政体系的重要元素。换言

之，与现代国家一样，政党也经历了从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的过程。因此，更确切地说，西方现

代国家与政党的形成是一种相互形塑的同步过程。这些低估政党作用的理论范式更无法解释后发展国

家的缔造历程。在诸多后发展国家中， “政党是社会政治危机的产物，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

者”③。比如，在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中，政党锻造了军队，创建了国家秩序。

最后，发端于上世纪９０年代的治理理论也未能超越 “国家 －社会”中心论的认识论局限，致使
政党被置于更低的地位。诚然，治理理论试图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形成涵盖政府、企业和

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在内的网络状治理格局，但就其认识论实质而言，难掩其弱化政党权威的倾向。

治理理论的认识论前提是 “实证主义认识论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属于经验主义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认识论”④，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对于治理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来说，其拥有的经验显然是西方语境

下的经验，这种经验强调 “无需政府”的治理和 “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建立在这种经验基础上

的认识论呈现出强烈的 “去中心化” “去权威主义”倾向。哪怕治理理论强调再多的 “价值中立”

“中性意义”的立场，都掩盖不了其 “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 “新自由主义”本质昭然若揭⑤。

这种认识论立场，决定了在治理理论中， “国家只是众多权威来源中的一个，只是众多组织中的一

个”⑥。随着国家地位的降格，政党地位也就进一步被弱化。诚然，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并达成合作和

共识或许是一种可取的理想状态，但是，强调治理过程中每个主体的平等地位，无疑意味着 “政党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至多只是多元主体之一”⑦，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政党在国家治理

中发挥作用的空间。

可见，不管是 “国家－社会”中心论，还是对其试图加以超越的治理理论，都明显受到西方经
验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西方认识论的局限，未能赋予政党以应有的地位。这种弱化政党作用的理论视

角，即使就西方经验本身而言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更何况应用到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分析当中。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应该摆脱这种认识论的纠缠，从政党、国家与社会

关系的本真逻辑出发，或能找到另一种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具积极意义的研究视角。鉴于此，如

要跳出基于西方经验传统的 “国家 －社会”中心框架，政党视角的国家理论研究或是另一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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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

二、政党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应有视角

如果政党视角是国家理论研究的另一种可替代方案，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内在

逻辑？通过对经典著作更深层次的解读，我们发现，不管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还是出于无产

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实践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特别看重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

中的作用。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议题进行持续和连贯的分析，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这些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种意义上都给予政党以重要乃

至优先的位置。首先，就唯物史观的表述本身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 “政党”等上层建筑因素

发挥作用留下足够的空间。诚然，由于论战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

用，“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①。对政党这一上

层建筑要素更是如此，除了人们熟知的 《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很

少专门论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 “政党”等上层建筑。正如恩格斯所说，“对历史斗争

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②。

换言之，作为上层建筑的 “政党”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实质上，从１８４６到１８４８年间，马
克思和恩格斯就 “开始思考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问题”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领导布鲁塞尔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到改组 “正义者同盟”，进而在他们起草的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

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走向自我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

引领者。可见，无产阶级政党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预设前提和应有之义。

其次，在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何以可能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优先地

位。如果说，“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的政党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在合法性危机的问题

解决之后———也就是在宪政统治被接受之后———才运作起来”④，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是无

产阶级政党打碎旧国家机器后重新构建的结果，即无产阶级政党先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马克思和

恩格斯坚决反对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⑤ 的优先性，强调必须摧毁一切旧的国家机器。据此，恩格斯

强调必须首先 “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⑥

然后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进而构建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正如马克思在给弗里德里希·波

尔特的信中指出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

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⑦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过程中，通过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认识到，缺乏自己政党组织领导的

“偶发的”“零散的”工人运动，或是遭到政府当局的疯狂镇压、或是沦为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难

以实现自身利益，因此，自１８４７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以来，他们始终将无产阶级政党置于夺取无
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胜利乃至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优先地位。

再次，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见证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一国执政党，也没有专门论述无产阶级政

党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不重

要了，相反，他们依然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核心。在 《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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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

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二是公社由 “市政委员组成”，“是一个实

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② 一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

产阶级政党与国家及其委员会是何种关系？对此，不管是在 《法兰西内战》，还是在其它文本中，马

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详尽回答。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逻辑，我们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

们依然认为，在新型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仍处于领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

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致性。马克思在描述八小时工作制运动时就指出，“如果说这种运动以

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③ 在 《共产党宣言》中他们

更是强调，共产党人 “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

益”。④ 按此逻辑，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工人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此外，

在某些具体的表述中，恩格斯更是直接表明了这层意思。譬如，在 《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就

直接提到 “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⑤ 这样的词句。可见，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夺取政

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展开具体详尽的阐述，但是仍有证据表明，他们依然将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

党视为新型国家的领导力量。正如巴迪欧所说：“政党也是一个高度集中和有纪律的组织者，其能力

完全是在于接管国家权力。它担负着建立新国家的任务，也承载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⑥

密利本德曾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强调阶级和政党的作用，但马克思更强调阶级的作用，列宁更

强调党和组织的作用。⑦ 密利本德对马克思的评判或许有待商榷，但他对列宁的评价则是中肯的。如

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较少直接论述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关系，只能通过相关阐述来推

定的话，那么列宁则详尽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建构和治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领导核心地

位。首先，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构建的优先地位。列宁在实践中并未机械

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是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将本

质规律与具体现象统一起来，从俄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出发，积极地将 “政党”这一上层建筑要

素运用于国家与革命的实践当中，使其在国家失序、社会混乱的俄国，成为填补权力和权威 “真空”

的不二之选。对此，亨廷顿评价道，通过强调 “政党”以及 “政治的优先地位”，建立起 “强大的革

命组织”，列宁 “为政治秩序奠定了先决条件”⑧。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

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因为 “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

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⑨ 因此，在列宁看来，“只有工人阶级的政

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不这样，便不能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瑏瑠

其次，列宁具体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掌握国家和治理国家的问题。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对议会

制的批判，强调苏维埃组织要摒弃 “资产阶级民主制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

制”。瑏瑡 在这种前提下，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任命的机关来掌握新型国家机器。

列宁指出，“党的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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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① 在 《工人论党内分裂》中，列宁明确了要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党对国

家的具体领导。此外，列宁还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各项具体工作的领导问题。他不但强调党对

公职人员的培养和领导，比如强调 “全党必须系统地、逐步地和坚定不移地为中央机关培养称职的

人”②，要 “把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放到重要岗位上去，而且不断提拔他们”③，而且强调 “国家政权

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④。可见，列宁将无产阶级政党置于对

无产阶级专政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领导的地位。

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

期，不管是夺取革命的胜利，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治理，

无产阶级政党都是领导力量，处于中心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是唯物史

观的内在要求。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理应确立政党的研究视角，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家

理论研究的应有视角。

三、政党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实践逻辑的必然选择

就中国的国家理论研究而言，政党视角不但是由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般逻辑所决定的，而且

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实践逻辑所要求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形

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制度，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中，政党视角是不

可或缺的。只有从政党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何以凸显了政党的地

位和作用，也才能理解何以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制度，进而揭示其内在的独特逻辑。

首先，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基本国情中的政党因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

化首先是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因应我国不同阶段的国情特征、不同

时期的矛盾挑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不断凸显。回顾党的百年历

史，不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抑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时期，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时期的国情特征都表明，不管是为争取国家之独立，还

是为确保社会之稳定和发展，都需要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然而，谁是强有力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

者？谁是稳定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二者的答案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党的百年历史充分

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

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

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⑥ 而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离开

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

待兴、底子薄弱，“缺乏现代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条件”，因此要实现现代化就必定要借助有效的领导

力量，而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的中国共产党，便顺理成章地 “在国家成长中”占据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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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发挥 “核心作用”①。改革开放带来了 “急剧的社会变革”②，面对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社

会失衡等挑战， “现代政党”似乎是应对这些挑战的 “唯一手段”③，而中国革命建设的内在逻辑、

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政党自身的领导力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中的领导核心作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国内外风险挑战不断，反观世界上一些

大国的崩溃或者衰败，“其中一个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权威丧失、国家无法集中统一”④，以史为鉴，

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之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和核心统筹全

局、协调各方。

由前观之，尽管四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特征都指向一种共同的诉求，即需

要强有力的组织来构建强有力的国家以实现民族独立、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历史实践表明，这个强

有力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显然，从政党视角出发，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基本国情始终指向

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的内在逻辑。就中国国情的内在逻辑而言，党的领导就是 “中国最大的国

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⑤。“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首要历史

经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⑥。

其次，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融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

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就是要构建一种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诉求，又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价值底蕴的国家制度，即在国家制度安排中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诉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底蕴有

机结合，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领导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

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⑦ 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

克思主义，而是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据此，只有从政党视角出

发，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揭示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结合

何以可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完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

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⑧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价值诉求，既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核心纽带，又是推动两者结合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内在动力。中国传统文

化倡导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则坚持人民群众的

政治主体地位，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作为最终价值诉求。可见，这两者都体现了对 “人民”的

重视，它们的融合必然指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诉求。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新中国国家

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而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成

为这种制度的领导力量。诚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 ‘人民’二

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 ‘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⑨ 我国的国家

制度必须扎根于 “人民”之中，充分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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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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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编：《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６页。
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５３６页。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何俊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９１页。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２０页。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求是》２０２０年第１４期。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６５页。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５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第１３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５２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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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契合性的必然指向，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最后，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国政治制度优秀传统与政党中心的内在关联性。马

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

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任何历史活动和实践

都是在已有的、继承下来的历史传统基础上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也不例外，不应抛弃

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国家政治制度传统，而应吸纳其积极因素。 “大一统”基因绵延至今，一个统一

的、整体的中国既是历代中国人的政治选择，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传统的优秀成分。对中国而言，“大

一统是中国之轴，失去了大一统，中国也就失去了整体存续的基础与价值”②。大一统的国家传统蕴

含的集中、整体、统一的特性，内在地要求我们通过集中力量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建设现代国

家。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将这种源自大一统国家传统中的力量，赋予了能够凝聚民心、能够

“动员与组织人民进行革命的革命党”③，即中国共产党。因此，从政党视角出发，彰显我国现代国家

建构中的政党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国家建构与政治制度

优秀传统之间的内在逻辑。

从政党视角不难看到，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最初探索基本上就是政党制度选择的过程。在这一探

索过程中，最初也尝试过完全西方化的政党制度，模仿西方国家的议会选举、多党竞争，但最终陷入

党派攻讦、相互倾轧的泥潭，所谓 “三权分立”的西式国家制度无法承担起凝聚社会力量的使命。

孙中山意识到，只有构建一个全面主导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政党，才能符合中国政治制度优秀传统

的独特逻辑，才能满足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需要。基于此，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

改组国民党，实行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走上了 “以党建国”的探索道路。可以说，

“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中，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其实就是选择政党的历史过程。”④ 国民党曾经作为整

合国家社会的 “领导核心”走上历史舞台，但由于 “社会基础比较窄”，“组织基础比较弱”⑤，组织

能力相当有限，并且在实行 “以党治国”的过程中剥夺了其他各党派的平等权利，带有 “威权主义

政党”的排他性特质，最终走向衰败。与之相较，中国共产党扎根群众、凝聚群众、领导人民军队，

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最终成为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更重要的是，以中国

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并非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 “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也

不是具有排他性的 “威权主义政党”。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

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良好关系，构建了充分彰显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显然，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阐明我国以党建国的

政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我国政治制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不管是基于对 “国家 －社会”中心视角的反思，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
问题的理论逻辑，抑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实践逻辑，政党视角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

论研究的应有视角。诚然，政党视角并不意味着对 “国家 －社会”中心视角的全盘否定，实际上，
社会中心论对社会力量的关注，国家中心论对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等要素的强调，均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相较而言，政党视角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传统，而且更契合

我国发展实际，在研究我国国家治理问题时更具解释力。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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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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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我持存的基本问题

———以罗宾森驳帕菲特为例

吴向东　秦　岭

【摘要】在近现代形而上学的问题域中，关涉自我持存的 “人格同一性”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

帕菲特在 《人格同一性》一文中指出了传统同一性结构的内在矛盾，并采用心理连续性作为存活中重要的

事情 （ｗｈａｔｍａｔｔｅｒｓ）来解决这一问题。罗宾森通过同卵双生双胞胎换脑的思想实验作为反例责难帕菲特的
观点，并认为人格是一个 “进一步的事实”（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ｆａｃｔ）。通过详细和严格地分析罗宾森实验中的前提，
将发现如果把影响实验条件的直觉和预设排除于考虑范围之外，那么该思想实验实际上并不能驳斥帕菲特

的观点。帕菲特的视角转变是该问题史中重要的观念革命，其观点不仅在论证上是更稳固的，而且具有启

发性意义。

【关键词】人格同一性；建构主义；心理标准；维金斯事例；双胞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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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持存一直以来都是对人的存在进行哲学讨论的重要议题。在近现代的哲学传统中，这一议题

被专门放置在 “人格同一性”（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之中来展开。在泛化的关于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的
讨论中，我们也常常会使用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一词，并以此表达对自身具体社会身份、角色等的认知和关
切。相比在这些含义上的使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所标识的人格同一性问题则更为基本，其主要关
切ｔ２时刻下的个体ｐ２与ｔ１时刻下的个体 ｐ１在何种意义上被归结为某个持存的 “我”，这一归结的

成立是如何保障的。围绕这一问题，各个理论派别从自身视角出发给出了极其多样的解答。洛克以前

的哲学家大多将人格同一性的成立和保障追溯到一个 “进一步的事实”，或诉诸实体，或依靠灵魂。

洛克则在 《人类理解论》中将人格同一性归结为心理上的连续，从而开辟了心理主义传统。此后，

实体主义、心理主义、动物主义、结构主义等各类观点争相涌流。在这些讨论中，常常出现一些视角

和基本问题的模糊性。一方面，许多涉及人格同一性的讨论并没有清晰地界定自己的主题，混淆了

“自我对自身同一性的理解”与 “他人将我视作持存的同一者”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另一方面，一些

理论流派借以说明人格同一性的出发点含义不明，以动物主义为例，其将人格同一性视为 “作为动

物的持存”，但关于 “动物”的含义却很难给出清晰的回答。

帕菲特 （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在１９７１年发表的 《人格同一性》一文中所作的分析，对理解 “人格同一

性”问题给出了启发性见解。帕菲特继承了洛克以来的心理主义传统，将讨论的主题限定在自我对

自身持存的建构和理解上，并在此基础上引入 “准记忆”（ｑ－ｍｅｍｏｒｙ）等概念，试图克服洛克传统
所存在的循环论证问题。此外，帕菲特理论的一个特点在于，他不直接将 “人格同一性”视作某种

绝对事实或既定观念，而是将之视作我们自我建构和理解的过程，着力分析我们对 “人格同一性”

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通过这一思维进路变革，帕菲特创造性地用维金斯事例说明，人格同一性不过

表述了心理连续性的一种特定情况，将它作为 “一对一”绝对事实的传统观点并不成立。帕菲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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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引发了学界热议，不少学者试图恢复将 “人格同一性”作为 “进一步事实”的地位。其中，约

翰·罗宾森 （Ｊｏｈ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设想了一个相当经典的同卵双胞胎思想实验来反驳帕菲特的观点，从内
在批判的角度鲜明地反映了实体主义对心理主义的拒斥。但是，从帕菲特的文本及围绕这一文本的解

读来看，如果剥除影响思想实验的不当直觉和预设，罗宾森的反驳并不能有效驳斥帕菲特的论证。对

实体主义传统的拒斥是帕菲特理论的重要贡献，当代建构主义在对有关问题进行细化、延伸和争论的

同时，仍然承继了帕菲特所奠定的理论基础。因此，通过对罗宾森与帕菲特关于人格同一性问题论争

的探讨，我们能更好地把握当代 “人格同一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转向的内在机理。

一、帕菲特对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基本理解

帕菲特在 《人格同一性》中首先通过维金斯事例的运用，说明了一对一、全有或全无的同一性

逻辑关系在回应存活问题时存在的内部矛盾：维金斯设想了一个手术事例的版本。在这一手术事例

中，我的大脑被分为两个半脑，其中每个半脑都被安置在新的身体中。并且每个术后人都拥有我的性

格和我生活的表面记忆。对于我而言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似乎只有三种可能：（１）我没有存活；（２）
我作为两个人中的一个存活；（３）我作为两个人存活。①

对于 （１）来说，帕菲特认为如果我的一半大脑被成功地移植而另一半被损坏，我显然能够存
活，现在两个半脑都成功移植，双重的成功怎么能算作失败呢？对于 （２）来说，显然我们无法说清
楚是什么使我成为其中一个而不是另一个。而在 （３）中，如果存活意味着同一性这种一对一、全有
或全无的逻辑关系，那么这一表述就存在矛盾，没有意义。此外，如果说我在术后具有两个身体和一

个分裂的心灵，这种说法在永久的分裂事例中也是不合适的。可见，在维金斯事例中，我的存活是明

显的，但是我的同一性问题却没有一个答案。传统观念一向秉持的 “存活蕴含人格同一性”的命题

如果是真的，那么只有在前件为假的时候，后件才可能为假。但在上述例子中，（１）的否定告诉我
们我的存活是真的，而 （２）的否定和 （３）的确认则表明人格同一性确实是非真的。同时，以上三种
情况已经穷尽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可能性，所以上述真值关系也并非是不周延的举例所导致的。因此，唯

一的解释就是存活并不保证既予的绝对一对一的同一关系。帕菲特通过维金斯事例不仅表明了传统一对

一同一关系在描述特定情况时的缺陷，也否认了将人格同一性视作存活中理所当然的事实的看法。②

如果存活并不意味着有一个既予的、作为进一步事实的同一性，那么我们在使用 “人格同一性”

这一术语时究竟在描述什么？或者说 “同一性判断所关联的重要性”（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ａｔｔａｃｈｅｓｔｏ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究竟是什么？帕菲特进一步主张，同一性只是一种描述心理连续性的方便的语
言，存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心理上的连续性———这更多地涉及一种程度上的关系。③ 从逻辑关系上

看，人格同一性的语言蕴含心理连续性。在该蕴含式中，人格同一性充当前件，而心理的连续性充当

后件。当前件为真时，后件也必然为真，这表明帕菲特并不否认人格同一性可用以理解特殊的、一对

一的心理连续性关系。但当后件为真时，前件并不一定为真，例如当心理连续性存在一对多或分叉的

形式时，同一性的语言就无法胜任。这样，如果我们承认心理上的连续性蕴含存活，虽然可以合理地

推出同一性也蕴含存活，但存活并不意味着同一性。由此，帕菲特以一种近似语言哲学的视角，将同

一性视作心理领域的自我理解和建构。

然而，正如道格拉斯·埃林 （ＤｏｕｇｌａｓＥｈｒｉｎｇ）在 《分裂、融合与帕菲特革命》一文所指出的，

分裂的事例并不能为同一性判断所关联的重要性就是心理的连续性提供一个稳固的证明，因为存活不

蕴含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就是用来描述心理连续性的，它同样可能用来描述某些其他事实。④ 因

而，帕菲特在维金斯事例之外借助 “准记忆”和多个人格融合的例子进一步加强自己的论证。

８６

①

②

③

④

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０，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７１，ｐ．５．
Ｉｂｉｄ．，ｐｐ．４－１０．
Ｉｂｉｄ．，ｐ．１４．
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Ｅｈｒｉｎｇ，“Ｆｉｓｓ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ｆｉ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９４，Ｎｏ．３，Ｊｕｎ．１９９９，ｐｐ．３２９－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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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同一性判断所关联的重要性本身不能以同一性的存在为必要条件，否则就陷入循环论证。

针对这一问题，帕菲特引入 “准记忆”概念。按照一般经验，我们的记忆总是带有第一人称视角，

因而记忆总是被理解为 “我的”某种记忆，即记忆本身以人格同一性为前提。而 “准记忆”是一种

不包含人格预设的记忆，即记忆的视角并不意味着 “我，现在似乎记得那个经验的人格，就是曾经

具有那个经验的人格”①，这只是我们不由自主的、直觉性的假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经验到

非第一人称视角的记忆，也很难摆脱对记忆属我性的假定。但就逻辑功能而言，“准记忆”传达的观

念是十分清晰的，即人格的同一作为一种未经证成的直觉必须悬置起来。帕菲特所使用的另一个例子

也为准记忆在经验上的可能性提供了支持。

图１　阿米巴虫的生长过程

如图１②所示，帕菲特借助阿米巴虫在春天分裂、在秋天融合的特征，说明我们的人格也可能具
有类似的情况。就像维金斯实验中人格出现分裂一样，不同半脑的合并、脑神经元细胞的移植等也可

能造成人格的融合。对于图中任意点Ａ，他可能拥有某种记忆，但该记忆并不来源于某个与Ａ一一对
应的人格。

其次，帕菲特进一步用图１尤其是融合的情况，说明不仅人格作为非一对一的关系是有意义的，
而且这种关系中的存活是和心理连续性或联结性的程度紧密相关的。在融合的事例中，没有明显的存

活也没有明显的不存活。正如道格拉斯对帕菲特事例所作的说明，如果我们建立一个跨越不同融合事

例的光谱，其范围包含我的个性占支配地位的事例到别人的个性占支配地位的事例，对我的存活而言

重要的事情显然是递减的。由此，心理的连续性或联结性与生存呈现出明显的程度上的相关性，而关

于存活的重要的事情的其他备选项并没有这一特征，这就对心理标准提供了较有力的说明。③ 这些论

述再次表明，以往对人格同一性的探讨往往是直接认定其存在，进而寻找判定同一性的充分必要条

件。帕菲特所采取的方式则更类似于将同一性看作一个概念或语词，从而进一步分析其指涉的事实以

及这种事实的建构与形成过程。

二、罗宾森实验及其预设

帕菲特否认一对一的同一性关系对于存活的重要性，尤其否认了实体主义基于 “进一步事实”

的同一性，并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标准。但一对一的同一性观念毕竟根深蒂固，形而上学领域对 “进

一步事实”的讨论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围绕帕菲特所用事例及其心理标准的反驳十分常

见。例如，麦格奈尔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ｇｎｅｌｌ）就从维金斯实验的可能性和人格认同对存活的重要意义两个
角度批驳了帕菲特消解同一性的做法④；伯纳德·威廉姆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则通过交换身体手术

９６

①

②

③

④

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０，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７１，ｐ．１５．帕菲特明确指出，他继承了舒梅克
（Ｓｙｄｎｅｙ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关于 “准记忆”的阐释。关于 “准记忆”定义与特征更详尽的说明，参见 Ｓｙｄｎｅｙ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Ｐａｓ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７，Ｎｏ．４，Ｏｃｔ．１９７０，ｐｐ．２７０－２７２．
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０，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７１，ｐ．２２．
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Ｅｈｒｉｎｇ，“Ｆｉｓｓ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ｆｉ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９４，Ｎｏ．３，Ｊｕｎ．１９９９，ｐ．３３２．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ｇｎｅｌｌ，“ＯｎＰａｒｆｉｔ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ｙｍｐｏｓｉａ：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ｂｙＯｈｉ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ｕｓｔｏｍ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１，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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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例强调一对多心理连续性的不可靠，并凸显了身体的重要性①。当然，在帕菲特面临的反驳中，

试图恢复作为 “进一步事实”的同一性的实体主义观点，最集中地反映出帕菲特的建构主义路径与

传统观点的差别。这些理论家对仅有心理连续性就能够蕴含存活这一命题做出诸多反驳，例如认为心

理连续性背后的主体性、准记忆本身的统合连结等必须由不可还原的实体同一性来保障②，亦或指出

依据某些实体标准，我们在维金斯实验中也能确定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人格。③ 但这些反驳大多缺乏经

验证据的支持，在面对大脑分裂、复制等情况时仍不可避免地陷入模糊和混乱。同时，由于这些观点

同帕菲特的理论在一些基本直觉和立场上差距过大，讨论往往流于外部，难以体现两派理论冲突的细

节与内在机理。而罗宾森 《人格同一性与存活》一文的反例虽不能体现所有为实体主义辩护的论据，

但相较于其他辩护路径，罗宾森试图通过考察帕菲特所用事例的内部逻辑矛盾来恢复 “进一步事实”

的重要性，最大程度上契合了帕菲特自身所设定的理论语境和讨论方式，充分调动了日常直觉在论证

中的作用。二者充分的理论对弈更加鲜明、生动地体现了实体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核心差异，即在

“心理连续性蕴含存活”这一命题上的争论及对 “进一步事实”的不同态度。

罗宾森主要通过一个同卵双胞胎的思想实验来构建对帕菲特的反驳。他试图区分精确的相似和同一

性，希望说明完全的心理连续性④可能仅仅保证了一种精确的相似，而我们的人格同一性实际上是由有

别于这种连续性的 “进一步事实”来保障的，这种 “进一步事实”也是确定我们存活下来的必要条件。⑤

这就构成了对 “心理的连续性可以蕴含存活”命题的否定，并彻底回退至关于人格同一性的传统观点。

罗宾森在论文中首先引用了帕菲特所使用的说明心理连续性与存活的关系的一个事例：在一场实

验中，我大脑中的细胞被我的精确的复制品所替换。在该实验手术中，神经元细胞采取逐个替换的方

式，并且完美的复制品保证了完全的心理连续性。⑥ 帕菲特认为完美的复制品保证了存活中一切重要的

事情，尽管他与术前的那个人不是同一的。罗宾森在直觉上暂且表达了对帕菲特这一事例结论的认同，

但提供了一个改编的版本：实验中采用的神经元细胞不再是由我的细胞复制而来，而是来自另一个人的

大脑；不过这个人非常特别，因为他是我同卵双生的兄弟，他与我的大脑和身体在细节上均十分相似，

和我的复制品相差无几；我大脑中的神经元正是被这样一个复制品，这个复制人格的神经元取代了。⑦

罗宾森认为在这个事例中，当大脑被完全替换后，我似乎并没有存活下来，存活的仅仅是与我相

似的我的兄弟。这两个事例的本质差别在于，原先事例的复制品是由 “我”的分裂或复刻而得到的，

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作为 “进一步事实”的 “我性”，但这在改编后的事例中并不具备。据此，罗宾

森指出在心理连续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对两个事例持有不同的直觉，正是因为在心理连

续性之外有某种 “进一步事实”发挥作用。

上述实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罗宾森希望否定的是 “心理的连续性可以蕴含存活”，否定这

一蕴含式的唯一方法即肯定前件并同时否定后件。也就是说，如果罗宾森希望对帕菲特做出一个有效

内部批判，那么在改编版的思想实验中，完全的心理连续性需要被控制为不能改变的量，罗宾森在文

章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要说明 “完全的心理连续性”这个最关键的逻辑预设究竟如何在罗宾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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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斯温伯恩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认为心理主义、物理主义等还原论路径不过为人格同一性提供了一些经验上的证据，同人
格实体本身是有差别的。奥克兰德 （Ｌ．ＮａｔｈａｎＯａｋｌａｎｄｅｒ）则指出统合、连结等概念本身预设了同一性。（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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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菲特在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一文中使用 “心理联结性”（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来指涉直接的、紧密的心理联系，用 “心理

连续性”（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指涉间接的、相对松散的心理联系。但罗宾森在论证中没有细分二者，他所使用的 “完全的心理

连续性”（ｆｕｌ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可以理解为与帕菲特的 “心理联结性”具有同一程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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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实验事例中予以严格的保障，一方面需要基于罗宾森对身心关系的解释，另一方面则需借助他对

我和我兄弟所保持的一致性的规定。

首先，罗宾森的实验基于如下前提：我们的精神状态是附随于我们的物理状态的，因而只要我们

有着相同的物理状态，我们就会有相同的精神状态。① 按照对身心关系的一般理解，我们通常会认

为，即便是大脑精确相似的双胞胎，他们也会在性格、心理状态和心理连续性方面十分不同。但罗宾

森对附随关系的说明完全能够将这种情况排除在他所设想的事例之外。按照身心附随所指示的逻辑关

系，如下命题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精神状态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的物理状态一定发生了变化。也

就是说，日常生活所见的双胞胎精神状态不同，是因为他们已经具有了不同的大脑。依照罗宾森所设

想的事例，由于实验所使用的两个大脑在各种细节上都保持精确地相似，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就不可

能具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完全的心理连续性”便得到严格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实验场景设

定的核心功能在于形象地展现论证中的逻辑关系，尽管一一对应的身心附随关系在日常经验的视角下

难以理解，但就逻辑功能考察的角度而言，日常直觉造成的困难可以先予以搁置。②

其次，要保证实验前后的个体之间保持 “完全的心理连续性”，我和我的兄弟就必须保有 “完全

的心理连续性”。这要求我们严格地理解我和我兄弟之间类似 “复制品”的关系和二者心灵主动性上

严格的一致。依照罗宾森对实验事例进行的描述，所谓类似 “复制品”的关系体现在我和我的兄弟

所具有的心理连续性会保障他与我共同具有一个过去自我，他会倾向于认为他就是我。我们似乎一开

始就很难有理由将我的兄弟视为一个正常的独立的人，而且这样设想的意义也不明显。对我的兄弟的

存在方式比较合理的理解似乎只能做如下描述：他是我天生附带的一个复制品，并且具有同步备份的

功能。同理，在这种关系中，我也可以被同样合理地描述为他的备份。当然，同身心附随的观念一

样，这一设定与我们的日常直觉相去甚远。例如，就 “复制品”这一观念而言，假如我和我的兄弟

都记得我们昨天下午５点开着同一辆车在５０号公路上飞驰，难道有两个人在开车吗？诸如此类的设
想确实构成了合理的质疑，但如果要从内部考察罗宾森实验的论证，那么就不得不暂时接受其提出的

怪异的观念，尽可能地不在上述常识的意义上思考我和我的兄弟的关系。

我和我兄弟两人心灵主动性之间的关系在罗宾森实验中则显得更为微妙。针对这一点，我们不妨

借用帕菲特在 《人格同一性》一文中的一个说法来做进一步说明，即我和我的兄弟具有同一种心灵，

但其支配着两个身体。③ 帕菲特在原文中否定这一说法的原因在于其设想的裂脑人具有永久分裂和独

自发展的特点，但在罗宾森给出的事例中，帕菲特的这一设想显然可以合理地适用。按照通常对心灵

主动性的理解切入事例，会认为我和我的兄弟具有两个独立的心灵，它们只是在对过去的回忆上偶然

地精确相似，而在未来的意识活动和自主抉择上可能出现分歧。但正如帕菲特所作的澄清，这种理解并

没有达到完全的心理连续性的要求，我们不能将心理连续性狭隘地理解为仅仅包含 “准记忆”的东西，

其还包含着关涉未来的 “准意向”“准承诺”等。④ 况且基于罗宾森给出的精神状态附随于物理状态的

说法，说我和我的兄弟具有同一种心灵还有物理上的保障。因此，在我和我兄弟的这种关系中，与其设

定两种主动的心灵，不妨说两人都具有心灵的主动性，但这种主动性精确地按照同一种方式活动。

三、对罗宾森实验的反驳

通过澄清罗宾森实验中的预设可知，在罗宾森实验中，我和我兄弟的关系呈现出两种主要特征：

一方面，我们作为同一个过去自我的延续而存在；另一方面，我们心灵的主动性按照同一种方式来活

动。在 《人格同一性》和 《理与人》中，帕菲特所举的多个有关人格复制及融合的例子都涉及了类

１７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Ｊｏｈ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８５，Ｎｏ．６，Ｊｕｎ．１９８８，ｐ３２１．
帕菲特在 《理与人》中指出，思想实验有时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思想实验的意义在于我们的问题和

我们要努力表明的东西。（Ｓｅｅ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ｐ．２１９．）
Ｓｅｅ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０，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７１，ｐ．７．
Ｉｂｉｄ．，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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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特征，并说明了在这些情况中心理标准均能保持解释力。① 但在罗宾森的论文发表后，帕菲特并

没有专门对 “同卵双胞胎”的例子进行回应。依照帕菲特既有论述中表现出的基本观念，我们将分

别从罗宾森实验两方面的特征着手，针对性地反驳罗宾森的实体性观点。

图２　分裂论证和融合论证的差别

如图２所示，围绕第一个特征，我们将罗宾森的实验看作 α段所表示的过程，即类似维金斯事
例中当事人先分裂后融合的过程，并通过着重强调 “同一个过去自我”的逻辑意义构建 “分裂论证

反驳路径”；而围绕第二个特征，我们更倾向于将换脑的实验类比为帕菲特所设想的两个人格融合的

例子，即β段所表示的过程，从存活程度变化的角度构建 “融合论证反驳路径”。通过分析可以表

明，从分裂论证的路径来考察罗宾森实验，能够达成对罗宾森论证的初步拒斥，而从融合论证的路径

进行考察，则能彻底消解罗宾森的责难。

（一）分裂论证反驳路径

从分裂论证的路径切入，首先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视角问题。在帕菲特的事例中，假想实验更明

显地体现为一个先分裂后换脑的过程，因而术中的两个人和维金斯事例中的裂脑人相似，均是同一个

过去自我的存续。相应地，当我们说换脑手术后我存活下来时，通常是将术后人和分裂前的我进行对

比，由于术中的每个人都能明显地追溯到术前的我，那么术后人作为术前的我存活就没有什么争议。

而在罗宾森的事例中，我们是将术后人与术中的相对于我兄弟的那个我进行对比，由于术中似乎确实

存在着我之外的人，并且我的大脑被我的兄弟的大脑完全替换，我们就会认为我的兄弟存活下来。从

上文的分析可知，虽然我和我的兄弟并不是从一种实际上的分裂中产生的，但我们在逻辑上与同一个

过去自我保持着心理上的连续性。况且，不同于两个裂脑人永久分裂后各自独立生活的情况，我和我

的兄弟在心理连续性上保持的特殊关系，使得我们并不是作为两个人独立存在。因而，罗宾森实验过

程可以依据先分裂后融合的模式进行描述。在这个实验中，我和我的兄弟同样延续了过去的我的存

活，我们其中任意一个的存活都是等同的。

然而，罗宾森实验能够对心理标准提出一个进一步的责难，即上述这种视角预设了一种松散的同

一性信念。无论是实际上的分裂还是逻辑上的分裂，都难以避免我的分身包含着一种 “我”的信念

的问题，似乎从我分裂而来的人格带有某种作为 “进一步事实”的 “我性”，而这种信念恰恰是罗宾

森在实验中予以排除的。虽然不同于传统的实体观念，诸如 “我性”这类松散的同一性信念也不限

于严格的一对一的关系中，但无论如何，其作为一种不同于心理标准的 “进一步事实”，确实提供了

一条替代性解释路径。相比于先分裂后融合的模式，“我性”的存在要求把我和我的兄弟的手术看作

一场不同人之间的脑移植，并且倾向于认为最后只有我兄弟的大脑保存下来，因而只有我的兄弟存

活。但下文将说明，即便取消了分裂视角而将手术仅仅看作两个术中人之间的问题，心理标准仍然能

得到较好地支持。

２７

① 除了罗宾森引用的例子，帕菲特在 《理与人》中还提及很多类似的变体，如某人在电子传输器中被复制并传送到火星、两个半

脑的联系被切断并同步工作、大脑被移植入他人身体、安眠药造成断片等事例，帕菲特对这些事例的基本态度是 “被复制并不像

普通死亡那么糟糕，其几乎与通常情形下的存活一样好”。（Ｓｅｅ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ｐｐ．１９９－２０１，２４７，２５４－２５５，
２８７－２８８．）



论自我持存的基本问题

（二）融合论证驳斥路径

将手术看作两个术中人之间的问题并以此考察我的存活，与帕菲特在 《人格同一性》设想过的

两个术后人永久分裂后各自独立生活的例子具有相似性。不同的是，帕菲特手术中那两个产物在拥有

一个人格的全部特性的同时，能够在这个地球的两端生活 （如果他们后来相遇了，他们甚至认不出

彼此）。① 在这种情况中，帕菲特会认为再去否认他们是不同的人就变得不能容忍。而在罗宾森所设

想的手术中，我和我的兄弟还保持着完全的心理连续性。虽然我们重叠的、同时空的存在似乎确实使

得将我们分为两个人看待显得更为合理，例如如果我们中有一个要挨打，那么是哪一个人挨打就是一

个有意义的问题。但即便是作为两个人看待，也不一定会妨碍存活问题。我们将说明，为何在这种情

况下我和我兄弟之间的换脑可以被更合理地描述为融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角度的分析表

明，存活在这里仍然是一个心理上的程度问题，如果我们遵循罗宾森给出的条件，那么至少不会推出

不存活的结论。

如果我们认为在罗宾森实验中 “两个人”的意思是，换脑前后由术前人认为自己是 “我”变为

术后人认为自己是 “我的兄弟”，那么我们会倾向于认为我没有存活，就像是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大脑

替换了我的大脑，术后人只与术中人的一个保持一对一的关系。如果这样理解 “两个人”，罗宾森实

验就并不符合完全的心理连续性的条件。在通常的完全换脑的事例中，我们直觉上倾向于认为我没有

存活，那是因为心理连续性的程度变化处于融合事例的光谱的末端，大脑完全替换后，心理连续性也

被相应地替换了；并且由于二者程度的变化似乎总是相关的、一致的，我们会习惯性地直接用大脑的

变化来直观地判断，赋予其在存活中的重要性。但是不同于日常手术事例的情况，在罗宾森的实验

中，我的大脑和心理状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替换，即我的替换者本身就包含与我相差无几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于换脑，我和我兄弟之间的手术更类似于两个人格融合的过程，而我也在很大程

度上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延续下来。

为了保证不受直觉干扰预设实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用如下的思维方式：我在我的书房中看书，而

我的大脑在我无意识的过程中被我的兄弟的大脑替换了，由于我和我的兄弟之间保持着完全的心理连

续性，因而无论从经验内省还是外在观察的方式，似乎都无法得出我没有存活的结论。② 从这个例子

可知，作为结果的个体完全可以被相容地理解为我和我兄弟的融合。实体主义之所以否认这一点，是

由于其认定完全的换脑必定会导致一对一的自我实体被置换。但依照上文的分析和这个事例呈现出的

情况，我们对大脑重要性的理解和对实体延续性的建构，恰恰依赖于我们心理连续性的情况。同理，

究竟将手术理解为否认我存活的换脑还是包含我存活的融合，关键不在于手术形式带给我们的直观印

象，而在于手术在心理连续性上造成的后果。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罗宾森还进一步为其思想实验补充了一个场景，试图诉诸日常直觉突出

“进一步事实”在论证上的优势。可以将这个场景简要地概括如下：我们现将连续换脑实验中的大脑

分别命名为Ｂ１、Ｂ２、Ｂ３……那么可以将Ｂ１视作术前的我的大脑，而Ｂ２、Ｂ３等则为被置换入我的脑
壳的我的双胞胎兄弟的大脑。如果现在的我被告知了换脑的操作，并且我被替换的大脑Ｂ１会被保存
并重新组装起来，那么我会关心Ｂ１的情况并且认为那才是我。③

这个直觉性的选择确实容易接受，但这个事例在直觉上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多数人在思考时仍然

将自己代入Ｂ１的角度。而在罗宾森实验中，从Ｂ２或Ｂ３的视角看待这一事例更加合理，在此基础上
心理连续性和融合的思维模式仍然能保持充分的解释力。首先，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站在Ｂ２的角度
考虑这个问题，这只是一个我的过去自我复活的情况。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年龄跨度较大，例如８０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０，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７１，ｐ．７．
帕菲特在 《理与人》中举过类似的例子：持有类似笛卡尔式的实体自我观的人，会认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有可能为另一个

人所取代而不复存在；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证伪、无法论证，因而是神秘主义的。（Ｓｅｅ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ｓ，
ｐ．２２８．）
Ｊｏｈ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８５，Ｎｏ．６，Ｊｕｎ．１９８８，ｐ．３２２．
在一个安眠药事例中，帕菲特用过类似的说法，他将 “断片的我”和 “醒来的我”之间的关系比喻为 “我”和 “明天的我”之

间的关系。（Ｓｅｅ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ｐｐ．２８７－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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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我突然见到８岁的我，那么我和过去自我的心理连续性将会十分松散，承认他们作为完全不同的
两个人存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在 Ｂ１和 Ｂ２的例子中，他们还保持着很强的心理连续性，因而仍然可
以将他们都视为我的存活。由此，就可以将我和我的兄弟谁存活的问题，转述为我和我的过去自我同

时存活的问题。尽管这同样会造成直觉上的怪异，但这种怪异并不影响我不含矛盾地存活。

其次，既然思考角度的变化会引起态度的变化，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站在Ｂ２的角度？对这个问题
的解释不仅是从Ｂ２出发展开辩护的关键，而且能解答我们在罗宾森的实验中为何会关心 Ｂ１。Ｂ１类
似于一个过去自我，当他见到未来自我Ｂ２的时候，心理上的连续性是没有证成的。例如，２０岁的我
突然见到２５岁的我，２０岁的我会倾向于将他当作另一个人，这是未亲证的心理连续性所导致的不信
任。但在２５岁的我那里，他会对２０岁的我感到亲切并把他当作自己，因为在２５岁的我那里，心理
连续性已经证成了。我对Ｂ１的关心实际上就像２０岁的我会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我，而将２５岁的我视
作另一个人一样，毕竟和未来的自我同时存在是一件怪异的事情，况且二者心理上的连续还是作为过

去的我无法体验的。如果罗宾森希望在实验中通过保持心理上的连续性和否定存活的方式来驳斥帕菲

特，那么选择Ｂ２的视角来看待我的存活显然更合适，其周全地包含并证成了 Ｂ１、Ｂ２心理状态完成
了的融合。这样设想的话，那就如在连续换脑中的体验一样，我们会倾向于认为我存活了。

即便这样，可能还会有人反驳说，似乎无论如何，在实验中存活的总是我，即使在上述把脑子保

存下来又重新组装的例子中，我的兄弟似乎也没有恢复他的身份，这对我的兄弟来说太不公平。这个

反驳显然将我的存活与存活的是我这两个陈述搞混了，后者很容易暗示一种一对一的同一关系，前者

却可以和我的兄弟的存活在同一术后人身上相容地存在，就像融合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上述例子总

是涉及到我的存活，是因为我们是从我的视角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但从我的兄弟的视角来看，不会得

出与在我的视角下不同的结论。在这个手术中我和我的兄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活了，因而两个视角的

描述是可以同时成立的，并不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

从上述论述可知，在与另一个人进行换脑、融合或两个重叠存在的人格在不同条件、视角下理解

换脑的这些事例中，对存活的理解程度与心理连续性的程度紧密相关，而大脑标准或者 “我性”这

种松散的同一性信念都不能呈现出这种特质①。在罗宾森设想的实验中，没有明显的存活也没有明显

的不存活，如果没有给出一些程度的让步，我们就极有可能基于自己对程度的理解和偏好做出非此即

彼的选择。但正如帕菲特所说：“是说 ‘我’，或是说 ‘我的未来自我中的一个’，或是 ‘一个后代

的自我’完全取决于选择。一定要同意的是，关键仅在于是否运用了这个析取。”② 如果我们排除日

常直觉和不当预设的干扰，至少可以接受这个析取，同意存活是一个合理的答案。

四、结　　论

罗宾森试图将人格同一性恢复为 “进一步事实”的努力并不成功。同卵双胞胎这一极端事例，

反而为以往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先在既予的同一性观念的反思增添了一个机会，更清晰地表明了建构

主义路径在 “人格同一性”问题上的贡献。帕菲特一方面否认了在 “人格同一性”问题上概念与实

体朴素的对应关系，而将之变革为主体理解和言说自身心理连续性的一种建构行为，关注了意识、心

理参与对人格认同的重要性，并对此给出较为稳固的论证，奠定了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

面，他通过 “光谱”比喻等方式建立了心理连续性与存活的正相关关系，为存活的判定提供了一个

直接的、合乎直觉的准则。这不仅使心理主义流派对心理连续性的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进一步探究，同

时使叙事主义、行动主义等其他派别必须回应自身准则与心理连续性的关系。正因如此，帕菲特的理

论在当下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下转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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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畅

【摘要】作为一种规范性词语，蔑称不仅指称一个群体，也具有贬低性和冒犯性。蔑称是当前国外语言哲

学的研究热点，因为其诸多特性对语言哲学提出挑战。例如，“黑鬼”这样的蔑称的贬低性和冒犯性从何

而来？是否属于其真值条件内容的一部分？常见的理论认为，蔑称表达了贬低性或冒犯性的内容。但这忽

视了蔑称在表达内容之外的用途。本文将提出一种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蔑称的用途，除了指称，还包括

做出贬低和冒犯这两种言语行为。该理论能解释蔑称的诸多特性。例如，蔑称对真值条件的贡献不包括其

贬低性，因为贬低性来自言语行为的语力而非内容。相较于其他理论，这一新理论具备两个优势：能够区

分贬低性和冒犯性，并能解释蔑称的非贬低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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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称 （ｓｌｕｒｓ）是一种具有贬低性和冒犯性的词语，比如 “黑鬼”（ｎｉｇｒ）①这一蔑称不仅指称
黑人，也被用来贬低、冒犯黑人。蔑称兼具描述性和规范性，表现出一系列有趣的特性，对语言哲学

提出了新问题。例如，有别于纯粹描述性词语，蔑称具有贬低性，所以蔑称理论需要解释为何 “黑

鬼”带有贬低性、而相应的中性词 “黑人”却没有。蔑称也具有冒犯性，比如公开使用 “黑鬼”会

冒犯黑人群体。冒犯性和贬低性十分相近，所以我们要澄清二者的异同。此外，蔑称还具有真值条件

贡献、强弱差异、不可转述性、独立性、不可移置性等特点。蔑称理论的工作，就是解释为何蔑称具

有这些特性。

蔑称是当前国外语言哲学的研究重点，因为其对诸多哲学领域有重大影响。在语言哲学上，蔑称

的贬低性挑战了意义的直接指称理论 （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该理论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其指
称。但 “黑鬼”和 “黑人”指称相同，意义却看起来不同。在伦理学上，需要探讨 “黑鬼”这样的

蔑称和 “懦夫”这种厚道德概念 （ｔｈｉｃｋｍｏｒ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的异同。在政治哲学上，法律是否应该禁用
蔑称，也是管制冒犯性言论的重要议题。

当前的很多蔑称理论，主张蔑称表达了贬低性或冒犯性的内容。例如，真值条件内容理论 （ｔｒｕ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会认为，“黑鬼”的指称与 “黑人”不同，而是指 “懒惰、暴力……并

因此该被歧视、排斥……的黑人”。② 规约隐涵理论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认为，“黑鬼”

５７

①

②

“黑鬼”对应的英文蔑称侮辱性极强。因此笔者将其部分隐去，以避免造成冒犯。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Ｈｏｍ，“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０５（８），２００８，ｐｐ．４１６－４４０；张瑛：《评蔑称语的组
合外在论》，《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黑鬼”这种蔑称看似支持了真值条件内容理论。例如 “黑鬼”的贬义，似乎来自

“黑”和 “鬼”两字的贬义。但是，一个词的意义并非其部分的意义的组合，正如 “神圣罗马帝国”的意义并不是 “神圣的、

罗马的、帝国”，而是指历史上一个德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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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称与 “黑人”相同，但表达了 “说话者鄙视黑人”的规约隐涵。① 然而，这些理论只关注蔑称

表达的内容，忽视了蔑称在表达内容之外的用途。②

本文将提出一种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来解释其特性。根据这一新理论，蔑称具有贬低性和冒犯

性，因为其用途是去贬低和冒犯指称的对象。说 “亚当是个黑鬼”不仅表达了 “亚当是黑人”的真

值条件内容，也做出了贬低黑人和冒犯听者的言语行为。蔑称的冒犯性不同于其贬低性，因为贬低是

以言行事行为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而冒犯是以言取效行为 （ｐｅｒ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相较于禁忌理论、规
约隐涵理论等，笔者的理论具备两个优势：能够区分贬低性和冒犯性，并能解释蔑称的非贬低性使

用。本文将以如下方式展开：第一节介绍蔑称理论需要解释的特性，第二节构建蔑称的言语行为理

论，第三节应用该理论来解释蔑称的特性，第四节论证该理论相对于其他理论的两个优势，第五节总

结全文。

一、蔑称的特性

在构建蔑称理论之前，首先要澄清蔑称的诸多特性。以此为基础，蔑称理论才能解释为何蔑称具

有这些特性。当前文献一般认为，蔑称理论需要解释蔑称具有的以下属性：③

贬低性 （ｄｅｒｏｇ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ｃｅ／ｄｅｒｏｇａｔｏｒｙｐｏｗｅｒ）：不同于中性词，蔑称具有贬低性，被用来贬低别人。
比如，“黑鬼”这一蔑称具有对黑人群体的贬低性，而其对应的中性词 “黑人”却没有。相应地，蔑

称理论需要解释为何 “黑鬼”这种蔑称具有贬低性，以及贬低性来自何种机制。例如，蔑称理论可

以主张贬低性来自于蔑称本身的意义、说话者对蔑称的用法或者蔑称的社会属性等机制。

冒犯性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蔑称不仅具有贬低性，也具有冒犯性。换句话说，蔑称经常被用来冒犯
听者。无意中说出蔑称，也可能会冒犯某些群体，从而产生冲突。蔑称理论也要解释，为何 “黑鬼”

这样的蔑称会让人感到冒犯。既有的理论常把冒犯性和贬低性混为一谈，默认解释了冒犯性就解释了

贬低性，反之亦然。所以，蔑称理论需要澄清贬低性和冒犯性的关系。

对真值条件的贡献 （ｔｒｕ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作为一种规范性词语，蔑称具有指称，或者
对真值条件的贡献。有些纯情感表达词 （ｐｕｒ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仅具有表达情感的用途，不影响真值条
件。例如，“天他妈的是蓝的”为真，当且仅当 “天是蓝的”为真。不同于纯情感表达词，句子中的

蔑称会决定句子的真值条件。一个蔑称对真值条件的贡献，似乎等同于其对应的中性词。因此把蔑称

替换成对应的中性词，句子真值条件不变。假设亚当是一位黑人。尽管把 “黑鬼”替换为 “黑人”，

以下两句话真值应该相同：（１）亚当是个黑鬼；（２）亚当是个黑人。
贬低性的强弱差异 （ｆｏｒｃ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蔑称的贬低性有强弱之分，比如 “黑鬼”这一蔑称的贬义

性远超 “英国佬”（ｌｉｍｅｙ）的贬义性。蔑称理论必须解释，为何有些蔑称的贬低性比其他蔑称更强。
需要注意的是，该特性并不包括历史上同一蔑称的贬低性的强弱变化。例如，“为何 ‘黑鬼’的贬低

性在历史上逐渐增强”涉及一个不同的问题，类似于 “为何 ‘马达加斯加’指称马达加斯加”这样

的元语言问题。

不可转述性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ｉｎｅｆｆａｂｉｌｉｔｙ）：蔑称的贬低性似乎难以用纯描述性的词语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ｔｅｒｍｓ）来转述。换言之，我们无法把蔑称转译成中性的描述性词语而不丢失部分意义。例如，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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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ｐｐ．３６４－３７７；ＡｄａｍＳｅｎｎｅｔ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Ｃｏｐｐ，“Ｐｅｊ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Ｗａｙｓ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５８（３），２０１７，ｐｐ．２４８－
２７１．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只讨论禁忌理论和规约隐涵理论 （参见第四节）。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Ｈｏｍ，“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０５（８），２００８，ｐ．４２６；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Ｈｏｍ，“Ｐｅｊｏ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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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可以准确地转述 “黑鬼”？“黑鬼”是指 “低智商的黑人”，还是 “有犯罪倾向的黑人”？似乎任何

一种转述都不够准确。蔑称理论需要解释为何蔑称的贬低性难以转述，以及转述之后失去了什么。

独立性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不同于其他规范性词语，蔑称的贬低性独立于其指称或真值条件内容，
因此所有蔑称都有对应的中性词。这些中性词指称同样的对象，但没有贬低性。比如，“黑鬼”的贬

低性独立于其对黑人的指称，其对应的中性词 “黑人”具有同样的指称，但失去了贬义。相比之下，

“傻逼”这样的一般性贬义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ｅｊｏｒａｔｉｖｅ），难以找到同指称的中性词。① 合理的理论必须能够
区分开蔑称的贬低性和它们的真值条件内容。

不可移置性 （ｎ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这是指当蔑称处于连接词的辖域内，仍然保留其贬低性。换
句话说，蔑称的贬低性可以突破否定、合取等连接词的辖域。考虑以下例子： （３）亚当不是黑鬼；
（４）如果亚当是黑鬼，他就爱吃炸鸡。虽然 “黑鬼”被局限在 “不是”和 “如果”的辖域中，但仍

然让整个句子具有贬低性，使用以上两个句子仍然构成对黑人的贬低。相比之下，“傻逼”这种一般

性贬义词不具有不可移置性，其贬低性不能突破连接词的辖域，例如 “亚当不是傻逼”和 “如果亚

当是傻逼，他就爱吃炸鸡”并没有贬低亚当。

说话者中心性 （ａｇ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ｎｅｓｓ）：蔑称表达一种轻蔑、贬低的态度。有趣的是，蔑称总是表
达说话者的态度，而不一定表达第三方的态度。考虑 “（５）鲍勃相信亚当是个黑鬼”这一命题态度
报告句。如果说话者在这句话中使用了 “黑鬼”，可以推断出说话者对黑人的轻蔑态度。相反，从这

句话中无法推断出鲍勃对黑人的轻蔑，可能鲍勃只是相信亚当是黑人而并无轻蔑之意，是说话者在描

述鲍勃的信念时用蔑称表达了说话者对黑人的轻蔑。

推理难题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ｕｚｚｌｅ）：蔑称似乎还能影响推理的有效性。解释这种影响就构成了推理难
题。对比下面两个论证：论证 （６）看起来是 “有效”（ｖａｌｉｄ）论证，假如一个人接受了 “亚当是黑

鬼”，他必须接受 “亚当是黑人”；相比之下，论证 （７）看起来是 “无效”（ｉｎｖａｌｉｄ）的，假如有人
接受 “亚当是黑人”，他也可以拒绝承认 “亚当是黑鬼”。为什么蔑称能影响推理 “有效性”？这种

“有效性”与传统意义上保存真值的有效性有何异同？

（６）前提：亚当是个黑鬼。结论：所以，亚当是个黑人。
（７）前提：亚当是个黑人。结论：所以，亚当是个黑鬼。

二、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

为了解释蔑称的这些特性，本文将构建一种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 （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ｌｕｒｓ）。
正如奥斯汀 （ＪｏｈｎＬａｎｇｓｈａｗＡｕｓｔｉｎ）和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所指出，语言的功能不仅
是描述、指称对象，也包含用语言做出各种行为的用途 （ｕｓｅ）。② 例如，“你好”的用途并非仅指称
某个对象，而是做出打招呼这一行为。在此意义上，蔑称类似于 “你好”“再见”这种词，其用途不

仅是指称一类人，而是做出贬低、冒犯他们的行为。③ 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主张蔑称的用途，在指称

之外，即是去贬低和冒犯其指称的群体。这也解释了蔑称的贬低性和冒犯性。笔者将逐一分析这两种

用途。

蔑称的第一个用途是做出贬低这一言语行为。比如说出 “亚当是个黑鬼”这句话，不仅在描述

亚当的种族，也在贬低亚当所属的黑人群体。说话者通过贬低黑人群体，一并贬低了亚当。贬低这一

言语行为，按照奥斯汀的分类，属于以言行事行为，即在说话中做出的行为 （ｄｏｉｎｇ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ｓａｙ

７７

①

②

③

“傻逼”这种一般性贬义词，在文献中不被当作语言哲学上的蔑称 （ｓｌｕｒｓ），因为它们贬低个人而非整个群体。一般性贬义词无
法找到对应的中性词。即便 “傻逼”的指称等同于对应的 “愚蠢的人”，后者也算不上中性词。

ＳｅｅＪ．Ｌ．Ａｕｓｔｉ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ｅｄ．ｂｙＪ．Ｏ．ＵｒｍｓｏｎａｎｄＧ．Ｊ．Ｗａｒｎｏｃｋ，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ｐ．２３８；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Ｇ．Ｅ．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Ｐ．Ｍ．Ｓ．ＨａｃｋｅｒａｎｄＪｏａｃｈｉｍＳｃｈｕｌｔｅ，
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９，ｐ．２５．
不同于 “你好”这种词，蔑称仍然具有指称。



《现代哲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ｉｎｇ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① 具体而言，贬低是一种表达性言语行为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ｓ）。表达性言语
行为包含打招呼、恭喜、致哀等，其要点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ｏｉｎｔ）在于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态度。② 而贬低
的要点在于表达说话者对于对象的轻蔑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例如，贬低黑人的言语行为，旨在表达说话者
对黑人的轻蔑。

蔑称的第二个用途是做出冒犯这一言语行为。对亚当说出 “亚当是个黑鬼”，不仅贬低了他所属

黑人群体，而且冒犯了亚当或者其他听者。按照奥斯汀的划分，冒犯属于以言取效行为。不同于以言

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是通过说话来达成某些效果的行为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ｙｓａｙｉｎｇ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ｇ）。比如，对伤心之人说 “好了好了”来安慰他，是一种以言取效行为。但是成功地安慰对方，

需要产生让对方感到抚慰的效果，仅说出 “好了好了”并不足够。类似地，冒犯这种以言取效行为，

也需要通过说话产生让听者感到冒犯的效果。蔑称能够令人感到冒犯，是因为它们产生的负面联想。

比如 “黑鬼”会让听者联想到奴隶制的残酷以及种族主义的歧视，从而感到冒犯。

至此，我们可以把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总结如下：蔑称的用途，除了指称一个群体，也包含做出

贬低该群体的以言行事行为，以及冒犯听者的以言取效行为。

对于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笔者需要澄清以下几点：

第一，本理论主张蔑称的用途包括贬低和冒犯，并非否认蔑称存在指称。蔑称具有指称，也对真

值条件做出贡献。蔑称对真值条件的贡献，等同于其相应的中性词。因此，“黑鬼”和 “黑人”具有

相同的指称，即黑人这一群体。“亚当是黑鬼”为真，当且仅当 “亚当是黑人”为真。

第二，贬低和冒犯这两种用途并不冲突。一句带有蔑称的话，可以既是贬低又是冒犯，因为一句

话能同时构成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例如对枪手说 “开枪打她！”这句话，可以同时是命令

这一以言行事行为，也是说服这一以言取效行为。

第三，说话者使用蔑称，不保证会成功做出贬低或者冒犯的行为。一方面，贬低这种以言行事行

为要想成功，必须满足特定的有效性条件 （ｆｅｌ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唯有说话者意图让听者也蔑视对象时，
使用蔑称才构成贬低。比如，一个无知幼童不知道 “黑鬼”的意思，但出于淘气使用该词。这种情

况下，幼童并没有在贬低黑人，因为他只是为了好玩，无意让听者产生对黑人的蔑视。另一方面，使

用蔑称也不总是构成冒犯。冒犯作为一种以言取效行为，旨在产生让听者感到冒犯的效果。如果听者

未感到冒犯，使用蔑称并不构成冒犯对方的行为。例如说话者当着一群种族主义者大谈 “黑鬼”，这

些种族主义听者歧视黑人，使用 “黑鬼”并没有冒犯到他们。

第四，虽然具有贬低和冒犯的用途，但蔑称可以不用来贬低和冒犯对象。一个词具有约定俗成的

用途，并不妨碍说话者把该词挪作他用。这就好比筷子的用途是用来吃饭，也可以拿来盘头发、疏通

管道。蔑称的用途是用来冒犯和贬低，也可以被用来开玩笑、表示亲密、甚至骄傲。③ 比如，“酷儿”

（ｑｕｅｅｒ）原本是贬低、冒犯性少数群体的蔑称，近年来该词逐渐被该群体 “挪用”（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用来表达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骄傲，甚至专门的学科被命名为 “酷儿研究”。

第五，不使用蔑称也可以进行贬低或冒犯，所以蔑称不是贬低性和冒犯性语言的必要条件。假如

一个外国人语带讥讽地说 “中国人都爱吃猪大肠”，虽然这句话不带一个脏字，仍然能构成对中国人

的贬低或者冒犯。需要注意的是，“爱吃猪大肠”并非蔑称，不具有约定俗成的贬低和冒犯的用途。

三、言语行为理论解释蔑称的特性

定义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之后，笔者将用该理论来逐一解释蔑称的特性，展示该理论的解释力。

第一，蔑称具有贬低性，因为其用途之一即是做出贬低这一以言行事行为。例如，“黑鬼”带有

贬低性，因为其用途是做出贬低黑人群体的行为。这种用途是约定俗成的，就像筷子约定的用途之一

８７

①

②

③

Ｊ．Ｌ．Ａｕｓｔｉｎ，ＨｏｗｔｏＤｏＴｈ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Ｗｏｒｄ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９９．
ＪｏｈｎＲ．Ｓｅａｒｌｅ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Ｖａｎｄｅｒｖｅｋｅ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３８．
ＳｅｅＲａｎｄａｌｌＫｅｎｎｅｄｙ，Ｎｉｇｇｅｒ：Ｔｈ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Ｃａｒｅｅｒｏｆａ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Ｗｏｒ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３，ｐｐ．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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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夹取食物。

第二，蔑称带有冒犯性，因为其另一用途是做出冒犯这一以言取效行为。这是因为蔑称会让听者

联产生负面的联想，从而制造感到冒犯的效果。比如说出 “黑鬼”这个词会冒犯黑人群体，因为该

词让他们想起所受到的歧视和压迫。

第三，蔑称对真值条件的贡献，等同于它们所对应的中性词。例如，“亚当是黑鬼”的真值条件

等同于 “亚当是黑人”。蔑称的贬低性和冒犯性，并不影响其对真值条件的贡献。

第四，贬低性的强弱差异，源于蔑称做出的贬低行为的强弱。强烈的贬低比轻微的贬低，表达了

更强烈的轻蔑态度。因此，“黑鬼”带有比 “英国佬”更强的贬低性，因为前者的用途是做出更强的

贬低行为。

第五，蔑称具有不可转述性，因为用词语做出言语行为不同于用词语描述对象。比如 “你好”

与 “我对你打招呼”的意义并不相同，因为描述打招呼并非是在打招呼。类似地，“黑鬼”不能被转

述成 “低智商的黑人”或 “有犯罪倾向的黑人”，因为 “黑鬼”的用途是做出贬低黑人的行为，而

非描述黑人。

第六，蔑称的贬低性具有独立性，因为蔑称的用途独立于它们的指称或真值条件内容。例如敬语

“您”具有表示尊敬的用途，但和 “你”一样在语境中指称听者。类似地，“黑鬼”的用途是做出贬

低这一行为，独立于其对黑人的指称。中性词 “黑人”具有和 “黑鬼”一样的真值条件内容，但缺

乏贬低的用途。

第七，蔑称具有不可移置性。这是因为有些词语在连接词的辖域之中，仍然保留原有的用途。例

如格林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Ｇｒｅｅｎ）指出，“Ｉｆｓｎｏｗｉｓ，ａｓＩｓｕｐｐｏｓｅ，ｗｈｉｔｅ，ｔｈｅｎｇｒａｓｓｉｓｇｒｅｅｎ”中的 “ａｓＩｓｕｐ
ｐｏｓｅ”任然保留其做出设想的用途。① 类似地，“如果亚当是黑鬼，他就爱吃炸鸡”这一条件句，用
途仍然包括做出贬低黑人这一言语行为。

第八，蔑称具有说话者中心性，因为其用途之一是做出贬低的行为。当说话者使用 “黑鬼”这

一蔑称时，是他在做出贬低黑人的行为，表达的永远是他自己的态度，而并不一定是他人的态度。②

第九，蔑称会产生推理难题，因为言语行为之间也可以存在或缺乏蕴含关系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ｎｔａｉｌ
ｍｅｎｔ）。③例如，我们无法从 “我为Ａ抱歉”推出 “我为Ａ抱歉，并且保证Ｂ”，前者的用途并不蕴含
后者用途，即做出保证的言语行为。与此类似，接受 “亚当是黑人”的前提，并不一定要接受 “亚

当是黑鬼”的结论，因为带有蔑称的结论包含了前提所没有的用途，即贬低黑人的言语行为。

四、言语行为理论的优势

本节将论证，比起其他理论，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具备两个优势：能够区分贬低性和冒犯性，并

能解释蔑称的非贬低性使用。

该理论的第一个优势，在于能够区分蔑称的贬低性和冒犯性。文献中的理论常把贬低性和冒犯性

混为一谈。虽然蔑称兼具贬低性和冒犯性，但二者是不同的特性。这里可以给出两个理由。第一，贬

低性不同于冒犯性，因为很多词语具有冒犯性却不具有贬低性。例如，韩国与日本争议的岛屿被日本

称为 “竹岛”，“竹岛”对于韩国人具有冒犯性，因为他们称该岛为 “独岛”。然而 “竹岛”并没有

贬低性，这一名字并非对争议岛屿的蔑称或贬义词。第二，蔑称的贬低性和冒犯性往往具有不同的对

象。比如 “黑鬼”具有针对黑人的贬低性，但其冒犯性却有更广泛的对象。这一蔑称不仅会冒犯黑

人，也会冒犯其他反对种族主义的人。当称呼一位黑人是 “黑鬼”的时候，他的白人朋友也会感到

冒犯，虽然贬低的是黑人群体而非白人。

９７

①

②

③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Ｇｒｅｅｎ，“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３，Ｎｏ．５，２０００，ｐ．４４７．
虽然使用蔑称总是表达说话者的态度，但也不排除同时表达第三方的态度。笔者的理论允许 （５）“鲍勃相信亚当是个黑鬼”同
时也表达鲍勃的轻蔑态度。

ＪｏｈｎＲ．Ｓｅａｒｌｅ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Ｖａｎｄｅｒｖｅｋｅ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ｃ，ｐｐ．１２９－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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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区分蔑称的贬低性和冒犯性，对一些蔑称理论构成挑战。这些理论往往把贬低性和冒犯性混

同起来。① 比如，蔑称的禁忌理论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ｍ）把贬低性默认为冒犯性，并给出同一种解释：蔑
称具有冒犯性 （或贬低性），因为使用蔑称会违反禁止蔑称的社会禁忌。② 然而，禁忌理论无法解释

为何蔑称的贬低性和冒犯性具有不同的对象。“黑鬼”的贬低性针对的是黑人群体，但该蔑称却能冒

犯黑人之外反对种族歧视的人。按照禁忌理论，使用 “黑鬼”会让很多反对种族歧视的人感到冒犯，

因为挑战了他们的禁忌。但如果冒犯性等同于贬低性，“黑鬼”就不仅贬低了黑人，也贬低了其他反

种族歧视人士。然而，这一点与我们的直觉相悖。

作为一种回应，禁忌理论可能会区分贬低性和冒犯性，并主张蔑称理论的工作仅限于解释冒犯

性，而不需解释蔑称的贬低性。这是因为进行贬低的是说话者，蔑称本身并不具有贬低性。笔者反对

取消蔑称的贬低性，因为这种回应难以解释同为冒犯性词汇的 “黑鬼”和 “竹岛”（指称以外）的

区别。如果两者都没有贬低性，为何前者会在很多字典中被标为贬义词，而后者不会？

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区分贬低性和冒犯性。这是因为贬低是以言行事行为，而冒犯是以言取

效行为，两种言语行为可以分离。例如，使用 “竹岛”这一名称会冒犯韩国人，但其用途并非去贬

低该岛。就蔑称而言，“黑鬼”的贬低性和冒犯性具有不同的对象，因为贬低和冒犯两种行为的对象

不同。用 “黑鬼”来贬低黑人，表达的是说话者对黑人这一对象群体的蔑视。而使用 “黑鬼”会冒

犯黑人之外的对象，因为反对种族歧视的听者即便不是黑人，听到该蔑称也会感到冒犯。

言语行为理论的第二个优势，在于能够解释蔑称的非贬低使用 （ｎｏｎ－ｄｅｒｏｇａｔｏｒｙｕｓｅ）。虽然贬低
是蔑称的用途之一，但使用蔑称不一定构成贬低。有些时候，说话者使用蔑称，并非是在贬低对方。

美国黑人法律学者肯尼迪 （ＲａｎｄａｌｌＫｅｎｎｅｄｙ）发现，“黑鬼”这个词在黑人社群之内，除了用来贬低
黑人之外，也被用来开玩笑、表示亲密、呼吁团结或者表达被压迫者共同的处境。例如，“詹姆斯·

布朗是个真真正正的黑鬼”（“ＪａｍｅｓＢｒｏｗｎｉｓａ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ｕｐｎｉｇｒ”）这句话，曾被用来表达对该黑
人音乐家的灵魂乐成就的敬意。③

非贬低性使用挑战了很多蔑称理论。这些理论往往无法允许语境因素影响蔑称的贬低性。比如，

蔑称的规约隐涵理论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ａｎ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无法解释非贬低性使用。该理论主张蔑称的真
值条件内容和相应的中性词完全相同，但是蔑称带有负面的规约隐涵。例如，“亚当是个黑鬼”与

“亚当是个黑人”所言 （或真值条件）相同，但隐含了说话者对黑人的蔑视 （类似于 “张三有钱但

是慷慨”和 “张三有钱并且慷慨”的区别，前者隐含了有钱和慷慨的矛盾）。这句话额外的规约隐

涵，是由 “黑鬼”该词的规约意义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决定的。因此，只要使用 “黑鬼”这一

蔑称，所说的话就因其规约意义而带有贬低性。按照蔑称的规约隐涵理论，“詹姆斯·布朗是个真真

正正的黑鬼”在任何语境中都带有贬低性，不会有非贬低性使用。

对笔者论证的回应之一，是主张规约隐涵在有些语境下可以被取消，比如富人语带讽刺地高喊

“有钱但是慷慨”就没有隐含有钱和慷慨的矛盾。但笔者认为，在这一例子中，正是说话者先通过规

约隐涵表达了有钱和慷慨的矛盾，才能通过讽刺否认这一矛盾。

相比之下，言语行为理论能够解释蔑称的非贬低性使用。贬低作为一种以言行事行为，其成功有

赖于有效性条件的满足。正如第二节所提到的，要想成功做出贬低的言语行为，说话者必须意图听者

也蔑视被贬的对象。如果不满足有效性条件，虽然说话者用了贬低性的词，但他所说的话并不构成贬

低的行为，故而产生蔑称的非贬低性使用。例如，当黑人乐迷说 “詹姆斯·布朗是个真真正正的黑

鬼”的时候，他们作为黑人不可能意图让听者产生对黑人的蔑视，故而这句话不构成贬低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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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大部分蔑称理论默认 “贬低”和 “冒犯”这两个术语所指相同，可以互相混用。例如，蔑称的独立性在文献中既被称为 “贬低

的独立性”，又被称为 “冒犯的独立性”。

Ｌｕｖｅｌ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ＥｒｎｉｅＬｅｐｏｒｅ，“ＷｈａｔＤｉｄＹｏｕＣａｌｌＭｅ？Ｓｌｕｒｓａｓ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Ｗｏｒｄｓ”，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５４，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３５０－
３６３．
ＲａｎｄａｌｌＫｅｎｎｅｄｙ，Ｎｉｇｇｅｒ：Ｔｈ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Ｃａｒｅｅｒｏｆａ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Ｗｏｒｄ，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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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至此，本文构建了一种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笔者主张蔑称的用途 （在指称之外），即是做出贬

低和冒犯的行为。贬低是一种以言行事行为，其目的在于表达对说话者的轻蔑。冒犯则是一种以言取

效行为，即产生让听者感到冒犯的效果的行为。这一新理论可以解释蔑称的诸多特性。例如，蔑称具

有贬低性和冒犯性，因为其用途就是做出贬低和冒犯的言语行为。蔑称具有不可转述性，因为贬低这

一言语行为不能被转述为对对象的描述。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具备两个优势。第一，该理论能够区分

贬低性和冒犯性，因为贬低和冒犯各属不同类别的言语行为。相比之下，禁忌理论却把二者混为一

谈，难以解释为何 “黑鬼”的贬低性针对黑人，其冒犯的对象却不止黑人。第二，该理论能够解释

蔑称的非贬低性使用。这是因为，贬低的有效性条件没有满足时，使用贬低性词汇也无法成功做出贬

低的言语行为。蔑称的规约隐涵理论则预言，任何情况下使用蔑称都带有贬低性。

最后，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解释规范性语言提供了新思路。人类不仅用语言描述这个世界，也

做出评价、褒贬的行为。该理论对蔑称的解释，有希望扩展到道德谓词 （“错”）、厚概念 （“勇

敢”）、品味谓词 （“好吃”）、情感表达词 （“该死的”）等领域。这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责任编辑　行　之）

（上接第７４页）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帕菲特将人格同一性的建构问题限制在自我理解的内在视角，因而他主要是
从单个意识的分裂、融合来考察主动性在人格认同中的作用的，至多涉及复数的 “单个意识”的关

系。尽管他在进一步的理论展开中论及人际关系与社会性的问题，但正如查尔斯·泰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指出的，他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将 “点状的”或 “中性的”自我抽离出来作为出发点，而共同

体对个体生活的浸润则被忽视了，因此，帕菲特的方案最终背离了整体性，导向了 “任意性”与

“自在性”。① 从帕菲特的相关文本能够看到，在处理具体情境时，他的确常常徘徊于主观主义和传统

观点中对先在的合理心理序列的预设。在回答社会性问题方面的缺陷表明，帕菲特对关系性、建构性

思维的运用并不彻底，最终将意识活动单一化、抽象化了。而对具体性的渴求和追问愈加提醒我们，

社会性不应仅仅作为复数的单个自我活动的结果，也应作为前提性的内容对意识起内在作用。意识对

心理连续性进行整合的路径、方式，以及这种整合对每个自我完整性确证的意义，无疑都是在社会中

形成和激活的。可以说，当前学界从行动、叙事、价值判断等角度切入推进人格同一性的建构主义解

释，对意识的具体丰富性进行探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对帕菲特理论困境的再反思。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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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３页。此外，泰勒
指出，麦金泰尔 （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Ｃ．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的 《追寻德性》、保罗·利科 （ＰａｕｌＲｉｃｕｒ）的 《时间与叙述》和布鲁纳 （ＪｅｒｏｍｅＳ．
Ｂｒｕｎｅｒ）的 《实际的心灵，可能的世界》也持有类似的意见，强调了 “共同的、融贯的叙述”的重要性。



摩尔对快乐主义的批评

———兼论 “内在价值”对 “快乐”的取代

谢声远

【摘要】功利主义理论的快乐主义有三种：自然的快乐主义 （边沁）、混杂的快乐主义 （密尔）、直觉的快

乐主义 （西季威克）。自然的快乐主义试图以自然为基础论证快乐是善，摩尔指责其犯了自然主义谬误；

混杂的快乐主义试图用一种直觉方法来修正边沁的理论，摩尔认为其不但没有避免自然主义谬误，反而误

用了直觉方法；直觉的快乐主义虽然正确地引入直觉主义来避免自然主义谬误，但摩尔认为这种方式不能

通过 “有机统一原则”和 “绝对孤立原则”的检验。本文通过讨论摩尔对不同类型的快乐主义的批评，表

明摩尔批判快乐主义的目的在于从功利主义理论中驱除快乐主义，并用内在价值理论取代快乐主义在功利

主义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摩尔；快乐主义；自然主义谬误；内在价值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８２－０８

作者简介：谢声远，浙江温州人，（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以边沁 （Ｊ．Ｂｅｎｔｈａｍ）、密尔 （Ｊ．Ｓ．Ｍｉｌｌ）和西季威克 （Ｈ．Ｓｉｄｇｗｉｃｋ）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都
以快乐主义 （Ｈｅｄｏｎｉｓｍ）为基础。摩尔 （Ｇ．Ｅ．Ｍｏｏｒｅ）认为快乐主义缺乏稳固根基，提出内在价值
理论来取代快乐主义在功利主义中的作用。学界普遍承认摩尔对快乐主义的批评及其内在价值理论是

导致２０世纪快乐主义衰弱和现代功利主义诞生的重要原因，但对摩尔批判快乐主义的彻底性和内在
价值理论的优势却缺少深刻的认识。本文前三个部分分别讨论摩尔对上述三位的 “自然快乐主义”

“混杂快乐主义”“直觉快乐主义”的批评，并将讨论集中在快乐的界定、快乐的具体性质以及快乐

的道德合理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① 三个方面，第四部分讨论摩尔的内在价值理论的优势，以及它如何代
替快乐主义。

一、边沁的自然快乐主义

摩尔认为快乐主义有两种谬误：自然主义谬误和非自然主义谬误。这里探讨以边沁为代表的自然

快乐主义，并揭示摩尔如何论证边沁犯了自然主义谬误。

（一）边沁的快乐主义理论

首先，边沁将快乐视为一个自然对象 （ｎａｔｕｒａｌｏｂｊｅｃｔ）。“自然把人类置于两种主公———快乐和痛
苦———的主宰下。”② 边沁认为自然能决定人被快乐和痛苦主宰，是一个规则制定者 （ｌａｗｇｉｖｅｒ）。快
乐遵循自然法则主宰人类，其必然是一种自然对象。虽然边沁在其所有著作中都没有明确定义快乐，

２８

①

②

西季威克用 “合理性”这一术语指欲求该事物是 “正当的”（ｒｉｇｈｔ），或 “应当”（ｏｕｇｈｔ）欲求该事物，或指该事物是善的。本
文将这一术语扩展性地用于边沁、密尔和摩尔的相关思想。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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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定义本身是不可能的，① 但这不妨碍他指出快乐概念的实在 （ｒｅａｌ）含义：“其纯度，指相反感
觉不随之而来的可能性，即苦不随乐至，乐不随苦生。”② 边沁在这里明确指出快乐和痛苦是两种相

反的感觉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但在具体文段中，边沁对快乐的表述显出了歧义性。他还默许了另一种虚构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含义：

“功利 （ｕｔｉｌｉｔｙ）是指任何客体的这么一种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
乐、利益或幸福 （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③ 如果快乐能够等同于实惠、好处、利益或幸福，那么

快乐就不仅仅是感觉。实惠、好处在实践中往往指一些具体事物，例如钱和权等。如果这些事物等同

于快乐，那么就可以得出边沁对快乐的第二个界定：快乐就是功利。功利在边沁那里指的是一种带来

各种好事物的性质，边沁以此将快乐与后果连接起来。

其次，快乐的两种含义都可以被统摄在同一自然对象的概念下，边沁恰恰认为只有结合这两种含

义才能完整描述快乐。边沁以此明确指出快乐的一个重要性质：可公度性 （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即快
乐可以在量上进行比较。他认为，若需估算快乐的量，需要考虑七个量化标准：强度、持续时间、确

定性、关联性、丰度、纯度、广度。排除其他条件 （诱因、敏感性等）之后，快乐的值便可通过计

算得到。

最后，边沁将快乐视为行为合理性的基础：“它 （功利原理）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

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④ 这里 “幸福”

的主要内容就是快乐，这句话意味着快乐的增加或减少能够成为行为合理性的标准。

结合快乐的界定、性质和功利原理，边沁对快乐道德合理性的论证可重构如下：（１）快乐是一
种支配行为的自然对象；（２）快乐作为自然对象具有可公度性，可以在量上进行计算；（３）快乐的
量是衡量行为合理性的标准。

（二）边沁的自然主义谬误

摩尔批评边沁犯了自然主义谬误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ｆａｌｌａｃｙ），认为善是一个不可分析的简单概念，
一旦试图定义就会犯下自然主义谬误。⑤ 这一谬误之所以是 “自然主义的”，是因为它将自然对象

（属性）等同于伦理对象 （属性）。摩尔用 “开放性问题”论证 （ｏｐｅ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来说明这
一点：“善是善”“快乐是快乐”都是封闭性的同义反复命题，“快乐是善”这一命题乍看是开放性

的，一旦反问 “善是快乐吗”，由于已把快乐定义为善，这一问题就等同于 “善是善吗”；换言之，

如果认为 “快乐是善”，那就是在说 “快乐”和 “善”是同一对象，这种开放性问题仍然可以还原

为封闭性问题，因而只是同义反复。⑥ 因此，摩尔批评边沁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其实是说后者将作为

自然对象的 “快乐”等同于作为伦理对象的 “善”，从而让两个对象达成一种封闭性的同一关系。

首先，摩尔同意快乐是一种自然对象：

假设某人说 “我是快乐的”……这意味着他那通过某些确定无疑的特征与他人区分开的确定无

疑的心灵中，在此时拥有某种确定无疑的感觉，名叫快乐。“快乐的”仅仅意味着拥有快乐，尽管我

们能够变得更快乐或更不快乐，甚至我们会承认此时拥有这一种或那一种快乐；不管是多是少，是这

种还是那种，只要它是我们拥有的快乐，被我们拥有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确定的、绝对不可定义的事

物，是在任何程度和任何种类上同一的事物。⑦

由此可见，摩尔对快乐的理解是：（１）快乐是一种感觉；（２）快乐具有某种程度的可公度性；
（３）快乐是不可定义的自然对象。摩尔认为快乐不可定义，是在本体论上强调快乐的不可分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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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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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８８页。
同上，第５９页。
同上，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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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７－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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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身就是最基本的存在、不由其他事物组成。摩尔将自然对象定义为 “作为自然科学以及心理学

研究主题的那些东西”，或是 “在时间上已经存在的、正在存在的和即将存在的东西”①。总之，摩尔

将快乐描述为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不可分析的、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实在。

其次，当摩尔提出善是一种伦理对象时，是在区分伦理对象和自然对象。对他而言，善和快乐都

不可分析，因而作为对象由作为自身的单一属性所构成。相比自然属性，伦理属性并不存在于特定时

间之中，因此并非作为自然对象存在。总之，摩尔将善描述成一种具有伦理属性的、不可分析的、并

不独立存在于时间之中的伦理对象。

最后，快乐不同于善是必然的，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对象 （属性）。摩尔批评边沁犯了自然主

义谬误，就是指边沁错误地将快乐等同于善，即将自然对象 （属性）等同于伦理对象 （属性）。

综上所述，摩尔对边沁式快乐主义的批判最终指向对 “快乐是善”这一基本命题的否定；尽管

两人在快乐的界定和性质上具有共识，但是通过 “自然主义谬误”的指责，摩尔最终否定了边沁将

快乐等同于善的观点。

二、密尔的混杂快乐主义

密尔意识到边沁的快乐主义存在的问题并尝试修正。然而摩尔认为，密尔的自然主义谬误更加明

显，而且他不合理地引入直觉主义要素来构建论证，反而影响了快乐主义理论的统一性。

（一）密尔对快乐主义的修正

密尔完全同意边沁关于快乐的含义、性质和道德合理性的观点。密尔修正了边沁在论述快乐可公

度性时遗留的缺陷，并为快乐的道德合理性提供了证明。

一方面，密尔在使用 “快乐”这个词时没有脱离边沁两种快乐含义的框架：“……从伊壁鸠鲁到

边沁，都从来没有把功利理解为某种与快乐判然有别的东西，而是把它理解为快乐本身以及免除痛

苦；他们从来不把有用看作令人愉快或美观的对立面，而总是宣称，除了其他东西以外，有用还意味

着令人愉快或美观。”② 这表明密尔认为自己对 “快乐”概念的使用与边沁并不冲突，而且揭示了他

将快乐与功利等同。在这一前提下，密尔指出了快乐概念的复杂性：“特别是要说明，痛苦和快乐的

观念究竟包含了哪些东西，在多大程度上这是个未决的问题。”③ 对于密尔而言，快乐概念的定义是

开放的，能包容不同的解释。因此，“快乐是一种感觉”同样能够纳入密尔对快乐的界定中。

另一方面，由于快乐的可公度性会导致快乐主义庸俗化④，密尔试图引入另一种性质来修正边沁

的快乐主义。他指出，人类拥有高于动物欲望的独有官能，运用这些官能产生的快乐是高级快乐

（如 “心灵的快乐”），而人和动物共有的官能只能产生低级快乐 （如 “肉体的快乐”）。高级快乐与

低级快乐之间是质的差别，即前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后者更值得欲求 （ｍｏｒｅ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⑤ 这一标准
观点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ｉｅｗ）⑥ 揭示了快乐的另一种性质：不可公度性 （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即快乐具
有质的差别。

快乐的不可公度性意味着快乐不仅是自然对象，还是伦理对象。密尔认为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之

间不可公度，选择前者要比后者更为正当。密尔指出，一个对象值得欲求与它令人快乐是同一件

事⑦，那么 “更令人快乐”的高级快乐会 “更值得欲求”，这意味着前者相比后者更应该被选择。边

沁的自然主义还原论会认为，快乐的伦理属性直接来源于其自然属性；而在密尔这里，快乐的伦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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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摩尔：《伦理学原理》，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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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８页。这里的 “穆勒”即是本文所称的 “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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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穆勒：《功利主义》，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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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独立于自然属性。密尔认为，快乐可以同时进行量和质的比较，但他并没有说明两种性质的关联，

仅将它们看作两种独立性质。不过，密尔试图从快乐的自然属性推论出其伦理属性：“要证明任何东

西值得欲求，唯一可能的证据是人们实际上欲求它。”① 换言之，快乐之所以值得欲求，是因为每个

人都欲求它。在此基础上，密尔试图证明快乐不仅是值得欲求的善，而且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终极善：

人们无论欲求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把它当作达到自身之外的某个目的、从而最终达到幸福 （快

乐）的手段，那么就是把它自身当作了幸福的一部分，而且除非它已成了幸福的一部分，否则就不

会因为自身而被人欲求。②

密尔的论证可重构如下：（１）快乐是人们实际欲求的，因而是值得欲求的；（２）人们欲求的其
他东西是快乐的手段或是快乐的一部分。（３）快乐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密尔承认，他的论证只
不过是一种描述，因为 “终极目的的问题是无法在证明一词的日常意义上得到证明的”③。总之，密

尔认为快乐是值得欲求的，实际上是奠定在快乐被欲求这一事实上。

（二）密尔的自然主义谬误

摩尔承认，他对密尔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西季威克在 《伦理学方法》中对密尔批评的重述，西季

威克的观点甚至更详细。但摩尔并没有全盘复述，而是通过批评密尔引出了对西季威克的批评。

首先，摩尔认为快乐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密尔将不属于快乐的东西纳入快乐概念。 “一种快乐

（ａｐｌｅａｓｕｒｅ）完全是一个误导人的术语，它隐瞒了我们所讨论的不是快乐而是另外某种东西这样一个
事实。这另外的某种东西或许必然产生快乐，不过它还是完全不同于快乐。”④ 密尔认为快乐等同于

令人愉快的事物以及快乐概念的开放性，其实是将某些产生快乐的事物等同于快乐本身。开放性会导

致歧义：当欲求一种令人愉快的事物时，究竟是在欲求快乐感觉，还是在欲求能够产生快乐感觉的事

物？不仅如此，如果快乐按照密尔所言是唯一被欲求的，那么令人愉快的事物要么可还原为快乐，要

么仅是获取快乐的手段，而密尔似乎混淆了两者，从而加深了他在快乐定义方面造成的混乱。此外，

令人愉快的事物究竟是先产生快乐刺激人的心灵而被欲求，还是在满足欲求之后得到快乐，抑或两种

机制都存在，在密尔那里同样悬而未决。

其次，密尔在快乐概念的含义上的错误，直接导致他认为快乐具有不可公度性———不同事物之间

有质的差别，因而无法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比较。摩尔否认了快乐的不可公度性，指出密尔区分两种快

乐仅基于人的偏好。摩尔明确将不可公度性视为直觉判断：“密尔的偏好判断只不过是一种直觉型的

判断，而我也一直主张，它是建立快乐主义原则或其他任何原则所必需的。”⑤ 密尔的观点可转述为：

由直觉可得，一种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另一种令人愉快的事物更值得欲求。依靠直觉的命题无疑不具有

普遍必然性，两种快乐之间的差别并不像密尔说的那样明显，至少摩尔认为每个人会根据自身偏好做

出不同的选择。而密尔认为 “值得欲求的”既是 “实际被欲求的”也是 “应该被欲求的”，这里同

样暗含着直觉判断：他将 “实际被欲求的”和 “应该被欲求的”不经证明就统一在 “值得欲求的”

这一概念下。摩尔认为善的确是应该被欲求的，但并不是实际被欲求的，也并不意味着 “实际被欲

求的”就能推理出或等同于 “应该被欲求的”。因此，他重述了西季威克的观点来批评密尔：密尔用

“值得欲求的”（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同时表达了 “实际被欲求的”（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ｄｅｓｉｒｅｄ）和 “应该被欲求的”

（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ｄｅｓｉｒｅｄ），但前者仅是 “应该被欲求的”的意思。⑥ 因此，密尔将 “值得欲求的”等同于

“善”，实际上是将作为自然对象的 “实际被欲求”之物和作为伦理对象的 “应该被欲求”之物同时

等同于作为伦理对象的善。摩尔认为密尔使用了直觉判断，是因为密尔在语义上将实然等同于应然，

而且密尔犯了自然主义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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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穆勒：《功利主义》，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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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摩尔已经证明密尔犯了自然主义谬误的时候，快乐作为唯一终极善的基础就不存在，因

此快乐自然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

三、西季威克的直觉快乐主义

西季威克在批判密尔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边沁的理论，并试图引入直觉主义来为快乐的道德合理

性奠定基础。摩尔认为，西季威克的理论虽然没有自然主义谬误，但他混淆了手段与目的，而且没有

合理运用他的直觉主义方法。

（一）西季威克的快乐主义理论

西季威克深受直觉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古典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西季威克在快乐的定义、性质

上为边沁辩护，并批判密尔关于快乐之道德合理性的论证，认为只有引入正确的直觉主义才能证明相

关命题。

首先，西季威克更严谨地定义了快乐：（１）快乐作为感觉是值得欲求的；（２）快乐的值可以通
过一些量化标准估算。① 边沁的快乐既是令人愉快的事物，又可以是纯粹的感觉；而西季威克认为，

快乐仅仅是一种感觉 （ｆｅｅｌｉｎｇ）②，并仅在作为一种感觉的前提上，快乐可以进行量的比较。因此，
“快乐是一种感觉”这一命题———包括西季威克以此为前提推断出的其他命题———是纯粹的心理学命

题。西季威克藉此消除了快乐在定义上的歧义性，为快乐的可公度性奠定了更精确的基础。

其次，西季威克否定了密尔的不可公度性的说法：“为了不自相矛盾地推导出把快乐作为合理行

为的唯一终极目的的方法，我们必须接受边沁的命题：快乐的所有的质的比较必须被分解为量的比

较。”③ 快乐作为感觉在量上是可公度的，并不存在质的差别；即使某些快乐看似有质的差别，也能

被还原为量的区分。通过否定不可公度性，西季威克消解了密尔的量质二分。

最后，西季威克指出，密尔对快乐之道德合理性的证明是失败的。正如摩尔所引，西季威克认为

密尔在两层含义上理解 “值得欲求的”：（１）能够被欲求的 （ｃａｎｂｅｄｅｓｉｒｅｄ）；（２）应该被欲求的。④

与密尔不同，西季威克仅把 “值得欲求的”理解为 “可能被欲求的”（ｗ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ｓｉｒｅｄ）⑤，而非 “应

该被欲求的”或 “实际被欲求的”。“可能被欲求”指快乐可被选择并成为欲求的对象；正因为快乐

可被选择，那么它既可被实际上欲求，也可被认为应该去欲求。在这一前提下，西季威克引入直觉主

义来论证 “可能被欲求”何以转变成 “应该被欲求”。直觉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人有能力看清何种行为

自身就是正当合理的。⑥ 但这只是常识道德 （教义直觉主义），没有普遍必然性。西季威克直觉主义

方法的精髓，就在于用理性直觉 （哲学直觉主义）从常识道德中攫取出三条普遍自明的原则，并证

明它们是 “可能被欲求”转变成 “应该被欲求”的中介，以此为快乐之道德合理性提供直觉依据：

（１）审慎原则，即 “每个人应当追求他自己的整体善或最大善”⑦；（２）公正原则，即 “若非由于境

况和本性存在差别，那么他人施于自身的行为不正当时，自身施予他人也是一样”⑧；（３）仁爱原则，
即 “每个人的善都同等重要，除非在经过审慎或公正地判断某个人的善较小之后”⑨。

西季威克认为，（１）快乐在常识道德中被视为善，那么个体应该追求自己的最大快乐；（２）每
一个体都不应阻碍其他个体追求快乐；（３）每一个体的快乐都同等重要。快乐作为一种值得欲求的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英］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９页。
在西季威克这里，“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和 “ｆｅｅｌｉｎｇ”皆可翻译为 “感觉”，两者在用法上没有区别。

［英］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第１１６页。
同上，第４０２页。
同上，第１３２页。
同上，第２２０页。
陈江进：《功利主义与实践理性：西季威克道德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８页。
参见 ［英］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第３９５页。此处原文较长，因此根据原文进行转述。
陈江进：《功利主义与实践理性：西季威克道德哲学思想研究》，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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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只有综合这三条直觉主义原则才能在普遍意义上 “应该被欲求”。在西季威克这里，作为感觉的

快乐实际上是一种值得欲求的对快乐的意识，而其他值得欲求的事物要么能还原为快乐，要么伴随着

快乐。① 由此西季威克得出结论：（４）快乐是唯一应该被欲求的终极善。综上所述，西季威克重新辨
析了快乐的定义，并通过直觉主义方法证明了快乐是唯一应该被欲求的终极善。

（二）直觉主义方法的缺陷

摩尔认为，西季威克的直觉快乐主义是唯一没有自然主义谬误的理论。在快乐的含义和性质上，

摩尔完全同意西季威克，但他认为西季威克对快乐之道德合理性的论证是不成立的。

首先，在原则上，摩尔运用有机统一的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ｕｎｉｔｙ）批判西季威克的直觉主
义方法：“整体的价值一定不能被认为是等同于其部分的价值的总和。”② 摩尔认为，不应该将终极善

视为等同于快乐的简单对象。终极善可以是由包括快乐在内的许多事物组成的复杂整体，而快乐在其

中不一定具有价值。换言之，如果快乐与其他善事物都是终极善的一部分，那么按照有机统一原则，

可能快乐或善事物本身都没有价值，但组成终极善时就有价值。此外，摩尔不同意西季威克认为常识

道德中的真理、美和德性这些善事物需要依赖于快乐获得价值。他认为根据常识道德，这些事物本身

具有价值。因此，摩尔会如此反驳西季威克：（１）根据常识道德，真理、美和德性这些善事物本身
具有价值；（２）根据有机统一原则，终极善可以是整体，其价值并不等于 “善的事物”或快乐本身

的价值；（３）快乐不可能仅凭自身成为终极善。在这种情况下，摩尔否定了快乐是唯一终极善的可
能性。常识道德上的冲突和有机统一原则的缺乏，体现了西季威克诉诸常识道德和直觉主义方法的不

可靠性。

其次，在快乐之道德合理性上，摩尔运用绝对孤立法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批判西季威
克混淆了目的与手段。“我用来表明快乐本身不是唯一的善的方法，就是考虑，假定快乐绝对孤立地

存在，剥离了所有其通常伴随物，我们应该赋予它什么价值的方法。”③ 摩尔认为，没有使用这种方

法的西季威克犯了两个错误：第一，西季威克错误地认为美、真理、自由和德性本身没有价值。摩尔

以 “美”为例提供了一种 “两个世界”论证：假设存在两个世界，世界 Ａ只有美，世界 Ｂ只有丑，
那么即使每个人都不存在于世界Ａ或Ｂ，没有相关的意识活动，但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必然会选择
世界Ａ。④ 通过这一论证，摩尔证明美本身具有价值，因而西季威克的前提就是错误的。第二，西季
威克没有考虑到快乐本身与对快乐的意识之间存在差别。前者就是快乐的感觉本身，后者是对这种感

觉的认识。如果快乐作为目的是终极善，那么对快乐的意识似乎是一种手段善；但如果没有对快乐的

意识，快乐作为目的善就无法被人感觉到。因此，对快乐的意识如此重要，必须被包含在作为目的的

快乐之中。摩尔认为，即使是对快乐的意识也不是终极善：如果只有一种意识而没有快乐本身，那么

很难想象这种意识具有价值。

综上所述，摩尔认为西季威克的直觉主义方法无法通过有机统一原则和绝对孤立法的检验。因

此，没有自然主义谬误的西季威克也无法证明快乐具有道德合理性。

四、功利主义的理想基础：内在价值理论

通过批判三种快乐主义，摩尔彻底否决了快乐是唯一终极善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内在价值理

论。

（一）摩尔的内在价值理论

摩尔引入了新的伦理基本单位来判断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合理性。这一基本单位就是 “内在价值”

７８

①

②

③

④

［英］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第４１２－４１３页。
［英］摩尔：《伦理学原理》，第３１页。
同上，第１０３页。
同上，第９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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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ｖａｌｕｅ）。摩尔并不严格区分内在价值和内在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ｇｏｏｄ）概念。
首先，摩尔用绝对孤立法来定义内在善：“内在善”就是事物的存在本身将会是一件善的事情，

即使它完全孤立地单独存在，不具有任何其他伴随物或后果。① 审美享受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ｓ）和个
人情感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是两种具有内在善的事物。摩尔总结出内在善的两个特征：内在善必须
包含感觉和意识，内在善必然是复合善②。根据有机统一原则，作为复合善的组成部分不一定是善，

但复合善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单独存在。

其次，摩尔如此描述内在价值：“内在价值仅仅意味着这样一种价值：事物是否拥有它以及在什

么程度上拥有它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所涉事物的内在本质。”③ 在此基础上，摩尔为内在价值赋予了伦

理含义：

每当一个行为是正确的时候，它之所以正确，仅仅是由于行为者当初决不能做出任何其它的、使

其全部后果内在地具有更大价值的行为；每当一个行为是错误的时候，仅仅是由于行为者当初本可以

做出其它的能使其全部后果内在地具有更大价值的行为。④

摩尔指出，内在价值是判断行为正确性的标准。虽然无法定义这种价值，但既然价值可以有大

小，那么就具有可公度性。同时，内在价值遵循有机统一原则。有机统一原则虽然意味着内在价值并

不遵循一种直接性的加法原则，但仍然承认价值的量是可以计算的。⑤

由此可见，“内在善”更强调善作为伦理属性本身，而 “内在价值”更强调价值对内在本质的反

映。在摩尔看来，事物的内在本质就是组成事物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内在本质的直接反映，而善是依

附于自然属性但客观存在的伦理属性。因此，所有事物都具有内在价值，但不一定具有内在善，也有

可能是内在恶甚至中立的。⑥ 当且仅当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同时具有内在善时，才可以说 “内在价

值”和 “内在善”在用法上没有区别，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价值的量与行为的善性呈现出正

相关的趋势。

最后，摩尔的内在价值理论可以总结如下： （１）在所有情况下内在价值都仅由内在本质决定；
（２）内在价值遵循有机统一原则；（３）当且仅当内在价值和内在善都存在时，两者呈正相关。总之，
内在价值理论包含了 “内在善”和 “内在价值”两个概念，它以 “有机统一原则”和 “绝对孤立

法”为主要原则和方法，能够衡量行为和事物的道德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内在价值理论能够替代

快乐主义，并和后果论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能为功利主义奠基。

（二）快乐与内在价值

虽然快乐在内在价值理论中不是内在善，但根据有机统一原则，无论是快乐本身还是对快乐的意

识，仍然能够作为复合善的组成部分并增加其内在价值。摩尔认为，快乐与内在价值的关系遵循如下

原则：（１）内在价值并不与快乐的量相对称⑦； （２）快乐会增加具有内在善的整体的内在价值⑧；
（３）快乐有可能减小不具有内在善的整体的内在价值⑨。

就 （１）而言，内在价值作为依附内在本质的伦理基本单位，能够在内在善存在的情况下衡量内
在善的程度；而快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感觉，与内在善没有必然相关性，因此快乐和内在价值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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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乔治·爱德华·穆尔：《伦理学》，戴杨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１页。这一版人名 “摩尔”译为

“穆
&

”，为求统一，正文皆为 “摩尔”。

［英］摩尔：《伦理学》，第１２５页。
Ｇ．Ｅ．Ｍｏ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Ｖａｌｕ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ｅｄ．ｂｙＪａｍｅｓＲａｃｈｅｌ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ｐ．２６０．
［英］摩尔：《伦理学》，第３３页。
卡尔森 （ＥｒｉｋＣａｒｌｓｏｎ）认为，有机统一原则可以与加法原则相容，前提是对内在价值进行进一步划分。（ＥｒｉｋＣａｒｌｓ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Ｕｎｉｔｉｅｓ，Ｎｏｎ－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５，Ｎｏ．４，Ａｕｇ．２００１，ｐ．３４１．）
可以说，内在价值相比内在善和内在恶更抽象，积极的内在价值就是内在善，消极的内在价值就是内在恶。

［英］摩尔：《伦理学》，第１２３页。
［英］摩尔：《伦理学原理》，第２３３页。
同上，第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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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上对称。具体而言，快乐主义认为快乐是唯一的价值因素，排斥其他所有的具有价值的事物；而

内在价值是一种在承认其他价值因素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的抽象化基本单位。因此，摩尔才要否决

“认为某一整体的内在价值总与该整体中的某种单一的因素的价值相对称”① 的观点。内在价值是在

综合考虑整体各部分以及整体本身的前提下得出的伦理基本单位，而不是只考虑快乐，因此具有更广

泛的适用性。

就 （２）而言，正是因为内在价值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所以它承认快乐对内在价值的影响。快
乐并非毫无作用，而是能够增加或减少事物的内在价值。这意味着快乐能够作为复合善的部分，并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复合善的内在价值：“不论何物，看来如果不是既含有某种感情 （ｆｅｅｌｉｎｇ）又含有意
识的某种其他形式，就不可能是内在善的，并且，如同我们前面已谈到的，看来在这种感情之中，必

须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快乐。”② 因此，快乐作为感觉能够成为具有内在善的整体的必要部分。而通过

与内在善结合，快乐能够增加事物整体的内在价值。这再次证明快乐作为自然对象没有伦理属性，只

能通过与内在善相结合，在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才能分有某种内在价值；而这时快乐虽然具有内

在价值，也只是基于它作为整体之部分的前提下，一旦脱离整体就会失去内在价值。

就 （３）而言，快乐成为具有内在恶的整体的一部分时，甚至会增加整体的内在恶，从而减小整
体的内在善或者内在价值。因此，内在价值理论将快乐视为整体的一部分，允许它在有机统一原则下

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综上所述，内在价值理论不仅能替代快乐主义，还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和包容性。一方面，内在价

值是更抽象的伦理基本单位，能够衡量快乐或包括快乐的有机整体的内在价值，因此具有更广的适用

性，也更适合成为功利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相较将快乐视为唯一终极善的快乐主义理论，内在价

值理论允许具有内在善的复合整体存在，并承认这些整体都具有内在价值，因而展现了更强的包容

性，可以丰富功利主义的 “最大化”原则。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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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摩尔：《伦理学》，第１２４页。
同上，第１２５页。



法情感：“自然”的抑或 “历史”的？

———重温布伦塔诺与耶林的一个论争

郝亿春　张智涛

【摘要】“法情感”是自然法领域一个重要却被严重忽视了的主题。本文重温百年前布伦塔诺与耶林的一个

论争，希望借此唤起对 “法情感”问题的重视与关注。在对 “法情感”进行三层划分且分别考察的基础

上，耶林进一步认为 “法情感”完全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它既不在 “天赋”意义上是 “自然”的，也

不在 “普遍有效”的意义上是 “自然”的。布伦塔诺认同 “法情感”不是 “天赋”的，但认为作为一种

法情感的 “正当之爱”是普遍有效的。这种内在的普遍有效性来源于所爱对象之所以 “值得爱”的 “本质

优越性”，而 “正当之爱”之所以 “正当”也正在于它能够明见这种作为对象 “自然”本性的 “本质优越

性”。本文认为，耶林的 “法情感”与布伦塔诺的 “正当之爱”在某种意义上都既是 “自然”的也是 “历

史”的；其主要分歧在于：“法情感”中出现的是 “个体权利”这种 “法原则”，而 “正当之爱”所呈现

的是 “实践至善”这种伦常原则。

【关键词】耶林；布伦塔诺；权利；法情感；正当之爱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０９０－０８

作者简介：郝亿春，河北赤城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智涛，甘肃陇西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如果人们之间要良性地合作共存，那么 “法”① 就是必不可少的。在个体中与 “法”相应的情

感能力和机制就是 “法情感”②。法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容置疑的，就连继承康德理性

主义传统的罗尔斯 （ＪｏｈｎＢｏｒｄｌｅｙＲａｗｌｓ）也把属于法情感的正义感置于有些出人意料的地位：“一个
具有一种正义感能力的人，就是我们对他负有正义的责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③ 然而，对于 “法情

感”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重温百年前布伦塔诺 （ＦｒａｎｚＣｌｅｍｅｎｓＢｒｅｎｔａｎｏ，以下简称布氏）
与耶林 （ＲｕｄｏｌｆｖｏｎＪｈｅｒｉｎｇ）有关法情感的一个论争而试图表明：什么是法情感？“法情感”及其相
应的 “法原则”是天赋的还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法情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 “普遍有效性”？

一、跟随耶林确定现代 “法情感”的三个层次

耶林在其名篇 《为权利而斗争》 （ＤｅｒＫａｍｐｆｕｍｓＲｅｃｈｔ，１８７２）中，阐述了 “法情感”在个人、

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具体体现形式。

０９

①

②

③

这里的 “法”即最宽泛意义上的 “规范”，既包括习俗礼法、实定法律，也包括更抽象层面的 “自然法”。在这种最宽泛的意义

上，“法”与 “道德”或 “伦常”的范围大有重叠。

“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ｆüｈｌ”的中译仍不太固定，大致有 “法感”“法权感”“法情感”“正义感”“是非感”等几种译法。在其最宽泛的意义

上，法情感也就是道德情感，不论是耶林还是布伦塔诺，都不仅没严格区分二者，而且在不少地方将二者等同或互换使用。鉴于

此，我们选取更具涵盖性的 “法情感”中译。

［美］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上册，陈肖生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１３年，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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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层面，“法情感”与人格感或尊严感紧密关联。人格感不仅包含个体自身受到侵害时的情

感反应，同时也包含个体的所有物受到侵害时的情感反应，因为 “盗贼和劫匪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我

的财产，而且还损害了我的人格”。① 这种情感反应是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所有物都具有一种 “所有

权感”，对其所有物的剥夺同时就是对其所有权感的伤害。面对这种伤害，正常的反应就是出现像受

侮辱、遭冒犯等这种痛苦的情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恨等报复性情感。耶林认为，一种健康的法情感必

须具有某种敏感性，虽然不同职业或阶层的人所敏感的所有物会有不同，比如农民一般对土地权更为

敏感、军人一般对荣誉更为敏感、商人一般对钱财更为敏感，等等。这是因为对于不同所有物的敏感

性实际上是在维护各自特殊的生存条件，即 “法情感”之所以出现可以溯源到个体的 “自我保存”

本能。“法情感”不仅具有敏感性，还必须转化为反击伤害、保卫权利的行动力：“法情感的本质是

行动———缺少行动，法情感将逐渐萎缩，直至完全凋零，最终感受不到任何痛苦。在我看来，敏感性

和行动力，是健全的法情感的两个要素。敏感性，即感受权利侵害行为痛苦的能力；行动力，即拒绝

攻击的勇气与决心。”② 总之，在个人层面，法情感体现为一种健全的权利感以及对伤害这种权利感

的情感反应。

在社会层面，法情感主要体现为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可以与实定法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相吻合或
相背离。当实定法能够公平地体现和维护其成员的权利时，基于此的法情感就与正义感一致。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发现任何一位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受到伤害，一个具有健全法情感的成员对受伤害者都会

产生同情和支持的情感，而对进行伤害者都会产生义愤和敌视的情感。对于这种法情感的产生机制当

然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比如，耶林提出的 “权利理念”说：一个人将自身的人格感和权利感提升

为普遍性的权利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只是对他人的权利伤害，同时也是对自己权利信念的伤

害，因而自然而然地引发出同情感和义愤感。耶林也给出了另一条从自身利益解释这种法情感产生机

制的途径：权利是法律的载体，对权利的侵害就是对法律的侵害，而对法律的侵害就是对社会共同利

益的侵害，社会共同利益自然包括 “我”的利益。在这种解释模式中，“利己主义者由此不知不觉地

超越了自己和自己的权利，权利人被提升到法律的代表者的高度”③。当然，对这种法情感何以可能

的更直接解释是，每个人都拥有设身处地将自己置换为被伤害者的同理心。

当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时，正义感就体现为一种与实定法相抵牾的理想型法情感。这种法情感既可

能被传统习俗引导，也可能被更为普世性的自然法引导。前者比如看重名誉的绅士对立法禁止决斗的

态度，以及人们对安提戈涅出于习俗而违法葬亲的同情；后者比如奴隶制度下开明人士对于废奴运动

的赞同。

在国家层面，法情感体现为对自己所在国家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有两个来源。首先，真正的国

家利益是其个体成员利益的汇总和扩展。对国家的认同感源于国家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而获得的权利

感，因而，不论是出于对自己权利的捍卫，还是出于对包含自身权利的共同体权益的捍卫，个体权利

感都会自然扩展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爱国心。而真正汇集了全民权利感的国家自身不论对内还是对

外，都是强大而有力的：“国家力量同法情感力量是同义词，培育国民的法情感，就是在培育国家的

健康与力量。”④ 耶林也将国民的法情感比喻为国家这棵大树的根，如果这个根不再能发挥作用，国

家这棵大树就会枯竭而亡。而专制主义就是要想方设法破坏法情感这个根，因而，不论它看上去多么

庞大，它也不会赢得真正的尊重。耶林以当时的中国为例：“具有数亿人的中国，只要还保留对成年

人的严加管教，就绝不会获得像小国瑞士那样受人尊敬的国际地位。”⑤

其次，国家仅仅宣称代表国民的利益是不够的，它的公权力必须切实地来源于其国民，因而必须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刘权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６页。为了术语一致，引文的翻译略有改动，下同。
同上，第２９页。
同上，第４０页。
同上，第５０页。
同上，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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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出能够充分体现每个公民———而不仅仅是只体现某些成员或特殊集团———意愿的公权运行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个体的法情感具体体现为国家的主人翁感。

不难看出，耶林主要是基于个体的权利感①而对各个层面的法情感内容进行讨论的。如果更为全

面地看，在个体层面的健全法情感也应当包括损害他者 （包括个体、团体、国家等）利益所应当出

现的羞愧、悔恨以及负罪等情感。另外，社会层面的正义感也自然会扩展到国际社会，大国恃强凌

弱、国际战争伤及平民、恐怖主义滥杀无辜等同样会激发义愤感。当然，对动物及环境的肆意伤害也

会激发义愤，也可以被看作自然法在自然领域引发的法情感。

二、耶林：“法情感”不是 “自然”的而是 “历史”的

如果说耶林的 《为权利而斗争》是在实践操作层面讨论法情感的作用体现以及对侵害法情感的

应对方式，那么他的 《法情感之起源》（üｂｅｒｄｉｅ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ｆüｈｌｅｓ，１８８４）就是在直接思考
与法情感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我们的最高原则和真理的法情感的内容是源自哪里呢？这些真

理是天赋的吗？……还是历史的产物？”②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讲的 “法情感的内容”并非指上文

所指出的法情感本身的情态，而是指法情感的对象——— “最高原则”，即以伦常道德原则为基础的宽

泛意义上的 “法”。在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中，一种观点是 “天赋论”的，即认为我们天生就具有伦常

道德，正是自然将之赋予了我们；另一种观点是 “历史论”的，即认为社会历史完全能够给予我们

有关伦常道德何以产生的合理说明。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可以简洁地表述为：“伦常道德的本原是自然

呢，还是历史呢？”③ 作为曾经信奉 “天赋论”而又改弦更张的思想家，耶林的立论建立在其对 “天

赋论”批判的基础之上。

耶林将古希腊哲人首先提出的、与实定法相对的自然正义 （法）作为天赋论的最初形式，他认

为后来罗马法中与市民法 （ｊｕｓｃｉｖｉｌｅ）相对的万民法 （ｊ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也属天赋论形态。耶林将天赋论
分为三种类型：“质朴的”（ｎａｉｖ）、科学或进化论的、形式主义的。质朴的观点认为：“伦常 （ｓｉｔｔｌｉ
ｃｈ）真理被自然自身预先确定为最高的法原则 （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ｅｎ）。我们只要凭借我们的法情感，或
是凭借我们的理智发问，这些真理就不言而喻地出现了。”④ 比如，不得偷盗、不准谋杀、不准说谎

等伦常原则已经事先存在于我们的情感或理智之中，从而可以适时适地直接发用。进化论的观点虽然

不认为伦常原则的全部内容已被自然预先规定，可心灵中存在着它们的萌芽，而这些萌芽终将被历史

及思想家所揭示。法哲学的任务就是凭借法情感中出现的思想将这些原则挖掘出来并使之科学化，而

正是 “自然”将这些原则的萌芽根植于人们的心灵之中。与前两种观点认为伦常原则或是整个地或

是其萌芽已经存在于人的心灵中不同，第三种观点并不诉诸这些实质性内容，而是认为就像我们的自

我保存本能是权利原则的本源一样，我们的道德本能就是所有道德原则的本源。至于这种道德本能的

具体内容是什么，它是不予给出的，故而这种观点也被称为 “形式主义”的。

天赋论的上述三种形态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存在着普遍、必然、永恒的伦常原则，相应地在

心灵中也存在着发现或接受这些原则的情感或理性机制。耶林认为，这种天赋论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些

伦常原则及其心灵接受机制的复杂社会历史基础。如果从人类历史进程看，既不存在普遍、必然、永

恒的伦常原则，也不存在现成的相应心灵机制，所有这些原则和机制都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因而

都是相对性的。下述引文集中体现了耶林所持的、与天赋论对立的 “历史的观点”：

我认为，法情感即该意义上的伦常情感，就如同法与伦常上的真理内容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

２９

①

②

③

④

在耶林看来，“Ｒｅｃｈｔ”兼具 “法”和 “权利”两重含义。实定法意义上的 “法情感”就是 “权利感”。当然，不论是德文的

“Ｒｅｃｈｔ”，还是拉丁文的 “ｉｕｓ”，除上述两重含义之外都还具有第三重含义，即 “正当”“正确”或 “正义”。（同上，第３页。）
［德］耶林：《法权感的产生》，王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７页。为了术语一致，引文的翻译略有改动，下同。
同上，第９页。
同上，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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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则、法设置、伦常准则规范不是被这种情感所预先规定的，而是生活的力量、实践的需要使这些

制度产生了。在它们存在并被反映出来之后，人类的情感扩展着它的内容……我们的情感依赖于真实

的事实，即在历史中实现的事实；但是法情感又超越了事实，因为它将具体的事实进行了一般化，并

产生了原则，这些原则并没有以此种方式被包含在法律设置之中。①

这就是在法情感、法原则上与天赋论对立的历史论的基本立场。为了充分表明其历史观点的优越

性，耶林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了对照性强化论证。

首先，如果从人的自然本性的角度看，历史的观点比天赋论能更科学地解释伦常原则的产生机

制。天赋论一方面承认人的自我保存本能，另一方面则认为人具有天赋的道德本能，但它不能合理说

明这两种本能如何协调一致而不至于导致内心矛盾。耶林将这种二元论称作 “心理上的两院制”。他

自己后退一步，就像天赋论那样，也承认人的 “自我保存”本能，但并不承认 “道德本能”，只是承

认人具有一种天然的 “精神”（Ｇｅｉｓｔ）力量。自我保存的本能加上这种可以根据周遭环境而调试自身
的精神力量足以创造整个伦常世界秩序。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人们发现如果要自我保存及增进自己

的福利，就必须与他人共同生活，于是必须服从一定的社会规则。这种社会规则就是社会对个人的要

求，当这种规则被权力所维持时就是法律，当其只被公众所认可时，就是道德 （Ｍｏｒａｌ）或伦常。因
而，这种所谓的 “道德”只不过是从自我保存本能发展出来的 “社会生物的秩序”。与天赋论所讲的

道德是心灵中的天赋能力不同，耶林断言 “道德开始于社会”②。因而，像不得杀人、不得说谎等所

谓天赋原则，如果威胁到自我保存的本能，那么都是可以也应当被违背的。问题是，如果处处存在例

外情况，那么一个原则也就自我取消，从而难以称其为原则。进而言之，即便自然 “本能”也不是

天赋的，而是历史与经验的产物。比如，即使一些低等的动物，它们的本能也能够在经验和环境中自

然地改变：根据某些地方的观察表明，鸟儿一开始会撞在电线和电杆上，可本能最终教会了它们避开

这些危险物。这就表明，从来都不存在天赋的道德原则、道德本能和道德情感，一切都是社会历史和

经验教训的产物，从而都能够在具体社会历史演进中得到统一的科学解释。

其次，从各民族实际走过的道路来看，所支持的也是历史的观点而非天赋论。如果按照天赋论的

说法，那么道德原则应适用于所有民族，体现在所有时间以及所有发展阶段。众所周知，所有民族都

经历过野蛮人的阶段。如果天赋论成立，那么天赋的法情感和法原则应当首先体现在野蛮人身上，因

为他们更是自然的孩子、最接近于自然。可天赋论者面对这一明显的矛盾事实的回应却是：“人们怎

么能仅仅论及野蛮人呢？只有文明民族才有权威性。”③ 即使退一步讲，哪怕被认为是文明的民族，

也大都经历过没有道德的时期，比如德国历史上的克洛维 （Ｃｈｌｏｄｗｉｇ）时代、古希腊的 《荷马史诗》

时代，等等。在这些时代，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高尚、道德、虔敬、仁爱和慈善，而是强力、阴谋、

欺骗、复仇和残暴，其中难以发现后来公认的法情感和法原则。即使随后出现了道德原则，但这种原

则只是适用于本邦，甚至只适用于本邦的公民。希腊城邦适用于公民的伦常原则不会同样适用于奴

隶，罗马法也完全不会保护外邦人。人类社会历史在纵轴和横轴上的经验都表明，天赋论所主张的普

遍性的法情感和法原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果真如此，那如何解释人类特定阶段在重要法律制度以及

伦常观念上，不同民族的一致性呢？事实上，这种一致性并非只能通过天赋论来进行解释。耶林给出

的解释方式是 “合目的性”的观念。这就如同各文明在特定阶段都发明了货币与文字，那是因为它

们是 “最符合目的的手段，该手段是其目的自身所赋予的；经过了无数次失败的尝试，人们终于发

现了正确的手段，这甚至对于所有民族都是理所应当的”④。也就是说，到了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

不同民族都具有一致的法情感和法原则，是因为它们是满足社会成员的自我保存和增进自我福利的最

有效手段。

３９

①

②

③

④

［德］耶林：《法权感的产生》，第１５页。
同上，第１８页。
同上，第２７页。
同上，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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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如果天赋论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如何解释法情感在很多时候会超越其身处其中的法制度和

法原则呢？诚然，一个人所处的伦常生活环境在其伦常观念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耶林甚至将这种

环境因素比喻为成长中吸入道德还是不道德的 “孢子”或 “空气”，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伦常观

念会被这种环境完全决定。相反，正常的人都会具有一种 “精神的抽象能力”，这种无意识的能力就

像化学反应一样能够合成一种原来所没有的新观念：“这种无意识的抽象活动导致了法情感先于那些

已经实现在我们的法律设置之中的法原则。”① 耶林对此总结道：“我们的情感依赖于真实的事实，即

在历史中实现的事实；但是法情感又超越了事实，因为它将具体的事实进行了一般化，并产生了原

则，这些原则并没有以此种方式被包含在法律设置之中。”② 他认为这种能力首先出现在处于先进地

位的法律人士身上：“一个民族的法情感，而且经常是受过训练的个体———在科学意义上我们采用法

学家的说法———的法情感，是领先于法律的。”③ 这种法情感、法原则既非通过归纳得出，也非通过

演绎得出，而是经常在夜半三更时突然出现。耶林也将在法情感中出现法原则的神秘过程比喻为不同

元素相互反应而产生 “化合物”的过程。

虽然耶林曾对天赋论深信不疑，可对罗马法的深入研究以及对进化论的接受使他彻底反省和批判

原有的立场。当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法情感的起源时，不论是诉诸理智的还是诉诸情感的天赋论便都不

堪一击。当然，还有一种更为隐秘的 “天赋论”需要耶林面对，那就是他前期崇敬的 “历史法学派”

大师萨维尼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ｖｏｎＳａｖｉｇｎｙ）所主张的 “历史”天赋论。这种理论虽然承认法和道德的历

史发展，但同时相信这种 “历史”必定有一种 “神性的”或 “民族精神”的源头，整个的 “历史”

无非是这一源头的 “道成肉身”。④ 如果说耶林所持的 “自然历史的方法”在前期或多或少残留有这

种浪漫主义的痕迹，那么其后期的 “自然”则完全涤除了超个体主义的因素，试图仅凭个体的 “自

我保存”本能以及追求自我利益的目的来解释法情感、法原则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在这种解释过程

中，耶林尽力避免借助超越性的 “神” “民族精神”等神秘的前提，但他仍然不会赤裸裸地反对上

帝。他巧妙地把上帝从历史之前移置到历史之中，即把自己所描述的从不完美到更完美的永恒发展进

程看作是上帝的展现——— “历史中的上帝”⑤。在耶林看来，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就能够对历史进行公

正地评价，而非像天赋论那样颠倒是非：“天赋论只知道永恒不变的道德教条，对该观点而言，过去

总是不道德的。但他们恰恰搞颠倒了，将我们的道德原则移植到那个时代，就如同当人们想把需要夏

天热量的植物放在寒冷的冬夜一样。”⑥

三、布伦塔诺：法情感 （正当之爱）是 “自然”的

在耶林 《论法情感之起源》发表五年之后，同样是邀请耶林发表这个演讲的 “维也纳法学协

会”，邀请布伦塔诺就耶林发表的这个演讲来发表看法。布氏当时演讲的题目是 《法与伦常的自然裁

定》（Ｖｏｎｄｅｒ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Ｓａｎｋｔｉｏｎｆüｒ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１８８９），后来以 《伦常认识的本源》 （ＶｏｍＵｒ
ｓｐｒｕｎｇ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ｒ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发表。

上文看到，对于 “自然法”及相应的法情感，耶林不仅试图消解 “天赋”意义上的 “自然”，

而且试图消解 “普遍有效性”意义上的自然。鉴于此，布氏首先区分了 “自然法”的两层含义：

“自然的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一词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Ａ．它可以意指天然赋予的或天
生的，相对于或是通过经验获得的或是在历史过程中获得的。Ｂ．它也可以意指那样一些法规 （Ｒｅ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耶林：《法权感的产生》，第４３页。
同上，第１５页。
同上，第４４页。
参见 ［德］奥科·贝伦茨：《耶林的法律演化论：在历史法学派与现代之间》，［德］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李君韬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９６－９９页。
［德］耶林：《法权感的产生》，第４９页。
同上，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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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ｌ），即，它们是自在自为地、凭藉其自身的本性而被我们获知为正当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在这种
“自然”意义上的法规，相对于那些依靠实定权力而任意确立的法规。①

就第一层含义而言，布氏完全认同耶林的看法：

耶林认为———正如洛克所认为的那样———并不存在天赋的道德原则，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

的看法。与耶林相同，我既不相信 “自然法”是自然教给所有具有灵魂之物的；也不相信 “万民法”

所说：法律———像罗马法理学家们所教导的那样———是由所有人群的普遍同意而形成的理性自然法

……那种认为存在着一种适合于所有人群的共同法典的学说，或许在古代世界可信，但于今却不再可

信了。如今我们知道了一些人类学的东西以及更多原始人群的习俗，我们认识到法律只是不少先进民

族所共有的文化之产物，而绝非自然的产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耶林。我原则上同意他

的下述断言：即历史上曾有过既没有伦常认识也没有伦常情感的时代，或者起码那一时期不存在人们

共同接受的东西……在坚持最早的法律和惩罚系统是在没有受到任何类似伦理的法情感之类的影响而

建立的这一点上，耶林当然是对的。因而，在它们是天生的即被自然给出的意义上，并不存在自然伦

常规章和法律准则。②

在布氏看来，耶林由拒绝上述第一层意义的 “自然”而连带着拒绝上述第二层意义的 “自然”。

耶林从历史的永恒发展出发，认为任何价值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因而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法情感和法

原则。布氏针对这层含义向耶林提出商榷，认为在这种意义上存在普遍有效的 “自然法”：

是否存在诸如伦常真理这样的东西？这种真理由自然自身教导，且独立于教会、政治以及其他任

何类型的社会权威。是否存在这样一种伦常法则，它在具有普遍有效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ｇüｌｔｉｇ）而无可置疑
———无论何时何地对任何能思能感的存在者都是有效的———的意义上是自然的？且我们能够认识这样

一种伦常法则吗？这正是我要与耶林商榷的地方。他对这个问题会给予否定的回答，而我的回答却是

断然肯定的。③

这里关键是对 “普遍有效”的理解。如果这种普遍有效性是出于盲目习俗或外在任意命令而导

致的共同认可和普遍接受，布氏也认为它们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从而成为耶林所主张的历

史主义的佐证。事实上，布氏提出的是另一种普遍有效性——— “内在”的普遍有效性，即 “自在自

为地、凭藉其自身的本性而被我们获知为正当的和具有约束力的”。这种内在本性既出自事物自身，

也能够被心灵的基本能力所获知。这种 “获知”并非依靠一种纯粹 “理性”，而是依靠自身包含着认

知能力的情感，布氏称这种广义上的法情感为 “正当之爱”（ｒｉｃｈｔｉｇ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ｉｓｉｅｒｔｅＬｉｅｂｅ）④ 或 “正当

性情感”（ｒｉｃｈｔｉｇ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ｉｓｉｅｒｔｅＧｅｍüｔｓｔｔｉｇｋｅｉｔｅｎ）。正如真、假可以被心灵的一种自然认识能力所区
分和确证，好、坏也可以被这种 “正当之爱”所呈现或确认。就像法情感一样，正当之爱首先是一

种情感。布氏强调这种爱首先是一种 “明证”（ｅｖｉｄｅｎｔ）情感。所谓 “明证”，就是这种爱可以被自

身所必然伴随的 “内知觉”（ｉｎｎｅｒｅ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清楚明白地察觉到。其实，耶林所讲的法情感也
能被明证地觉察到，虽然他强调法情感对法原则的 “抽象过程”是一种 “无意识”状态。

仅有对 “爱”这种情感的明证性并不足以保证其正当性，也不能保障所爱对象的正当性。哪怕

我错爱了一个人，这种爱的情感对我而言也是明证的，虽然后来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不值得爱的。由此

看来，爱的正当性以及所爱对象的正当性另有其来源，布氏认为这个正当性来源就是所爱之物是

“值得爱的”（ｌｉｅｂｅｎｓｗｅｒｔ）。布氏将这种出自其本性而 “值得爱”之物的根据追溯至这个事物本身所

具有的 “本质优越性”（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ｒＶｏｒｚｕｇ）或 “内在优选性”（ｉｎｎｅｒｅＶｏｒｚü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正是这种优
越性给予一个对象以及指向它的爱以 “内在正当性”（ｉｎｎｅｒｅＲｉ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⑤ 于是，“本质优越性”就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ｏｕ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ｔｒａｎｓ．ｂｙＭ．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ａｎｄＥ．Ｈ．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Ｌｔｄ，１９６９，ｐ．４．
Ｉｂｉｄ．，ｐ．５．
Ｉｂｉｄ．，ｐ．６．
“正当之爱”只是简洁的表述，其中当然包含各种情感类型，同时也包含其反面 “正当之恨”。

Ｃｆ．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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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正当之爱以及值得爱之物的普遍有效性之最终根据。

问题是，我们如何发现一个事物的 “本质优越性”呢？布氏认为，这要通过一种明证性的经验。

比如，看到一朵花时经验到了对这种花的喜爱，这种喜爱是明证和确定无疑的，它源于这朵花的

“本质优越性”———美。在这种情况下，其它正常的人看到这朵花也必然会具有这种明证性的喜爱。

对于知识亦然，当获得一种知识时经验到一种明证性的爱，那么这种爱就源于知识的 “本质优越

性”———真，其他正常的人也都会对这种知识具有这种明证性的爱。当然，从时间性看，哪怕是对

同一种 “本质优越性”，也存在着 “先知”“后知”或 “先觉”“后觉”的次序，不过这种次序只是

进行正当之爱的个体在现实时间中的次序，它并不影响所经验对象之 “本质优越性”的普遍和有效。

换言之，有些对象出于其本性就是美的，而有些对象出于其本性就是真的。当正常人的情感与这些对

象相即时，自然会产生明证性的 “正当之爱”，正是在这同一个 “正当之爱”行为中，确证了对象的

“本质优越性”，从而确证了它是值得爱的。由此看来，建基于 “正当之爱”和 “本质优越性”之上

的普遍有效性并非一种无条件的普遍有效，而是只有满足一定条件，它才会 “普遍有效”。

事实上，正当之爱更多体现在对相互比较中的对象之 “优越性”的识别中。比如，人们都会爱

知识胜过爱错误、爱一个好东西的整体胜过爱其一部分，等等。这种 “优选”（ｖｏｒｚｉｅｈｅｎ）或 “偏

爱”（Ｖｏｒｌｉｅｂｅ）情形对所有正常的人都是明见的。这样就会形成一系列 “优选”的规则，即选择活

动所应遵循的 “价值律”。① 在布氏看来，如果遵从这些价值律，最终必然会优选 “更多的价值而非

更少的价值”（大数定律）。而对一个个体而言，追求更多的价值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在力所能及

范围内促进善好 （价值）最大化。这个 “范围”可以囊括我们理性所及的万事万物。这也就是被称

为 “最高价值律”的 “实践至善”原则。布氏认为，这些价值律特别是 “实践至善”原则，应当成

为人们生活和选择过程中遵循的根本准则。就其是应当统领我们生活的总原则而言，也可以称之为一

种自然法②，而与之相应的 “正当之爱”也就是一种 “法情感”。上文看到，这种价值原则是通过人

的自然 （本性）能力即 “正当之爱”而呈现和识别的，也是通过对象的 “本质优越性”而确保的，

它具有 “自然”的基础。无独有偶，这种 “实践至善”原则与基督教传统的 “爱邻者”及东方文化

传统的 “泛爱万物”也具有一致性。

总之，布氏把法情感即正当之爱的 “自然”性理解为一种普遍有效性，这种普遍有效性是通过

“正当之爱”的明证本性见证，以及通过所爱对象之 “值得爱”本性而得以确保的。换言之，布氏是

从心灵和对象之自然 “本性”的意义上来证成法情感是 “自然”的。

四、结语：处于 “自然”与 “历史”之间的 “法情感”

不论是耶林的 “法情感”，还是布氏的 “正当之爱”，都是发觉或呈现最高价值原则的心灵机制。

虽然耶林没有强调法情感中的明见性因素，可他也认为这种情感是正常人都能够体验到的，因而在这

个方面 “法情感”和 “正当之爱”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其实质性的差异在于是否承认情感的对象

或内容具有 “普遍有效性”。由于耶林把法情感作为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环境又在不断变

化，因而不会出现普遍有效的法情感，那么由其发觉的法原则也就不会是普遍有效的。不同的是，布

氏将正当之爱的对象确定为凭借其本性就 “值得爱”的 “本质优越”之物，因而它 “独立于教会、

政治以及其它任何类型的社会权威”③。当然，哪怕在布氏这里，这种正当之爱的出现也必须以文明

社会的出现为前提。

６９

①

②

③

Ｃｆ．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Ｅ．Ｈ．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Ｌｔｄ，
２００９，ｐｐ．１３３－１３６．
布伦塔诺区分出三种 “法”：纯粹的自然法，符合纯粹伦常裁定的实定法，符合外在裁定的实定法。布氏的价值律及 “实践至

善”原则应当属于 “纯粹自然法”。（Ｃｆ．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ｐ．２１５．）
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ｏｕ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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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追究，在法情感及其对象的普遍有效性问题上，耶林和布氏的观点并没有布氏想象的那么

截然对立。虽然耶林强调法情感的永恒发展，可他诉诸的法情感主要是为了维护 “自我保存”及自

我利益，其主要体现为 “权利感”。在耶林看来，这种法情感在中期罗马法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中

期罗马法完全满足健全的法情感要求。”① 他也认为，直到现代社会，法情感仍然是以 “权利感”为

核心的。也就是说，在长达一、两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法情感及其对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耶林诉诸的法情感及法原则具有某种 “普遍有效性”。

布氏声称自己依据的 “正当之爱”以及相应的 “价值律”具有内在的普遍有效性，可这种普遍

有效性事实上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样 “普遍”和 “有效”。至少他承认在文明社会之前是不会出现正

当之爱及道德法则的；也就是说，它们其实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文明社会———的产物。如果不具

备文明社会已经得到公认的一系列善好和价值，布氏就难以运用其正当之爱呈现和识别出它们。再

者，正当之爱不仅要爱表象 （美）、判断 （真）等内在价值，而且要爱 “身体善好” “物质生活条

件”“其法律保障个人权益的有序社会”② 等，而这正是耶林所致力于维护的 “个人权利”的内容。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布氏的 “正当之爱”也可以包含耶林所诉诸的 “权利感”。③

不论是耶林的 “法情感”，还是布氏的 “正当之爱”，都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塑造的心灵能力之体

现，其所致力于维护的都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成果，只不过一个强调的是利益性的 “权利”，而另一个

强调的是内在性的 “价值”，它们处于人类生活不同的层面，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对立和相互否定。

如果从耶林主张的 “法情感”与布氏主张的 “正当之爱”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有效性且对实

定法都具有某种超越性来看，它们都可以算作某种 “自然法”，只是其 “法原则”有所不同：布氏的

法原则 （最高价值原则）是 “实践至善”原则，这种类似于功利主义的原则会褒扬为了 “价值最大

化”而进行自觉自愿的牺牲；而耶林以自我保存和发展为原则的法情感却赞同以 “快乐”和 “利益”

为目的的个人主义。④ 另外，这两种法情感针对同一件事情也会出现不同的情感感受和价值判定。耶

林的法情感 （权利感）在 “夏洛克”败诉的案件中感受到了法官的不公：“对于已经赋予从活生生的

肉体上割下一磅肉的权利的人，却不允许在割肉时出现必然发生的流血。法官可以很好地承认佣人离

开的权利，但在佣人离开的时候禁止留下脚印，因为在订购佣人服务时没有这样的规定。”⑤ 而对于

同样的败诉，布氏的法情感 （正当之爱）所感受到的却是公正：“夏洛克有权让血流出来，因为如果

他想要那一磅肉的话，血是不可避免地会流出来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契约本身基于不公正之条

件，而这足以令其失去效力。”⑥ 这看起来倒有些像当今自由主义思潮中右翼立场与左翼立场的分歧。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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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第５６页。
Ｃｆ．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ｐｐ．１４２－１４３．
从布氏对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的赞同以及对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Ｃｆ．ｉｂｉｄ．，ｐｐ．
２２１－２２４．）
Ｃｆ．ｉｂｉｄ．，ｐ．２１７．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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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德性伦理学运动

韩王韦

【摘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随着德性伦理学运动的发展，尼采与德性伦理学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
热点。麦金太尔把尼采放到德性伦理学的对立面，索罗门把尼采理解为亚里士多德式德性伦理学家，斯旺

顿认为尼采提供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方案。本文认为，有必要把德性伦理学运动和德性伦理

学传统区分开来。尼采与亚里士多德都可以被理解为德性伦理学传统中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为德性伦理学

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但他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家。

【关键词】尼采；亚里士多德；德性；德性伦理学；德性伦理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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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王韦，山西运城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０２５）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众所周知，德性伦理学运动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其宗旨是通过批判功利主义后果论和康
德义务论，把现代道德哲学的重心转移到 “德性”之上。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化与发展，如何应对尼

采的 “价值重估”所可能带来的价值虚无主义，以及如何应对尼采的 “视角理论”所可能带来的道

德相对主义，成为学界亟需解决的难题。同时，尼采与德性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

点。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以下两个问题：尼采是不是德性伦理学家？应该如何理解其伦理思想与亚里

士多德传统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 “尼采与德性伦理学”的争论

二战以后，经过考夫曼 （ＷａｌｔｅｒＡｒｎｏｌｄＫａｕｆｍａｎｎ）、洛维特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施特劳斯 （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等人的努力，尼采逐渐从纳粹的歪曲利用中分离出来。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
未把他与德性伦理学运动直接关联起来。较早谈论两者之间关系的是麦金太尔 （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Ｃ．ＭａｃＩｎｔｙ
ｒｅ）。在 《追寻美德》（１９８１）一书中，麦金太尔把尼采放到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对立面，试图从否定
性角度理解尼采之于德性伦理学运动的意义。他认为，尼采不是德性伦理学家，尼采的出现意味着启

蒙运动以来的各种伦理学筹划 （如密尔、边沁的功利主义，康德的义务论等）走向破产，而价值多

元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则走向兴盛。因此，现代人必须在 “尼采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上做出选

择：要么遵循启蒙哲学家的各种筹划 “直至其崩溃”，最终仅剩 “尼采式诊断与尼采式疑难”；要么

主张启蒙以来的各种筹划都是错误的，回到亚里士多德，重构德性伦理学。① 麦金太尔的解释在学界

引起诸多争议。难道尼采就没有提供任何德性伦理学的建设性方案？尼采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分歧竟

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能把他放到德性伦理学的框架之外去理解？

索罗门 （ＲｏｂｅｒｔＣ．Ｓｏｌｏｍｏｎ）在 《与尼采一起生活》中对麦金太尔提出了尖锐批评。索罗门认

８９

① ［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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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麦金太尔抛弃了 “通过尼采”来 “重新思考亚里士多德”的可能性，他想要人们在 “尼采还是

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上做出选择，其实是想要人们在 “尼采还是麦金太尔”的问题上做出选择①。也

就是说，人们要么像麦金太尔那样把尼采视作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对立面，要么把尼采 “如其所是”

地视为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一部分。索罗门虽然赞同麦金太尔对于启蒙筹划失败的诊断，但认为尼采

并没有远离亚里士多德传统。我们从尼采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 “智识上的乐趣”，还有 “如何过一种

更好的生活”②。因此，尼采 “没有拒斥亚里士多德”，而是回到 《尼各马可伦理学》里 “那个仍与

战士紧密相关的贵族传统之中”，尼采所谓的 “新价值”不过是翻新、改造了一些 “相当古老的”旧

价值，使之得以 “适应我们的时代”。③可见，在麦金太尔号召大家回到亚里士多德之前，尼采其实早

就已经回到了亚里士多德。

索罗门的这种观点也颇有争议，因为尼采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亚里士多德

那里，所谓的 “好生活”，其实是一种被实践智慧所引导的合乎理性的生活。这种 “好生活”理想显

然不可能获得尼采的欢心，因为它属于尼采所批判的理性主义伦理学范畴。尼采激烈地反对 “节制”

和 “中庸之道”，公开宣扬 “非理性”和 “非道德”，这些无疑都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相左。索罗门

虽然承认尼采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差异，但仍然相信这些差异并不能够掩盖两者思想上

的诸多相似之处：他们 “都是功能主义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自然主义者，目的论者”，都与功利主义
和康德伦理学相对立。④索罗门认为，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尼采思考的重心是 “成为什么样的人”和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尼采是一位标榜 “丰富内在生命”的哲学向导，因此与其关注 “他真

正说了些什么”或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他”，还不如关注他作为 “范例”“会怎样塑造我们”。⑤

值得注意的是，索罗门把尼采解释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家，会进一步强化德性伦理

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统治力。众所周知，安斯库姆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ｎｓｃｏｍｂｅ）以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长
期被视为德性伦理学的主流和正统，甚至在麦金太尔 “回到亚里士多德”口号的误导之下，德性伦

理学还经常会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相混同。索罗门虽然对麦金太尔的尼采阐释有所批评，但并没有否

认亚里士多德之于德性伦理学的正统地位。相反，通过把尼采这样的异类纳入到亚里士多德传统，他

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德性伦理学的统治。

斯旺顿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Ｓｗａｎｔｏｎ）批评认为，德性伦理学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⑥；因此，应该把亚
里士多德伦理学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视作德性伦理学的一种，就像康德伦理学是义务论伦理学

的一种一样⑦。其实，在斯旺顿之前，亨特 （ＬｅｓｔｅｒＨｕｎｔ）就曾指出，尼采提供了一种与亚里士多德
不同的德性伦理学。⑧

尽管斯旺顿等人的观点不无道理，但却可能给后续研究带来其他麻烦。如果德性伦理学是多元

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只是德性伦理学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那么把某位哲学家彻底地划出德性伦理

学之外就很困难。斯旺顿在 《尼采德性伦理学概要》一文中指出，德性伦理学至少需要处理以下两

个问题：什么使得某个行为正确？什么使得某种品质特征成为德性？斯旺顿认为，尼采对这两个问题

都做了有效的回答，因此尼采伦理学无疑是一种 （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德性伦理学。⑨ 但是，

我们很难找到对这两个问题完全不做回应的哲学家。如果从斯旺顿的立场出发，我们就会承认不同的

哲学家提供了不同的德性伦理学方案。于是，这些不同方案之间的争执可能会消解掉德性伦理学当代

复兴的意义。不仅奥古斯丁、阿奎纳、休谟、尼采，甚至康德似乎都有资格被纳入到德性伦理学的范

畴。于是，人们就需要面对一个庞大无比的德性伦理学清单。德性伦理学最终可能会随着这个清单的

扩张而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从而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９９

①

⑥

⑦

⑧

⑨

②③④⑤　 ［美］索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 “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

书店，２０１８年，第２５３、２６１页，第３页，第２５４、２７９页，第２５５页，第２３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Ｓｗａｎｔｏｎ，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Ｖｉｅ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４－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Ｓｗａｎｔｏｎ，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Ｈｕｍｅａｎｄ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５，ｐ．ｘｉｉ．
［加］克莉丝汀·戴格尔：《尼采：德性伦理学……德性政治学？》，韩王韦译，《现代外国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４辑，第８４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Ｓｗａｎｔｏ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ａ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ａｎ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ＸＸＸ：３，１９９８，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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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学界在处理尼采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两难：要么像索罗门那样，把尼采视作

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伦理学家，进一步强化亚里士多德对德性伦理学的统治；要么像斯旺顿那样，主

张德性伦理学的多元化，把尼采伦理学视作跟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并驾齐驱的思想资源。但是，如果尼

采能够有幸入选德性伦理学清单，那么其他哲学家为什么就应该被拒之门外呢？围绕着这份清单的争

执可能会让学界陷入不必要的内耗。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重新考察尼采与亚里士多德以及

德性伦理学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追问 “尼采是不是一位德性伦理学家”之前，首先要追问：尼采在

伦理学上是不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尼采的伦理学诉求与德性伦理学运动是否一致？

二、尼采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吗？

学界通常认为，尼采早期只读过亚里士多德的 《修辞学》和 《诗学》。最新研究表明，除了这两

本著作以外，尼采还对 《范畴篇》《动物志》《论灵魂》《论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大

伦理学》等作品有所涉猎且颇为熟知。① 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对于尼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只限

于诗学和艺术，在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也是较为显著

的。考夫曼在其名著 《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者》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尤其是

“灵魂之伟大”（ｍｅｇａｌｏｐｓｙｃｈｉａ）概念，对尼采有着巨大影响。离开亚里士多德，尼采的 “敌基督教”

或 “价值重估”就很难能被正确理解。② 考夫曼曾经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长达３３年，是最早把尼采
引入美国学界的学者之一。他的这种观点虽然受到许多指责，但也收获了不少拥趸，索罗门就是其拥

护者之一。

索罗门从考夫曼的立场出发，把研究重心放在尼采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关联之上。不过，与其说

他成功地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不如说他成功地罗列了两者表面上的诸多相似之处：尼采与亚里士

多德都赞美 “勇气”，都对荷马史诗中的战士传统表示认同，都把德性与卓越关联起来，都试图 “通

过范例来展示德性”，都把哲学家首先视作一种 “范例”，等等。③ 尽管跟考夫曼相比，索罗门对尼采

与亚里士多德关系的梳理更为全面和系统，但他依然因为过于注重两者之间表面的相似，忽视了两者

之间本质的不同。

早在１９８０年，马格努斯 （ＢｅｒｎｄＭａｇｎｕｓ）就已经在 《亚里士多德与尼采： “灵魂之伟大”与

“超人”》一文中批评了考夫曼的观点。他认为考夫曼对于亚里士多德和尼采关系的解读过于表面和

肤浅，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目的论延续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不可能真正获得尼

采的认同，而且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跟 “伦理德性”（ ）有关的 “灵魂之伟大”概念和

尼采的 “超人”概念之间并无直接联系。④

对此，卡梅伦 （ＦｒａｎｋＣａｍｅｒｏｎ）在其博士论文 《尼采与道德之 “问题”》中指出，关键不在于

尼采与亚里士多德之间是否存在相似之处，而在于这些相似之处是否足以使尼采与德性伦理学传统相

兼容。尽管尼采也强调生命之卓越，但 “他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并无亲缘关系”⑤。尼采对于 “理

性”和 “节制”的批判，“意味着德性伦理学的倾覆，而并非意味着尼采与亚里士多德心意相通”⑥。

马格努斯和卡梅伦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们注意到，通过罗列相似之处来证明尼采是亚里士多德

主义者并不值得称道，因为这样做不仅会误读尼采，也会误读亚里士多德。尼采的价值绝不在于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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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或其他任何哲学家之间有着某种思想上的相似，而在于他的哲学气质、伦理诉求以及表达

方式的与众不同。唯有这种不同，才使得尼采成其自身，并且在哲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

尽管尼采没有像批判苏格拉底、基督教那样严厉地批判亚里士多德，甚至相反，他还时常直接或

间接地肯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①。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尼采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尼采与亚里

士多德之间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点根本性差别：

第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 （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是生命的最高善和最终目的。尼采虽然如亚里士
多德那样，把幸福与生命 “兴盛”（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关联起来，并且对 “兴盛”给予了极大关注，但他

反对把幸福或兴盛视作生命的目的。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不幸福、生命不兴盛，那么这个人就很难跟

“主人道德”结缘。因此，生活幸福或生命兴盛，只是区分 “主人道德”与 “奴隶道德”两大伦理

学类型的前提，或者说是评判生命健康与否的前提。尼采晚期所谓的 “重估一切价值”，就是想要追

问基于幸福或兴盛之上的价值应当是何种价值。

第二，尼采曾批判苏格拉底，认为他把理性视作最高德性，在哲学史上开启了理性与德性相混同

的潮流。亚里士多德作为这一传统的继承人显然也处于尼采的批判范围之内。尽管亚里士多德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提到了与营养生长有关的德性，但他却认为依据这种德性无法评判一个人的好

与坏，因此 “它不属于人的德性”②，人的德性 （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与理性紧密相关。在这一点

上尼采与亚里士多德截然相反。他认为，德性与理性无关，而与人的生命力有关。德性首先应该是自

然德性，即与营养生长有关的德性。自然德性是一切伦理实践的根基。理性不是检验德性的标准，人

的德性才是检验理性的标准。如果理性与人的德性相违背，那么理性就是既反自然又反人性的。

第三，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以人为中心，那么尼采的伦理学则试图破除这个中心。亚里士多

德认为，人既不同于动物，又不同于神，只有人才要过城邦生活，而动物和神则不然。③ 亚里士多德

是从人的特殊性角度出发来研究人，他试图把人从 “动物 －人 －神”的结构当中突现出来。尼采则
相反，他试图把人还原到 “动物－人 －神”的结构中，从普遍性角度或生命整体的角度出发来研究
人。在 《偶像的黄昏》一书里，尼采指出，亚里士多德忽视了 “人可以既是动物又是神”（ＫＳＡ６，
５９）。“既是动物又是神”表明人身上既具备自然的动物性，又具备超自然的神性。而人性既不自然，
又不超自然。尼采大多数情况下对人性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更看重人身上的动物性和神性。因此，他

才在中、后期提出了 “回归自然”和 “超人”的口号。

众所周知，１９世纪以来，人的地位遭受到极大的挑战。在尼采讲 “上帝死了”之前，“细胞学

说”和达尔文进化论就已经把文艺复兴以来赋予人的特殊性地位给取消掉了。人成为一个需要被重

新定义的物种，不再是自然的宠儿和造物的皇冠。弗莱堡大学教授索梅尔 （ＡｎｄｒｅａｓＵｒｓＳｏｍｍｅｒ）认
为，“人的重新动物化”是１９世纪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④ “细胞学说”把人放到生物层面去认知，
认为一切生物 （包括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如果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是把

人与动物、植物区别开来，那么到了１９世纪，人又被重新还原到动物、植物里，也就是说人被重新
还原到自然里。同时，达尔文进化论也把人还原到物种层面去思考。人只是自然选择过程的产物，很

可能并非生命进化的终点和目的。这对康德以来把人视作目的的思想有着极大冲击。尼采受到了１９
世纪生物学进展的影响。他认为，重新动物化并不意味着人要退回到动物状态，而是意味着人获得一

个重新思考自身的机会。通过动物化，人可以再次发现生命内在的 “神性”———自我超越本能，正

是这种本能促使生命从动物进化成为人。 “神性”内在于生命，而非外在于生命。基于此，尼采认

为，人并不特殊，人只是过渡性的 “绳索”或 “桥梁”（ＫＳＡ４，１６－１７），人最终是要超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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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尼采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相距甚远，他不仅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目的论，还反对亚里

士多德将理性与德性相混同的做法。此外，１９世纪基督教式微所带来的信仰危机，以及科学进展
（尤其是生物学进展）所带来的人的危机，使尼采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对人这个物种和人的政

治活动抱有信心。

三、尼采是德性伦理学家吗？

既然尼采在伦理学上很难说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他与德性伦理学运动之

间的关系？或者说，尼采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家吗？

德性伦理学运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功利主义的 “后果论”和康德的 “义务论”

过于强调理性规则，而忽视了道德行动者的人格的完善和品性的培养。因此，德性伦理学试图把

“德性”置于 “行为”“后果”“责任”之前，更关注人的品质结构，而不是 “为行动提供最终指导”

的 “普遍规则”。此外，德性伦理学还承认，恰当的欲望与情感可以在道德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 “支持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部分的复兴”。① 如此看来，尼采似乎跟德性伦理学

运动的旨趣相契合，他也反对后果论和义务论，也支持情感、欲望等非理性部分的复兴。

劳登 （ＲｏｂｅｒｔＬｏｕｄｅｎ）在 《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ｔｈｉｃｓ）“德性伦理学”
词条中指出，当代德性伦理学有批判性和建设性两面：批判性体现于对后果论和义务论的假设、方

法、旨趣的驳斥，建设性则体现于发展和捍卫一种以德性为导向的规范伦理学方案。目前，人们虽然

在德性伦理学的批判性方面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在德性伦理学的建设性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议。正

如劳登所言，德性伦理学家在概念和规范的共识问题上，并不比其竞争对手做得更好。②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后果论和义务论对于 “行动”“责任”的关注，可能会导致人们忽

视 “行动者”本身，但绝大多数伦理学家并不认为德性伦理学必然要取代后果论和义务论，他们更

倾向于一种融合论立场，即认为德性伦理学与其理论对手之间存在着调和的可能性。近些年，国内外

出现了不少研究康德德性论和功利主义德性论的成果，其目的无非是想做一种调和性的工作。

在如何理解尼采与德性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上，调和论也占据上风。麦金太尔虽然从否定性角度出

发，把尼采放到德性伦理学的对立面，但他也承认，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而言，尼采的批判性资源与

亚里士多德的建设性资源都是不可或缺的。索罗门之所以把尼采理解为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一部分，是

因为他认识到，近代以来，单一文化体系被多元文化体系所取代，想要为伦理学寻找一种价值或习俗

上的统一性已经不再可能，于是，启蒙哲学家试图借助 “理性”和 “规则”来为伦理学寻找一种新

的统一性。尽管如麦金太尔所言，尼采的出现意味着启蒙筹划的失败和重构德性伦理学的迫切，但

“回到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前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鸿沟，而尼采的 “价值重估”和 “视角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又代表着当前的现实。如果我们拒

绝从尼采的角度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那么德性伦理学就很难能拥有足够开放的未来。

斯旺顿批评认为，不能把德性伦理学局限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当中。休谟的 “情感论”和尼采的

“生成论”都为之增添了新的内容。在 《休谟与尼采的德性伦理学》一书中，斯旺顿总结了尼采对德

性伦理学的三大贡献：第一，把 “动机倾向的深层心理特质”视作 “德性的一个方面”；第二，根据

“人的角色、类型、力量”等生命特征来区分德性；第三，“肯定生命，并将之理解为一种规范”。以

此为基础，她分析了尼采思想中 “克服”（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概念的动力学特征以及 “成为你所是”（ｂｅ
ｃｏｍｅｗｈｏｙｏｕａｒｅ）的存在学意义，进而把尼采的德性伦理学定义为 “生成性德性伦理学”（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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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ｓｏｆｂｅｃｏｍｉｎｇ）①。斯旺顿认为，尼采驳斥了标准化的目的论观点，否认有一种总体上适合人类的完
美状态，并拒绝将此完美状态视作人的终极目标，由此开辟了一个德性伦理学的新方向。然而，斯旺

顿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来说明尼采的 “生成性德性伦理学”不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个

现代变体，因为 “生成性德性伦理学”似乎就是去掉了目的论指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麦金太尔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框架中，完整的道德结构应该具备三重要素：未受教化的

“偶然所是之人性”、“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之人性”以及 “理性伦理学之诫律”。② 也就是说，

唯有通过实践智慧和习惯的培养，让理性诫律发挥作用，方能使未受教化的 “偶然所是之人性”转

变为目的得以实现的 “可能所是之人性”。而启蒙哲学家背离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他们拒斥目的论人

性观，抛弃了对 “可能所是之人性”的思考，于是，未受教化的 “偶然所是之人性”与理性诫律之

间的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启蒙筹划的失败不可避免。在斯旺顿看来，尼采虽然拒斥了亚里士多德的

目的论人性观，但并未抛弃对 “可能所是之人性”的思考。尼采为德性伦理学寻找到一条目的论框

架之外的实存主义路径。

斯洛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ｌｏｔｅ）承认，把尼采理解为德性伦理学家是很困难的。尼采虽然认为 “我们应

当促进善”，但对于 “何为善”，他 “却有着与众不同且颇具争议的看法”③。斯洛特倾向于把尼采伦

理思想解释为一种 “基于行动者”（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的德性伦理学。不过，他对 “行动者”的理解与

尼采大相径庭。在尼采那里，行动者必须不断地 “自我克服”，自我克服的目的不是追求 “至善”，

而是 “超人”。在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说：“我想，你们一定会把我的超人———称作魔

鬼！”“我厌倦了这些至高者和至善者：我要摆脱他们，从他们的 ‘高处’出发，向上，直达超人。”

（ＫＳＡ４，１８６）斯洛特与大多数伦理学家一样，对于尼采的 “超人”是极为警惕的。

可见，无论是把尼采放到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对立面，还是把尼采理解为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一部

分，抑或者把尼采思想解释为 “生成性德性伦理学”和 “基于行动者的德性伦理学”，都会引来争

议。尽管尼采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德性论，他的德性论也确实给德性伦理学运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借鉴

和启发，但如果因此就把他理解为德性伦理学家，有简单化和脸谱化之嫌，因为仅从德性伦理学角

度，不足以概括尼采的思想全貌。

较为明智的做法或许是，把德性伦理学运动与德性伦理传统区分开来。德性伦理学运动毕竟是现

代产物，是在批判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其哲学气质已与德性伦理传统，尤其是亚

里士多德传统大不相同。基于这一区分，我们或许可以把尼采理解为德性伦理传统的一部分，而无需

把他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家。

四、结　　论

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德性伦理学运动方兴未艾。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就一些关键性问题达成共
识。例如，德性伦理学对后果论和义务论的批评是否公允且有效？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定义德性，并处

理德性与德性之间，或具体德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将德性伦理学付诸应用？等等。众所周知，德性伦

理学运动广泛地吸取了各种思想资源为其所用，包括亚里士多德主义、斯多亚主义、情感主义 （以

休谟为代表）以及１９至２０世纪的意志论哲学 （以尼采为代表）。此外，德性伦理学运动还继承了启

蒙的遗产，譬如它受到近代以来平权思潮的影响，拒绝像亚里士多德、尼采那样，把哲学目光聚焦于

少数 “贵族”之上。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德性伦理学运动视作亚里士多德传统或斯多亚传统的复兴，

更不能简单地把休谟的情感论和尼采的意志论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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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私有财产，慷慨可能吗？

———亚里士多德论慷慨与私有财产


高健康

【摘要】在批判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学说时，亚里士多德认为，私有财产是实践慷慨德性的必要条件。艾尔

文借助 “朋友之间应该共享财产”的说法，认为这种朋友关系可以推广到整个城邦，以此来反驳亚里士多

德。梅修、丘斯卡等聚焦于 “推广”这一问题来反驳艾尔文。与此不同，本文从意愿和适度两个关键词来

反驳艾尔文。首先，从意愿的角度看，不仅 “朋友之间应该共享财产”蕴含着亚里士多德的意愿观念，而

且慷慨本身也是出于意愿的品质。因此施行慷慨需要出于意愿，而且使用朋友的财产，不能违背朋友的意

愿。其次，慷慨也是一种适度的品质。如果使用共同的财富，主体无法进行适当地计算，即使能够帮助别

人，这种行为也算不上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慷慨。因此，艾尔文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并不成立，要想为柏

拉图的财产公有学说进行辩护，还需要更多其他的论证。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慷慨；友爱；意愿；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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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财产公有学说①。同样著名的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

德在 《政治学》的第二卷第五章中借助慷慨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ｉｏｔēｓ，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ｏｓｉｔｙ）② 德性等对此所作的
批判 （《政治学》１２６３ａ４１－ｂ１４）。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批判从问世以来就争议不断。最近几十年来，
在英美学界批判亚里士多德财产观的学者中，艾尔文 （Ｔ．Ｈ．Ｉｒｗｉｎ）可以说是最有影响的。艾尔文
批判亚里士多德，进而为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学说提供辩护。在他看来，财产公有的城邦共同体中，慷

慨仍然是有可能的。艾尔文的这一批判赢得后来很多学者的肯定③，但也有反对的声音，比如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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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陈建洪教授对本文的宝贵意见，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所提出的很有启发的问题。文中若有疏漏，由本人负责。

实际上，柏拉图只是对护卫者阶层剥夺私有财产和核心家庭。

“慷慨”的希腊词为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ｉｏｔēｓ，英译为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ｏｓｉｔｙ等。本文所引用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以下简称 “《伦理学》”）文

本来自廖申白译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同时参考 《亚里士多德全集》牛津修订版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及洛布
（Ｌｅｏｂ）希英对照版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４）；本文所引用的 《政治学》文本来自吴寿彭译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同
时参考了劳德 （Ｌｏｒｄ）英译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译文有改动。依照惯例，文中引用只标明其贝克标准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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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私有财产，慷慨可能吗？

（Ｒ．Ｍａｙｈｅｗ）和丘斯卡 （Ｊ．Ｃｈｕｓｋａ）① 等先后从亚里士多德对友爱 （ｐｈｉｌｉａ，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② 的论述来
批判艾尔文。本文打算沿着这一思路，主要结合亚里士多德对意愿和适度等概念的论证，澄清艾尔文

对亚里士多德慷慨观的误解，进而为亚里士多德的慷慨观辩护。在叙述顺序上，首先梳理艾尔文对亚

里士多德的批判，再述评梅修和丘斯卡等对艾尔文的反驳，最后从意愿 （ｅｋｏ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和
适度（ｍｅｓｏｎ／ｍｅｓｏｔｅｓ，ｍｅａｎ）等观念出发，展开对艾尔文的批评，从而为亚里士多德辩护。本文试图
表明，艾尔文因为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中的意愿因素和适度理论，进而误解了他对财产与慷慨

关系的看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慷慨基于行动者的意愿，以财产的私有制为基础。

一、艾尔文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

在开始讨论艾尔文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之前，我们首先勾勒一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慷慨的论述。他

对慷慨的论述并不集中于 《政治学》，而是集中于 《尼各马可伦理学》。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

四卷第一章，亚里士多德详细讨论了慷慨德性。在具体的道德德性中，慷慨紧接着勇敢和节制，是第

三个被讨论的。如果考虑到勇敢和节制这两种德性是柏拉图已经着重讨论过的，而慷慨德性是柏拉图

没有详细讨论过的，那么可以说慷慨德性更具有亚里士多德的特色。亚里士多德把慷慨与勇敢、节制

和正义分为不同的领域来进行界定：

［慷慨］似乎是财富方面的适度。我们不是在战争事务上，或我们称赞一个人节制的那些事务

上，说一个人慷慨。我们也不就他的判断③而说一个人慷慨。我们是就一个人给予和接受财物的行

为，尤其是给予的行为，而说他慷慨。所谓财物，我们指的是可以用钱来衡量其价值的东西。挥霍和

吝啬是财物方面的过度与不及。（《伦理学》１１１９ｂ２３－３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慷慨与财富或财物的给予和接受相关，尤其指的是给予的行为。传统的观点

认为这里的财富或财物需要是私有财产④，而艾尔文要挑战的就是这一传统看法。艾尔文的 《亚里士

多德 〈政治学〉中的慷慨与财产》（１９８７）⑤ 一文，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慷慨观批判的最早尝试。在两
年后出版的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理》（１９８９）⑥ 这本书中，他概述了上文的看法。而收在 《亚里士

多德 〈政治学〉评论》（１９９１）的 《亚里士多德对私有财产的辩护》一文，则是他之前论文的修订

版和更加完善的版本⑦。考虑到艾尔文的这些作品间的紧密关系，这里把其中的论证归纳在一起论

述。艾尔文对亚里士多德慷慨观的批评主要有三点：

首先也最主要的反驳是，艾尔文认为，对于施行慷慨来说，私有财产并非必需。尽管艾尔文确认

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慷慨的实施离不开私有财产，但是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看法并不成立。

他首先重构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慷慨德性与私有财产的论证，认为德性品质体现的是个体的自由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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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余纪元意识到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并非一种简单的德性。施特劳斯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等学者则从 《伦理学》一书的整个叙述框架

来推断友爱是一种情感。对此，笔者已另撰文专门处理这一问题。（参见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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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ｅｎｃｅＨ．Ｉｒｗ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ｄ．ｂｙＤ．ＫｅｙｔａｎｄＦ．Ｄ．Ｍｉｌｌ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１，ｐ．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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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性依赖闲暇，闲暇又依赖私有财产，因此慷慨作为德性也需要自由和自主性。

此外他指出，慷慨作为给予的德性，还需要个体的损失或付出，而自主性和付出都需要私有财产。他

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慷慨需要私有财产作为其实施的必要条件。艾尔文自己的看法则是，承

认慷慨需要自由和自主性，但否认自主性需要私有财产以及慷慨需要个体的损失。他又引入亚里士多

德的友爱观来进行论证。具体来说，他借助亚里士多德关于 “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和 “朋友之间共

享一切”（ｋｏｉｎａｔａｐｈｉｌōｎ）①的论述来批评亚里士多德。艾尔文认为，首先，一个人使用朋友的资源
等同于自己的花费。如果有德之人把同一个国家的人都视为朋友，把公共的善视为自己的善的一部

分，那么他使用公共的资源施行慷慨就等于自己的花费。这样，闲暇也不一定非要借助于个人的财富

来实现。没有私有财产，施行慷慨仍然可能。在一个理想的国家的集体行动中，公民可以利用自己扮

演的角色，在没有排他性所有权的情况下实践慷慨，除此之外，他也可以利用国家租借给的一些资

源，酌情使用②。对此，艾尔文举了国家把一个有十年租期的分配物给公民个体的例子。公民个体对

这个分配物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这不妨碍得到这个分配物的公民利用这些财产资源而实践慷

慨。同时，慷慨并不尝试把资源描述为私有财产。更进一步，作为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认同一致的

结果，在他赠予出去的是他朋友或者共同体的资源时，甚至这个人不拥有财产，也不会经受损失。在

艾尔文看来，无论如何，如果不这么看，将会破坏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整个陈述。因此，对于慷慨

行动的发生来说，慷慨并不要求财产一定是私有的。

其次，艾尔文从贪婪这一情感或欲望的角度来批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把贪婪作为

人的自然倾向，道德教育的本质被设想为规范和改正人的各种倾向，培养公民真正的德性包括训练公

民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教育公民正确对待财产的前提是贪婪的存在，而贪婪即使不是人的本性，它

一旦存在并成为习惯也是根深蒂固、难以消除的。也就是说，道德教育能否消除私有制产生的不良后

果是可疑的。更进一步，艾尔文认为，如果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可以根治私有制产生的不良后

果，那么柏拉图也可以用道德教育来消除公有制产生的不良后果③。

最后，艾尔文联系慷慨与正义国家，来限定慷慨的使用范围。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慷慨与私

有财产的论述即使正确，但因慷慨并不是帮助穷人，也意义不大。他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私有财产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公民都能过上闲暇和德性的生活，以

便每个人都有外在善的充足供应从而使他们摆脱对外在善的关注。亚里士多德所想的，不是通过使极

端贫困的人依赖富人的慈善以满足其需要；实际上，他反对这一点，因为他强调了让下层阶级变得贫

穷和依赖的罪恶，例如１３０９ａ２０－６；和参考１３２９ｂ４１－１３３０ａ１８。他想要保护的那种类型的慷慨假定
了，公民处于大致的平等状态，没有人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慷慨。既然这些是亚里士多德假定的私有财

产的背景条件，他的观点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财产助长了他想避免的

各种恶，私有财产的各种好处可能会被避免这些其他罪恶的更大的重要性所压倒。④

笔者同意艾尔文对亚里士多德批评的最后一点，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对慷慨范围的限定。本文将集

中精力批评艾尔文的第一个观点，试图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提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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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一俗语或格言是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的，其汉语有不同的翻译，如 “朋友之间不分彼此”“朋友们的东西确实公有”“朋

友的财物就是共同的财物”和 “朋友彼此不分家”等。本文尝试翻译为 “朋友之间共享一切”。在笔者看来，朋友之间可以共享

一切，主要指的是共享财物，但还可能包含更多，比如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对妻子和孩子需要公有的论证时就借用了这句俗

语 （《理想国》４２４ａ）。（参见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第３９６页。）
ＴｅｒｅｎｃｅＨ．Ｉｒｗ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６４０．
ＴｅｒｅｎｃｅＨ．Ｉｒｗｉｎ，“Ｇｅｎｅｒ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４（２），１９８７，ｐｐ．４７－５０．
ＴｅｒｅｎｃｅＨ．Ｉｒｗ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６３９．ｎｏｔｅ５１．



没有私有财产，慷慨可能吗？

二、以往学者对艾尔文的反驳

以往学者对艾尔文的反驳主要集中在他从友爱出发所作的论证。梅修和丘斯卡等先后从友爱的强

度等方面来反驳艾尔文。首先，梅修认为，艾尔文借助友爱来反驳亚里士多德关于慷慨的论述，这是

从亲密朋友或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延伸推广了共同体成员 （公民）之间的友爱，但这种推广是不可能

的。即使亲密朋友之间或家庭成员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物品，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和使用共同体

的资源。他说：

我可能会把一个亲密的朋友 （或家庭成员）的资源分配看作是我的一种付出，从某种意义上说，

既然这些朋友的物品是共同的，但我与共同体并没有同样的关系，因此我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看待

共同体的资源。①

对此，米勒 （Ｆ．Ｄ．Ｍｉｌｌｅｒ）补充说：
梅修的论证是由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证提供支持：政治友爱缺乏德性友爱，政治友爱太无力以至

于无法支持利益的真正认同。因此，亚里士多德似乎有很好的理由得出结论说，私有财产对于完全的

慷慨是必要的。②

笔者赞同梅修和米勒对艾尔文的批评。需要指出的是，首先，米勒对梅修的第一个论证的概括还

可以进一步提升为，在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中爱有差等，自爱高于对他人的爱。其次，涉及到亚里士

多德对友爱的论述，尤其是对政治友爱与德性友爱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

中根据可爱的对象的不同，把友爱分为有用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德性的友爱三种类型，其中德性的

友爱才是原初意义的、完善的友爱 （《伦理学》第八卷第２－３节）③。他的这种划分是仅限于政治共
同体中平等的成员之间的，像家庭这种不平等的成员之间的友爱只被亚里士多德视为类似的友爱。问

题是政治友爱，也就是公民之间的友爱与他所划分的三种典型的友爱类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此，

学界至少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政治友爱属于有用的友爱④，另一种认为政治友爱属于或相关于德

性的友爱。本文所讨论的艾尔文就持有后一种看法⑤，米勒和梅修则持前一种看法。

其次，在 《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制》一书的第十一章 “公餐，财产和经济”中，丘斯卡也批评

了艾尔文的 “慷慨并不需要私有财产”的看法。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虽然赞同朋友之间共享一切

（《伦理学》１１５９ｂ２９－３２），但也详细说明了他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并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看法做了
限定。朋友之间关系的亲密度不同决定了所能共享的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只有 “兄弟和伙伴”才是

可以共享一切财产的朋友，共享什么和共享多少是由关系的亲密程度所决定的。丘斯卡反驳艾尔文的

论证的第二个理由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一个好人拥有很多朋友既不可能也不可欲，他在他的

一生中应该满足于只发现 “少数几个”这样的朋友 （《伦理学》１１７１ａ１８－２０）。这就意味着，个体将
有、也只是有少数几个朋友跟他共享一切，但他不会和每个人以及城邦共享一切。这一点对于普通的

政制和最佳政制都同样真实⑥。这里，丘斯卡指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友爱比城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友

爱更为亲密。只有在家庭成员之间才有可能共享一切财产。他又指出了基于德性友爱的朋友之稀少。

借助这两点，丘斯卡尽管和艾尔文一样肯定了 “朋友之间共享一切”，但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财产

共享的范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艾尔文利用友爱为 “慷慨不需要私有财产”所作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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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Ｍａｙｈｅｗ，“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４６，１９９３，ｐｐ．８１４－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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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欧台谟伦理学》（ＶＩＩ．２）中，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把友爱的 “核心含义”界定为德性的友爱，而另外两种友爱 （有用的和

快乐的友爱）都是因为与德性的友爱相似而被称为友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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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所引用的这句古希腊俗语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分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艾尔文并未清

楚地表明他所说的这种友爱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友爱 （家庭友爱），还是德性友爱。在亚里士多德

看来，家庭友爱与德性友爱之间虽然相似但有着本质区别。家庭友爱是不平等的成员之间的友爱，尽

管亚里士多德也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政治共同体中的政体形式做了类比 （《伦理学》１１６１ａ及以
下），而后者 （基于德性的友爱）则一定是平等的成员之间的友爱 （《伦理学》１１５８ａ１－２），尽管一
个城邦中平等成员之间的友爱不一定是德性友爱。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能从中类推城邦之间的友

爱。首先，如果艾尔文所说的友爱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友爱，那么这种友爱是无法推出城邦成员之

间的友爱的。这是因为，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第一卷中指出了家长与城邦政治

家和君王的区别，以及相应地，家庭和城邦在本质上的区别 （《政治学》１２５２ａ８－１６）。与之相关的
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友爱与城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友爱的区别。因为这一区别，艾尔文从家庭成员之

间的友爱推出城邦之间的友爱的做法是成问题的。这或许是，在家庭中的友爱不同于其他更大的共同

体如城邦中的友爱，家庭中的友爱的强度更大。其次，如果艾尔文所说的友爱指的是真正的友爱

（德性友爱），那么这种友爱同样无法推出城邦成员之间的友爱。因为真正的友爱非常难得，一个人

不可能是许多人的朋友 （《伦理学》１１７１ａ１８－２０）。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真正的朋友之间才能真正
共享一切。而政治友爱 （城邦中的友爱）则是朋友很多，而且关系比较松散的，因此基于政治友爱

的朋友之间所能共享的东西很少。在本文看来，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分类对艾尔文的批评只是

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关于意愿和适度等的论述展开更进一步的批评。

三、基于意愿和适度等对艾尔文的批评

首先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意愿理论对艾尔文的批评。我们可以指出，“朋友之间共享一切”这一

俗语中蕴含着意愿观念。这一古希腊俗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止一次提到①，但他们对此的理

解不仅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斯塔利 （Ｒ．Ｆ．Ｓｔａｌｌｅｙ）评论说：
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止一次提到 “朋友之间共享一切”的格言，他们在完全相反的意义

上去理解。柏拉图似乎认为，拥有公共财产使我们成为朋友，并因此希望取消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

的观点是，友爱部分地在于把一个人的物品慷慨地赠予他人。因此私有财产是慷慨的前提条件而非其

障碍。②

本文赞同斯塔利的看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在不同的侧重上使用这一俗语。但斯塔利的评论

并未注意到这一俗语中所体现的意愿或意志观念。按照学界一般的看法，严格说来，古希腊思想中并

不存在西方从中世纪以来发展至现代的 “意愿”概念，但仍有理由认为与意志相关的道德问题的讨

论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并未真正缺席③。从意愿观念来看亚里士多德对 “朋友之间共享一切”这一

俗语的引用，该俗语所表示的是，一个人使用朋友的财产要经过朋友的明确的或默许的同意，也就是

要考虑和符合朋友的意愿，而不是不经过朋友的允许，肆无忌惮地使用朋友的财产，无论是他自己消

费，还是拿去帮助他人。

从这一俗语所包含的意愿观念来看艾尔文的论证，可以发现艾尔文尽管引用了这一观点，但却忽

视了其中的意愿内涵，因此艾尔文所说的利用朋友的资源所行使的就算不上慷慨。如果使用朋友的资

源是违背朋友的意愿的，那么这种获得资源的方式属于在索取上的过度，这被亚里士多德称为 “吝

啬”这种与慷慨相反的恶 （《伦理学》１１２１ｂ１７）。如果在使用朋友的资源之前，经过朋友的同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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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柏拉图的 《吕西斯》２０７ｃ、 《斐德若》２７９ｃ、 《理想国》４２４ａ与 ４４９ｃ、 《法义》７３９ｃ，以及亚里士多德的 《伦理学》

１１５９ｂ３１、《政治学》１２６３ａ２９等。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Ｓｔａｌｌｅｙ，“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ｆ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１９６．
参见黄裕生：《“自由意志”的出场与伦理学基础的更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
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郝亿春：《“意志”缺席？“谁”来负责？———回应对亚里士多德伦
理学的一种批评》，《哲学动态》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没有私有财产，慷慨可能吗？

合朋友的意愿，这只能说明朋友已经做了对你的使用权或所有权的转让。对于转让给你所有权的，这

已经完成了朋友对你的赠予，从而这个财产已经属于你所有；而对于朋友只是同意跟你共享使用权

的，你则无权把它赠予他人。而且追根溯源，朋友的财产也需要是私有财产。如果最初的资源是公有

的，使用这种公有的财产去实践慷慨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公有财产被认为是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公有

的，不仅你有份，我也有份，你拿我本来就有份的东西给我，算不上真正的慷慨。因为财产公有是一

种强迫性的制度 （《理想国》卷四４２３ｅ、卷五４５７ｃ、４６２ｂ），并且如果财产全部是公有的，那么拿本
来我也有份的财产帮助我就变得可笑。因此，在柏拉图的财产公有的社会中，慷慨并不可能。

从慷慨作为伦理德性是出于意愿的品质这一点出发，艾尔文关于公有制下慷慨是可能的论证也是

难以令人信服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慷慨是出于意愿的品质。因为伦理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

（ｈｅｘｉｓｐｒｏｈａｉｒｅｔｉｋｅ）（《伦理学》１１０５ｂ１；１１０６ｂ３６），选择属于意愿 （《伦理学》１１１１ｂ６－７；１１１２ａ１５
－１６），是经过考虑之后的、对力所能及的事物的期望 （《伦理学》１１１３ａ９－１０）。因此，慷慨作为伦
理德性，体现了行动者的选择和意愿的品质，相应地，慷慨行动是体现了行动者的选择和意愿的行

动。亚里士多德对财产 “私有公用”的制度设计，则可以使人有物品可以自由地赠予他人，并且体

现人的意愿。当亚里士多德赞同 “朋友之间共享一切”时，他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人应该在不损害

自己生存和幸福的条件下，有条件地乐于将自己的财产分享给朋友，而不是我们可以不考虑朋友的意

愿，肆无忌惮地花费朋友的财产。财产公有的制度如果是立法者的设计，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那就

很难说是出于其成员的意愿。因此，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公有制中，慷慨并不可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

断言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取消了慷慨德性。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朋友之间共享一切”的格言旨在

鼓励个体施行慷慨，而不是违背朋友的意愿，花费朋友的资源。

其次，从适度角度对艾尔文的批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慷慨作为伦理德性也是一种适度。“所

谓慷慨是相对于一个人的财物而言的。因为慷慨并不在于给予的数量，而在于给予者的品质，而这品

质又是相对于给予者的财物而言的。”（《伦理学》１１２０ｂ７－１０）“慷慨的人，也像其他有德性的人一
样，是为高尚 ［高贵］的事而给予。他会以正确的方式给予：以适当的数量、在适当的时间、给予

适当的人，按照正确的给予的所有条件来给予。”（《伦理学》１１２０ａ２４－２７）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慷
慨涉及适度的观念，强调的是个人在实践智慧的指导下，量力而行，而不是借钱行善。一个人当然能

够把借来的东西给予别人，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并不可取。从适度的角度来看，艾尔文从德性友爱

扩展出城邦成员之间的友爱也是错误的。因为假定艾尔文的看法成立，从友爱可以扩展出城邦成员之

间的友爱。整个城邦共同体的财产都可以视作其成员的财产，这就会产生无法衡量自己有多少可以用

来实践慷慨的资源的问题，从而导致了慷慨的不可能。当朋友的数量扩展到整个城邦，把整个城邦成

员都视为朋友并且共享财产，那么一个人就无法确切或者大致地知道自己有多少财富，因此无法根据

自己财富的数量来确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朋友，从而就没办法施行慷慨。而艾尔文所举的十年租

期的分配物的例子，更是远离亚里士多德对慷慨观的界定。如果被给予的东西是给予者 （慷慨主体）

和接受者共同拥有的，既然这也是接受者所有的东西，那么慷慨行动就变得不必要了。这种把本来属

于接受者的东西给予接受者的行为，应该叫做正义，而不能称为慷慨。

最后，本文从潜能与现实的角度来批判艾尔文。的确，根据亚里士多德对习惯训练的强调，他会

承认，如果人已经是贪婪的，已经形成了贪婪的习惯，要想通过道德教育使人变得慷慨是几乎不可能

的。但是，如果没有人的贪婪，那么慷慨就是没有必要的，这一看法也并不成立。因为结合亚里士多

德的自爱观以及潜能和现实的理论，可以发现即使没有人的贪婪，慷慨也有必要。只要有人有贪婪和

自私的潜能或可能性，慷慨就是必要的。在 《政治学》第一卷第二章，他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

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城邦以正义

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 ［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政治学》１２５３ａ及以下）同样，在 《政治学》第二卷第五章讨论到财产制度的部分，他也肯定了

人有自爱的自然情感，并认为这种自然情感如果不通过道德教育善加引导，就很有可能成为自私的情

感 （《政治学》１２６３ｂ２－８）。尽管亚里士多德肯定了人既有变好的倾向也有作恶的可能，但他认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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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道德教育有可能使得人变得正义和慷慨。总之，不是自私贪婪的现实，而是潜能使得慷慨成为必

要。我们经验生活中的多数人的贪婪或自私，并不能使得亚里士多德关于慷慨的论证成为不可能，恰

恰相反，这使得慷慨以及慷慨的教育成为必要。

四、结　　语

总结上述，艾尔文为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学说辩护，对亚里士多德所进行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艾

尔文认为，亚里士多德虽然赞同慷慨学说，但没有成功解决友爱和慷慨之间的紧张。“朋友之间共享

一切”使得亚里士多德的慷慨德性没有私有财产也可以践行。而本文则通过引入亚里士多德关于

“意愿”和 “适度”的论述到他的友爱理论，分析他关于 “朋友之间共享一切”这一俗语的理解。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俗语本身所应包含的朋友之意愿的层面，以及在财产公有的城邦中对适度进行理

性计算的困难。这些因素使得柏拉图财产公有的城邦中的公民施行慷慨要么不必要，要么不可能。

与艾尔文不同，有些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意图使自己关于慷慨的论述不成立，他们试图论

证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的论述与慷慨的论述之间存在冲突，来得出这一结论。比如，柯林斯 （Ｓ．
Ｃｏｌｌｉｎｓ）、沃德 （Ａ．Ｗａｒｄ）和路德维希 （ＰａｕｌＷ．Ｌｕｄｗｉｇ）等学者就在各自的著作中认为，亚里士多
德实际上是在批评他所论述的慷慨德性①。这些学者的看法如果成立的话，将引发一个不同寻常的问

题，即亚里士多德对他自己所论述的伦理德性的态度问题。亚里士多德对他自己在伦理学著作中所论

述的德性，如果不是所有，至少是对部分德性持批评态度吗？他到底批评哪些德性，又肯定了哪些德

性？我们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超出本文的主题，笔者将在其他论文中展

开论述。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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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ｐ．８９，ｎｏｔｅ４７．



关于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初步设想

———从马里翁 －亨利的还原观出发

方向红　黄子明

【摘要】现象学美学史的研究长期以来缺乏历史分期的理论依据，本文立足于现象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

参照现象学内部的范式转换并结合美学自身的特点对现象学美学进行分期。法国新现象学家马里翁和亨利

从现象学还原角度概括现象学运动史，提出三种还原的类型，即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海德格尔的生存论

还原和 “新现象学”的给予性还原，最终达到实事的自身给予。现象学美学史据此分为三个时期：（１）德
国现象学美学阶段，实现了超越论还原和生存论还原；（２）法国现象学美学阶段，实现了对两大还原的综
合并发展为身体现象学美学；（３）德法 “新现象学”美学阶段，在对生存论还原进行还原的基础上分别实

现了生态转向和神学转向。现象学的范式转换影响着现象学美学对美及其显现方式的理解模式的更新，二

者的历史分期是高度重合的。

【关键词】现象学美学；历史分期；还原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１１－０７

作者简介：方向红，（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黄子明，（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法国 ‘新现象学’研究”（２１ＡＺＸ０１１）

一场延续一个多世纪的现象学运动已蔚然大观，一部现象学运动史也早已问世，可与现象学运动

几乎同期展开的现象学美学运动却至今缺少一部严格的现象学美学史，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根本的原因也许还是在于现象学美学史的分期问题。我们知道，凡是历史都涉及到分期问题，而分

期的依据是相关的理论设定或学术范式，现象学美学史当然也不例外。由于缺乏一种俯视现象学美学

史的目光，目前已出版的各类现象学美学史的文章或著作鲜有对这个问题作过全面的反思。

说到现象学美学史，当首推塞普 （ＨａｎｓＲａｉｎｅｒＳｅｐｐ）和任沛德 （ＬｅｓｔｅｒＥｍｂｒｅｅ）合编的有着广
泛影响的著作 《现象学美学手册》①，但即使在两人合作撰写的导言中，现象学美学史也没有任何分

期，他们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并结合地域对现象学美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逐一作了介绍。国内有一本作为

专名出现的 《现象学美学史》②，在 “绪论”中作者对历史分期有着明确的意识，但在具体分期时，

还是用几个先后出现的概念来框架现象学美学的发展史③，而对这些概念背后的学理支持、不同发展

阶段的现象学美学与相应时期的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其自身内部的问题以及各阶段之间的转化逻辑避

而不谈，似乎现象学美学的发展是突然之间从一种研究模式进入到另一种研究模式。对现象学美学分

期真正具有方法论自觉的作品应该是苏宏斌的 《现象学美学导论》，作者明确强调探讨现象学美学问

题之哲学前提的重要性并将其归之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④。这种做法给出了现象学美学所依据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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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Ｒ．Ｓｅｐｐ＆Ｌ．Ｅｍｂｒｅｅ（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
郭勇健：《现象学美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同上，第８页。
苏宏斌：《现象学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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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范式，满足了我们的严格性要求，但由于作者以杜夫海纳 （ＭｉｋｅｌＤｕｆｒｅｎｎｅ）的 《审美经验现象

学》为自己著作的 “基本框架”①，所以在杜夫海纳这本书之外或之后的现象学美学思想便不再进入

该书的视域，这使得作者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反思。其他涉及现象学美学史的文献也存在这

样那样的问题，如伊格尔顿 （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的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在谈到现象学美学的发

展史时只是给出了 “意义”及其理解的一条单一的线索②，斯坦福哲学百科谈到了一些重要的现象学

美学家，但却没有出现 “现象学美学”这个词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本文的做法是，站在现象学和现象学美学的最新发展点上，依据现象学运动史的分期、现象学与

美学的内在关联并结合美学自身的特点对现象学美学进行分期。这个做法的理由是，美学本身的每一

次流变都依赖于哲学理论的转变，现象学美学更是如此，现象学美学学派的每一场内部争论以及学派

之间的每一次思想冲突和理论演进都与同时期现象学理论的争论和转向密不可分。正如哲学是美学的

上位学科一样，现象学也是现象学美学的上位学科。因此，对现象学美学史的分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

现象学美学发展史的内部，而必须从现象学运动史的高度把握这个问题。

当然，对现象学运动史的理解有很多种，对它的分期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们这里遵从的是法

国 “新现象学”家马里翁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和亨利 （ＭｉｃｈｅｌＨｅｎｒｙ）从现象学还原角度对现象学
运动史的理解。

一、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运动的转向

马里翁认为，迄今为止，在现象学运动史上一共存在过三种类型的还原。对于这三种还原，他给

出了非常明确的描述。关于第一种还原，他说：

第一种还原是超越论的还原 （这个还原是 “笛卡尔的”，“康德的”还是 “现象学的”，在这里

并不重要），它等同于对象的构造。（１）对它的展开是为了意向的自我 （Ｊｅ）或构造性的自我。（２）
它把被构造的对象给予自我。（３）对这些对象的把握是在区域存在论中进行的，而区域存在论通过
形式存在论完全符合于对象性的视域。（４）这样，它便从被给予性中排除了所有无法被回溯到对象
性之上的东西，就是说，排除了所有存在方式 （意识的存在方式，用具的存在方式以及世界的存在

方式等）在原则上的差异。③

这段话的关键词是自我、意向、通过区域存在论而出现的对象以及通过形式存在论而出现的对象

性④，马里翁在这里不无道理地把它们统统称为对象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自我和对象也都是意识

对象，都是意向性意义上的对象性。

这就是第一种还原，在马里翁看来，它的缺陷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那些无法还原到对象

性之上的东西就不再进入胡塞尔意识哲学的眼帘了；另一方面，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存在方式，例如意

识的存在方式、用具的存在方式、世界的存在方式等等，都被敉平了，相互之间不再有根本性的区

别。显然，这些缺陷不是两个缺陷，而是同一个缺陷的两个方面。

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海德格尔发动了第二次还原，马里翁将其称为生存论还原：

第二种还原表现为生存论上的还原，它的方式是通过生存性的存在者而推动这个还原…… （１）
它还原到此在，对它的理解所依据的是它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已经着眼于存在者之整体而被扩

展至在世中，并且通过操心而被一直回溯到它的超越性。（２）它给出了 （或声称给出了）不同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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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宏斌：《现象学美学导论》，第７页。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６９－９９页。
［法］马里翁：《还原与给予———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４８页。以
下简称为 《还原与给予》。

在胡塞尔那里，对象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和对象性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不同的，前者位于特定的区域之中，例如钢笔位于学习用
品这个区域中，而后者是某种类似于对象一样的东西，例如一个句子 “这支钢笔是借来的”，其意义本身就是一个类似于对象的

东西，它的组成成分中包含了形式化的要素如 “这、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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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式，因而也给出了存在论差异本身，简言之，给出了 “存在的现象”；（３）它依据时间的境域，
因而它尤其依据作为原初的和终极的现象的存在本身。 （４）于是，它排除了那些不必存在的东西，
特别是排除了 “存在的现象”的先决条件 （无聊，要求，等等）。①

这段话的关键词有此在、存在者之整体、在世、存在论差异、存在的现象等等，在马里翁看来，

经过了生存论还原，我们发现对象性的先决条件在于生存论，正是由于此在在世中的各种生存活动才

产生出意识的各种对象性。由此，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生存论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或者如马

里翁所说，“‘存在的现象’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胡塞尔的 “被给予”概念是一个不自觉的回应，而海德格尔所谈到的 “存在的

呼声”或 “吁求”以及作为情绪出现的 “深度无聊”已经透露出并指引着可能的回答，马里翁正是

沿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无意和有意之间开辟的道路继续深化现象学还原的，他把还原推进到第三阶

段：

恰当地说，第三种还原———我们全部事业的目的仅仅在于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认识到这一点———不

存在，因为严格地实行着还原的呼声不再来自存在的境域 （也不来自对象性的视域），而是来自纯粹

形式的呼声。（１）它还原到被吁请者，其方式是把任何自我 （Ｊｅ），甚至任何此在回溯到单纯的听者
的形象，而呼声———由于它的不确定性，它仍然是绝对的———恰恰先于这种形象并创设了这种形象。

（２）它给出了赠礼本身：这是一个让人走向呼声之要求的赠礼，或者是让人避开呼声之要求的赠礼。
（３）它所依据的仅仅是绝对无条件的呼声和绝对无约束的回应的视域。（４）这个要求在前提和规定
上的原初缺席使它有可能发出召唤，而且这种召唤没有任何限制，———它既不局限于客观化之物的上

面，也不局限于非客观化之物的上面；既不局限于不必存在的东西上面，也不局限于必须存在的东西

上面。最后的还原还原到被吁请者，因而给出了所有能召唤的和能被召唤的东西。②

这一段的关键词有呼声、召唤、吁请者、赠礼等，在马里翁看来，呼声、召唤和赠礼都是 “绝

对无条件的”和 “绝对无约束的”，它们位于自我和存在之先并使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它们越出

了意识哲学和存在论。正是在这里，现象学需要实行第三次还原，也正是由于生存论还原受到还原，

所以马里翁说 “第三种还原……不存在”。由这种 “不存在的”还原所给出的绝对意义上的吁请者就

是马里翁所谓的 “神”。

如果回顾现象学还原的三次历程，我们就会发现，随着还原的彻底性的增加，被给予的实事也越

来越多。马里翁把这种情况总结为 “有多少还原，就有多少被给予”③，亨利对这种情况更加准确的

表述是 “还原越多，给予越多”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还原可以无限进行下去。在马里翁眼里，第

三次还原是最后的还原，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实事本身的自身给予的程度了。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现象学运动的历史分期问题了。从第三次还原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非常

清晰地看出现象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意识现象学阶段、存在现象学阶段以及 “新现象学”阶段。

意识现象学以意识为最高概念，以意向性统摄自我、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三个方面的研究。这三个方

面可以接续几乎所有哲学领域的研究：从认识论到价值论，从符号学到判断理论，从经验主体到先验

自我，从本我论到交互主体性，从伦理到审美，无一不在意识现象学的辐射范围之内。胡塞尔显然是

这一现象学的代表，其他如舍勒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哈特曼 （ＮｉｃｏｌａｉＨａｒｔｍａｎｎ）、慕尼黑小组、哥廷根
小组等也都属于这一阶段；存在现象学以存在为最高概念，通过对此在在世中的生存论分析将意识现

象学的总体思路安置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并对意识现象学的几乎所有的概念进行了颠覆并提供了新

的解决方案。这一现象学的代表当首推海德格尔，但胡塞尔中晚期的发生现象学也具有典型的生存论

特色，属于这一阶段的现象学家还包括伽达默尔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萨特、梅洛－庞蒂 （Ｍ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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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法］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３４８－３４９页。
同上，第３４９页。黑体为原作者所加。
同上，第３４８页。
［法］亨利：《现象学的四条原理》，王炳文译，《哲学译丛》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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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等人。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萨特和梅洛 －庞蒂虽然也笼罩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思想的巨大阴影之下，但他们从法国思想传统出发对已有的现象学概念，如海德格尔的 “情绪”（萨

特）、胡塞尔的 “身体”（萨特、梅洛－庞蒂）等，所作的新的描述和分析，其丰富性和深度远远超
出了经典现象学家的讨论域，对于现象学运动乃至现象学美学运动的转向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现象学”派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几乎在德法同时诞生，虽然对他们的命名相差了３０年①。“新
现象学”的共同特点是对生存论还原进行还原，以便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超出存在论的领域。法国

“新现象学”的思路在前述的马里翁的还原理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在德国，罗姆巴赫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Ｒｏｍｂａｃｈ）的表述似乎更加直截了当：“摆脱并超越先验现象学思想是困难的，而且会遭到形形色色
的敌视，而摆脱并超越存在论现象学就更为困难且会遭到更多的敌视。然而现象学思想迫使自身趋向

于此。”② 法国 “新现象学”的主要人物有马里翁、晚期列维纳斯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晚期德里达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亨利、里希尔 （ＭａｒｃＲｉｃｈｉｒ）等人，他们无视意识现象学的规定和存在现象学的
要求去重新思考意识、自我、主体、存在、此在和在世等主题，完成了现象学运动的神学转向；德国

“新现象学”的旗手是施密茨 （ＨｅｒｍａｎｎＳｃｈｍｉｔｚ）和罗姆巴赫，后者通过自己的 “结构现象学”和

“密释学”取消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位置，把人降为自然之 “大结构”的一部分，而前者则更进一

步，他批判地继承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 －庞蒂的现象学，创造性地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 “情

绪”理论以及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 “身体”学说引向一种新的、基于自然之上的 “气氛”。两人合

力完成了现象学运动的生态转向。

有了现象学还原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对现象学运动历史分期的理解，我们现在便可以

尝试对现象学美学史进行分期了。

二、关于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初步设想

我们将现象学美学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１）德国现象学美学，这一阶段可进一步细分为哥
廷根－慕尼黑阶段、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２）法国现象学美学；（３）德法 “新现象学”美学。

下面将具体介绍各个阶段的思想特征、主要人物和核心概念③。

（一）德国现象学美学阶段

这一时期的现象学美学围绕着意识现象学和存在现象学展开美学思考。现象学作为２０世纪初的
新思潮登上历史舞台，其基本思想方法和立场初步形成，现象学美学随之初具雏形。这个阶段奠定了

后来现象学美学的基本方法和主要议题的基调，后来的现象学美学无论是拓展还是批判，都与这一时

期的现象学美学的工作密切相关。依据现象学自身的逻辑发展，这一时期的美学又可以分为哥廷根－
慕尼黑阶段和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分别基于现象学的两大传统，即胡塞尔开创的 “意识现象学”

和海德格尔开创的 “生存论现象学”。

第一，哥廷根－慕尼黑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可以概括为意识现象学美学。现象学兴起于哥
廷根小组，而现象学美学却初成于慕尼黑小组。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慕尼黑利普斯 （ＴｈｅｏｄｏｒＬｉｐｐｓ）的
学生圈子里首先赢得了一批支持者，他们对美学和艺术问题感兴趣，在慕尼黑形成了现象学美学。道

伯特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Ｄａｕｂｅｒｔ）是两个小组之间的重要联系人，他关注对人的感觉感受的考察。哥廷根小
组的代表人物有沙普 （ＷｉｌｈｅｌｍＳｃｈａｐｐ），他侧重感知现象学研究，他的 “故事哲学”展开对叙事结

构的现象学研究。由于有着现象学和移情心理学的双重理论来源，这一时期的现象学美学也伴随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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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施密茨在１９８０年就出版了以 “新现象学”命名的专著，而整整新一代法国现象学家直到２０１１年才由冈代克（Ｈ．－Ｄ．Ｇｏｎｄｅｋ）和
腾格尔义（Ｌ．Ｔｅｎｇｅｌｙｉ）给出了相同的名称。（ＳｅｅＨｅｒｍａｎｎＳｃｈｍｉｔｚ，Ｎｅｕ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Ｂｏｎｎ：Ｂｏｕｖｉｅｒ，１９８０；Ｈ．－Ｄ．Ｇｏｎｄｅｋ＆Ｌ．
Ｔｅｎｇｅｌｙｉ，Ｎｅｕ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Ｂｅｒｌ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１．）
［德］罗姆巴赫：《现象学之道》，王俊译，《世界哲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１３页。
下文对现象学美学个别人物的谱系学关联及其评价参照了 《现象学美学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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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内部争论，如康拉德 （ＴｈｅｏｄｏｒＣｏｎｒａｄ）坚持在美学中将现象学方法独立于心理学解释，而费舍尔
（ＡｌｏｙｓＦｉｓｃｈｅｒ）则主张通过现象学与心理学方法的结合来分析审美享受。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现
象学美学的共同点在于从意识尤其是从意识的意向性结构来谈审美，关注的重点在于感受、享受、价

值等问题。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为盖格尔 （ＭｏｒｉｔｚＧｅｉｇｅｒ），他从现象学角度对心理学美学进行了批判性
吸收，将基于心理事件的事实论美学提升为基于审美享受的价值论美学，赋予审美价值以现象学的客

观性，形成了现象学的心理学美学。

第二，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可以概括为存在现象学美学及其与意识现象
学美学的调和。如果说上一阶段对应着胡塞尔早期思想即本质现象学，那么这一阶段则对应胡塞尔晚

期思想 （发生现象学、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生活世界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早期基础存在论时期的

思想。在这一阶段，美的显现不再以单纯意识哲学的方式来考察，而是置于 “此在”的 “在世之在”

的生存论基地上来探讨。这一时期的美学除了继承上一阶段的基于审美体验的美学价值论，还发展了

具有艺术存在论意味的艺术哲学。这一组人物有一部分来自哥廷根和慕尼黑小组，他们尝试将现象学

两大传统加以综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舍勒将艺术表现性还原到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而哈

特曼则强调艺术作品的完成还在于它的被接受和被解释的过程中，这些视角都是基于意识现象学重塑

艺术存在论；与此相反，考夫曼 （ＦｒｉｔｚＫａｕｆｍａｎｎ）尝试以生存论改造早期的移情理论，这是基于存
在论重塑审美意识理论。另外，这一时期还包括现象学美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波兰籍哲学家英加登

（ＲｏｍａｎＩｎｇａｒｄｅｎ）（尽管他的主要成就并不都是在德国时期完成的），他将审美对象归结于 “纯粹意

向对象”，对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加以详细的层次分析，旨在对每一种审美范畴的价值给予定位，建

立现象学的艺术存在论。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芬克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的 “游戏理论”作为艺术表现论结

合了两大传统，“游戏”作为一种 “符号”既在世界之中 （现象学存在论），又朝向世界 （意识现象

学），他尝试在综合的基础上超越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继承了他的老师哈特曼的思路，将艺术作品如

何通过解释得以实现的理论充分发展起来，创建了奠基于现象学土壤中的哲学解释学，由此诞生了解

释学美学，其解释学美学的最新发展表现为在康斯坦茨形成的接受美学学派。这一学派以姚斯

（Ｈａ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ｕｓｓ）和伊泽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Ｉｓｅｒ）为代表，这种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胡塞尔交互主体
性思想在美学领域的回应，它强调读者对于文本之完成的重要意义。其中伊泽尔的接受美学吸收了英

加登关于文学作品的美学思想，认为是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意义，强调作品完成

的动态过程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

（二）法国现象学美学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身体现象学美学。在西方美学传统中，身体维度是长期缺位的，法国

现象学美学将德国现象学中已经出现的身体理论作为核心要素纳入艺术和美学理论。这一阶段的现象

学美学主要是对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的存在论美学议题的回应、批判和改造。萨特和梅洛－庞蒂就
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萨特不仅在意识现象学美学的意义上处理了感觉与想象、呈现与再现等传统范畴

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存在现象学美学的意义上将身体引入现象学和现象学美学，对身体的自为性、

为他性、散朴性及其在情绪、自欺、爱和性等方面的表现提出了自己见解；梅洛－庞蒂更是实现现象
学美学的身体转向的关键人物，他的知觉现象学通过对知觉的超越性和直接性显现结构的描述来说明

知觉活动对于揭示人的 “在世之在”的基础性意义，而知觉恰恰是表明人与世界之统一关联的最原

始而直接的身体性活动。在 《眼与心》中，梅洛 －庞蒂通过还原消解了对视觉感知的笛卡尔式的理
解模式，艺术是通过身体与现实的 “原始而生动”的接触方式而显现的。在这里，真实与想象、可

见与不可见、主动与被动等范畴在新的知觉理论中得到重新思考。审美知觉的超越性最终通过身体与

世界、身体与作品之间的 “可逆性”概念得以完成，这是胡塞尔的 “意向性”理论在存在论及审美

现象学中的拓展。“可逆性”意味着从意识分析向存在论过渡的一条完成路径，它表明世界和艺术家

是同一个力量的两个方面，艺术作品在其创作和表达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夫海纳，作为德法现象学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自己的美学体系中对意识现

象学美学和存在现象学美学进行沟通、诠释和整合。他的著作 《审美经验现象学》被视为 “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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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中美学方面不仅篇幅最大而且很可能是内容最广泛的著作”①，该著作既有古典美学的精致架构，

又有现象学的先锋思想，其论题范围和思想综合性达到当时最高水平。杜夫海纳的美学思想表现出对

德法现象学传统的诸多渊源的合流：他将 “审美经验”从 “审美知觉”和 “审美对象”两方面加以

分析，其结构是复刻胡塞尔的超越论意识现象学将 “纯粹意识”分为 “意向活动”和 “意向相关

项”两方面；审美对象被归结为 “知觉对象”而不是想象对象，这是深刻理解了胡塞尔的超越论还

原得出的结果，同时对知觉的审美直接性的强调与梅洛 －庞蒂的知觉理论有深刻关联；对 “审美经

验”的先天性的分析则是综合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对于审美普遍

性的传统问题给予现象学角度的回应；而他对 “纯粹美学”理想的批判性探讨则是站在现象学的开

放性立场上对传统存在论美学建构理想的回应。他的 《诗境》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艺术存在论的

最终基础，其中蕴含着 “新现象学”的萌芽思想。

（三）德法 “新现象学”美学

如果说德法现象学美学是一段过去了的、可以初步加以定论的思想历程，那么德法 “新现象学”

美学则是正在进行中的、活生生的当下的历史，其中一些核心人物尚健在，他们的思想还在不断酝

酿、完善和建构中。尽管如此，但这一阶段现象学美学的总体特征还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美学家们

试图完成对此前现象学工作的反思、综合、批判与超越。这种超越，与德法 “新现象学”的超越相

呼应，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转向———生态转向和神学转向。

第一，德国新现象学美学。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现象学美学的生态转向。这一转向的主要

推动者是罗姆巴赫和施密茨，从罗姆巴赫的 “大结构”可以直接走向生态现象学并进而走向现象学

生态美学，而施密茨的 “气氛”本身就是一种 “气氛美学”。当然，这种气氛美学与现象学生态美学

在理论背景和实践旨趣上并无二致，甚至在波默 （ＧｅｒｎｏｔＢｈｍｅ）那里，前者只是后者在理论探索上
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第二，法国新现象学美学。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现象学美学的神学转向。最具代表性的人

物当推马里翁、亨利、里希尔、后期德里达和利科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无论是马里翁关于 “不可见者”

与 “可见者的交错”，亨利关于康定斯基绘画中存在的 “内在的悸动”和内在的启示，或者是德里达

在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中发现的 “幽灵”，抑或是利科在 《活的隐喻》中所谓的在诗歌中 “创造与

启示的耦合”，都无一例外地朝向那经验不仅无法驱除反而将其凸显出来的绝对超越者。

这是我们对现象学美学历史分期的初步尝试。可以看出，这种尝试与现象学运动本身的历史分期

既高度重合，但也有不完全对应的地方，这该如何解释呢？

三、几点补充说明

现象学美学是现象学的下位学科，它作为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与现象学运动是同

时发生、同步展开的，因此它的分期与现象学运动的分期高度重合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这里的重

合表现在三个方面：地域重合、人物重合和主题重合。一般来说，现象学在某地发生的突破会立即引

发现象学美学在同一地方的形成或转向。无论是在哥廷根－慕尼黑这个地域，还是在弗莱堡－康斯坦
茨这两个地域，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我们看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同理，一些现象学家在完

成现象学基本框架和核心概念的突破之后会亲自将自己的创新应用到现象学美学的讨论之中，这方面

的例子很多，典型者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德里达、利科、马里翁、亨利等等；同样，有
很多重要的主题或概念在现象学和现象学美学那里是通用的，如感知、图像、体验、对象、价值、解

释、接受、主体、生存、世界、情绪、可见、不可见等等。这些现象都会让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现象

学美学与现象学在分期上必然是完全重合的。

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现象学和它的子学科的展开状况，我们会发现它们也有不少不完全对应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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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初步设想

方。在地域上，有一些现象学美学家，他们不在德国或法国，也不用德语或法语写作，例如，俄罗斯

的施佩特 （Ｇ．Ｓｈｐｅｔ）、日本的西田几多郎 （Ｋ．Ｎｉｓｈｉｄａ）、西班牙的加塞特 （Ｊ．Ｏ．ｙＧａｓｓｅｔ）、意大
利的班菲 （Ａ．Ｂａｎｆｉ）等，按理说，他们似乎无法归入我们的分期系统里去。不过，如果根据现象学
美学每个发展阶段的思想特征再结合他们各自的理论框架和关键概念，他们的美学思想应当属于意识

现象学美学或者存在现象学美学。在编撰现象学美学史时，在这两个阶段之下增加一些补充说明，这

样便可以消除地域不对应的情况。

在人物上也有一些不对应的地方，这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有的现象学家前后期思想不一

致，例如，胡塞尔的早期思想属于哥廷根－慕尼黑阶段，中后期思想总体上属于弗莱堡－康斯坦茨阶
段；海德格尔中期思想属于弗莱堡 －康斯坦茨阶段，而他的后期思想则达到了德法 “新现象学”阶

段；达到这一阶段的现象学家还有晚期德里达、后期利科、中后期列维纳斯等等，而这些人的早期还

停留在法国现象学阶段；另一方面，有的人在现象学界和现象学美学界的地位差别很大，例如，盖格

尔和杜夫海纳同为现象学美学界的巨擘，但他们在现象学运动中的地位并不高。对于这两点，我们也

可以很容易消除其中的不对应状况。对于前者，我们只要不固执于同一个现象学家的所谓的思想整

体，而是将他们的不同思想时期置于现象学美学史的不同阶段，就可以实现这种对应；而对于后者，

我们不必拘泥于他们在现象学领域中究竟完成哪些创新或突破，而是要着眼于他们接受了哪个阶段的

现象学思想范式以及如何将这个范式成功地与美学问题嫁接在一起。这样，不对应的状况自然也就消

失了。

尽管现象学与现象学美学共享某些概念，但还是有大量的概念彼此并不对应，这当然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我们这里只想强调的是，现象学运动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最高概念，其他概念围绕最高概

念铺开，它们一起形成现象学的某种理论构架，而相应阶段的现象学美学并不会以现象学的最高概念

为自己的思考目标，它只是在这种理论构架下作关于美的显现问题的探讨。因此，就像意识现象学美

学不会也不能以意识为自己的最高概念一样，存在现象学美学也不以存在作为自己的思考目标，同

理，现象学运动的身体转向也好，神学转向或生态转向也罢，在现象学美学上都被转换为对美及其显

现方式的新的理解。

现象学运动史和现象学美学发展史在分期上是高度重合的，坚持这一点，现象学美学的不同阶段

内部的谱系关联及其外部的起承转合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放弃这一点，则不仅会让现象学美学史

的分期失去理论依据，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对现象学美学流派的理解和评价，例如，国内有些学者在

进行现象学生态美学或气氛美学研究时对海德格尔的早期、中期和后期思想不作区分，直接拿来当作

自己的论证资源，这在学理上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从马里翁或罗姆巴赫的还原理论可以看得很清

楚，海德格尔的早期和中期都隶属于生存论现象学美学阶段，只有晚期的思想才从根本上超越了存

在，达到了德法 “新现象学”的高度，而西方的现象学生态美学或气氛美学的学理基础则是已经完

成第三次还原的德法 “新现象学”。没有分期的依据，缺乏学理的支撑，我们如何能真正理解现象学

生态美学和气氛美学？又如何对它们作出恰当的批评和评价？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现象学还原视域下

的现象学运动史分期及其对于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指导意义，坚持现象学运动史分期的优先性及其与

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高度重合性。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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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

黄俊杰

【摘要】本文是作者所编 《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一书的导论。本书１４位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与不同
角度上看到 “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尤其表现在 “自” “他”关系的危机、社会网络的危机以及 “人”与

“自然”关系的危机。本文阐释本书各篇论文所提
'

之儒家３大核心价值，即万物同体论与感通论、心性
论与圣贤观、整体论，并简述本书各篇论文作者对 “儒学是什么”以及 “２１世纪应如何”这两大问题的
思考及意见。

【关键词】西方现代性危机；社会网络危机；感通论；圣贤观；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１８－０９

作者简介：黄俊杰，台湾高雄人，（台北 １０６１７）台湾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暨欧洲研究院院士。

一

２１世纪是一个狂风暴雨、旋岚偃岳、激流湍急、回旋振荡、人心危疑震撼、惶惶不安的新时代。
在２０世纪即将告终之际，世界意见领袖与知识分子对２１世纪的来临充满了乐观的情怀。１９９０年东
西德统一，１９９１年苏联崩解，战后美俄两大集团冷战宣告结束，欧盟快速发展，有人认为人类历史
即将终结，“民主政治”与 “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历史的方向。① 联合国国际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在１９９８年发表 《高等教育世界宣言》，对未来人才培育充满期待。② 但是，２００１年９月
１１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以最血腥的方式警示人类：２１世纪的前途系于不同文
明的信仰与宗教之间的对话。“９１１事件”是１７７６年美国建国以来，除了１９４１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
件之外，第一次由外国势力发动的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战争，对美国造成巨大创伤，催生了美国联邦政

府国土安全部。此事件之后，哈佛大学推动通识教育改革，新增 “信仰与宗教”与 “美国与世界”

两大课程领域，可视为美国高等教育界对９１１事件的回应。接着，２００７年起于纽约华尔街而伤及全
美国的 “次贷危机”（Ｓｕｂｐｒｉｍｅ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ｃｒｉｓｉｓ），以及其后席卷全球的 “金融海啸”，更启示人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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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是作者所编 《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台大高研院东亚儒学研究中心，２０２２年待刊）一书之导论，该书是作者担任
总主持人的 “儒家思想的２１世纪新意义”研究计划 （２０１９．８．１－２０２２．７．３１）第１年度的研究成果。本计划共包括１３项
子计划，课题组成员包括海峡两岸与日本学者共１４人，预计３年计划执行完毕，将在台大、政大、台湾“中研”院出版３本中
文书；另将邀请欧美学者与海峡两岸学者１０余人，以英文撰写论文，将由本文作者编成专书 《儒家思想的 ２１世纪意义》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并在欧洲出版。该计划是由位于台北市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简称中基会）赞助，中基会

创立于１９２４年，基金源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历届董事皆为望重士林的一时之选。本计划目的是从２１世纪视野出发思考，
探索儒家传统之核心价值，弘扬儒学在２１世纪的新意义与新启示。

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ｓｔＭ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ｘｗｅｌｌ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２．
“Ｗｏｒｌｄ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ＥＳＣＯ，９，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９８），ｈｔｔｐ：／／ｕｎｅｓ
ｄｏ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ｉｍａｇｅｓ／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３８／１１３８７８ｅｂ．ｐｄｆ，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６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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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贪得无厌，必须有所调整，否则人类将一起沉沦。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以后快速发展的全球化巨流，在国际之间以及各国国内所
带来的贫富鸿沟加深、分配正义荡然无存等负面效果，激起了反全球化的滔天巨浪，两者的激荡与拉

锯更是加深了庶民的痛苦。２１世纪以后，世界各国政治日趋两极化，双方的拉扯造成政治学家所谓
“民主退潮”的现象。① 生产与行销的自动化，使失业人口快速上升。２０１９年末开始，“新冠病毒”
（ＣＯＶＩＤ－１９）爆发，肆虐全球，造成全球政经秩序舆图换稿，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对人类前途投下
巨大阴影。极端气候层出不穷，更是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与永续发展。

在以上所描述的２１世纪人类的歧路与苦难之中，源远流长的儒家传统到底能提出什么意见？儒
家如何应对２１世纪世路的荆棘、崎岖与磨难？《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这部书就是１４位研究儒
学的学者针对上述问题所提出的思考。我想在这篇导言中，综述本书各篇文字的主要论点，提炼重要

命题，以就教于本书读者诸君子。

二

这部书共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 “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包括８篇论文，主要内容都是探讨中国
儒家思想的不同面向，或朝鲜、日本、越南儒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在２１世纪可能具有的新意义；第
二部分 “儒家思想面对现代挑战”包括５篇论文，都触及儒家思想对现代挑战的因应。

我无法在这里重述本书每篇论文的论点，事实上也无此必要。我想在这篇导言中，将本书各章作

者的论述加以钩元提要，整合他们所提出的主要看法与重要命题。针对２１世纪政治、经济、社会与
环境的诸多变局，本书各篇论文作者都亲证亲历、感同身受。２０００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 （１４５－
８６ＢＣＥ）撰 《史记·六国年表》，编写秦统一之前２７０年间六国的史实。司马迁盱衡战国世变与人物
升沉，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尝云，“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本书１４位作者身处
世变，大难目击，不能无动于心，发而为文，皆将太史公揭橥的 “议卑而易行”之目标悬为鹄的，

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黄冠闵在论文中指出，２１世纪的巨变主要表现而为 “社会存在网络崩解”

与 “生命存在环境威胁”。那么，２１世纪两大 “崩解”如何形成？林远泽在其论文中进一步指出，

上述 “崩解”主要是源自于 “西方现代性危机”：

西方现代性的成功很可能是建立在，它非常有效地挑动了人类心灵最深处的自私与恐惧。在当代

我们总是依据西方现代性的标准，亦即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层官僚制的国家统治之程度，来衡

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但现代的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之所以能够非常有效的运作，必须先

预设人人都是追求个人生命自我保存之极端自私与仅是恐惧死亡的存有者。②

林远泽对 “西方现代性”的危机之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切中问题之所在。工业革命以后西方

的 “现代化”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官僚制度的国家统治方式之上，在表面的 “理性”之中，

潜藏着巨大的 “非理性”，也就是所谓 “理性”建立在人类心灵最深刻的自私与恐惧之上，这是一种

“非理性”的力量。正如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学家贝克 （ＣａｒｌＬ．Ｂｅｃｋｅｒ）所说，１８世纪欧陆的哲
士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批判并扬弃教会与 《圣经》的权威，但却对 “自然”与 “理性”的权威表现出幼

稚的信仰；③ 他们摧毁了中古时代奥古斯丁所建立的 “天国”，却用新的建材在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

“天国”。可以说，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后所发展的 “西方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理性”

中的 “非理性”元素之上，导致了今日遍布世界的诸多天灾与人祸。如果从１９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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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ＬａｒｒｙＤｉａｍｏｎｄ，“Ｆａｃｉｎｇｕｐｔｏ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Ｄｅｃｌｉｎｅ？ｅｄ．ｂｙＬａｒｒｙ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ｎｄＭａｒｃＦ．Ｐｌａｔｔｎｅｒ，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９８－１１８．
参见林远泽：《西方现代性危机与儒家伦理在２１世纪的新意义》，《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第１２页，引文中的黑体字是我
所加的，以示强调。

ＣａｒｌＬ．Ｂｅｃｋｅｒ，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ｌｙ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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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历史来看，今日的灾难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以及西方近代市民阶级的自私，有其深刻之关

系。２０世纪 “当代新儒家”徐复观曾说：“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主体的市民阶级，在他们联合劳苦大众

战胜了王权、贵族、僧侣阶级以后，立刻忘记了自身的痛苦经验，转而视劳苦大众为低级之人，觉得

这些人只是为了市民阶级的利润而存在；在政治上当然无平等权利之可言。”① 徐复观的观察十分敏

锐且深刻，他指出了近代西方的市民阶级之自私与自利的基本性格。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利益

而忽视企业伦理，造成人类永续发展日益困难。台湾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孙震最近就指出：

“世界发展的希望在孔子，唯有将孔子伦理优先的价值观引入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并改变当前功利导

向的社会诱因制度，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世界才有永续发展的可能。”② 这确实点出了２１世
纪的一项重大危机。孔子说 “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信然！

以上这种源自于 “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问题，与我们在２１世纪习见的 “自他关系的危机”，以

及黄冠闵所说 “社会网络的崩解”，甚至 “人”与 “自然”关系的崩解，实在不可分割且互为因果。

三

针对以上的当代危机，本书作者们提出哪些具有 “现代相关性”的儒学核心价值及其２１世纪新
启示呢？在申论本书各位作者的看法之前，我想先征引２０世纪 “当代新儒家”学者在１９５８年发表
的宣言 《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本小册

子的一段话作为引言。这篇宣言的共同作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与唐君毅说：

近代西方人之心灵，乃一面通接于唯一之上帝之无限的神圣，一面亦是能依普遍的理性，以认识

自然世界。由此而转至近代文艺复兴时代，人对其自身有一自觉时，此二者即结合为个人人格尊严之

自觉，与一种求精神上的自由之要求。由此而求改革宗教，逐渐建立民族国家，进而求自由运用理

性，形成启蒙运动；求多方面的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并求本对自然之知识，以改造自然；本对

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之理想，以改造人间。于是政治上之自由与民主、经济上之自由与公平，社会上之

博爱等理想，遂相缘而生。

然此近代之西方文化，在其突飞猛进之途程中，亦明显的表现有种种之冲突、种种之问题。如由

宗教改革而有宗教之战争；由民族国家之分别建立而有民族国家之战争；由产业革命而有资本主义社

会中劳资之对立；为向外争取资源，开发殖民地，而有压迫弱小民族之帝国主义行动；及为争取殖民

地而生之帝国主义间之战争；为实现经济平等之共产主义之理想，而导致苏俄之极权政治，遂有今日

之极权世界，与西方民主国家之对立。③

以上这段引文虽然很长，但很重要，代表２０世纪中叶飘泊香江的 “当代新儒家”知识群体对近

代西方文化的共同看法。这确实一针见血地直指近代西方文化之光明面与黑暗面，可称公允。这份宣

言写作于百年来 “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背景之中，认为 “中国近百年来之文化问题，皆表现于西

方文化对中国之冲击”④，希望从当时 “以西摄中”的时代思潮中挣脱而出，重申中国文化的 “中国

性”（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ｓｓ）在于 “文化的一本性”，重建中国人的 “文化认同”，为民族文化招魂，以解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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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反极权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０年，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孙震：《孔子新传》，台北：天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２１页。
这份宣言原刊于 《民主评论》１９５８年第９卷第１期，中英译本分别参见 《唐君毅全集》卷２，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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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Ｖｏｌ．２，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ｏｏｋｍ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１９６２，ｐｐ．４５５－４８３．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５３年，第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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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人的 “意义的危机”。① ７０年前这些 “当代新儒家”学者飘泊香江、栖迟台岛，他们在颠沛流

离中所抱持的气魄承担，非常令人动容。本书许多作者对儒家传统与２１世纪的互动，所提出的诸多
命题与上世纪 “当代新儒家”的意见颇有可以互相发明之处。

四

本书作者所提出的对２１世纪的人类可能具有启示的第１个儒家核心价值是 “万物同体论与感通

论”。

儒家 “万物同体论”中潜藏着 “和”这个概念。“和”早已出现在中国古代典籍之中，《国语·

郑语》中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所说的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肯定万物必须有其多样性才能生

长。孔子也有 “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之说，古籍中的 “和”字有万物并行而不悖之意。

到了东汉乱世，新道家大兴，“个人”意识抬头，相对于 “同”而言的 “异”的价值更受到肯定。②

南宋伟大儒者朱子 （晦庵）写 《仁说》，起首就引程明道所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一语。明末

大儒王阳明在 《大学问》一文中更是强调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所以人与天地万物可

以互相 “感通”。可以说，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将人类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体而达到万物和谐的境

界。这种 “万物一体论”与感通论可以说是同一种理念的两种表述，而以儒家的 “仁”为其最核心

之价值。林远泽在其论文之结论中指出，欧陆的启蒙运动有其自我欺瞒的性格，儒家的性善论与天道

性命相贯通的超越意识，可以济近代西方文化之穷。

在儒家传统中，与 “万物一体论”密切相关的就是所谓 “感通论”。黄冠闵在论文中探讨了２０
世纪 “当代新儒家”从熊十力到牟宗三与唐君毅对于 “感通”的新发挥，指出 “当代新儒家”的

“感通论”，在对问题的回应、尊重多样的差异性、注重不同生命之间的动态连结、强调连结互动的

公共性以及对时空交错与跨越上，对２１世纪的人类具有深刻的启示，可以促进人类凝聚行动力、重
视物种的平衡，展现了他所谓的 “脆弱中的坚韧”。

在儒家的 “万物一体论”中，潜藏着的另一个未经明言的概念，即与 “特殊主义”（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ｉｓｍ）相对的 “普遍主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儒家传统有许多对应性概念，既对立又互补，如 “修身与

平天下”“内在领域与外在领域”“知与行”“德与业”“学与思”“人与己”“本与末”“君子与小

人”“义与利”“古与今”等。③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这一组对应性概念，在儒家思想中落实到社

会政治生活就是 “公德”与 “私德”之辨，这是展望２１世纪华人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时必须深入思辨
的大问题。本书作者之一李明辉在其论文中延续了李国鼎于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５日应邀在 “中国社会学

社”年会演讲提出的以 “群我关系”作为传统的 “五伦”之外的 “第六伦”的倡议④，把孔、孟对

“公德”与 “私德”的论述分析并归纳为四点：“首先，孔、孟对公德与私德之区分，以及公领域与

私领域之分际有清楚的认识。其次，孔、孟对公德与私德同样重视，他们之所以强调两者之分际，是

为了在各自的领域同时保存两者。第三，孔、孟承认公德与私德可能发生冲突，而思考化解之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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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傅乐诗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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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ＳｏｍｅＰｏ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ｅｄ．ｂｙＤａｖｉｄＳ．Ｎｉｖｉｓｏｎ＆ＡｒｔｈｕｒＦ．Ｗｒｉｇｈｔ，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９，ｐｐ．５０－６２．
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８日，李国鼎在 《联合报》发表专文 《经济发展与伦理建设：第六伦的倡立与国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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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公德与私德不一致的情况下，孔、孟首先顾及公德，私德次之。”① 上述看法不仅澄清了从五

四时代以降关于儒家重 “私”轻 “公”的误解，而且对２１世纪 “私”字当头的资本主义黑暗面，从

儒家视野指出一条平坦可行的道路。

关于儒家在２１世纪特具意义的 “普遍主义”精神，我在论文中挖掘朱子学的三大核心价值———

“理”“仁”“公共”，并指出 “朱子学中的 ‘公共’主张，深深浸润在儒家的 ‘社群主义’（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精神之中，可以适度矫治近代欧美社会过度的 ‘个人主义’……朱子学中的 ‘公共’精

神特别强调 ‘自我’与 ‘他者’互动时的 ‘公’，对于 ‘后新冠病毒’的时代中急需重建人与人的

‘相互连结性’（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或日语的 ‘绊’〔きずな〕），特别具有意义，必将发挥新时代的

启示。”② 我认为，朱子学的 “公共”精神是２１世纪人类可以开发的精神资源。朱子学的这种 “普遍

主义”，同时承认并肯定 “殊别之理”与 “普遍之理”。朱子在解释 《论语·里仁》中孔子的 “吾道

一以贯之”一语时，同时肯定 “一本”与 “万殊”既不可分割又互为阐扬，这对２１世纪全球化时代
的世界特别具有启示，使 “公”与 “私”各得其所。③ １０余年前，日本学者也大力提倡 “公共哲

学”，强调在２１世纪 “活私开公”的重要性。④

本书第４篇论文作者陈立胜，将阳明学置于全球化时代的脉络中衡量，并抉发阳明学在２１世纪
所具有的新意义。 “新冠病毒”肆虐之后，全球各地之间投资、教育、政治、经纪、社会、思想的

“脱钩”（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问题日益严峻。陈立胜主张从阳明学的 “万物一体之仁”的学说，以及阳明学

中的 “心”学之中开发新的思想资源，使全球的国与国、人与人、业与业之间，都能通 “心”、通

“良知”，使阳明 “致良知”之学所潜藏的 “生人之道”，更能服务于全人类的 “互通有无”与 “相

生相养”。陈立胜强调：王阳明所主张的 “万物一体之仁”这项命题，具有既内在于历史文化传统之

中，又同时不断向异己的传统、向天地万物开放的性质。“一体之仁”具有次第性、脉络性与无限开

放性，使个体获得安身立命之根源，促使自我在忠实于社群、传统的同时，又忠实于人类共同体与宇

宙生命的共同体，确实具有对治２１世纪诸多病痛的精神动力。陈立胜曾撰专书析论王阳明 “致良

知”工夫论⑤，他在本书论文中进一步将 “致良知”工夫置于２１世纪脉络中思考，确能发潜德之幽
光。

阳明 “心”学中潜藏的 “感通论”的精神动力，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颇有复兴之趋势。本书第１１
篇论文作者张昆将检讨了阳明学在近年来大陆企业界的发展风潮，指出阳明心学与现代企业经营理论

运用实有其 “现代相关性”：第一，阳明心学具有一种内向超越力量与宗教心学性格，可以灵活运用

于组织管理上；第二，阳明具有组织管理的智慧。张昆将以大陆的 “致良知四合院”为例，分析阳

明学在当代企业培训课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出现的负面现象。他最后还发挥了良知企业的 “心灵

领导”及其对２１世纪新意义：阳明 “拔本塞源论”不仅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对应于西方心灵领导理

论所揭示的三大特质 （愿景、利他的爱、希望／信仰），以及灵性共同体的四个内涵 （“体验内心的平

静”“共享深度的反思”“追逐共同的希望”“感受彼此的关爱”），而且阳明的 “一体之仁”思想更

具备西方心灵领导理论所缺乏的元素。

阳明学东传日本之后，在异域开花结果，展现出与中国阳明学不同的思想风貌。日本学者沟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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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明辉：《公德、私德之分与儒家传统》，《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第２８８页。
参见黄俊杰：《朱子学能对２１世纪提供什么精神资源？》，《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第９０页。
我曾撰文讨论中日韩儒者对 “公”“私”问题的看法。（参见黄俊杰：《东亚近世儒者对 “公”“私”领域分际的思考：从孟子与

桃应的对话出发》， 《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辨证》，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７年，第３９５－４１８页；Ｃｈｕｎ－ｃｈｉｅｈＨｕａｎｇ，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Ｒｅａｌｍｓ”，Ｔａｋ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Ｋａｍ－ｐｏｒＹｕ，ＪｕｌｉａＴａｏ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Ｊ．Ｉｖａｎｈｏｅｓ．，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０１０，ｐｐ．７３－９７．）
［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主编：《公共哲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共１５卷。中译本在２００９年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

陈立胜：《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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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早已提出中日阳明学是 “两种阳明学”之说法。① 本书第１３篇论文作者绪形康选择２０世纪中国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的张君劢为研究对象。绪形康分析了张君劢

一贯的立场，就是以 “直觉”作为解释的方法，赋予 “良知”一词以贯通生命与伦理的关键地位。

绪形康指出：张君劢对新儒家思想史的研究，正与日本左派学者相反，强调德川时代 （１６０３－１８６８）
日本阳明学正确继承 “性即理”与 “致良知”等阳明学之核心概念；日本阳明学者通过明朝遗民朱

舜水的人格，充分了解阳明学开启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真正体现了兼有客观精神和客观理想的文化意

识。因此，张君劢主张德川时代日本阳明学，与其说是日本化的阳明学，不如说是承继中国新儒家阳

明学本身的内在精神，也就是道德 “意识”之发动。这种 “意识”的发现，推动近代日本启蒙思想

的潮流，进而影响晚清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张君劢也借鉴阳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

所发挥的作用，希望重振式微于清代的阳明学传统。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史研究是近代中国学术研究

的重要成果，并具有２１世纪的新启示。
儒家 “万物一体论”与 “感通论”，如果放在思想领域就会涉及 “正统”与 “异端”之辨的问

题，这是儒家、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传统都出现的问题。本书第５篇论文作者许怡龄在论文
中比较了朝鲜与越南两国的儒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指出 “朝鲜朱子学强化了正统与异端

间的紧张关系，视异端为洪水猛兽，致力维持朝鲜朱子学的纯净；越南知识分子也吸收朱子学，但其

整体方向走向儒释道三教合一，不在意各学说间的差异，而倾向揉合各教之说”②。许怡龄称朝鲜思

想史的特征为 “线状结构”、越南思想史的特征为 “树状结构”。在２１世纪多元文化之间，在既密切
互动又相互碰撞的新时代，我们既要学习朝鲜儒者对外来的中国文化全力探求、深入其意的精神，又

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容态度面对异文化。朝鲜儒者对朱子学深入追求、生死以之的态度，与越南儒者在

儒、释、道思想之间包容并存、求同存异的经验，也许同样具有２１世纪的 “现代相关性”。

本书论文作者提出的儒家的 “万物一体论”与 “感通论”这一项核心价值，不仅涉及上文所说

的２１世纪 “自我”与 “他者”的关系，也直接触及 “人”与 “自然”的关系。诚如唐君毅所说：

“儒家之肯定自然世界之实在，依于心之虚灵明觉之涵盖性，与对自然世界之仁心与敬意。故中国儒

家视人与自然之关系，先纯为情上之一直接感通之关系。”③ 儒家之所以将 “人”与 “自然”视为

“直接感通”的关系，不将 “自然”视为 “它”（Ｉｔ），而将 “自然”视为可以亲切对话、携手同行

的 “你”（Ｔｈｏｕ），④ 主要是由于儒家最核心的价值理念——— “仁”。⑤ 徐复观曾说： “中国的仁的文

化，落到现实上，是由融合感通而发生安定的作用。其流弊则沈滞、臃肿，以至堕退，而终于迷失其

本性。这便是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在堕落不堪的人所应负的责任。欧洲力的文化，落到现实上，是由追

求、征服，而发生推动向前的作用。其流弊则尖锐、飞扬以至于爆裂。而人类的各种努力，适足以造

成人类的自毁。这便是所谓今日世界文化的危机。”⑥ 徐复观在１９５０年所说的这段话也许失之僵硬，
但能同时观照中西文化之积极面与消极面，可称公允。本书作者在论述之中偶而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及

“人”与 “自然”的 “一体感”与 “感通感”，这种 “一体感”源自孟子所说的 “恻隐之心”，这种

“心”是人与天地万物共存共荣、共感的状态下的 “心”。陈立胜曾在另一篇文章中称孟子所说的

“恻隐之心”就是一种 “心弦”，⑦ 这种 “心弦”一经触动，人就不再是宇宙间孤零零的存在，就可

以 “赞天地之化育”（《中庸》），与天地万物达到 “感通”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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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沟口雄三：《李卓吾·两种阳明学》，孙军悦、李晓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
参见许怡龄：《儒家正统异端论及其２１世纪新意义》，《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第１２０页。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１３８页，黑体字是我所加，以示强调。
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ＩａｎｄＴｈｏｕ，Ｅａｓｔｆｏｒｄ：Ｍａｒｔｉｎｏ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０．
参见黄俊杰：《东亚儒家仁学史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１７年。
徐复观：《复性与复古》，《徐复观文存》，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２页。
陈立胜：《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 “在世基调”》，《哲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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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书作者所提出的具有２１世纪新意义的第２项儒家价值理念是 “儒家的心性论与圣贤观”。近

３０００年来，东亚各国的儒家学者虽然也思考超越性的问题，正如北宋程颢的诗所说的 “道通天地有

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秋日偶成》），但绝大多数的儒者关心 “生成”（ｂｅｃｏｍｉｎｇ）问题 （即成

圣成贤的问题）远过于 “存有”（ｂｅｉｎｇ）的问题；儒者研阅经典时，解明文义只是起点，他们更关
心的是 “如何经由研阅经典而受到经典中的义理所感召并转化生命”这个问题；真正的儒者关心的

不仅是 “如何解释世界”这个问题，更是 “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儒者深信 “世界的改变”必始

于 “自我的改变”，而 “自我的改变”必先转化自我之心性，并企慕圣贤、优入圣域。人之自我之转

化与改变，必始于教育，所以东亚各国历代伟大儒者，常常也是伟大的教育工作者。

本书第２篇论文作者蔡振丰申论了儒家心性论及其在２１世纪的意义。蔡振丰分析儒家心性论的
发展与时俱进，孟子所提 “性善”与 “良知良能”等论述是儒家心性论的远源。宋儒以 “心”“性”

“理”等核心概念区辨儒佛。明代阳明 “心”学则接受佛教影响而特重对治 “念”之修养工夫。蔡

振丰主张：“因为儒家心性论不是一种与孔、孟相关的权威性教条，而是一种对心、性关系的思考，

所以它既不会有一成不变的诠释，也不会脱离了与现实活动的关联，在此理解下，宋明以来的儒学者

乃有 ‘在事上磨练’的说法。在今日，‘在事上磨练’中的 ‘事’应该比古人所说的更为多元，而

包括学科的理论建构、宗教生活、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协商与咨商。”① 蔡振丰认为，儒家心性论

中的 “仁”学在２１世纪应与 “理性的公共运用”（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相互性判准”（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公民相待之道的义务”（ｄｕｔ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ｔｙ）等概念互动，以开启其２１世纪新意义。

本书第６篇论文作者林维杰研究儒家的圣贤观，指出在历史上 “行为的圣贤”与 “言说的圣贤”

有时并不重迭。当代语言哲学大师索尔 （ＪｏｈｎＲ．Ｓｅａｒｌｅ）曾提出 “言说 －行动理论”②，但人的 “行

为”有时是以 “存心”而不是以 “言说”作为基础的，“行为”一旦进入论述而化为 “言说”，被固

定成为现代人所谓 “文本”（ｔｅｘｔ）之后，就可能产生２０世纪法国哲学家里克尔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所
说的 “文本意旨”（ｔｅｘｔｕ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与文本作者的 “心理意旨”（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的分道扬
镳。③ 林维杰强调儒家的圣象观，重视将 “理念型人物”转化为 “意象型人物”。所谓圣贤的 “意

象”，可以激发学习者 “兴起心志以做人”（用唐君毅语）④，可以 “兴发”学习者之内在善良本性，

在２１世纪具有启示。传统学问通过 “文字与理念”的结合而呈现的方式，也许较难为２１世纪的人
所接受，但儒家的意象论比较容易从 “思辨的理念”转为 “想象的理念”，也就是通过各种与理念有

着异质属性的材质而连结理念。林维杰认为，叙事意象可能是儒学及人文学在２１世纪可以深耕与复
兴的重要方案之一。

儒家企慕圣贤，孔子毕生志 “道”、求 “道”，以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自任。

乘载孔子之 “道”的 《论语》，东传日本以后引起极大回响，说解纷纷⑤，其中１８世纪日本古文辞学
派大师荻生徂徕 （物茂卿）可称大家。本书第８章论文作者藤井伦明 （ふじい　みちあき）与金培
懿两位教授，就以荻生徂徕为个案，探讨日本儒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在２１世纪的新意义。荻生徂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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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蔡振丰：《儒家的心性论及其在２１世纪中的意义》，《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第６１页。
ＪｏｈｎＲ．Ｓｅａｒｌ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ＡｎＥｓｓａｙ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ｏｈｎＢ．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
１３９．
唐君毅：《孟子之立人之道 （上）》，《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１，香港：新亚研究所，１９７６年，第２１０－２１３页。
参见黄俊杰：《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７年。



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

一句名言：“道者，先王之道也。”① 藤井伦明等告诉我们：荻生徂徕回归古代的先王之教的复古立

场，开始一个超越儒家立场的、诸子百家兼容并蓄的思想世界，其思想中的 “道”是一个广袤的世

界，“道”有其超越时空性之特质，徂徕特重 “个性”的普世价值，使徂徕学具有其２１世纪的新意
义。

藤井伦明等又指出，徂徕的教育方法不在抽象的言语的教诲，而强调纳 “身”于 “礼”，通过

“礼”而 “治心”。徂徕的教育哲学重点不是如宋儒的 “以心治心”，而是在于 “以礼治心”，徂徕的

教育观粗看似有强烈的复古主义色彩，实则对２１世纪的教育深具启示。今日的大学教育崇尚价值相
对主义与价值中立主义，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学者布鲁姆 （ＡｌｌａｎＢｌｏｏｍ）曾在１９８７年撰写专书，分
析德国思想家韦伯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与奥国精神医学家弗洛伊德 （Ｓｉｇ
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等人的学说流行于美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大学青年造成 “美国心灵的封闭”的现象。②

这种现代教育中 “价值的迷惘”问题，到２１世纪似乎更加严重，青年世代的 “心”更加难以安立。

荻生徂来提倡 “以礼治心”，回到 《诗》《书》《礼》《乐》等古典文献所开启的价值世界，也许是一

条较为平坦可行的道路。

朝鲜时代 （１３９２－１９１０）儒学成为思想主流，朱子学几乎已经取得类国教之地位。③ 朝鲜儒学史
发展了许多思想论争，在儒学史上特重创新之意义。本书第７篇论文作者杨祖汉浸润朝鲜儒学历有年
所，著作宏富。④ 他在本书论文首先整体回顾朝鲜时代儒学的重要论争，包括儒佛论争、“四端七情”

论争、理气论争与 “人性物性异同论”之论争等，其中以 “四端七情论”与 “人性物性异同论”最

为重要，在中文学界也各有专书出版。⑤ 以上这些论争显示，朝鲜朱子学者深入朱子学殿堂，以高度

精密之方法寻找朱子学之演变及其矛盾，从而提出新见解。⑥ 杨祖汉在回顾朝鲜儒学史中的论争之

后，指出朝鲜儒者不论如何争辩，都持守儒学成德之教，生死以之，令人动容。朝鲜儒者所开启的

“人物性异同论”在２１世纪深具意义，也许可以为许多当代哲学家所深思的 “动物权”（ａｎｉｍａｌｓ
ｒｉｇｈｔ）、环境伦理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ｔｈｉｃｓ）或 “深度生态学”（ｄｅｅｐｅｃｏｌｏｇｙ）等新课题提供传统文化
的思想资源。

六

本书作者所提出具有２１世纪新意义的第３项儒家价值理念是 “整体论”。所谓 “整体论”思维

方式，认为宇宙与天地万物的 “部份”与 “部份”之间，以及 “部份”与 “全体”之间，都具有有

机连动、互相渗透、交互作用的关系。这种 “整体论”思维方式可以上溯到 《易经》的 “宇宙生成

论”（ｃｏｓｍｏｇｏｎｙ）中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论述，将宇宙万物加以分类，确认各自的属性

及其相互关系，由此推衍而生所谓 “联系性思维”（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⑦ 或 “联系性的人类宇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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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道者，先王之道也”一语，屡见于徂徕著作，如 《论语征》及 《辨道》各条。（参见 ［日］荻生徂徕：《论语征》，［日］关仪

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东京：凤出版，１９７３年，第７卷，第７９、８２、１４９、２９７、３２４、３０８页；［日］荻生徂徕：
《辨道》，《日本思想大系》上册，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２年，第２００页。）
ＡｌｌａｎＢｌｏｏｍ，ＴｈｅＣｌｏｓ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ａｎｄ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１９８７；［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
神》，缪青、宋丽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ＭａｒｔｉｎａＤｅｕｃｈｌ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ｏｒｅａ：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２，ｐｐ．３－２７．
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
要论争续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１７年。
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吕政倚：《人性、物性同异之辨———
中韩儒学与当代 “内在超越”说之争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２０２０年。
姜智恩：《被误读的儒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２０年，第２９４页。
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ｐ．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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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① 这种整体论思维传统表现在 “人”与 “自然”之间、人的 “身”

与 “心”之间以及 “个人”与 “社会”之间，都有其联系互动之关系。

本书第１２篇论文作者陈昭瑛比较了 “当代新儒家”徐复观与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
卡奇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及其理论基础，指出徐复观与卢卡奇的文学观皆以整体
性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为核心概念，并以整体性、内在目的论与批判的模仿等三个面向比较了二者的美学观之
相似之处。这篇论文抉发徐、卢二人思想的核心概念——— “整体性”，确是二人共享的思想平台，也

是对２１世纪具有特殊启示的一个概念。
徐复观思想中确实呈现出明显的整体论倾向，这与历代儒家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陈昭瑛在纪

念徐复观的一篇文章中曾解释了徐复观方法论中的整体论思考倾向：“整体与部分两者间的互动，成

为复观先生掌握古代各门学问的方法论原则。他常通过古代政经结构去看文艺与思想，或通过文艺与

思想去看政经结构。他也常提到他的方法是比较的观点，也是发展的观点。所谓比较的观点，即是结

构的整体性。”② 这项阐释非常精准。徐复观正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批判现代艺术之问题在于切断

个人与社会之有机联系。徐复观说：“现代艺术的精神背景，是由一群感触锐敏的人，感触到时代的

绝望、个人的绝望，因而把自己与社会绝缘，与自然绝缘，只是闭锁在个人的 ‘无意识’里面，或

表出它的 ‘欲动’（性欲冲动），或表出它的孤绝、幽暗；这才是现代艺术之所以成为现代艺术的最

基本的特征。”③

徐复观批判２０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意见虽然敏锐并一针见血，但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２１世纪的
状况，不过徐复观承自儒家传统的 “整体性”概念，在疫情肆虐的２１世纪却取得了新意义。在病毒
肆虐的新时代里，“部份”与 “部份”的脱钩、“部份”与 “整体”的脱钩成为生活的日常状态。因

此，如何从目前的脱钩之中，在人与人、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重建 “相互关连性”（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
ｅｄｎｅｓｓ）④，就成为２１世纪重大挑战之一。也许作为２０世纪 “新儒家”的徐复观所强调的 “整体论”

观点，对后疫情时代的２１世纪当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加以抉发阐扬。

以上梳理并简述了本书各篇论文作者对 “儒学是什么”以及 “２１世纪应如何”这两大问题的思
考及意见，作为读者诸君子阅览本书时的参考。我们的见解也许拘于一隅而未能见其大体，我们的论

点也许各有所偏而未能得其肯綮，但我们抱持虔诚恭敬之心，希望从儒学传统中提炼因应２１世纪苦
难的精神资源，读者诸君子其有承许我们用心之良善，而补苴我们之不足者，则幸甚焉。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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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３５０．
陈昭瑛：《一个时代的开端》，《徐复观文存》，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３６８、３７０页。我曾对徐复观思想史方法论之整
体论倾向有所探讨。（参见黄俊杰：《思想史家徐复观：思想史方法论及其实践》，《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１８年，第１－４０页。）
徐复观：《现代艺术的永恒性问题》，《徐复观文录选粹》，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６８页。
社会学家吉登斯曾以 “相互关连性”作为全球化时代最大特征。（Ｓｅｅ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Ｂｅｙｏｎｄ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４－５．）



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创造性书写

———八卷本 《冯达文文集》评议

郑淑红

【摘要】八卷本 《冯达文文集》全方位地勾勒出冯先生四十多年哲学探索的心路历程。《文集》写作风格

统一，以极其宏阔的思想视野展示了儒、释、道三大传统各自的独特魅力。在学理上，《文集》各卷独成

一帙又相互发明，从哲学、宗教、文化的角度对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了清晰、简洁而富有洞见的阐发。总

体而言，《文集》展示了冯先生一以贯之的价值关怀，呈现了清晰自洽的论证思路，以汉唐宇宙论为哲学

聚焦之方法，以道家理想为思想价值之底色，以情本论／事本论为全体精神之基调，由此创造性地书写整全
的中国哲学传统，通过以道解儒、道禅合一的经典诠释理路，形成以道家传统为本位的中国思想史叙事。

【关键词】冯达文；情本论；事本论；类归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２７－０７

作者简介：郑淑红，（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教
授。

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八卷本 《冯达文文集》① （简称 《文集》）体现了冯先生四十多年

来的学术成就。冯先生以极其宏阔的思想视野展示了中国哲学的总体风貌，引导读者进入源远流长的

中国思想史。《文集》各卷均自成一体，在内容上相互呼应而各有千秋，八卷本写作风格统一，均以

清晰的笔触、优雅的句式阐发深刻复杂的哲学与宗教问题，从哲学、宗教及文化等多个维度诠释中国

思想传统，可谓表述简练而洞见迭出。②

一、《文集》各卷主旨及总体架构

《文集》由八卷组成，各卷主旨鲜明，简要勾勒如下：

第１卷 《早期中国哲学略论》即１９８９年出版的 《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从殷周到魏晋》一

书，冯先生在书中没有采用那个年代流行的 “唯物”“唯心”话语体系，而是关注早期中国哲学思想

特别是古典宇宙论的认知模式，试图给予古代圣贤的思想一种逻辑化的结构，同时揭示作为这种知识

架构之基础的价值与信念。

第２卷 《宋明新儒学略论》涵盖宋明时期，论述了从周敦颐到王夫之等诸多理学家的哲学思想。

冯先生以高屋建瓴的笔法，将宋明理学思想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类是以周敦颐和张载为代表的从宇宙

论／宇宙生成论中推演出道德的方法，即 “由本源论引申的成德论”；第二类是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

的将道德与知识结合的路径，即 “由主 ‘知’论架构的成德论”；第三类是对 “心 （志）”之本体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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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达文：《冯达文文集》（８卷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本文是在英文书评的基础上扩充修订而成，因篇幅所限，英文书评中只提出基本观点而没有展开详细论述。（ＳｅｅＳｈｕｈ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ｅｎｇＤａｗｅｎ”，Ｄａｏ：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２０２１，ｐｐ．５０５－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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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性的关注，即 “由主 ‘志’论确立的成德论”，其代表人物是陆象山和王阳明；第四类是以陈白沙

与王艮为代表的主 “情”派，即 “由主 ‘情’论开示的境界论”；最后一类是以王夫之与黄宗羲为

代表的重 “用”派，即 “由致 ‘用’学体现的经验知识论”。就内容而言，第２卷紧承第１卷，均以
哲学概念提炼各家思想，以提纲挈领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中国哲学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逻辑演绎。其语

言平实凝练，其架构则气势恢弘。

第３卷 《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在结构上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三篇，体大思精，涵盖了前

两卷没有涉及的隋唐佛教思想。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文集》的前三卷相映成趣，完整地展示了中国

哲学从先秦到汉唐及宋元明清的思想史脉络。

第４卷 《道家哲学略述》是一部道家哲学专著，与前三卷相比，本卷包含更为复杂的哲学思辨

与更加精致的文本分析，所讨论的内容涉及多个哲学议题，包括道家哲学史、系统化的道教理论以及

道教与儒、佛两家的关系等。

第５卷 《情理之间》结集冯先生已发表的儒学论文。在这里冯先生创造性地使用 “事本论”一

词来解释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与陈白沙的 “情本论”相呼应。冯先生还将惠能与白沙进行比较，

指出二者在本体论上都以存在论①为取向，故在功夫论上必极力排拒知识论。

第６卷 《无有之际》精选了一组道家与道教的论文，涵盖道家理论中的生成论 －本体论、道教
的宗教特征以及道教与佛教的超越精神等论域。本卷与第４卷一脉相承，卷四中所提及的一些论点在
卷六中得以深化与细化。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冯先生对经典诠释方法的重视，他特意撰文讨论 《老子》

古典诠释的两种进路，将河上公注本与王弼注本进行对比研究。

第７卷 《学思之路》呈现出与前六卷不同的研究路径，其研究兴趣从哲学延伸到文化领域，对

岭南文化的研究在此脱颖而出，对六祖禅师惠能的关注成为本卷的亮点。

第８卷 《中国哲学入门》是为非哲学专业的读者打造的一本中国哲学通史。全书以清通的语言

讲解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与概念，由此揭示中国思想传统中特有的认知结构、生活方式及价值信念。

总体而言，八卷本中最能体现冯先生个人思想体系的当属第４卷。本卷从老子其人与 《老子》

其书入手，用老庄哲学、黄老思潮与魏晋玄学三大板块勾勒出道家哲学的发展脉络；再由道家哲学思

辨转入道教理论研究，涵盖外丹道、内丹道理论、重玄学及全真道的 “三教合一”论；最后阐明道

家思想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儒学的理论建构以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从思想史的角度，廓清了儒学、道

家与佛教在学理上的内在关联。如此宏大的架构在今天的学术著作中极为罕见，如果把这种写作风格

与思想旨趣放在近四十年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脉络中，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

到宏大的思想史勾勒与深细的专题论文写作之间的差异，从中可以感受到老一辈学人宽广的胸襟与无

畏的气魄，这是习惯于专业学术训练与学科划分的后学所望尘莫及的。

从整体架构来看，冯先生的这套八卷本 《文集》呈现了一个多层次的三元结构，不仅涵盖儒、

释、道三家，同时涉及哲学、宗教与文化三个维度。就思想与方法而言，《文集》各卷之间不乏共通

性，由此可以看出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旨趣与价值关怀，以下将从 《文集》的哲学聚焦、思想底

色、精神基调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哲学聚焦：汉唐宇宙论与 “类归”认知模式

在如此广阔的研究视野下，冯先生将哲学探索的重点聚焦于汉唐宇宙论以及相应的 “类归”认

知模式。事实上，对两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元气本源论／宇宙生成论的关注构成八卷本 《文集》的主

轴，对该主题的论述大致分为四个板块：儒道两家共享的 《易传》宇宙生成论、董仲舒天人同类通

感论、道教神仙论与丹道学。从中可以看出冯先生要为汉唐宇宙论正名的学术抱负，他不同意港台新

８２１

① 白沙、惠能的本体论为 “存在论”一说，其写作背景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哲学从本质论向存在论转换的潮流。冯先生曾以
“所以然”（本质论）与 “然”（存在论）区别程朱与 “情本论”，这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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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如牟宗三①、劳思光②等人对汉唐宇宙论的思想史定位，其观点跟李泽厚③对秦汉思想的推崇如出

一辙。冯先生以哲学的方式探讨两汉宇宙生成论在科学认识与思维方式上的特色与价值：

为什么两汉本是对宇宙的起源、宇宙的演化、万物的形成这类科学问题思考、探究最活跃、最富

理性精神的时代，却同时又是神灵信仰极流行、神学意识极浓重的时代？这两者有密切的逻辑相关性

吗？④

冯先生选择从具有自然哲学性质的 《易传》入手来回答这一问题。就历史情境而言，儒道两家

思想在战国晚期之后有日趋融通的发展态势，《易传》便是儒道合流的产物。《易传》一方面引入道

家的本源论，另一方面又不像老庄那样对万物的生成做否定的描述，而是正面解释世界的生成与万物

的存在，从宇宙论的高度为现存事物立论。简言之，《易传》是通过吸收道家的本源论来构筑儒学的

宇宙生成论。其理论成就不仅在于它为宇宙万物预设了一个终极的共同本源 “太极”，还在于它提供

了一幅整全的宇宙图景，万物在其中相互关联，而支撑这幅整全宇宙图景的思维方式便是同类之间的

归并转换与异类之间的交合推荡。⑤

《易传》的这种思维模式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董仲舒提供的宇宙图景更具系统整

体性与灵活变通性。与 《易传》不同的是，董仲舒不再以抽象的 “太极”为神，而以直观、可感的

“天”为神；不以 “太极”为本源，而以可感的 “天地之气”为化生万物之共同本源；与此相应，

由本源到万物的生成秩序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从 “一”开始的纯数理推演系列 （太极 －两仪 －四象
－八卦），而是一种更切近农业生产的自然生化过程，即由阴阳之气到四时五行到万物。⑥ 在董仲舒
的思想中，“天”是作为一切神奇联系与变化的最终解释者而给出的，根本不存在自然之天与人格神

之天的分别与杂凑这类问题，因为自然之天与人格神之天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完全重合的。

与董仲舒苦心追求其理论之现实政治意义不同，两汉之交的道教学者更关注宇宙生成论的科学价

值。元气本源论为道教神仙论与丹道学提供了宇宙论依据。具体而言，汉代兴起的元气本源论是以感

性、现实的物质充填老庄哲学的 “道”，把纯精神境界的追求转变为可感、实存的追求，从而为道教

修炼者 “从现象界通向实存性的真在界构筑了桥梁”。⑦ 从东汉时期出现的 《太平经》及魏伯阳的

《周易参同契》可以看出，以元气本源论为特色的道教宇宙论实际上是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的终极原

因归入元气，如此便赋予元气无限的功能。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既能化生万物又使万物相互转化的

“元气”无疑扮演着 “神”的角色。一方面，由元气本源论可以开出道教神仙信仰，《太平经》就直

接把元气化生过程神灵化，依元气生化次第建立起由神至人的信仰系统；⑧ 另一方面，宇宙生成论也

可以转化为丹道学，被称为 “万古丹经王”的 《周易参同契》就把炼丹的过程视为模拟宇宙生化的

过程，视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按宇宙生化规则设计丹炉。⑨ 如果说 《易传》与董仲舒的理

论旨趣是借助类的归入与转换以求得对现实现存事物的确认与把握，那么道教所祈求的得道成仙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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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冯先生肯定宇宙论具有认知意义，那么从认识如何可以推出价值信仰，或者说从 “是”如何能够转出 “应当”？回答是从对宇宙

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与感恩中转出。这与牟宗三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牟先生坚持认为从宇宙论无法引申出道德价值，在他看来，

董仲舒以宇宙论为中心就是要先建立宇宙论然后才能讲道德，这是儒家不赞成的。（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北：学

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７６页。）
劳思光直接将两汉至唐代看作中国哲学的衰乱期，明言 “两汉期间，支配儒生思想者，非孔孟心性之义，而为混合各种玄虚荒诞

因素之宇宙论”。（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２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页。）
李泽厚认为，以阴阳五行来建构系统论宇宙图式的秦汉思想为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

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３５页。）
冯达文：《早期中国哲学略论》，《冯达文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４页。
同上，第１８８、１９５页。
同上，第２０１页。
同上，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太平经》又把元气化生的次第区分为六等，其中最本始的为混一未分之元气。元气为 “无形委气之神人”，“神人主天，真人主

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参见王明编：《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太平经合校》，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２９８页。）
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冯达文文集》第３卷，第２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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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在身心两方面从现实现存状态向原初本源状态的全然复归。①

以上四种形态的宇宙论所显示的中国古典思想在认知上有一个突出特点，为了表述方便，冯先生

自创 “类归”这一术语来指明这样种认知方式。所谓类归，就是将每一个体事物归入其种属、类别

等，以便将它嵌入整个宇宙网络中并从它与其他事物及整体宇宙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它。② 比如说，我

们可以把个人归入人类圈，把人类归入动物类圈，把动物类归入生物类圈，把生物类归入有机物类

圈，把有机物类归入无机物类圈以至于现存万物的最初本源。③

按冯先生的理解，这种类的归入及圈层不断拓展的过程，就是向历史的源头处追溯自然演化的过

程。它与分析或分解的认知方式正好相反：分析方式关切 “区别”，区别越精确，就越容易操作及量

化，由此延伸出近代以降的技术科学；类归方式侧重 “关联”，恰恰要模糊、消解种种区别，从种种

个别经验出发通过联想而建构起宇宙的关联图像，这样的宇宙便充满神秘性。④

冯先生的 “类归”跟李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ｍ）⑤ 与葛瑞汉 （Ａ．Ｃ．Ｇｒａｈａｍ）所说的 “关联性思

维”（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⑥ 相似，但他的论述比李氏、葛氏更系统也更深入。冯先生将 “类归”纳

入中国古典宇宙论发展的思想史脉络当中，并且给予此认知模式一种宗教意味。如前所述，冯先生将

“类归”认知方式与汉魏时期儒家与道教传统中的神学思想联系起来。他非常明确地将 “类归”作为

阴阳宇宙生成论／宇宙论的认识论基础，并指出这种宇宙论不仅催生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更重
要的是，它还进一步影响了道教丹道学和神仙论的发展，这两种思想在魏伯阳的 《周易参同契》和

葛洪的 《抱朴子》中均有体现。⑦ 以 “类归”为契机，冯先生深刻揭示了汉唐宇宙论思想对中国本

土宗教———道教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他而言，尽管儒家和道教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宇宙生生不息

的创生过程则是儒道两家学者永恒的灵感源泉。

冯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宇宙论所揭示的是原始生命力在时空中的演化过程，天地宇宙与天下万

物在此演化过程中会形成并受制于不同的节律，而 “类”的概念所依据的恰恰是这种演化的节律。

因此，中国古典宇宙论中的 “类”所要表达的不是形构上的同异关系，而是指万物在相同或不同时

空的运化节律中，由于所获得的相同或不同的能量 （生命力）、信息而形成的相同或不同的关联，这

才是古人依五行、四时、阴阳之分类所体认的 “类”概念。这样的 “类”概念是在农业文明中建构

起来的知识类型，它与在工业文明中建构起来的知识类型有别。具体而言，工业文明取分解 －分析
法，关切事物的构成，着意于把事物的构件拆开并予以计度 （量化），以 “离”“别”为重；农业文

明则取 “类归法”，关切事物的生成，着意于事物与周围的环境和事物内部的构件的关联与平衡，故

以 “中”“和”为重。⑧ 这样一种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古典宇宙论及其 “类归方式”有其独特的认

知价值，作为 “类归”性认知方式的实践学科 （如中医以阴阳、四时、五行论生理、病理、治理、

药理）亦具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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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冯达文：《早期中国哲学略论》，《冯达文文集》第１卷，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冯达文：《早期中国哲学略论》，《冯达文文集》第１卷，第２０７页；《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冯达文文集》第３卷，第１７３－１７４
页。

冯达文：《早期中国哲学略论》，《冯达文文集》第１卷，第２２７页。
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冯达文文集》第３卷，第２３６页。
参见 ［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５９－３６３页。
参见 ［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６５－３７２页。
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冯达文文集》第３卷，第２１１－２１８页。
冯达文：《道家哲学略述》，《冯达文文集》第４卷，第２７３－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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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底色：道家传统及其当代价值

冯先生的哲学探索是在思想史的宏大背景中展开的，《文集》各卷呈现的思想史写作基本上以儒

释道三大传统的动态发展为主轴，他称之为中国三大古典思想文化体系，三家在思想史中均有各自独

立的发展脉络也呈现不同的理论特色。就致思方向而言，儒家立足于以道德理想对社会与人生作正面

的建构，道家与佛学则是以对社会与人生的价值反省为起点，即道家反省的向度是社会，佛学反省则

直指人生本身。①

尽管冯先生对儒释道三家予以同等重视，但他在 《文集》各卷中勾勒的中国思想史风景线是以

道家思想为底色的，读者不难从其字里行间读出冯先生对道家思想的青睐。以 《文集》第４卷为例，
冯先生在写完道家思想史后，特别撰写两章，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道家对儒学变迁以及中国佛学特

别是禅宗的影响。简而言之，道家的形上思维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儒学的理论建构，具体表现在两个

方面：（１）老子思想中的宇宙论形上建构，经黄老思潮为汉唐儒学所吸纳，使儒家价值能够依托天
地宇宙而具客观性；（２）老子思想的本体论向度，经魏晋玄学为宋明儒学所援引，成为儒学引领个
体变化其 “气质之性”以契接 “天命之性”的理论基础。②

就道佛关系而言，冯先生聚焦于禅与道的会通，从观念建构与境界追求入手，将道家传统中的老

庄思想及魏晋玄学与禅宗南宗顿教思想做了对比与融通。从惠能 “得法偈”不难看出禅宗思想的道

家渊源，此偈中 “菩提本无树”与 “本来无一物”二句均透露出以 “无”为本的玄学底蕴。从论证

的逻辑来看，禅宗是以心之 “本无”确保 （佛）性之 “清净”，而不采纳般若学以 “因缘无自性”

说 “空”的传统径路，由此可见禅宗惠能一系与老子、王弼思想 （更准确地说是王弼所理解的老子

思想）有相似的本体论建构。③ 如果说道家以 “道”为绝对本体，那么禅家则指 “心”为绝对本体。

道家以 “道”为 “虚空”，禅宗指 “心”为 “虚空”；道家以 “自然”论 “道”，禅宗以 “自然”论

“心”。凡道家以 “道”为说，禅宗均以 “心”为言。④ 在精神境界上，禅宗顿教的所谓 “任心而

行”，即道家所主的 “任自然”“因顺自然”行事。⑤

冯先生在 《文集》中较少辨析三家思想的差异，他更关注三者之间的互鉴与融通。就思想源头

与本体论倾向而言，三者之间的差异更明显，简单来说，儒道为一系，佛法为另一系。儒道植根于中

国思想传统，尽管儒家更多着眼于切入现实的政治哲学，而道家以超拔于现实世界的精神自由为旨

归，但两家都讲 “内圣外王”之学。东晋时期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及佛典翻译的成熟，般若学的

“性空”观念对中国传统人性论构成致命的冲击。因为儒道两家都肯定 “人性”“本性”为实有，是

百姓日用之间和自身生命现实体验之中的一种存在；而佛教则认为 “人性” “本性”根本是空，是

“至无空豁之真如佛性的某种幻相”。此后三家思想相互启发但始终保持各自的立场，到唐宋时期儒

释道三家都有了成熟的心性学理论，禅宗即是佛家的心性学。尽管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在精神旨趣

上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与印度佛教有很大区别。但禅宗终归是一种佛教，其空灵明净的精神旨趣看

似与庄子接近，而实质上与般若性空思想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⑥

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中的相互影响非常复杂，冯先生在导言中特别诚恳地指出，他对儒释道三家关

系的探讨仅限于道家对儒佛两家的影响而无意于反转过来探讨儒佛两家对道家的影响。⑦ 这种侧重于

单向而非相互影响的写作思路表明，冯先生基本上是立足于道家传统，对儒、佛思想进行道家式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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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冯达文：《道家哲学略述》，《冯达文文集》第４卷，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冯达文：《情理之间》，《冯达文文集》第５卷，第３３－３４页。
冯达文：《学思之路》，《冯达文文集》第７卷，第２３１－２３３页。
同上，第２４３页。
同上，第２３７页。
参见卢国龙：《道教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冯达文：《道家哲学略述》，《冯达文文集》第４卷，第２８２、３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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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无论是 “以道解儒”还是 “以道解佛”，最后彰显的都是道家立场及价值。这点在冯先生对宋明

理学家及现代新儒家的批判中有充分体现。例如，在 《文集》第２卷的结语 “走出新儒学———重评

现代儒学之 ‘内圣外王’论”一章中，冯先生在对牟宗三、徐复观和唐君毅给予赞许的同时，也指

出了新儒家 “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口号是毫无根据且难以实现的。这是由于儒家的 “入世拯救”难

免使儒学意识形态化，同时也倾向于给道德强加一个神圣的光环，尽管道德在当今已沦为一种工具性

的存在。相比之下，道家或许可以提供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和相对来说与当代世界更兼容的价值。而

道家思想之所以更具现代意义，是因为它在承认 “坠落”的同时还能够为人类指点生命的方向，能

给人以 “善”与 “真”，而且特许了人类心灵的闲适与自由。①

冯先生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同样由道家立场所主导，这使得他的解释新颖且深刻，但也有所逸出。

就这一点而言，冯先生对周敦颐 《太极图说》的分析极好地彰显了他的诠释风格。冯先生根据道家

的否定性方法，将 《太极图说》中 “无极－太极”化生万物的过程解释为 “本真”散失的过程。依

照这种思路，万物在最初生成时即被赋予内在的自我否定因素，也只有通过否弃自己，个体存在才得

以回复 “本真”。② 显然，冯先生以一种道家论述逸出了周敦颐 《太极图说》原文的语脉，而这种创

新的解读与周敦颐思想中的儒家伦理观念 “中正仁义”似为两事。

四、精神基调：以 “情”为本与以 “事”为本

冯先生对中国思想史中的 “情本论”一系有非常独到的理解，他在 《文集》中对三大传统的解

读深得 “情”之三昧。他所理解的 “情”既是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世间情感，又是未经社会规范过、

未受知性与德性加工过的人之真性情。

“情”就充盈于每个个人的心中，就流溢在每个个人的每一瞬眼神里，每一种行事中。它其实不

需要神秘力量的支撑，神秘力量只会使人离开自己，把自己 “异在化”；它其实也不需要逻辑理论的

证取，逻辑理论只会把人分开、打散，使自己与他人 “间隔化”。所以回归于真性情，以 “情”为

“本体”，诚然具有特殊的意义！③

冯先生在这里呼唤的人之 “真性情”无疑具足道家所追求的 “本真”④ 意味，这样的 “情”绝

无造作虚伪，直呈人的自然—本然性。显然，在孔孟儒学中 “情”尚未被提升到本体的高度，不能

以 “情本论”指称之。直到明代中叶，在江门白沙特别是阳明后学 －泰州学那里，才形成儒道合流
的 “情本论”与 “事本论”。冯先生认为 “情”之本体与 “事”之本体相通，正如 “事”与 “情”

之连通而成 “事情”一样，“情”的本体论又可释为 “事”的本体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情”

本论旨在确认人之情感比理性更具本真性与至上性；“事”本论旨在申明 “事”比 “理”更具本然

性与先在性。⑤ 就纯粹学理而言，白沙心学与泰州王学对程朱一系之 “天理”的拒斥，也是哲学反

思：以 “事”和 “情”呈现的活泼泼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生活世界，何以自身不具正当性？为何一定

要在 “事”与 “情”之外／之上建构起一套 “道”与 “理”，并赋予其形而上的、彼岸性的意义，用

以统摄人们日常的生活世界？⑥

在精神上与白沙心学之情本论及泰州王学之事本论最契合的当属惠能开创的平民禅学。在中国佛

教发展史上，惠能一系的禅法实际上把对佛、佛法、净土的宗教信仰，完全归结为一种中国传统式的

心性修养。南宗禅全幅首肯现实现存日常生活，排拒贵族式伦理－政治说教与哲学上的空洞冥想，确
认每个人未经 （政治的、认知的、道德的、审美的）着意框整过的意念即具圆足性与绝对性，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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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达文：《宋明新儒学略论》，《冯达文文集》第２卷，第２９７－３０７页。
同上，第４８页。
冯达文：《学思之路》，《冯达文文集》第７卷，第４８－４９页。
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冯达文文集》第３卷，第３９０页。
冯达文：《情理之间》，《冯达文文集》第５卷，第２６９页。
同上，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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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日常平庸 “无意义”的生活获得社会本体的意义。① 正是在情本论／事本论的基础上，冯先
生尝试从学理与境界两方面融通儒、道、禅三家。

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强调 “情”与 “事”的本体论意义，更多是出于对人的个体性与心灵自

由的关注，而无意于拒斥公共性。在 《文集》的部分章节中可以看到，为 “情”的本体论地位辩护

似乎成为冯先生的学术使命，他通过削弱 “智”或 “心”的主导地位来衬托 “情”的优先性，这一

主题贯穿于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哲学诠释。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何像朱熹②那般睿智的思

想者以及王阳明③一类活力四射的行动者都难入冯先生法眼，真正让他倾心的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陈白

沙以及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通过对 “情本论”的阐发，冯先生为非智识论者甚至是反智论者

（如陈白沙、王艮和六祖慧能）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在冯先生对精英主义和智识论的有意淡化中，我

们很容易看到他对自发性与共通性的赏识，对僵化秩序及精确计算的反抗，甚至还有一种对禁欲主义

理念的摒弃。

由 “情本论”一系发展出重 “身”的思想，泰州学人甚至将 “身”升格到与 “道”同等的至尊

地位，以 “身”为 “天地万物之本”。④ 在中国思想史上，情本论思潮史无前例地推崇并认可 “身体

我”，而 “身体我”直指个体存在。既然如此，情本论为何没有朝着个体本位的方向发展？冯先生对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情本论原本可以走向个体本位，但儒家不把个体看作 “利益”，而是指向 “情

感”，情感可以藉由通感而走向他人，这就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只是，这种普遍性不是既成的一种

“存在”，而是由推己及人生成的，是在主体实践过程中开出的。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本体论，那么它

是生成性的本体论。冯先生的形上学致思是将信仰与理性、绝对性与普遍性区分开来。他将具有绝对

意义的 “本体”归为个人信仰，而赋予经验认知普遍意义。个人信仰有绝对性但没有普遍性，公共

理性具普遍性但没有绝对性。因此，由经验认知给出的 “理”以及由 “理”建立的公共施设，一定

不可以赋予先验本体的意义。此种运思为晚辈后学进一步探讨中国哲学的 “现代意义”留下足够的

理论空间。

五、结　　语

这套八卷本 《文集》的写作历时近半个世纪，它不仅为我们勾勒出冯先生四十多年来哲学探索

的心路历程，同时也见证了 “中国哲学”乃至 “中国宗教学”这些学科的发展。冯先生在其学术生

涯中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对前辈时贤包括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均有吸纳。这套 《文集》完整记录

了一位服膺于古圣先贤而悠游于古典精神世界的中国哲人的学思成果，包括对现代性及现代学术的深

刻反思，对中国文化乃至人类命运的真切关注，对人之为人的哲学追问。总体而言，《文集》展示了

冯先生一以贯之的价值关怀，呈现了清晰自洽的论证思路，以汉唐宇宙论为哲学聚焦之方法，以道家

理想为思想价值之底色，以情本论／事本论为全体精神之基调，由此创造性地书写整全的中国哲学传
统。在学理上，《文集》各卷独成一帙又相互发明，从哲学、宗教和文化的角度对儒释道三家思想进

行了清晰、简洁而富有洞见的阐发，诚为不可错过的学术精品。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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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冯达文：《学思之路》，《冯达文文集》第７卷，第３９１页。
冯先生在检讨２１世纪的儒学观时，特别谈及他对李泽厚的 “情本论”疑虑。他说李泽厚一方面将 “情本体”视为儒学的基本特

质，称之为一个民族的、中国的、世界的、人类的视角，另一方面又推崇儒学脉络中重知识理性的一系，即荀子 －董仲舒 －朱
熹。冯先生无法理解李泽厚为何主张 “情本论”却又推崇重 “知”这一系，在他看来，“情”本与重 “知”是相互排斥的两种

思想径路。（参见冯达文：《情理之间》，《冯达文文集》第５卷，第６６－６７页。）
冯先生特别指出，“在明代学术中，白沙学比之阳明学更有特色。我个人更偏好白沙学而疏远阳明学”。（参见冯达文：《情理之

间》，《冯达文文集》第５卷，第４０４页。）
参见冯达文：《中国哲学入门》，《冯达文文集》第８卷，第３０１页。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以两汉子学的妖孽叙事为中心

曾海军

【摘要】由两汉各种子学典籍中的妖孽叙事可知，孔子所言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功地塑造了我们的

传统如何面对鬼神。一类妖孽之事多属 “天垂象”之列，可称为 “天妖”，另一类妖孽多为植物或动物所

化，均从地出，可称为 “地孽”，还有一类属于人自兴妖孽的 “人妖”。“人妖”者，人祸是也。有德之人

其言其行正大光明，不会留给妖孽以任何可乘之机，妖孽亦不自作。

【关键词】妖孽；善政；儒家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３４－０７

作者简介：曾海军，湖南平江人，哲学博士，（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关于死亡问题，孔子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叫做 “未知生，焉知死”。现代学人多以此为据，认

为儒家未能正视死亡问题，以 “未知生”为由就打发了死亡问题，未免过于轻率。本文不直接涉及

死亡问题，而想讨论与此并列的孔子的另一个论断，即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若以为儒家回避了

死亡，那必定也能在同样意义上质疑儒家回避了鬼神。反过来，孔子声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若能充分展现如何决定性地塑造了后人对待鬼神的态度，那么必定能在同样意义上回应对待死亡的态

度。问题不在于是否回避了，而在于这个传统面对鬼神或死亡时，是否提供了足够强的思想力量和足

够大的思想空间。本文的研究工作便致力于此，集中于两汉各种子学典籍的范围，收集各种有关妖孽

的叙事文本，并按天妖、地孽、人祸三类进行梳理，由此揭明所有这些妖孽叙事无不一一印证着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基本态度。这一研究工作将以无可争辩的方式阐明，“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的确具有足够强大的思想力量和空间，成功塑造了我们的传统如何面对鬼神。由此，再要质疑

儒家回避了鬼神，便是无的放矢。死亡问题也一样。先将孔子的这一语录引出：“季路问事鬼神。子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① 下面开始相关的文本梳理和具体

的思想研究。

一、天妖：“顺天地，犯三妖”

《国语》中伯阳父以阴阳解三川地震那个有名的故事②，常常用来表征某种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

一般认为，以阴阳二气解释地震这一现象，虽说并不科学，但至少比用鬼神或妖孽的方式来解释要进

步得多。不过，这种看法有意无意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即三川地震预示着西周的灭亡，这不还是属

于迷信吗？凑巧的是，这个故事在西汉子书 《说苑·辨物》中亦有重现③。三川地震如同夏亡时的伊

４３１

①

②

③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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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洛水干、商亡时的黄河水竭，意味着西周王朝的灭亡。或许用今天的眼光看，将自然现象与王朝更替

联系起来没有科学根据，不过，以 “土无所演，民乏财用”言百姓穷困，以 “周德如二代之季”言

统治残暴呢？即便以阴阳二气解释地震，是否意味着就属于今天所谓的自然现象，恐怕亦不尽然。类

似这种故事在西汉子书典籍中屡见不鲜，虽说没有这么强的思想性，往往多有古怪精灵，甚至情节可

恐、形象可怖，然则背后的人文观念却十分鲜明，一点也没减损其思想的深刻性。若全当 《聊斋志

异》来读，就未免太可惜了。在这些故事中，面对各种不可思议的天妖、地孽，往圣先贤们表现出

惊人的淡定，分明是神鬼附体、妖孽作祟，却全以人事待之。在这个意义上，与伯阳父解释三川地震

的故事其实一脉相承，看起来天妖地孽之类的形象，比起阴阳二气显得更为粗陋，但最终无不归结于

人主无德而百姓疾苦上，这才是最具价值的。

与通过 “山崩川竭”来判断王朝的命运相类似，在 《说苑·权谋》中还有一个晋国太史屠馀通

过异象预判亡国的故事①。在这个故事中，“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当”和中山国的 “亡

国之风”，与周王朝的 “天与之乱人与善谀者”，表述上虽大不一样，天妖与风俗尤其不同类，但在

体现人主 “无德义”而 “百姓多怨”上，其实并无二致。中山国之俗看起来全是人事，所谓男女无

别、“淫昏康乐”之类，晋国示以天妖，也未必不是人事。这充分说明，天妖并无特殊之处，不管何

种妖孽，全以人事待之即可。这正是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意。伯阳父以阴阳二气论地震固然

充满着人文思想的光辉，但将一种彻底的人文姿态贯穿于各种版本的妖孽叙事中，并不会因妖孽的形

象而减损其人文价值。比如，除了伯阳父论地震的故事，《韩诗外传》中还有一个周文王即位八年时

发生地震的故事②。这个故事中出现的地震，周文王虽以天妖视之，却完全以人事待之。地震发生

后，有司建议迁移国都，文王则以为不如 “改行重善以移之”，由是谨礼节、饰辞令、颁爵列等，实

施各种善政而地震消停。

妖孽虽出于天地之间，却并不代表天地的作为，相反还可能忤逆天地之道，人则能顺天地而除妖

孽。是故文王可 “践妖”，而武王可 “犯妖”：

武王伐纣，晨举脂烛。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

隧，大风折旆，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

而啬，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龟遱，散宜生又谏曰：“此其

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是遱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其

所独见者精也。③

武王帅师出征而路遇各种天妖，先是遇上了大风摧折旗帜这等极易动摇军心之事，好不容易风停

了却又暴雨大作，水积而道不通，最后占卜之时龟甲还不起兆痕，可谓出尽了幺蛾子。然武王始终不

为所动，最终败纣于牧野。武王伐纣遭遇天妖的情形比较罕见，常见的类型是大旱、大火或地震之类

的天灾。春秋时期，在应对天灾上最著名的思想事件，可能得数郑国名相子产论天道与人道。在宋、

卫、陈、郑皆遇大火的背景下，卜师裨灶建议用国之宝器禳灾，以免再遇大火。子产顶住压力，坚称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最后 “亦不复火，郑之未灾也”，这当然与子产积极采取

各种防火措施有关。④ 就这次事件而言，可与子产媲美的是齐国名相晏婴。

根据 《说苑·辨物》的记载，在齐国大旱之时，景公想加收赋敛以祠灵山或河伯，晏子明确表

示反对，理由很有意思。他反问景公说，天旱得这么厉害，灵山焦热，百川枯竭，你以为灵山和河伯

就不忧心吗？他建议景公，不如避宫殿而居野外，与灵山、河伯共忧患。⑤ 景公将大旱的缘由找到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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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或河伯之神，晏子并未批评这属于迷信。但景公想趁此搜刮民脂民膏，以祭祀神灵的方式求雨，晏

子就不同意。问题不在于有个灵山之神或河伯之神的观念有什么不妥，不能允许这种神灵观念助纣为

虐才更为重要。天有大旱，遭受苦难的肯定是百姓，以求雨为由加收赋敛，纯属火上浇油，什么样的

神灵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晏子让景公出居野外而与灵山、河伯共忧患，实质上就是与受苦的百姓

共患难，由此而懂得体恤民间疾苦。可见，说的虽是灵山、河伯神灵之事，却完全以百姓疾苦这种人

事待之。晏子这种应对天灾的故事多有流传，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次也是 《说苑·辨物》中关于地

震的故事。齐景公惊艳于卜师柏常骞的禳灾手法，问他能否益寿呢？柏常骞信心满满地说，针对景公

这种诸侯，增加七年寿命没问题。他让齐景公把祭神的东西准备好，并神秘地说，若成功益寿，将有

地震发生。这事让晏子知道了，他正告柏常骞，“惟以政与德顺乎神”可以益寿，并不动声色说，之

前观天象就知有地震发生，这就是所谓益寿的征兆吗？柏常骞知道瞒不住内行人，只好承认是这回

事。晏子最后说到，要让君王懂得轻赋敛、少费民才是正道。①

这个故事听起来挺震撼的，柏常骞这么高端的欺骗手法，晏子居然也能识破。或许在今天的人看

来，一听晏子仰观天象而预知地震，就以为不过是个荒诞的故事，这就错失了最具人文价值之处。两

千多年前，就有人对祭神而益寿这样的做法不屑一顾，而心心念念在于政与德，在于减轻百姓负担，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面对各种妖孽或神怪，往圣先贤们很早就既不以为异，亦不以为意，因为他们心

里早已有了最为正确的大道，即善政。治理百姓，给百姓带来最大的福祉，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也都必

须服从这条大道。唯有在这一条康庄大道上，可以一路降妖除魔，确保平安。无论怎样叙说妖孽，其

要皆不出这个道理。再如，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据说是丹朱，其受在虢国，因虢国政荒，

“民怒神怨”，其后晋灭之。② 还有晋平公时有黄熊入梦，据说为鲧所化，而致其久病不起，后祀夏郊

而病愈，③ 等等。前引民怒，后废常祀，表面上在说神，背后说的全是治理百姓的问题。简而之：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昔者高宗、成王感于?雉、暴风之变，修身自改，而

享丰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见，蝗虫蔽天，冬雷夏冻，石陨东郡，大人出临洮，妖孽并

见，荧惑守心星，大角，大角以亡，终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恶。及即位，日月薄蚀，山林沦

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庭，都门内

崩。天变动于上，群臣昏于朝，百姓乱于下，遂不察，是以亡也。④

妖孽总是伴随着乱政，若能 “修身自改”则 “享丰昌之福”，若 “终不能改”便只能自取灭亡。

所谓 “圣人则之”，“则”的不是天所显现的 “象”，不是随这些乱象起伏，而搞成群魔乱舞的样子。

“则”的是吉凶之道，或吉或凶两条道路，全在于人事上的把握，用心治理而施行善政便吉，无心治

理而倒行逆施便凶。“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正面表达便是，能事人方能事鬼，能治理百姓而施行

善政，妖孽便自行消散。

二、地孽：“妖孽不胜善政”

前文所及妖孽之事，多属 “天垂象”之列，如地震、暴风雨、大旱、大火及神秘的天象、神灵

等，故划为 “天妖”的范围。还有大量的妖孽多为植物或动物所化，均从地出，另外称为 “地孽”。

“妖”与 “孽”并无特别区分，仅从现象上分为天与地两类，以便梳理。这类地孽的形象，两汉子书

当中说来说去也就是树、蛇、鸟这么几种，并不算繁多。先从 《韩诗外传》记载的商汤时长出一颗

谷树说起。汤王之庭突然冒出一颗谷树，而且还 “三日而大拱”，就是才生长三天树干就已经大到要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第４４８－４４９页。此事亦见于 《晏子春秋·柏常骞禳枭死将为景公请寿晏子识其妄》，

在 《太卜绐景公能动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晓公》中有另一个 “臣非能动地，地固将动也”的版本。（参见张纯一撰、梁运华点

校：《子春秋校注》，第２７９－２８１、３５９－３６０页。）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第４５８－４６０页。
同上，第４６５－４６６页。
同上，第４４５页。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两手合抱了。这属于典型的树妖作怪，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是很恐怖的现象。然汤王 “见妖而为

善”，淡定行善政，于是妖孽不见而国家昌盛。① 这种植物精灵的身影在相关典籍中出现过很多次，

场景差不多，用意也一致。但有时又属于祥瑞，比如周成王时就发生过一次类似事件。这次的植物精

灵是三颗树长在一起，成为一颗大得不得了的树，周公以为这预示着 “天下其和而为一乎”，其后果

然有远方邦国 “重三译而来朝”，即不惜辗转翻译来朝。② 孔子有云 “近者说，远者来”③，又曰 “远

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④，“重译而朝”是后世表达 “远者来”的经典叙述方式，通过修文德而

吸引远方邦国，还是善政的意思。妖孽居然配合这种善政而现以祥瑞，显得颇有喜剧意味。这些植物

精灵的元素在另一则故事中进行了整合：

孔子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于城之

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

寇乃至，遂亡殷国，此逆天之时，诡福反为祸也。至殷王武丁之时，先王道缺，刑法弛，桑谷俱生于

朝，七月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谷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骇，侧身修行，

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三年之后，远方之君重译而朝者六国。此迎

天时，得祸反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诸侯也；恶梦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胜善

政，恶梦不胜善行也。至治之极，祸反为福。故 《太甲》曰：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

逭。’”⑤

所谓 “爵生乌”，《孔子家语》为 “雀生大鸟”，雀小鸟大，非比寻常，占以为祥瑞，结果却因

不施善政而亡。桑谷生于朝而七月大拱，与汤王之庭的谷树一般，依然是亡国的凶兆。经过帝王实心

行善政，王朝兴盛而后远方来朝者六国，由此表明 “妖孽不胜善政”。⑥ 既有植物成精，也就有动物

为妖。关于雀生鸟的妖孽之事， 《新书·春秋》还记录有另一个故事⑦。故事的叙述风格与帝辛时

“爵生乌”一模一样，也是自以为祥瑞而使劲折腾，结果导致 “祥反为祸”。这个故事被刘向收录之

后，他以史家的严谨做了辨析，认为宋史占以为祥瑞，这肯定有问题。经过一番分析，刘向以为

“爵生于城陬者，以亡国也”，属于典型的凶兆而非祥瑞，是康王不知道警醒，导致亡国只是应验

而已。⑧ 雀生鸟的妖孽之事究竟属于祥瑞还是凶兆，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导向施行善政的

目的上并无二致。除了雀鸟这种妖孽，传统文化中更享盛名的恐怕是蛇妖。蛇妖的出场也比较早，据

说晋文公出猎时就遇到过。当有人表示准备驱妖时，晋文公却以 “妖不胜德”为由放弃田猎，退而

行善政。有意思的是，此时却由天帝出面，以蛇妖 “当圣君道为”而诛杀。⑨ 此与前文所言妖孽并不

代表天地的作为相吻合，人君顺天地之道而施行善政，妖孽才是要被诛杀的对象。

与蛇相关的另一则故事流传甚广，带着善良的童真，特别暖人心。孙叔敖是楚国著名的令尹，给

后人留下许多的佳话，这则发生在他小时候的故事，很具有代表性。自己见到两头蛇，以为命不久

矣，却还不忘担忧他人的安危，这样的人定能为百姓担当，即所谓 “人闻之，皆谕其能仁也。及为

令尹，未治而国人信之”瑏瑠。孙叔敖成为令尹之后，以此心而治理百姓，真有些孟子所谓 “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瑏瑡 的意味。妖孽的兴风作浪在这种一片赤诚之心跟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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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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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着蛇妖的祸福，在晋国太子那里发生过一件比较奇特的事。晋太子路遇蛇妖缠绕马车的左轮，御车

人见多识广，以为此乃太子即将得国的祥瑞，要太子赶紧下车祭拜。不想太子完全不觉得这是祥瑞，

立马调头回府。无论御车人如何劝说，他坚决拒绝，认为祭拜蛇妖，无非表明自己得国心切，难免有

篡夺乱国之嫌。就此而言，晋太子不受妖孽的蛊惑，不受佞人的怂恿，可谓明君子矣！至于他为何最

终以死远嫌，做得如此极端，则有些不可理喻。①

同样还是发生在晋国的另一则故事，也是国君出猎，路遇异象，却急迫地以祥瑞自诬，煞是可

笑。虽然师旷料事有如神明，精准地预知晋平公的死期，不免令人生疑，但这并非重点。晋平公一见

乳虎伏而不动，二见有鸟环而不去，便想以霸王之主自居。师旷一旁看不下去，提醒说不过是事出有

因，并非君王德义如此所致。晋平公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居然想着如何报复师旷。他布荆棘于阶梯之

上，逼着师旷脱鞋刺足，伏地刺膝，却若无其事地说不过是想开个玩笑，由此可见其行径之恶劣，完

全当得上师旷所言 “人自兴妖”。② 《尚书》所谓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③，晋平公之

谓也！晋平公不行善政，却还一门心思盼望天降祥瑞，最后竟至自兴妖孽，不得善终。在这个意义

上，晋平公所遇妖孽之事，实质上属于 “人妖”，属于自取灭亡。除了 “天妖”“地孽”这类形象与

事件，两汉子书对于这种人自兴妖孽之事，亦多有叙述。“人妖”者，人祸是也。

三、人祸：“人妖最可畏”

以上所论各种天妖、地孽，既不可全当虚语看，亦不可煞有介事地全都坐实了看。这个意思听起

来比较矛盾，其实不然。古人有论如是：

传曰：雩而雨者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星坠木鸣，国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变，

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蚀，怪星之党见，风雨之不时，是无世

而不尝有也。上明政平，是虽并至无伤也。上?政险，是虽无一无益也。夫万物之有灾，人妖最可畏

也。曰何谓人妖？曰枯耕伤稼，枯耘伤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有死人，寇盗并起，

上下乖离，邻人相暴，对门相盗，礼义不修，牛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杀上，父子相疑，是谓人

妖。妖是生于乱。传曰：天地之灾，隐而废也，万物之怪，书不说也。无用之变，不急之察，弃而不

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切誾而不舍也。《诗》曰：“如切如誾，如错如磨。”④

这一段西汉子书中关于人妖可畏的叙述来自 《荀子·天论》。通过祭祀求雨而果然下了雨，如何

理解这种现象呢？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就好比没搞祭祀活动也照样会下雨。这种看法想必让今人感到

吃惊，以为古人怎么可能有此见识。今人总以为古人喜欢搞迷信活动，其实今人明白 “犹不雩而雨”

是什么意思，却未必明白既然如此，古人为何仍然主张雩祭呢？甚至包括陨星坠落这种天象，古人也

已经认识到可以 “怪之”却不必 “畏之”。类似于日食、月食、流星等罕见天象，以及旱涝等罕见天

灾，要是政治清明，这些异象同时出现也无伤大雅，要是政治昏暗，这些异象都没出现又有什么意义

呢？可见，通过这样一种见识，对于各种天妖、地孽的叙述，不可能坐实了看。对此，荀子有一种解

释：“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

姓以为神。”⑤ 在荀子看来，像日月之食、雩祭、卜筮这种礼仪，并非以为这种方式管用，而是一种

文化作用。

当然，荀子的看法并不代表传统儒家的全部，若熟悉董仲舒的思想就不难发现，董子不厌其烦地

记录像求雨、止雨这种祭拜的具体仪文，很难相信他如荀子那般主张 “非以为得求也”。董子可能深

信这是管用的，而不能全当虚语看。应当说，在这虚实之间，荀子与董子大概代表了两种极端：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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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刘向撰、赵善诒疏证：《新序疏证》，第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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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主张天人相分，将妖孽之事表达得尽可能虚；董子主张天人相副，将鬼神之事表达得尽可能实。尽管

有虚实之分歧如此，但同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两者更多地具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如荀子论

“祭”则云：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

也。”① 董子论 “祭”则曰：“君子之祭也，躬亲之，致其中心之诚，尽敬洁之道，以接至尊，故鬼

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谓之能祭。”② 以 “爱敬”或 “诚敬”论 “祭”，这是儒家共同的立场。更有

荀子主张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③，而董子认为 “重祭事，如事生”④，皆由孔子所言 “未知

生，焉知死”而来，两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虚化妖孽之事，目的在于强调 “万物之有灾，人妖最可畏”，即比起天妖、地孽，因失于治理所

导致的人祸更为可怕。而且，因天地之间的乱象所导致的灾、怪、变之类的，未必都不重大，却并非

治理之常。治理针对的人伦之常，所谓 “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切誾而不舍也”，治理的

工夫要下在君臣、父子、夫妇这些伦常之道上，如治玉一般切磋不止。妖孽属于变、异、怪，不多见

乃至很罕见，常言所谓 “以不变而应万变”，即以常道、常法应对各种变异、古怪。“子不语怪、力、

乱、神”⑤，就是不在这方面下工夫。“未能事人”，事人是常；“焉能事鬼”，事鬼是变。不以常道，

如何应对变化？故妖孽之乱，人以常道应之，并不足畏；若人伦失序，人道失常，无以应之，才是最

可畏者。人自兴妖孽，便是自乱阵脚，自顾尚且不暇，还何以应之？所谓 “人妖最可畏”，此言不虚

矣！古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

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而国有妖乎？”一虏答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

国之妖也。”一虏答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其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

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⑥

纣王乱殷，天下失序，乃至白昼见星而天降血雨，此种失常之事却并非妖之大者。父子、兄弟、

君臣之伦失序，才是妖之大者。这是由于有人之伦常在，则其他失常之事有可资应对者，以有常应对

失常，失常之事终归复于有常；而失去了人之伦常，就彻底丧失了恢复有常的可能性。类似的故事有

另一个版本：

赵简子问于翟封荼曰： “吾闻翟雨谷三日，信乎？”曰： “信。” “又闻雨血三日，信乎？”曰：

“信。”“又闻马生牛，牛生马，信乎？”曰：“信。”简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国矣！”对曰：“雨

谷三日， 风之所飘也。雨血三日，鸷鸟击于上也。马生牛，牛生马，杂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简

子曰：“然则翟之妖奚也？”对曰：“其国数散，其君幼弱，其诸卿货，其大夫比党以求禄爵，其百官

肆断而无告，其政令不竟而数化，其士巧贪而有怨：此其妖也。”⑦

“雨谷三日”“雨血三日” “马生牛，牛生马”之类，是古代典籍中很典型的妖孽叙事，此处却

一一化解，所有这些现象都成了不足为怪的自然事件。是什么力量导致如此强大的见识，使得两千多

年前的古人就不再迷信，其效果甚至有点类似于今天的 “走近科学”栏目？正是孔子所奠定的 “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人文精神，与失于治理而导致的人伦混乱相比，这些根本都算不上妖。这两

则故事虽然有异，其后的观念则惊人的一致。所谓 “天地之灾”或 “万物之怪”均可 “弃而不治”，

惟有 “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这类人伦关系，如同治玉之切磋、琢磨，需要精心治理。

此即经由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塑造的伟大人文观念，以至于妖孽成为国家兴亡的征兆， 《中

庸》所谓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⑧ 是也，董子亦谓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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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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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①。由是，妖孽与治理成为一体两面之事，妖

孽兴不过是改过治理的机会，妖孽不兴反而可能错失了这种机会：

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 “天其忘予欤？”此能求过于天，必不逆谏矣。

安不忘危，故能终而成霸功焉。②

楚庄王 “求过于天”，把 “天不见妖”“地不出孽”当成失去了谴告的机会，还以为天把他给忘

了，可谓深有意味。至此，兴风作浪的妖孽最终被儒家伟大的人文力量打败，一句 “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彻底收服了妖孽，并利用妖孽作为改过治理的机会。无论天妖抑或地孽，其实都是虚晃一

枪，只有 “人妖最可畏”，杜绝人祸最是正道。

四、余论：“妖不胜德”

以上所举诸多应对各类天灾地妖的奇闻异事，看起来纷然淆乱，毫无头绪，实则有一套完整的观

念相互照应，孔子所言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人文精神始终贯彻于其中。先从武王出征 “顺天

地，犯三妖”和晋文公出猎 “天帝杀蛇”可以看出，妖孽作祟并不代表天地的作为，而与天地之道

相悖逆，是以文王可以 “践妖”。无论践妖或犯妖，都不是驱之攻之，问题不在于与妖孽斗法，而是

“见妖而为善”。施行善政是应对所有天灾地妖的根本大法，贯穿全部故事的思想主旨都在于 “改行

重善”，具体如轻赋敛、赦罪人，吊死问疾、怀柔远人，思先王之政、顺天地之道，所有作为都指向

造福百姓的善政，如此则 “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在各种致力于人事的作为之后，不管何种天灾

地妖，统统都会烟消云散，此即所谓 “妖不胜德”或 “妖孽不胜善政”。晏子所谓与灵山、河伯共忧

患，其实就是与身在疾苦中的百姓共忧患。子产有云 “天道远，人道迩”，作为统治者惟有一心治理

人间百姓、造福天下万民，“惟以政与德顺乎神”，什么妖魔鬼怪都近不了身。眼里只有鬼神固然瓦

解了人文，而断然声称全无鬼神也未必能拯救人文。不管是否有鬼神，始终以人事待之，完全致力于

人事的作为，才是真正高明的人文精神。

在各种妖孽叙事的文本中，让人毫无意外的是，往往像成汤、文王、武王、成王，或晋文公、楚

庄王这种天子、君王的形象，都不会让妖孽得逞，而纣王、齐景公、晋平公、宋康王等这种暴虐的国

君形象，却一个个都败于妖孽。当然不是文王这个系列的君王都有如孙悟空般降妖伏魔的本领，区别

仅仅在于前一个系列的君王属于有德之君，而后一个系列的国君属于无德之君，即所谓 “妖不胜

德”。妖何以不能胜德，古人有云：

夫妖不胜德，邪不伐正，天之经也。虽时有违，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于淫鬼。所谓淫鬼者，

闲邪精物，非有守司、真神灵也。鬼之有此，犹人之有奸言卖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诱之，则远来不

止，而终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是谓

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实致妖祥。③

喜欢作怪的妖孽属于 “淫鬼”一类，并非真神灵。此类淫鬼如同奸佞小人一般，人若去诱惑或

挑衅，则必然招致此类淫鬼而获咎。有德之人其言其行正大光明，不会留给妖孽以任何可乘之机，妖

孽亦不自作。《大学》有云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④，儒家强大的德治精神，才

是战胜各类妖魔鬼怪的法宝。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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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与世界

———王安石佛学的此岸关怀

成　玮

【摘要】王安石的儒学心性论颇经变迁，最终结论是性兼善恶。此点扬雄已着先鞭，但他将性具体定义为

空无对象的情感可能性，仍见新意。性体经由识力接触外物，乃生情感。在佛学上，王氏认为佛性普遍存

在，自释迦以至众生之别，主要在于六识作用不同。这与儒学心性论结构相近，受到后者影响。就修持言，

王安石不一味追求一超直入，相对肯定语言的诱掖功能。这使得他于禅宗内部，倾向当时云门一系。就现

象言，王氏反对此岸世界纯属因缘聚合，以为外境分解到最后，存在分无可分的微末本体———六尘，略近

乎小乘佛教 “分析空”的立场。这两方面思维模式，也早见于其儒学观点中，政教观与诗歌观可以为例。

综观王安石之说，多援儒入释，时有奇特解会。背后一以贯之的，则是他无时或已的此岸关怀。

【关键词】王安石；情感可能性；佛性；六尘；此岸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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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是王安石思想的重要部分，学界自来不乏研讨。举例言之，蒋义斌注目他融通儒、释的努

力，刘洋续加发挥；李祥俊称他得 “大乘佛学和禅宗的真精神”；徐文明称他 “尽管重视般若空义，

对于佛性如来藏学说同样有深入的研究”；方笑一称他 “似乎既有大乘空宗的思想，又杂有说一切有

部的思想”；张煜称他 “对于大乘佛学颇有悟解”，均就其流派归属有所探究。① 张培锋、李承贵、赵

伟等也各有论述②。然而，对于王氏佛学的特殊精神，抉发尚有不足。朱世英曾于定林寺闻其剖白心

迹：“吾止以雪峰一句语作宰相。”雪峰义存禅师那句话是：“这老子尝为众生，自是什么？”③ 这有

类于佛教所说普度众生。但是，后者旨在救拔众生，脱离生死流转之苦，获登彼岸，根本上否定此

岸。王安石却要安顿此岸世界的秩序，所以挺身拜相，所以 “雅爱冯道，尝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

诸佛菩萨之行”④。在他眼里，诸佛菩萨之行无非使人安居在世。此岸关怀，乃其佛学思考的一项特

色⑤。本文尝试分析，王氏具体构造出怎样的义理内容来放置这种关怀。一旦步入义理深细处，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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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参取的思想资源及其他若干问题，认识也会推进一层。

一、识由命定：儒佛心性论的同构痕迹

不妨从一篇记体文说起。嘉二年 （１０５７年），王安石撰 《真州长芦寺经藏记》①，此文可分四

节。首节云释迦牟尼止观双运，“止而无所系，观而无所逐”，无数有所系、有所逐之人翕然宗奉。

释迦为之说法，言语聚沙成塔，佛经遂至汗牛充栋。次节承前点题，叙述僧人智福建高屋以贮内典，

“闳壮靡丽”。复次由是兴慨：“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废兴，时也。知出之有命，兴之有时，则

彼所以当天下贫窭之时，能独鼓舞得其财以有所建立，每至于此，盖无足以疑。”末节交代作记缘

由，乃循兴造者智福之请。整篇文章，议叙交互而下，层次秩然。问题在于，第一节与第三节的议论

有何关联？王安石文以 “瘦硬通神”著称②，层折精紧，倘说两节毫无接驳，未免失之散缓，不似其

手笔。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在于究明第三节是何含义。此节拈出 “命”与 “时”一对概念，解释智

福募建经藏何以成效卓著。其时 “天下贫窭”，显非募化的最佳机缘，因而所谓 “兴之有时”也属虚

语陪衬。实际上，聚焦点全落在 “出之有命”一端，智福的成功唯命是赖。

王安石所言之 “命”，是一股盲目的不可抗力。《扬孟》说：“孟子之言命，曰 ‘莫非命也’；扬

子之言命，曰 ‘人为不为命’也……扬子之所谓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

之也。”③ 王氏承认命有正有不正，倾向于孟子一方。“莫非命也”语出 《孟子·尽心上》，同篇又说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④。言行检束之人，夭寿命数也不齐同，足证天命无所拣择。

王安石说 “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与之以名而不以实，能以其位终身而无谪者，盖亦幸而已矣”，

不肖者可能贵显以终；又说 “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贤能者可能困蹇以没。⑤ 可见，天命盲目、

未必赏善罚恶确是他的立场。

王安石又把 “命”的概念，贯彻到心性论中。⑥ 《对难》开篇说 “予为 《扬孟论》以辨言性命者

之失，而有难予者曰”云云，知为 《扬孟》一文姊妹篇，缴足意旨。文内明言 “又岂唯贵贱祸福哉？

凡人之圣贤不肖，莫非命矣”⑦，不但穷达祸福谓之命，先天人性差异也谓之命。劳思光指出，“中国

学人论 ‘性’时，大体只在 ‘心性’与 ‘才性’间徘徊争执”⑧。王安石谓之命者，究系心性抑或才

性？单就上引这段看，圣贤不肖为命，仿佛偏于心性，实则不然。《推命对》说：“夫贵若贱，天所

为也；贤不肖，吾所为也。”⑨ 贤与不肖可凭人力扭转，并非命定，上段措辞不谨而已。在王氏眼里，

先天命定不同的，实是才性禀赋。《性论》称：“谓其才之有小大，而识之有昏明也……非谓其性之

异也。”瑏瑠 人之性体无别，有别之处只在才性，譬如才华、识力之属。 《酬王伯虎》诗： “吾闻人之

初，好恶尚无朕。帝与凿耳目，贤愚遂殊品。”瑏瑡 好恶不显朕兆，系性体原初状态。疏凿耳目，则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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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４１６页。若无说明，本文中王安石著述系年均从此年谱，《王安石全集》均出自同一版本。
［清］刘熙载撰、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卷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９９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１１６７－１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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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吾于天与，见无为之为矣。”扬雄称天本无所为，其实取消了天命。《法言·重黎》又称楚汉相争，“屈人者克，自屈者

负，天曷故焉”，纯是人为结果，并非天命所致。王安石的概括虽将人为作用划出天命之外，却仍肯定天命存在，与原意有差。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６、１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４、３６１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第１４４９、１５０５页。
本文兼谈儒家与佛教的心性论，为简括计，以下称前者 “心性论”、后者 “佛性论”。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１２３８页。王安石 《与王逢原书》其一说：“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系吾得志与否

耳。身犹属于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属于命乎？”（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第１３３５页。）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增订本）卷２，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１５６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１２５４－１２５５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附录１，第１８２８页。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册卷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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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启动，贤不肖由是分途。依此理路，倘非天纵之圣，自须淬炼才性方能尽性。

为何淬炼才性可以上窥性体？这与王安石的性情说有关： “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

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外发为情，遂

进入经验世界。而外发之由，是与外物相接，“情之发于外者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恶也”，“情之

发于外而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①。接触外物的媒介，如上所述便是识力。王安石论谢景平：

“其于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则求之而不至，闻矣而不疑。”② 道德性命闻之不疑，是识力尚可；求之

不至，是犹有不足，下语极见斟酌。识力等差，俨然成了王氏衡量人物的重要尺度。

统观王安石的心性论，儒佛交涉之迹甚明。“识”之一字，原为释家常用，儒家则罕言之。这是

语词上的佛学痕迹。就思想内容看，则有一变化过程。他早年持性善立场，认为 “以一圣二贤之心

而求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③，但不久便改弦易辙。 《原性》说： “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

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④ 性无善恶可言，唯情乃有。《性情》则说：“盖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

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⑤ 性也分善恶，情之善恶即导源于斯，又与前一说异趋。两说均摒

弃了早期性善论，它们孰先孰后？刘敞 《公是先生弟子记》堪为佐证。其书卷４引王安石语：“情生
于性而后有善恶，善恶非所以言性也。”彼时王氏主张，性不可言善恶。下文载 “王子曰……往应之

曰……”云云，是二人尝就此当面论辩⑥。刘敞在嘉年间，与王安石共事朝中；嘉五年 （１０６０）
九月出知永兴军⑦，嗣后双方再未聚首。因而，这次面谈必在嘉五年以前。而王氏 《再答龚深父论

语孟子书》说：“凶可以谓之性亡，而不可以谓之性无恶。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相近

之性，以习而相远，则习不可以不慎，非谓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⑧ 这是说人性兼备善恶，且个

体之间存在等差。《再答》一书紧承 《答龚深父书》，后者作于治平元年 （１０６４），则前者也系同年所
撰，较与刘敞之辩为晚。可知性中善恶并存，是王安石的最后见解，他从性善论起步，经由性无善恶

可言，终于抵达性兼善恶的结论。

《扬孟》谓：“孟子之言性，曰 ‘性善’；扬子之言性，曰 ‘善恶混’……孟子之所谓性者，正

性也；扬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⑨ 王安石承认性有正有不正，倾向于扬雄一方，也

属末期意见。他之所以推重扬氏，甚至称 “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瑏瑠，关键即在于此。论

者或以为，王氏的性可为恶说，“恐是受天台宗 ‘佛性具恶’的思想影响”瑏瑡。不过天台宗自智靑倡此论

调，即有取于扬雄瑏瑢。探本穷源，依然会追到扬氏身上。王氏心性定论与扬雄相关，是确切不移的瑏瑣。

然而究其本质，王安石的心性论并不同于扬雄。扬雄 《法言·修身》称：“人之性也，善恶混，

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瑏瑤 性落实于经验世界，以气为

之媒介而非外物。至于性体本身为何，扬雄未作更多解说。王安石却对性体言之甚晰。《原性》说：

“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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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义斌：《宋代儒释调和论及排佛论之演进》，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４５页。
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２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８－８９页。
傅斯年 《性命古训辨证》称 “汉儒性说之特点为其善恶二元论”，今见最早之例是董仲舒 《春秋繁露》。此在汉代，非仅扬雄一家

之言。（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２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６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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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① 《性情》

说：“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② 前

一文写于 “性不可言善恶”阶段，后一文写于 “性具善恶”阶段，分处不同思想时期，但对人性内

涵的理解无大区别。所谓性，指产生情感的可能性；所谓情，指这种可能性遇外物而生的具体情感。

情之善恶，视情感对象而定。性只是一种空无对象的可能性，因其空无对象，固不妨说善恶难言；因

其包蕴各种可能，又不妨说善恶悉备。如此看来，王安石心性论的后两个时期，表层观点虽异，内里

实一脉相承。

王安石的佛性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心性论同一构造。《楞严经》卷３谈六识 “识性无源，因于六

种根尘妄出”云云，王氏晚期 《楞严经解》释云： “识虽在六根，而性非从所。性非从所，即非因

缘，亦非自然。”③ 六识体性真实，无生无灭；只是经由六根而与六尘交接，作用分了等级。 《楞严

经》卷２：“阿难，是诸近远诸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精清净所瞩，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
殊。”王氏释云：“言众生以至菩萨、如来，明见有差别，而见性无殊。”④ 见即眼识作用，眼识系六

识之一。论其体性，如来、菩萨与众生一般无二；论其作用，如来、菩萨所见，却远较众生为广；这

是命定不同，修持方法随之而异。王安石阐说佛祖与徒众，何故在室罗筏城各处赴斋会：“佛与比丘

在辰巳间应供，名为斋者，与众生接，不得不斋。又以佛性故，等视众生，而以交神之道见之。”⑤

在佛性层面，佛祖与众生平等，“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⑥；在修持层面，却有上下床之别。佛祖

无须持斋，而为接引众生计，不得不开此方便法门。然而殊途同归，众生也能成佛。《楞严经》卷４
的 “十方如来于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故我宣扬，令汝但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

彼六知根一时清净”等句，王氏释云： “土，色也；水，识也。识、色相杂，故名为浊。若根不缘

尘，则识、色不偶；识、色不偶，则水杂土成清莹矣。”⑦ 众生一旦把六根与六尘隔断，俾六识体性

自若，即可证得无上菩提。要之，众生同具佛性，六识本体也无减损⑧，唯独六识作用不及。这与王

安石心性论的圣贤不肖之性大同小异，主要是才、识参差不齐，声气正尔相通。

苏轼称王安石 “少学孔、孟，晚师瞿、聃”⑨，仿佛他暮年始习佛理，后人多承此说瑏瑠。有学者观

察到，王安石并非晚年始与佛教产生关联，早岁在家乡江西临川已颇相亲近。瑏瑡 不过，王氏对佛教的

态度，前后实有发展。约在嘉六年 （１０６１），他作 《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认为老庄与佛教之徒，

“其为有似乎吾之仁义者”瑏瑢，弥合三教而犹带保留。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则对宋神宗径言 “臣观佛书，

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瑏瑣，绝无回圜。退居江宁后注释佛经，所入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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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１２３４－１２３５页。
同上，第１２１８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４册，第２８１页。
同上，第２７２－２７３页。《楞严经》原文标点有改动。按王安石本句所释，非针对经文此段，当系串讲上段 “诸菩萨等见百千界；

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瞩；众生洞视不过分寸”一句。《楞严经解》今人辑本所录 《楞严》原文，疑有脱漏。（一

诚长老主编：《重修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成帙，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年，第１３页。）
同上，第２６７页。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卷４，第８０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４册，第２８５页。
在王安石看来，六识本体实即佛性，说详下节。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轼文集》第３册卷３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７７页。
参见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第３０３页；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第１６３页；杨天保：《金陵王学研究———王安石
早期学术思想的历史考察 （１０２１－１０６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参见 ［美］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张钰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１０页；张培锋：
《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第１６１页；李承贵：《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第８３－８４页；赵伟：《北宋文
人与佛教》，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第１４７４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３３，第５６６０页 “熙宁五年五月甲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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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笃时甚至嘱咐叶涛：“君聪明，宜博读佛书，慎勿徒劳作世间言语。”① 设若以首度拜相为中期、此

前为早期、此后为晚期，王安石对佛教从有限肯定到彻底肯定再到倾心相与，关系逐步升温，轨迹宛

然。可是，其心性论的基本意见在嘉五年前便已成型。从这一角度观察，王氏心性论与佛性论之

间，前者对后者影响较多。

回到 《真州长芦寺经藏记》。第三节所言之 “命”，如同王氏在心性论称 “凡人之圣贤不肖，莫

非命矣”一样，也包括命定的才性差异。若简单解为个体命运，上下文无着落，过分突兀。相反，

第四节交代兴建者求记，紧接上段便说 “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众”，全由才性着眼，解为才性则豁

然贯通。此前，庆历六年 （１０４６）《扬州龙兴讲院记》叙龙兴寺中讲院落成，同样归功于 “盖其学者

之材，亦多有以动世耳”②，可资参证。如此看来，第三节进一步说明了第一节所述佛祖与众生，一

者不为外物动摇，一者却随外物簸荡，其深层是何缘故。全篇意脉周流，似断实连。曾国藩论文气，

讲求 “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等③，梁启超移用以评王安石：“余谓欲

领取之，惟熟诵半山文，其庶几矣。”④ 这篇经藏记便是佳例。

比较王氏心性论与佛性论，同中也有异在。儒家赋予人性以情感内容，起源甚早。譬如孟子讲性

善，依傍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等为据，这些 “实际亦即是恻隐之情、羞

恶之情”⑤。但孟子口中之性，是具有实际内容的道德情感端倪；王安石将性定义为空无对象的情感

可能性，则未之前闻，丰富了心性论的内容。相形之下，他对佛性本体却无胜解。倡导佛性普遍存

在，而六识作用有殊，就把后者放到更引人思索的位置。质言之，王氏心性论的突破在 “体”，佛性

论的突破则在 “用”，思想史意义大相径庭。

二、多元修持与此岸关怀

王安石的佛性论，进而又推衍出什么样的思想？今从修持论与现象论两方面加以追踪。

先说修持论。既然佛祖以至众生，识力不等，其修持之方，自也无法统一。王安石最向往的，当

然还是不假阶渐，一超直入。皇三年 （１０５１）《璨公信心铭》顶礼禅宗三祖僧璨：“璨公所传，等
观初心。”⑥ 传为僧璨所作 《信心铭》说：“绝言绝虑，无处不通……一心不生，万法无咎。”⑦ 王氏

所谓 “初心”，即此绝言虑、不生心的状态，只能一念顿悟而至⑧。直到晚期， 《答张奉议》仍有

“我久欲忘言语道”之句。此诗起首 “五马渡江开国处”，李壁注 “晋元帝五马渡江，一马化龙，言

金陵也”⑨。王氏又有 《次韵张德甫奉议》，李壁注 “张奉议，必从公谈禅学佛者”，酬答乃同一人。

后一诗云 “谁拂定林幽处壁”，定林也系金陵名刹瑏瑠。王安石与张德甫谈论佛理，始终在金陵。而奉

议郎之职，虽设于唐代，入宋却因避太宗讳，易为奉直郎瑏瑡，元丰改制方恢复其名瑏瑢。“张奉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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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纂辑：《三朝名臣言行录》卷６之二引 《荆公语录》，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４８页。
某些文集版本不存此句，龙舒本 《王文公文集》有之。（参见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第１４６８页。）
［清］曾国藩撰、［清］王启原校编：《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北京：朝华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６２页，“文艺”门辛亥七月
条。

梁启超：《梁启超传记五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１页。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７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７４７页。
［宋］道原撰、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第５册卷３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３９６页。
参见徐文明：《出入自在———王安石与佛禅》，第３１页。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册卷２９，第７１５页。（参见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

第１册卷６、第３册卷２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５７、８４５页。）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册卷２６，第６４８页。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第８页。
［宋］脱脱等撰：《宋史》第１２册卷１６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４０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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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必出自元丰以降。综合两方面因素，可知二诗作于王安石罢相退居期间。他对摒绝言虑的顿悟，

崇尚至老不变。

与此同时，王氏也接纳其他修持方式。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 《请秀长老疏》其一 “牟尼以无边阐

教，诸祖以直指明宗。虽开方便之多门，同趣涅?之一路”①，直言方便施设，无所不可。他退居后，

延揽僧人相当多元。《白鹤吟示觉海元公》李壁注，引一跋载其本事：“《白鹤吟》，留钟山觉海之诗

也。先是，讲僧行详与公交旧，公延居山中。详有经论，每以善辩为名，毁訾禅宗…… （公）悟详

谲妄，遂逐详而留师，乃作是诗焉。”《送李生白华岩修道》李壁注：“岩主是为宝月禅师，熙、丰间

人，居岩之绝顶，持戒诵经……介父在金陵，尝遣人致师，师不出。”② 这表明讲经、持戒之僧，均

在王氏的关注范围。有趣的是，据叶梦得说：“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③ 因此，王氏不甚措意

坐禅，戒律也无法尽守。事实上，除顿悟外，唯有注重经教一途。他晚期遍注 《金刚》 《维摩诘》

《楞严》等经④，即是明证。元丰七年 （１０８４）《酬俞秀老》“有言未必输摩诘”，李壁注 “诗意盖谓

有言不必便输摩诘之一默”⑤，将这一态度表露无遗。

就现存文献看，《真州长芦寺经藏记》是最先正视言教的表述，且明确道出这是为接引中人之资

特设方便。由于其人众多，言语遂孳生不已，“此其书之行乎中国，所以至于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

足以为多也”⑥。此文写在嘉四年 （１０５９），王安石进京为朝官之前。入朝未几，他便结识了大觉怀
琏⑦，款接甚殷。后者阐扬 “古佛堂中曾无异说，流通句内诚有多谈”⑧，肯定言语宣述，与王氏合若

针芥，必然加固后者对言教的倚重。然则未入朝前，王安石可能由何处汲取这一想法？《涟水军淳化

院经藏记》提示了一条线索：“若通之瑞新，闽之怀琏，皆今之为佛而超然，吾所谓贤而与之游者

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学自脱于世之淫浊，而又皆有聪明辩智之才，故吾乐以其所得者间语焉。”⑨

他并举瑞新与怀琏，许为 “聪明辩智之才”，两位禅师皆不废语言文字。庆历七年 （１０４７），王氏知
鄞县时，便与瑞新定交瑏瑠，“爱其材能，数与之游”瑏瑡。饫闻后者绪论，不足为怪。

瑞新属云门宗，列入福昌惟善禅师法嗣瑏瑢。怀涟是推动云门宗入驻京城、传播中原的关键人物瑏瑣。

王安石对语言传法作用的强调，与云门宗颇有干系。若单看人际交往，他与临济宗也往还密切，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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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附录１，第１７６８页。王安石 《寄无为军张居士》也说：“真心妙道终无二，末学殊方自不

同。”（［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册卷３２，第８０１页。）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册卷３、下册卷４８，第６８、１３３０页。王安石有 《寄西庵

禅师行详》《宿北山示行详上人》《寄北山详大师》，参见 ［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册卷２２、下册卷４８，第５２６－５２７、
５３４页、１３３７－１３３８页。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１，《全宋笔记》第２编第１０册，第２２６页。
参见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附录１，第１７６６－１７６７页。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册卷２８，第６８２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第１４７３页。智癉 《开元释教录》第３册卷１９《入藏录上》统计入藏佛籍，“总一千七十六
部，合五千四十八卷”，王安石所说 “五千四十八卷”本此。（［唐］智癉 《开元释教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８７
页。）

嘉五年，王安石有 《送契丹使还次韵答净因长老》，据刘成国考辨，净因长老即怀琏。王氏与怀涟相识，较此更早。（［宋］王

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册卷２３，第５６１页；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第５３２－５３４
页。）

［宋］惠洪撰、吕有祥点校：《禅林僧宝传》卷１８，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５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第１４７４页。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１２７９页。
［宋］普济撰、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１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９９２页。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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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元觉海、真净克文等盘桓①。然而，这些临济宗禅师大都弱化言语作用。觉海 “知言而能默”②，禅

风偏于寡言；克文阐扬 “直指大众即心见性成佛……但认古人一切言句为禅为道，有甚干涉”③，也

相对弃置语言，均与王安石不无距离。王氏更倾心于云门宗，晚期延请圆通法秀继赞元觉海之任，主

持钟山太平兴国寺，仍然表态 “愿临真觉之道场，亲受云门之法印”④。何以如此？从这里不难窥见

消息。

北宋禅悦之风席卷朝野，主要在熙宁 （１０６８－１０７７）以后，云门宗北上是一标志。借由语言文字习
禅、教禅，随即大行其道⑤。王安石得风气之先，而且深度介入这一进程，这是其修持论的历史意义。

次说现象论。如何认识作为现象的世界万有？王安石 《怀古二首》其一 “谩知谈实相，欲辩已

忘言”两句，李壁补注：“富公彦国 （弼）尝有颂云： ‘执相诚非，破相亦妄。不执不破，是名实

相’，与公此联亦同。”⑥ 执相是认现象为有，破相是认现象为空，依李壁引证，王氏双遣空、有，不

落一边，与富弼同揆。这原是大乘中观学派之常谈，然而越到晚期，他越突出妙有。《拟寒山拾得二

十首》其九 “有一即有二，有三即有四。一二三四五，有亦何妨事。如火能烧手，要须方便智”⑦，

强调妙有以及了知妙有的善巧方便。李壁注 《寄吴氏女子一首》说 “公有 《拟寒山》诗，晚岁作，

深造佛理”⑧，明确把这组拟诗系于晚期。元丰元年 （１０７８） 《庐山文殊像现瑞记》说： “有有以观
空，空亦幻；空空以观有，幻亦实。幻、实果有辨乎？”⑨ 刘定自称登庐山而睹云瑞，请王安石撰记。

王氏对其侈陈祥瑞似有微词，故后文以 “如子所睹，可以记，可以无记”讽之，重点在可以无记。

本来与之相应，空、有两端，重点也当放在真空。但王安石以空为幻，不滞于空，反而突显 “有”

的一定真实性，与后文所言错位。此等处最能见出他对妙有的关注。

这种关注，化为曲折的佛学思索。惠洪 《林间录》卷下载：“王文公罢相，归老钟山。见衲子必

探其道学，尤通 《首楞严》。尝自疏其义……每曰：‘今凡看此经者，见其所示 ‘性觉妙明，本觉明

妙’，知根身器界，生起不出我心。窃自疑今钟山，山川一都会耳，而游于其中，无虑千人，岂有千

人内心共一外境耶？借如千人之中，一人忽死，则此山川何尝随灭？人去境留，则经言山河大地生起

之理不然。何以会通，称佛本意耶？’”瑏瑠 王氏怀疑心生外境万有之说：若真如此，为何众人能不约而

同，幻化出同一外境？又为何少去一人，外境也不因此削减？由是推之，外境并非尽数源于人心，必

须别寻一部分存在基础。

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 《答蔡天启书》，有节议论值得注意： “得书，说 ‘同生基以色立’，诚如是

也。所谓 ‘犹如野马熠熠清扰’者，日光入隙，所见是也。众生以识精冰合，此而成身，众生为想

所阴，不依日光，则不能见。想阴既尽，心光发宣，则不假日光，了了见此。此即所谓 ‘见同生基’

也。”瑏瑡 这一节对释 《楞严经》卷１０开头瑏瑢。王安石之见，应即撰著 《楞严经解》的成果。略引经文

相应段落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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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参见张鸣：《王安石与释氏的因缘及有关诗歌臆解》，邓乔彬编：《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９－１４０页；刘洋、王文华：《王安石与高僧真净克文》，《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４３－
４６页。刘洋、王文华称王安石与克文相识，在元丰八年 （１０８５年），刘成国则系于元丰七年，当以七年为是。 （参见刘成国：
《王安石年谱长编》，第２１４３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７４７页。
［宋］赜藏主编集：《古尊宿语录》下册卷４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８１２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附录１，第１７６９页。
周裕锴：《禅宗语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４４页。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册卷２２，第５４１页。标点有改动，“妄”字原作 “妾”。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册卷４，第９１页。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册卷１，第２４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第１４７６页。
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９编第１册，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３７－２３８页。标点有改动。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１３１２－１３１３页。
方笑一已点出这封书信系解 《楞严》之作，并有论析。（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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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阴尽者，是人平常梦想销灭，寤寐恒一，觉明虚静……生灭根元从

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毕殚其类。虽未通其各命由绪，见同生基，犹如野马熠熠清扰，为浮尘

根究竟枢穴，此则名为行阴区宇。若此清扰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习，如波澜灭，化为澄水，

名行阴尽。是人则能超众生浊，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为其本。①

王氏所解，与原意颇有出入。经文云五阴 （又译五蕴）之中，想阴消尽，乃入行阴境界。“见同

生基，犹如野马熠熠清扰……此则名为行阴区宇”，尘埃 （野马）浮游用以形容同生基，二者实为一

事。王安石却区分为两个层级：尘埃浮游，须待日光而后照见，属于想阴境界；不待日光，自然见得

分明，始是行阴境界，始是 “见同生基”。如此一来，“见同生基”的焦点不复在同生基，而是转向

怎样 “见”法。经文谓同生基是众生生灭流转的根源，其实等于行阴———念念相继的精神活动②。北

宋长水子释云 “见同生基者，同分生基即行阴也。十二品类同以行阴为其基本，犹如野马者，尘

合阳气，鼓而为之”③，一语道尽。在王安石那里，想阴与行阴境界均见得同生基，能见条件不同罢

了，则同生基不会等于行阴，那又是指什么？

王氏说：“众生以识精冰合，此而成身。”④ 成就生灭流转中的肉身，必先 “识精冰合”。“识精”

之名见 《楞严经》。释迦开示二种根本：一是无始生死根本，即令众生堕入生死流转的攀缘心；二是

本来清净的心体，“识精元明”⑤。冰则是王安石常用的譬喻。《楞严经》卷３：“生死死生，生生死
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阿难，如水成冰，如冰成水。”王氏释云：“如水成冰，留碍不通。冰还

成水，流通无碍。此水与冰，但是一性。四大和合，则如水成冰。性真圆融，则冰还成水。”⑥ 在经

文里，水与冰乃是生死循环间的两种状态；王氏却以水为真性，以冰为掉入轮回的状态⑦。所谓 “冰

合”，指识精凝结，进入生灭循环。这种状态是否便称同生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王氏明说 “同生

基以色立”，物质现象也属必要成分。那么，同生基指什么？识精冰合后，又如何与之交会而生肉

身？读此一函尚难通晓。

幸运的是，《楞严经解》有节阐发恰可互证。经文卷一载，世尊问阿难： “唯心与目，今何所

在？”阿难答：“我今观此浮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识心，实居身内。”王安石扣住 “浮根四尘”

（眼、耳、鼻、舌四种浮尘根）一语，畅论根与尘。他一方面说 “若所谓浮根四尘，离尘无相，故根

为相元。若所谓根元，清净四大，四大性空，清净本然，故元为性本，即如来藏也”，清净本心 （如

来藏）是六根的本源；另一方面说 “一切有相，皆揽尘成体，及其蔽也，还散为尘……众生六根，

亦复如是。以尘为相，无有自性，非四尘不生，非四尘不养”，外尘是六根的基质⑧。清净本心与六

尘交会而生六根，而六根就是肉身之一部分，如经文所言 “只在我面”云云。这一思路与 《答蔡天

启书》相当契合。返观 《答书》便了然，“同生基以色生……所见是也”，这是色尘，准确地说，是

以色尘代指六尘。清净本心就是识精，超出生灭，自身不会与六尘相交，须冰合而后可。冰合以后的

状态，既然与六根、六尘搭配，只能是六识。上文论证王安石的六识，体性真实，至此可以更进一

解，六识体性实即清净佛性，并非佛性之外另立一事。无论 《答书》抑或 《经解》，皆是讲佛性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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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长老主编：《重修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成帙，第８３页。
《楞严经》卷２：“譬如暴流，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越。行阴当知亦复如是。”（一诚长老主编：《重修频伽精舍校刊大藏
经》成帙，第１９页。）
［宋］释子：《首楞严义疏注经》卷１０之一，日本宽永壬申 （１６３２）丰雪斋刊本，第２页。（参见 ［明］真鉴：《大佛顶首楞

严经正脉疏》卷３８，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１００４页。）
此句解读，承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王格兄提示，谨致谢忱。

一诚长老主编：《重修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成帙，第８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４册，第２８０页。
王安石的 《字说》（张钰翰辑本）卷４释 “涣”字：“夫水本无冰，遇寒则凝；性本无碍，有物则结。有道之士，豁然大悟，万

事销亡，如春冰顿释。”全同 《楞严经解》之说。据叶梦得转述，王安石 “自言 《字说》深处，亦多出于佛书”，这点也是一

证。（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１册，第２３１页；［宋］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上，《全宋笔记》第２编第９册，第３２８
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４册，第２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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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识，与六尘交会而生肉身 （六根）。照 《楞严经》的意思：“识性无源，因于六种根尘妄出。”① 六

根并不待六识而生，相反，六识要待六根妄起，方生作用。王氏却给六识以生成肉身 （六根）的可

能性，这使得它与此岸世界的联结愈发紧密。

在王安石理解中，六尘拥有相对独立性，且构成现象世界的根基之一。这与简单说世界万有皆无

自性，当体即空不同。“一切有相，皆揽尘成体，及其蔽也，还散为尘”，视六尘为世界的本体。万

有生灭缘于六尘聚散，无有自性，故外境为空；可是六尘本身分无可分，恒定存有。外境非尽幻化，

存在恒定的微末本体。这就解答了他自己关于何以 “人去境留”的疑惑，赋予此岸世界更多实在性。

当体空是大乘佛教的说法；把世界分解到微末本体，则接近小乘佛教的 “分析空”。王氏有意无

意间，又略似于后者②。明人王格说 “余观介甫之人，亦采摭百家，蹂躏群籍，而自举己意以键制

之”③，真切描绘出王氏广征博采、六经注我的作风。王安石的现象论，每与所据佛经乖迕，观上文

可知。事实上，小乘佛教分析出的外境本体也非六尘④。重要的是，透过王氏种种六经注我，窥探其

“己意”所在：无疑，更大程度地肯定此岸世界，系其佛学主导取向。在佛性论上，承认众生六识作

用与佛有差，从而在修持论上接纳多种从入之途，对此岸仅是略多关照，并不必然推出这样一套现象

论。由此言之，对世界万有本质的体悟，方是王氏此岸关怀的集中展现。

三、世法之助：以政教观与诗歌观为例

王安石声称 “臣观佛书，乃与经合”，儒释理无二致。因此，不妨将其佛学观念泛化，看作一种

普遍性的思维形态。至于这种思维形态，在他是否即以佛学为始源，值得细意体察。

在现象论方面，对于此岸世界实在性的较多体认，使得王氏安邦济民的政治追求，意义更加稳

定。不过其经世之志，显然非发端自佛学，这一点不待烦言。在修持论方面，则须多说几句。苏轼批

评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

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

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⑤ 数语流传后世，尽人皆知。就对终极道理的把握而言，王安石

确有定于一的态势。他弥合三教，以为众理皆归于一理，远超出寻常儒生见识。所以韩愈、欧阳修那

类斥佛教为夷狄之法的见解⑥，从未出于王氏笔下。就抵达终极道理的途径而言，情形略复杂些。王

氏是赞成多元化的。纵向来说，佛祖与众生六识作用不同，语言对前者毫无必要，对后者却不失为启

诱佛性之方；横向来说，即在众生之中，或持戒，或习经，或禅定，取径也可不同。这种纵横多途的

思维模式，不仅呈现于佛学，同样呈现于儒学。以下举其政教观与诗歌观为例，稍加推寻。

论政教观，王安石自身体察道理，与教人方法迥别。《答曾子固书》自述：“读经而已，则不足

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 《难经》 《素问》 《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

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⑦ 他泛览百家而返求之，始得儒经真意。 《上仁宗皇帝言事

书》却建议：“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

屏之而莫敢习者焉。”⑧ 约束士子阅读面，限于儒经而止。苏轼对他的批评，主要针对这一层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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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长老主编：《重修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成帙，第２６页。
方笑一解读王安石 《答蒋颖叔书》，也注意到其中 “杂有 （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思想”。（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第１６８
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附录２，第１８６７页。
参见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６２－６４页。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４９，第１４２７页。
参见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６１３页；［宋］欧阳修撰、洪
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１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１３１４页。标点有改动。
同上，第７５６页。王安石教士之法，除了经学上的 “期命辩说”，还有 “诵歌弦舞”，后者姑不具论。（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

集》第７册，第１４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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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之故安在？这与其自我定位有关。王氏尝代天子立言：“盖先王以礼让为国，士之有为有守，得伸

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势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① 这虽为司马光而发，隐然也自居王者之师。

君主本就可能兼为圣人，《进洪范表》称 “圣人必考古成己，然后以所尝学，措之事业，为天下利”，

而期许宋神宗 “考箕子之所述，以深发独智，趣时应物”②，便是以圣人待神宗。能作王者之师，更

是先觉者无疑。通常士子则不然，“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③，属于后觉者。诱掖而

至，始可 “官之”以 “任事”④。阅读上的博综与封闭之异，正对应着先觉与后觉之分。

较通常士子更下一阶的，是庶民百姓。对他们，王安石着眼于风俗：“窭人之子，短褐未尽完，

趋末之民，巧伪未尽抑，其故何也？殆风俗有所未尽淳欤？”⑤ 他向神宗追忆前尘，“诚以陛下初访臣

以事，臣即以 ‘变风俗、立法度’为先”⑥，足见净化风俗乃其一贯主张。《仙源县太君夏侯氏墓碣》

说：“予读 《诗》，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饬行，动止以礼，能辅佐劝勉其君子，而王道赖以成。

盖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习俗不得不然也。”⑦ 移风易俗的要着，则是善设法度条令⑧。不同等级之

人，施设各别，历历分明。这是修 “道”的纵向分层例证。兹列表以明之：

分等 方法 目标

圣人 出入百家 体察道理

士子 专习儒经 拜官任事

庶民 法度约束 风俗淳美

论诗歌观，王氏称其父王益所作 “虽此不足尽识其志，然讽咏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⑨，诗

篇也能成为体道之具。至于写法，却允许百舸争流。《灵谷诗序》形容舅父吴氏：“观其刻万物而

接之以藻缋，非夫诗人之巧者，亦孰能至于此？”《张刑部诗序》形容张彦博之父：“明而不华，喜讽

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诗者之徒欤？”瑏瑠 吴氏刻划切至，而张氏绝不穷形尽相；吴氏铺陈辞藻，而张

氏一径清朗无华，几于针锋相对。两极都为王安石所称道，正是修 “道”的横向分化例证。

由上所述可知，王氏之学固有单向度的一面，但从入道途径看，也不乏纵横开阖、多元铺展的一

面。合而论之，乃得其全。此其一。本节所引诗文，率多撰于其前、中期；而他关于修持论与现象论

的佛学见地，则基本发表于晚期。在这里，与其说是出世法影响了世间法，毋宁说是世间法影响了出

世法。对于此点，前人理解似不充分。譬如朱熹有言：“王介甫平生读许多书，说许多道理，临了舍

宅为寺，却请两个僧来住持，也是被他笑。”瑏瑡 仿佛王安石儒学修为不坚，致暮年被佛门扳去。王氏

援儒入释的迹象，因而有待重新体认。此其二。细究起来，他大抵是取儒家心性论，改造佛家心性

论；又取儒家修身法、世界观，改造佛家修持论、现象论。其间运思幽微，时有奇特解会，而背后一

以贯之的精神底色，则是他无时或已的此岸关怀。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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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９０７－９０８页。
同上，第１０６４、１０６５页。
同上，第７５２页。
同上，第７９９页。
同上，第１２５０页。
同上，第８３２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第１６９９页。
参见 ［美］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第１１９－１２２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６册，第１２７１页。
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７册，第１４８４页，第１４８８页。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２６，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８册，第３９５８页。



朱熹的 “为文”论

吕　欣

【摘要】朱熹所谓 “文”主要是指经典及经典解释之文，是 “道”之所寄处。“为文”则是 “文”实现其

价值传承的关键路径。无 “文”载道，学者对圣人之道便无从把捉。不学 “为文”及实践 “为文”，理学

家的传道事业亦无法实现。朱熹所论 “为文”，要求学者规避 “作文害道”的风险，在学习圣贤文章与为

文之方后，由心所发，自然为文，非刻意造作，如此为文才能传递圣人之道。朱熹通过带有述作兼具性质

的经典诠释工作以传道，实践了 “为文”以承 “斯文”。

【关键词】朱熹；为文；述而不作；文以载道；经典解释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５１－１０

作者简介：吕　欣，（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０５）

有北宋道学以来，理学家们研读经典而后出的自得之学，不断贯穿到经典诠释史当中。理学宗师

朱熹穷其一生在做的工作便是经典解释。不赋予经典以增值的价值，经典便会失去生命力。“为文”

即进一步推进经典解释工作的重要体现。《中庸章句·序》言 “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语言文字之间”①，

朱熹所谓的 “文”就是对经典之文、圣贤文章以及承载了圣人之道的语言文字而言。“平生为文凡一

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② 的朱熹，用自身实在的 “为文”经验与成果，将其立体丰富

的学术思想系统及理学家所传之道，寄予在他所留下的语言文字间。

本文之所以研究朱熹的 “为文”论，旨在探索作为道学家的朱熹如此重视 “载道之文”的内在

动因，以及理学家 “为文传道”的理论依据及实践方法。道之所寄在文，道的传承需要 “为文”，没

有文的传承，道便流于不可知。朱熹说的 “为文”，就是要以学圣人之文③为基础，通过语言文字，

把载道之文 “文”出来。朱熹用 “为文”代替 “作文”，一方面是出于 “作文害道”的意识，认为

如苏轼这样偏重于词章创作、流于佛老而远离圣人之道者，问题出在专于作文会流入弊害④；另一方

面，朱熹很少明言其要 “为文”，是因其 “为文”论建立在尊崇孔子 “述而不作”的基础上，又认

为 “为文”是学者学习 《六经》等圣贤文章而后得的自然结果，因而述与作的 “致中和”可谓朱熹

所论 “为文”的工夫，也是理学家为文传道由内而外的实现路径。本文按照从内在理路到发为实践

这一过程，对朱熹的 “为文”论进行具体分析，以呈现朱熹 “为文”论的格局与重要意义。探究朱

熹所论的 “为文”，有助于拓展朱子哲学的研究维度，加深学界对朱熹思想格局与张力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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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５页。
［元］脱脱等：《宋史·朱熹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３３页。
朱熹 “文”的思想，有一从 “学文”到 “为文”的建构。朱熹从 《论语》中的 “文”出发，阐释而创发出了一套自己对 “学

文”的理解、延伸与实践。（参见吕欣：《朱熹的 “学文”论》，《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吕欣：《朱熹论苏轼之 “文”》，《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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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文”与 “为文”之辨

《论语·述而》中，孔子说他对三代文明特别是西周文明是 “述而不作”的。孔子说的 “作”

是 “创作”的意思，“述”则是 “阐述原创性文本，而不是单独创作，这表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经典创

作与经典诠释的意识”①。朱熹更多言 “为文”而不是 “作文”，正是由于 “作”出乎孔子 “述而不

作”的语境。

（一）“作”与 “述而不作”

按照宋儒的道统说，后人需明道，而不是造道。道统的目的是传承，不是要刻意造作。所以，朱

子的 “为文”，就是要用语言文字把 “道”文出来。朱子赞成程子 “作文害道”之说，是因为 “作

文”的文，是操弄文字，这个文离开了道，至少不近道。

实际上，朱熹并没有对 “作”与 “为”二字做出过自觉地、具体地分辨，或者说两字的区别对

朱熹来说是默认的、自然而然的。朱熹将 “作”直解为 “创始”，视 “作”为一种标新立异的行为，

是未脱离 “述而不作”的思想语境。“作”字的最早本义是 “耕作”②。许慎将 “作”释为 “起”③。

美国汉学家普鸣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ｕｅｔｔ）于此指出： “许慎对 ‘作’字的定义恰恰旨在强调一种 ‘效仿’

（ｉｍｉｔａｔｉｖｅ）义，而非把一方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与此相反……曾氏将 ‘作’字具体坐实在 ‘整田’

‘耕地’之义上，或许为 ‘作’字蒙上了一层很重的 ‘主动造作’（ａｃｔｉｖｅｗｏｒｋ）、‘开垦’（ｄｏｍｅｓｔｉ
ｃａｔｉｏｎ）意味。”④ 先秦思想史文献中，尤以楚简 《恒先》着重 “作”（共出现１２次），将 “作”视为

“天地万物生成的基本方式……是人事发生的原因……通过 ‘作’的线索，《恒先》逐步解说了世界

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自然到文明这一系列演化如何发生的问题，在形上与形下相贯通的思维

中，将 ‘作’的观念推到一个新的义理高度”⑤。

白川静释 “作”字本义为 “建造”，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获得许慎所强调的 “起”义。⑥ 而加藤

常贤认为，“作”字字形像刀，本义为 “切”或 “凿”，从中引申出 “塑造” “打造” “为”（ｍａｋ
ｉｎｇ）、“创作”（ｃｒｅａｔｉｎｇ）等后起义项⑦。加藤所引申的起义项 “为”（ｍａｋｉｎｇ）和 “作”之义在何种

意义上相通？朱熹为什么更倾向于讲 “为文”？

朱熹遵循孔子 “述而不作”精神，将 “述而不作”之 “作”解释为 “创始也”⑧，言 “作非圣人

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⑨。《朱子语类》卷３４载：
徐兄问：“‘述而不作’，是制作之 ‘作’乎？”曰： “是。孔子未尝作一事，如删 《诗》，定

《书》，皆是因 《诗》《书》而删定。”瑏瑠

《论语集注》中，朱熹针对 “述而不作”章还分析了孔子删定 《六经》之举：

孔子删 《诗》《书》，定 《礼》 《乐》，赞 《周易》，修 《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

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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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家的美德伦理和政治》，贵阳：孔学堂书局，２０２０年，第１６６页。
曾宪通：《“作”字探源———兼谈耒字的流变》，《古文字研究》第１９辑，１９９２年，第４０８－４２１页。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６２页。
［美］普鸣：《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杨起予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第３０６页。
叶树勋：《从 “或作”“气作”到 “自作为事”———楚简 〈恒先〉中 “作”的意蕴探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第１５０页。
［日］白川静：《金文通释》，神户：白鹤美术馆，１９６２－１９８４年，第１６３１－１６３３页。
［日］加藤常贤：《汉字的起源》，东京：角川书店，１９７０年，第４１２－４１６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９３页。
同上，第９３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３册卷３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８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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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知其辞之谦也。①

朱熹这样说，实则在隐喻自己所举的四书系统也是皆传先贤之旧，而 “未尝有所作也”。缘乎对

孔子之道的尊崇，对 “述而不作”的坚持，理学家们虽未对 “作文” “为文”做过明确辨析，但多

习惯性地对 “作文”一词有成见，具体表现在 “作文害道”这类表达，此 “文”专指专意创作文

章。程颐直言 “作文害道”，朱熹尤为认同，相关内容也被纳入了 《近思录》：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

同其大也？……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游、夏称文

学，何也？”曰： “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岂词章之文也？”②

顺承程颐，朱熹不提倡的 “作文”主要针对创作词章之文。那么，当时世人留下的全部新作都

不能划进符合朱熹要求的 “文”的范畴吗？《朱子语类》云：

先生举以与学者云：“读书须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难，故不敢轻说与人。至于不得已

而为注释者，亦是博采诸先生及前辈之精微写出与人看，极是简要，省了多少工夫。学者又自轻看

了，依旧不得力。”③

“为”有 “不得已而为”的层面，并非有意。朱熹不说 “不得已而作”，而说 “不得已而为”，

也是受 “述而不作”的用语习惯影响。仔细研读朱熹的书信及 《朱子语类》，可发现朱熹对 “为文”

并未像对 “作文”那样，顺承伊川 “作文害道”的思路予以否认，而是立规矩、提要求，提出 “为

文”的范例及注意事项。

（二）“为”与 “为文”

《尔雅·释言》有 “作，为也”，“作”“为”看似本无大出入。但其词义存在细微区别。据研究

发现，印欧语系词汇的语文学研究即显示了相似的取径。④ 例如，日本学者吉冈源一郎 （Ｇｅｎ－Ｉｃｈｉｒｏ
Ｙｏｓｈｉｏｋａ）对印欧语汇中表示 “作”“做”（ｄｏｉｎｇ）的语词分析表明，这类抽象词汇都有确切、具体
的词源：“如 ‘做’‘为’这种含糊、抽象的概念应为引申义，皆建立在一些更为具体的影响之上。

此乃人类心理之必然进程，而语言上的证据也完全证实了这一预设。”⑤

语境不同，“为”的意思与词性也会转换。例如 “生而为人”的 “为”是作为之意，而 “为文”

或 “为学”之 “为”是指从事。此外，“为”还有 “以……为目的”的意思，如 “为了谁”。朱熹所

言 “为文”之 “为”是指从事层面，而从事的内容可以是学、也可以是践行。因此，“为”能没有

人的主观意识性吗？当然不。对于朱熹的 “为文”之 “为”，这种意识性是下意识地、自发地践行。

逻辑上由读圣贤文章有所心得而达到一定积累后，自然落笔撰文。

“为”确实有学习和撰文两层意思，这不是朱熹的创见。《论语·阳货》有 “人而不为 《周南》

《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之说，“为”成了学习研究基础上而来的行为状态；《论语·述而》

的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对应 《孟子·公孙丑上》的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

也’”。皇侃 《论语义疏》言 “为，犹学也。”⑥ 《孟子·滕文公上》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

之滕。”焦循 《孟子正义》曰：“为神农之言即治神农之道也。”⑦ “为”还有 “撰写”意。如 《尚书

·金鄊》中 “公乃为诗以贻王”，“为诗”是 “写诗”之意；韩愈 《酬别留后侍郎》诗中有 “为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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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９３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３９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７册卷１２１，第２９３９－２９４０页。
［美］普鸣：《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第３０７页。
Ｇｅｎ－ＩｃｈｉｒｏＹｏｓｈｉｏｋａ，Ａ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ｂｓｏｆＤｏ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Ｔｏｋｙｏ：ＴｏｋｙｏＴｓｕｋｉｊｉＴｙｐｅ
Ｆｏｕｎｄｒｙ，１９０８，ｐｐ．３８，７．
［梁］皇侃撰、高尚榘点校：《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０页。
［清］焦循撰、沈文悼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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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如右”，“为文”是 “写文章”；章太炎 《絛书·学变》中 “姚信 《士纬》作焉” “恕为 《兴性

论》，其书不传”①，“作”“为”皆是 “撰写”之意，且无贬义。

“为文”作为动宾结构的词语，在朱熹语境中潜藏着对学而累积、自然成文之 “文”的肯定，以

及对巧言造作、舞文弄墨之 “文”的排斥。换言之，朱熹对 “文”的期许，是一个从 “学”到

“写”而 “为”之过程，这个过程具备自然而成的特质，所以 “为文”是 “学文”的延伸与成果表

达。朱熹明确表示，今人的 “作文”都不足以称之为 “文”，此处包含了朱熹对时人作文章的批评，

也突出了他 “文”之思想的定位———作为价值观念的、符合孔子 “斯文”之 “文”：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

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

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若其义理精奥处，人所未晓，自是其所见未到耳。学者须玩味深

思，久之自可见。何尝如今人欲说又不敢分晓说！不知是甚所见。②

“作文”与 “为文”本来应该是相通的，都是动宾结构。但是，今人的 “作文”，为何不够

“文”的标准或资格？朱熹更明确地对 “作文”者的动机有要求：

太凡义理积得多后，贯通了，自然见效。不是今日理会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积财，

积得多了，自无不如意。又如人学作文，亦须广看多后，自然成文可观。不然，读得这一件，却将来

排凑做。韩昌黎论为文，便也要读书涵味多后，自然好。③

这里朱熹说了三遍的 “自然”，实则同于今日常言的 “自然而然”，即水到渠成的意思。尽管这

三处 “自然”的使用本非哲学概念的 “自然”，但 “自然成文可观”背后有着对积累后贯通的实践

经验的要求。这前后之间藏着一种缘乎自身原因的导向，“文”不会自己就 “作”出来，但可以在累

积贯通后自然而然地 “成文”，这是一种贯通而来的结果。 “自己如此，不假外力”作为汉语 “自

然”一词的本义，体征上可与 “Ｐｈｙｓｉｓ”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词根 “ｐｈｙｏ”之本义 “产生、生长、涌

现”④ 相比照，这在朱熹语境里表达为 “见效”“成”。

学者 “读书涵味”到一定程度，“成文”或 “为文”便成了顺其自然的结果。即便今人要 “学

作文”，也只是一种志向或愿望的先在表述；读书积累广多以后，“作文”的愿望就会被 “自然成文”

的结果所取代。朱熹对韩愈的批评不少，唯独对韩愈 “为文”论中谈到的多读书涵养非常提倡，原

因也是出于 “自然”才好。必须注意的是，“为”的定位本身包含 “作”的层面，如果是专意 “为

文”，那么和 “作文”便无甚差别。如果是自然地、不得已而 “为文”，那么朱熹使用 “为文”便是

强调由 “学文”而来、顺理成章的结果。

二、“学为文”与 “为文”典范

在朱熹看来，“为文”的前提条件是学者的为学涵养基础是否是中正的、承续圣人之道的。在方

法上，“为文”也要先 “学为文”，熟习 “为文”典范。“学为文”不仅仅是学写文章，更是领会道

并且把道 “文”出来。《语类》中有一处朱熹对老苏学文而 “学为文”的肯定评价：

老苏自述其学为文处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及其久也，读之益

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此是他于学文上功夫有见处，可取以喻今日读书，其功夫

亦合如此。⑤

“学为文”就是学写文章。可见，朱熹对于 “为文”的期许建立在是否能真正通过学文，而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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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絛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３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４５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８册卷１３９，第３３１８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卷９，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吴国盛：《自然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卷１１，第１７８页。



朱熹的 “为文”论

明晓古人之文的精义之上。对经典之文的掌握程度，影响了学者为文运用是否能真的合圣贤之道，这

也是朱熹评判他人之 “文”是害道还是传道的标准。

既然 “学为文”是学写文章，而 “为文”之 “文”又是文章之文，这使得我们在理解朱熹 “为

文”论时，容易陷入现代学科意义上的 “文学”视角。这样不免会使得理解的结果存在偏见与误区。

在朱熹的语境中，“文学”非今人所言 “文学”之意，而其 “为文”论，也是建立在符合孔子 “斯

文”之道的基础上展开的写文章之论，尤以圣人之精神为思想基础，以此强调自然成文。

（一）走向 “解释”：“文学”“学为文”与沟通圣贤

朱熹言：“孔门之所谓文学，又非今日文章之比。”① 孔门的 “文学”是什么？和朱熹所论 “为

文”有何关系呢？《论语·先进》中有 “四科十哲”章：“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

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皇侃 《论语义疏》引范甯解： “文学，

谓善先王典文”②。朱熹在 《论语或问》中对 “文学”的解释为：“文学者，学于 《诗》《书》《礼》

《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③ 且不论此处的 《论语》原文是否为孔子所言④，单就朱熹于 “文

学”的解释，可知朱熹对 《论语》中 “学文”与 “文学”的解读是一脉相承的，而 “为文”的原理

与方法也是顺此而来。朱熹又说：

不须说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个自家使处。圣人为万世立言，岂专为子夏设……君子儒上达，

小人儒下达，须是见得分晓始得，人自是不觉察耳。今自道己会读书，看义理，做文章，便道别人不

会；自以为说得行，便谓强得人，此便是小人儒。⑤

朱熹认为，以 “大儒小儒”评断子夏是无须的。说到时下只是道自己 “会看书，看义理，做文

章”，却说别人不会的这种自以为是，且自认为强过他人的行为，便是 “小人儒”，而子夏决不如此。

“文学”若是学为文的结果，也是自然成文的结果。伊川谈及过圣人如何 “为文”，朱熹认同并收入

了 《近思录》：

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 《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

成文耳。所谓 ‘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

章也？且如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⑥

“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对应的是 《易传》中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的说辞。朱熹非常赞同这种 “化成”“成文”的自然 “为文”状态，这是朱熹 “文学”

在实行方面的宗旨。

无论从 “斯文”的角度还是 “文章”的视角来看，四书五经作为经典之文，都是古之圣贤 “为

文”之典范。四书系统中的经典文本固然符合朱熹对 “文学”的要求。但这不能证明朱熹只重视儒

学经书，而不重视今天中文学科所谓的 “古代文学作品”。从学习品读圣贤书到为文，此间亦有与己

意沟通对话的过程，而后豁然以明圣人言之当然之理。这实际上是切己工夫之体察：

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 “何必读

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古人亦须读书始得。但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

何用？……文字浩瀚，难看，亦难记。将已晓得底体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晓易做底事。解经已是不得

已，若只就注解上说，将来何济！如画那人一般，画底却识那人。别人不识，须因这画去求那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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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册卷２３，第５６４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７４４页。
［宋］朱熹：《论语或问》，《朱子全书》第６册，第７８７页。
《论语》“四科十哲”章是否为孔子所言或其弟子 （含再传弟子）附记，历来争议未平。朱熹则依吴氏意见，以为 “凡称名者，

夫子之辞，弟子师前相谓之辞；称字者，弟子自相谓之辞，亦或弟子门人之辞”，认为以此章尽为夫子之言是 “考之不审”。（参

见 ［宋］朱熹：《论语或问》，《朱子全书》第６册，第７８７－７８８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３册卷３２，第８０５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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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今便以画唤做那人，不得。”①

这正是朱熹对 “学以为己”的最好说明。读书学文，通过经典之文而自得于心。而切己体察之

后，人不是僵尸，总有行动。朱熹言 “解经已是不得已”，但没说解经不合理。后又言：“读书之法，

有大本大原处，有大纲大目处，又有逐事上理会处，又其次则解释文义。”② 解释文义虽是次要的，

但在把握大本大原、大纲大目的前提下，再逐事上理会地读书后，解释文义也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的。解释的工作，实际上是 “学为文”的展开，所有的解释都包含着解释者的自我意识。朱熹不断

为这份意识的无限接近圣贤之心建立合理性，方法便是读书法，但实际的效果，并不能一言以蔽之。

（二）非刻意而 “为文”：求之六经而后得

六经是圣贤文章的重要典例，也是朱熹语境中 “为文”的重要典范。学者 “为文”必须从圣人

的 “为文”经验得来，需要学者潜心涵泳 《六经》之文：“朱文公谓是科习谄谀夸大之辞，竞骈俪刻

雕之巧，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然则学者必涵泳 《六经》之文，以培其本云。”③ 在朱熹眼

中，为文当以 “深厚简严为主”，依据便是经典。深究义理，通过经典而落实身心。朱熹眼中今人之

文不是没有好文：“《好学论》是程子十八岁时，已做得这文好，这个说话便是所以为学之本，惟知

所本，然后可以为学。”④ 《好学论》是伊川的代表作 《颜子所好何学论》的简称。《近思录》中体现

“为学之道”的精彩选段就是出自此篇：

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后人不达，以谓

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

言，鲜有至于道者。⑤

《近思录》收录此条的上一条是周敦颐的 “圣人之道彼以文辞而已”。濂溪云 “学者当寻孔、颜

乐处”，此说影响了伊川。朱熹在学术上之所以推崇周敦颐和二程，主要是因周子、二程的学问承续

了孔颜乐处之正统学风。圣人为文是不像今人作文目的性极强，再一条 《近思录》收伊川 《答朱长

文书》言：“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

用之赘言也。”⑥ 张伯行集解云：“后之人不知求道，当其始执卷读书，便以作文章为头一著事……不

切于人心，不关于世道……徒烦人耳目，愈多愈可厌。”⑦ 如此不分主次以作文章为先且目的不正确

的作文者，在朱熹看来自然是令人生厌并值得谴责的。

朱熹素来肯定道学一脉 “求之六经然后得之”的为学求道工夫，认为如此为文则 “不可诬”：

诵其诗，读其书，则周、范之造诣固殊，而程、张之契悟亦异。如曰仲尼、颜子所乐，吟风弄月

以归，皆是当时口传心受的当亲切处。后来二先生举似后学，亦不将作第二义看。然则行状所谓反求

之六经然后得之者，特语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处，则自
(

溪，不可诬也。⑧

宋人文字上，朱熹习惯反思欧韩、苏、柳之文有造作词章之嫌，而对理学鼻祖周敦颐喜爱有加。

朱熹非常推崇周敦颐的 “文以载道”说。濂溪言：“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

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⑨ 这绝非意味着周敦颐将 “文学”限定在传圣人之道的绝对目的

上，而是提倡因圣人之道是听闻学习后，而存乎于心，德行自觉蕴蓄，实践为自然而为的事业，这才

是文以载道的精粹。朱熹推崇 “文以载道”说，压制的是远离道德，徒修于浮表的文辞，并非全然

压制文章之学。非用意而为的 “为文”论，也与宋代文章学的样貌有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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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卷１１，第１８１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卷１１，第１８２页。
［宋］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１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０８页。
［宋］朱熹、吕祖谦纂，张京华辑校：《近思录集释》上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３页。
同上，第１２５页。
同上，第１４６页。
同上，第１４７页。
［宋］朱熹：《晦庵朱文公先生文集》卷３０，《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３０５页。
［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９页。



朱熹的 “为文”论

例如，陈
!

推崇无意为文，提倡自然和协式为文：“夫乐奏而不和，乐不可闻，文作而不协，文

不可诵，文协尚矣；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后世之文，出于有意，其协也亦有

意。”① 有学者指出，陈
!

这种言论体现了文章的和与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是站在文章之学的角

度来说。陈
!

以音乐比喻文章，认为音韵和协是文意自然的外在显现。② 而这与朱熹在文章之学上的

观点是相通的：“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协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

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③

类似的，叶适对 “不务与事称，而纳谄以希进”之文，直指为 “最鄙下”，极为反对 “泛辞拈枝

弄叶”④ 之文。但叶适的说法重点在文章有实义这一点，与朱熹文论的广与深刻不可同日而语。以陈

!

等为代表的宋代文章学家，持有复古的文章观，与朱熹的本旨并不矛盾，但其所言工夫重点更多放

在提倡文章学用浅语和常语、言简意赅、蓄意为工等⑤，呈现了宋代文话文章学思想的繁荣。方法论

上，朱熹最为直接的表达是推崇孟子的 “作文之法”，以 《孟子》作为为文典范：

读 《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

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⑥

《孟子》之书，明白亲切，无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读，须教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转，便自然纯

熟。某初看时，要逐句去看它，便觉得意思浅迫。至后来放宽看，却有条理。然此书不特是义理精

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读，亦知作文之法。⑦

朱熹 “为文”论中，圣人的书写经验可以提供教人的具体书写经验。写作方法上，圣人非刻意

而所为之文 “首尾照应”“血脉连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闲字”且有 “条理”。此般为

文经验，后世学者须求之六经方后能得。

三、“文便是道”与 “为文”传道

“为文”是要传道，须有具体的文字文章载体。要说明的是，“文章”一词在 《论语·公冶长》

中就有：“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熹对 “文

章”的解释为：“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⑧ 但唐宋时代卓然于世的文章之学，却将 “文

章”在孔子时代的 “斯文”狭隘化、模糊化。在朱熹看来，“文”要呼应 “天不丧斯文”的格局，

“文”甚至就是 “道”。

（一）“文便是道”说

“文便是道”是朱熹论及 “文”的极致定位，也是朱熹对学者 “为文”的最终期待：“三代圣贤

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⑨ 在朱熹眼中，“文”的最佳典范便是三代圣贤之文章。朱熹作为

道学家，传道是他的使命。而经典之文载道，朱熹不遗余力地传 “文”以传 “道”。他推举经典、塑

造四书系统，为的便是传圣贤之文以传道。在这种意义上，“文”与 “道”已经高度合一。朱熹前所

未有地提升了 “文”的地位与 “为文”的价值。

关于 “文道”关系，朱熹最著名的一段比喻出自 《朱子语类·论文》：“道者，文之根本；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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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陈
)

、李淦撰，王利器校点：《文则》甲三，《文则 文章精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６页。
张海鸥等：《宋代文章学与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５０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６册卷８０，第２０８１页。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７３０页。
张海鸥等：《宋代文章学与文体形态研究》，第５１－５５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册卷１９，第４３６页。
同上，第４３６－４３７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７９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８册卷１３９，第３３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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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① “枝叶”与 “根”本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根

是看不见的，叶能看得见。这亦可比附于朱熹 “已发未发”的工夫论描述。 “绿叶”对 “根”是

“依赖”的，落叶终会归根，故 “文”与 “道”二者是往复而共生的关系。朱熹此段说的 “皆道”，

即不论 “文”之根本乎 “道”的这个 “道”，还是由此发之于 “文”的这个 “文”，皆是 “道”。所

以，朱熹这段话强调的重点是 “文”与 “道”这种发生、往复进而共生的关系。当然，这种 “文”

的前提是要发乎 “道”，而朱熹所推崇的三代之文章便是如此产生的。而合乎 “道”的道德文章，不

论文体如何，辞藻是否华丽，都是符合 “文便是道”意味的 “文”。

经典也有诞生之初。《六经》作者留下了 《六经》，这是圣人 “为文”的结果。经典文本的作者

即古代圣贤，他们为什么会为文？从此心写出，也是前文一直所讲的自然而为。问题是，“道”不是

写出来的，是纯粹自然的，但 《六经》之 “文”毕竟是 “文本”，属于人为物而非天然存在的自然

物。“文”与 “道”若划等号，是否始终存在解释不了的断裂？

如果用自然而为文的思路分析经典的产生，必然面对的是朱熹的哲学立场本身和他的诠释对象之

间的契合性问题。对此，有学者借助伽达默尔诠释学涉及的 “美学 －存有论”论述对接朱子的观点，
尝试回答 “认识对象可否视为诠释对象”的问题②。有趣的是，罗马时代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奠基

者普罗提诺 （Ｐｌｏｔｉｎｕｓ）的 “流溢”（Ｅｍａｎａｔｉｏｎ）理论，可于此处略说一二。普罗提诺的 “流溢”并

非指主动创造，不同于作为外求活动的创造，“流溢”是大全灵魂出于 “常常凝思至善，时时渴望可

理知的本性”，而 “在不断吸收之后就变得满溢，甚至要溢出来”③ 的状态，是自然流淌、物满自溢

的，无损于自身的生成过程。而最为原初的，则是自身完全、一无所需的 “太一”（ｔｈｅＯｎｅ），它的
充盈流溢出来，“产生出它自身之外新的东西”④，而这超越了一切思想对象的 “太一”，“柏拉图说，

‘它不能被言说或书写’（柏拉图 《书信》）。然而我们的言说和书写都直接指向它”⑤。此处 “太一”

若对应中国哲学语境中的 “道”，“道”流溢出的言说和书写，可是 “文”吗？对应到朱熹的文道关

系论里，可比照的是揭露 “文”之自然意味的话：“文皆是从道中流出”⑥，“文是文，道是道，文只

如盙饭时下饭耳”⑦。钱穆指出，朱熹这里的 “文”，“乃言广义之文学，以经学、文学贯通合一言

之，而理学精神亦自包孕在内”⑧。这即跳出 《六经》本身，又非现代观念中的文学的定义。而这被

赋予多样性含义的 “文”，也绝非无所不包。也即在朱熹这里，并非所有文本意义上的 “文”都可以

配于道。朱熹对所有文本意义上的 “文”做出了分类：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

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⑨

治世之文，必与道具。治世之文是圣人之文。然而这样的解读，前提上均是将 “文”放在文本

意义上。朱熹对三代圣贤文章的推崇，教人投入地体会，切己而与圣人相融地读圣贤之文，这都是朱

熹 “文”论在文本意义上的强调。教人学经典之文，以至为文时也能从此心写出好文。这是一个基

础的层面，也是朱熹 “文”论的基础主干。但 “文” “道”关系论是可以跳出文本意义上的 “文”

来讨论的，这也是朱熹 “文”论的最终次第。

（二）《四书章句集注》与为文传道

朱熹一生刻苦读圣贤之文，精心注经，积累到一定程度而自然成文，用其身体力行在实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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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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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３３１９页。
林维杰：《朱熹与经典诠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０页。
［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上册，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３３页，
［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下册，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７２页。
同上，第７６８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８册卷１３９，第３３０５页。
同上，第３３０５页。
钱穆：《朱子新学案》（一），《钱宾四先生全集》第１１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０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８册卷１３９，第３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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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传道。朱熹一生留下过多种文体的文本作品，但其最看重的还是 《四书章句集注》。此看似 “述

而不作”的作品，蕴含了朱熹本人的诸多见地。所谓见地，也是朱熹读书研究到一定程度而自然而

然流露出源乎经典的见地：这符合读六经而后得的效果，即 “为文”的结果。朱熹本人对其为传道

而留下的作品相当有信心，且有着将个人作品传下去的意识。

“集注”体是由编者集合选取各家注解，既包括自己的注释，也采纳他人的注释，着重且仅以句

为单位。这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出编者的思想倾向，也能体现出编者对 “字斟句酌”的看重。治学严

谨的朱熹编 《论语集注》，可谓用心良多，且于 《集注》的成书相当之重视。在 《答廖子晦》中：

《论语集注》已移文两县，并作书嘱之矣。今人得书不读，只要卖钱，是何见识？苦恼杀人，奈

何奈何。余隐之所刊，闻之已久，亦未之见。此等文字不成器，将来亦自消灭，不能管得也。郑台州

奇祸可骇，天意殊不可晓，令人忧惧。人还草此，未暇它及。惟千万自爱，不宣。①

这段书信文字，字里行间流露出朱熹对 《论语集注》流传命运的深切担忧。相较于 《或问》的

无暇修订，《集注》是 “屡改不定”的谨慎与用力： “承需 《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功夫修得，只

《集注》屡改不定，却与 《或问》前后不相应矣。”② 再如 《答潘谦之》中：

看 《论语》只看 《集注》，涵泳自有味。《集义》《或问》不必句句理会，却看一经一史，推广

此意尤佳。③

对于 《论语集注》字句的悉心琢磨，朱熹一再有所强调。相较之下，《集义》和 《或问》在体

例与质量上都不及 《集注》对原典每一句精雕细琢，所以不用句句都去理会。在 《语类》中：

“某 《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

字。”

“某于 《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又

曰：“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后又云：“《中庸解》每番看过，

不甚有疑。《大学》则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惬意，所以改削不已。”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

某那 《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那个无紧要闲底字，越要看。自家意里说是闲字，那

个正是紧要字。④

对于 《大学章句》，朱熹也是肯定地说 “《大学章句》次第得皆明白易晓”⑤，还说可以将 《或

问》用来参 《章句》，而 《章句》则是用来解 “本文”的。学者熟读了 《大学》正文之后，则需要

仔细看 《大学章句》：

“看 《大学》，且逐章理会。须先读本文，念得，次将 《章句》来解本文，又将 《或问》来参

《章句》。须逐一令记得，反复寻究，待他浃洽。既逐段晓得，将来统看温寻过，这方始是。须是靠

他这心，若一向靠写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贪多。”

“学者且去熟读 《大学》正文了，又子细看 《章句》。《或问》未要看，俟有疑处，方可去看。”⑥

朱熹将 《四书章句集注》与经典原文紧紧捆绑，阅读重要性仅次于原典。邓艾民在 《朱熹与

〈朱子语类〉》中说，由于朱熹 “集中平生精力编写 《四书集注》，因此他教导学生时要求他们认真

学习”⑦。事实证明，经典诠释的工作会自然而然激发诠释者的创造性，朱熹对经典之文的格致研习，

终成了其对四书系统的塑造。朱熹对四书系统塑造的集中体现便是编纂了 《四书章句集注》，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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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４５，《朱子全书》第２２册，第２０８７－２０８８页。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５０，《朱子全书》第２２册，第２２９２页。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５５，《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２５９０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册卷１９，第４３７、４３７、４３７－４３８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卷１４，第２５７页。
同上，第２５７页。
邓艾民：《朱熹与 〈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１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文”之举增长了经典本身的价值，也是朱熹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及学术史进程留下的最重要的一

笔。由此，朱熹通过 “为文”实践完成了其作为理学巨擘传递圣人之道的事业。

四、余　　论

朱子卒后九年，即宁宗嘉定二年 （１２０９），赐谥曰 “文”。《宋史·朱熹传》载：“嘉泰初，学禁

稍弛。二年，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

文。”① 《论语集注》中，朱熹解读为：“文者，顺理而成章之谓。谥法亦有所谓锡民爵位曰文者。”②

这便是朱熹语境中 “顺理成章”的出处，也可谓朱熹一生为文践行的真实写照。

经过思想史的发展演变，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承续着 “斯文”的精神。“天不丧斯文”，幸而有

人 “为文”以传承 “斯文”，推动着历史文明的进程。值得深思的是，“对于具有自觉意识的存在

（人类社会和文明）而言，存在不再是如其所是 （ａｓｉｔｉｓ）的自然存在，而是具有历史性的历史存在，
于是，‘存在’（ｔｏｂｅ）的问题转换为等价于 ‘因作而在’（ｔｏｂｅｍａｄｅｔｏｂｅ）的问题。‘作’就是去
创造一种 ‘存在’的历史，也就是使一种存在成为不可还原 （ｉｒｒｅｄｕｃｉｂｌｅ）为一般存在概念的历史性
存在”③。

朱熹所论的 “为文”，从存在论与历史哲学合并的角度看，正是处于 “作”与 “不作”之间，

对 “文”成为文明自觉延续载体之存在，所持的深重期许。今人所言的 “做中国哲学”，是 “从中国

哲学史研究导向中国哲学意义阐述或创作的一种观点，其 ‘中国哲学’概念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或

经验的哲学”④。藉由朱熹的 “为文”以及其谈到的 “为文”经验与方法，重新思考 “文”这一中国

文化精神集中体现的概念，亦不失为对 “做中国哲学”工作的一份努力。

（责任编辑　于　是）

０６１

①

②

③

④

［元］脱脱等：《宋史·朱熹传》，《朱子全书》第２７册，第５３２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５４页。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页。
陈少明：《“做中国哲学”再思考》，《哲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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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马克思学的遗产

———中国视角 鲁克俭　李靖新弘　１
********************

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诠释 高　超　２４
*****************

交往异化还是物象化－物化？

———论 《穆勒摘要》中的货币理论 周　阳　３２
***************

重思卢卡奇与阿多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基于虚无主义批判视角的分析 杨丽婷　３９
***************

生产关系变革还是社会关系变革

———关于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再思考 代红凯　４６
************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逻辑与范式转化 徐　坤　５２
**************

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政党视角 石德金　５９
**************

论自我持存的基本问题

———以罗宾森驳帕菲特为例 吴向东　秦　岭　６７
**************

蔑称的言语行为理论 刘　畅　７５
***********************

摩尔对快乐主义的批评

———兼论 “内在价值”对 “快乐”的取代 谢声远　８２
************



法情感：“自然”的抑或 “历史”的？

———重温布伦塔诺与耶林的一个论争 郝亿春　张智涛　９０
**********

尼采与德性伦理学运动 韩王韦　９８
**********************

没有私有财产，慷慨可能吗？

———亚里士多德论慷慨与私有财产 高健康　１０４
***************

关于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初步设想

———从马里翁－亨利的还原观出发 方向红　黄子明　１１１
***********

儒家思想与２１世纪的对话 黄俊杰　１１８
********************

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创造性书写

———八卷本 《冯达文文集》评议 郑淑红　１２７
****************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以两汉子学的妖孽叙事为中心 曾海军　１３４
***************

佛性与世界

———王安石佛学的此岸关怀 成　玮　１４１
******************

朱熹的 “为文”论 吕　欣　１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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